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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立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的規定成立，這些規定載於本

報告書附錄 1。  
 
 
2 .  委員會的成員  立法會主席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 72(3)條任命下列議員為委員會成員： 
 

主席   ：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副主席 ：  謝偉俊議員 , JP 
 
委員   ：  陳克勤議員 , JP 

梁家傑議員 , SC 
黃毓民議員  
吳亮星議員 , SBS, JP 
梁繼昌議員  

 

秘書   ：  蘇美利  
 
法律顧問：  林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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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程序 委員會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決

定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如下：  

 
(a)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72條被傳召出席委員會會

議的官員，通常應為審計署署長在其報告書裏提及的

收支總目的管制人員；如果所研究的事宜影響超過一

個收支總目，或涉及政策或原則問題，則應傳召政府

的有關政策局局長或其他適當人員。到委員會席前應

訊，應是被傳召官員的個人責任。雖然他可以由屬員

陪同出席，協助解釋細節，但委員會要求提出的資

料、紀錄或文件，均應由他單獨負責；  

 
(b) 如果審計署署長的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所提及

的任何事項與政府補助機構的事務有關，則到委員會

席前應訊的人士通常應為管制補助費撥款的人員。如

委員會認為傳召有關補助機構的代表有助審議，則委

員會亦可傳召該代表出席；  

 
(c) 管制人員或其他人士向委員會提供資料或解釋時，委

員會會要求審計署署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協

助；  

 
(d) 委員會在報告書內提及不屬於政府及補助機構的任

何人士或機構前，須先行聽取這些人士或機構的陳

詞；  

 
(e) 委員會通常不應單憑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述而就某

一事項提出建議；  

 
(f) 委員會不應容許管制人員以書面作證，但作為親身到

委員會席前應訊的附加資料，則屬例外；及  

 
(g) 委員會應不時與審計署署長進行非正式磋商，向署長

建議甚麼地方可進行有收穫的衡工量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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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員會委員的保密承諾書  為加強委員會及其工作行事

持正，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委員簽署保密承諾書。委員同意，就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研究工作，他們不會披露任何關涉委員會

有關程序而被列為機密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任何向委員會提

供的證據或文件，以及任何與委員會在非公開會議上所作討論

或商議有關的資料。委員亦同意採取所需步驟，防止這些事情

在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之前或之後向外披露，但經委員會

撤銷保密限制的事情，則不受這限制。 

 
 

3. 委員會委員所簽署的保密承諾書已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4.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書  本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對 應 於

2013年 11月 13日提交立法會的下述兩份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  2012-2013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

告書；及  
 
─  第六十一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是根據 1998年 2月 11日提交臨時立法會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 "》文件

所列的準則及程序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該份文件載於附錄 2。 
 
 
5. 此外，本報告書檢討政府當局就委員會第五十八及五十九號

報告書各項建議採取行動的最新進展，並就這些已採取的行動

提出意見，詳情分別載於本報告書第 3及 4部。  
 
 
6. 政府的回應  政府對委員會報告書的回應，載於政府覆文

內。在該覆文內，政府在適當時會就委員會的結論及建議提出

意見，並就委員會或審計署署長指出的不合規則事宜提出糾正

方法；如有需要，更解釋政府不擬採取行動的理由。政府已表

示會在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個月內，向立法會呈交有關

的政府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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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

果報告書已於2012年4月18日提交立法會。委員會撰寫的報告書

(第五十八號報告書 )亦隨後於2012年 7月 4日提交立法會，因此符

合《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的規定，在審計署署長提交報告

書後 3個月內，將其報告書提交立法會。  
 
 
2. 政府覆文  回應委員會第五十八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在

2012年 10月 24日提交立法會。當局在 2013年 10月 15日就政府覆

文中有待處理的事項提交進展報告。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及委

員會所作的進一步評論載於下文第 3至 8段。  
 
 
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八號報告書第 4部第2章 ) 
 
3. 委員會獲悉：  
 

有關預防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宣傳工作  
 
─  地政總署已就打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執法及檢控

行動製備宣傳單張，並上載至其網站，提醒公眾不要

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與土力工程處就個別個案採取的跟進行動  
 
─  關於涉及建造在政府斜坡上的違例平台的個案，有關

方面委託的顧問已於 2012年 11月提交經修訂的土力

評估報告，該報告其後獲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的土力

工程處接受。根據該報告，有關斜坡和平台的穩定性

符合現時的工程標準，當局認為該斜坡和平台情況穩

定，無需採取加固措施。 2013年 4月，有關分區地政

處向申請人發出限作園藝用途的短期租約；  
 
更新土地管制資訊系統及採用手提裝置以便進行視察的

可行性  
 
─  在 2012年 2月，地政總署調配資源，以重新啟動土地

管制資訊系統的更新計劃。採用手提裝置以方便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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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隊進行視察的可行性研究，已納入於 2012年 6月
為上述計劃進行的招標工作的工程簡介內。由於接獲

的報價全部超出該計劃的預算開支，地政總署的計劃

督導委員會決議應取消該次招標。在該計劃的第二次

招標工作中，採用手提裝置的可行性研究已從工程簡

介中刪除，以減低服務成本，原因是該計劃原先的撥

款並無涵蓋此選項的費用。更新土地管制資訊系統的

計劃已於 2013年 4月展開，預期於 2014年年底前完

成。地政總署將於土地管制資訊系統的更新計劃實施

後，另行就採用手提裝置一事進行可行性研究；及  
 

 公布新接獲及尚待處理的土地管制個案數目  
 
─  地政總署已把每年新接獲的土地管制個案數目及在

年底尚待處理的土地管制個案數目上載至其網站。這

些資料其後會每年更新。  
 
 

4. 委員會獲悉，地政總署已完成跟進行動，以回應審計署 7項
建議的其中 3項。 4項仍未完全落實的審計署建議包括：  

 
(a) 檢討對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罰則；  
 
(b) 增訂法例條文，參照《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

的類似規定，可就相關罪行 (見上文 (a)項 )持續的

每一天判處罰款；  
 
(c) 採用手提裝置，以方便土地管制隊進行視察工

作；及  
 
(d) 更新土地管制資訊系統。  
 
 

5.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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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廣場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八號報告書第 4部第3章 ) 
 
6. 委員會獲悉：  
 
 有需要檢討及改善日後的合約和機制  
 

─  民政事務局現已聘請顧問就青年廣場進行檢討。檢討

範圍涵蓋青年廣場的現行管理及運作模式、定位和未

來路向。在進行檢討時，顧問已考慮政府帳目委員會

和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並深入訪問持份者，以及舉

行專題小組討論。是項檢討已於 2013年年底前完成； 
 
改善運作和表現的措施  
 
─  於諮詢青年廣場管理諮詢委員會 ("管諮會 ")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後，民政事務局自 2012年 10月起，為青年

廣場進一步推出兩項折扣優惠，目的是改善青年團體

及青年 (即目標使用者 )租用旅舍的情況。青年廣場的

管理服務承辦商曾舉辦各項對青年具吸引力的推廣

活動，例如全民街舞 2013、漂書節 2013及義工大使計

劃。當局已加強宣傳工作，透過電子推廣及優化青年

廣場的網頁和Facebook平台，讓持份者備悉有關活動

及資料的最新消息；  
 
─  青年廣場設施的使用情況和青年人流已有所改善，其

中青年活動的百分比由 2011-2012年度的 55%，增加至

2012-2013年度的58%，而旅舍目標使用者的百分比則

由 2011-2012 年 度 的 31% ， 增 加 至 2012-2013 年 度 的

41%；  
 
─  有關顧問會檢討旅舍的整體租金策略，並在其整體檢

討中評估上述優惠措施的成效。民政事務局會因應青

年廣場的檢討結果，繼續探討改善青年廣場的運作和

表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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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與推行  
 
─  民政事務局把青年廣場其中 1 346平方米 (主要為使用

率偏低的房間 )出租予香港藝術學院。從策略的角度來

看，政府當局期望可藉此租賃發揮協同作用，原因是

該學院的活動可配合將於青年廣場建立的藝術及文

化的重點主題；及  
 
─  關於青年廣場管諮會的成員組合，民政事務局會繼續

委任更多青年或青年團體的代表參與其中。  
 
 

7. 委員會獲悉，截至 2013年 9月底，政府當局已完成行動，

以回應審計署 22項建議的其中 7項。  
 
 
8.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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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 2011-2012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及第五十九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

告書，已於 2012年 11月 14日提交立法會。委員會撰寫的報告書

(第五十九號報告書 )亦隨後於 2013年 2月 6日提交立法會，因此符

合《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的規定，在審計署署長提交報告

書後 3個月內，將其報告書提交立法會。  
 
 
2. 政府覆文 回應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在

2013年 5月 22日提交立法會。當局在 2013年 10月15日就政府覆文

中有待處理的事項提交進展報告。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及委員

會所作的進一步評論載於下文第 3至41段。  
 
 
平等機會委員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4部第3至 5段 ) 
 
3. 謝偉俊議員申報他是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的現任

委員。  
 
 
4. 委員會獲悉：  
 

─  平機會新任主席已於 2013年 4月 1日上任，並一直跟進

就平機會管理層的組成進行的檢討，以及應否招聘一

名營運總裁的事宜；及  
 
─  平機會預計於 2014-2015年度第一季或之前就其管理

架構作出決定，包括是否需要營運總裁一職，以及如

有此需要，該名營運總裁的角色為何。  
 

 

5.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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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尚欠的暫支款項問題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4部第6及 7段 ) 
 
6. 委員會獲悉保安局：  
 

─  曾於 2013年 4月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專員

署 ")討論暫支款項的事宜；及  
 
─  曾於 2013年 8月去信專員署香港辦事處處長重申政府

當局的立場，並表明香港市民期望專員署可早日償還

欠款。  
 
 
7.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政府追回專員署尚欠

的暫支款項的發展情況。  
 
 
連接中區 5座商業樓宇的行人天橋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4部第8及 9段 ) 
 
8. 委員會獲悉：  
 

─  樓宇 II的業主的代理人於 2013年 6月通知地政總署，

業主委聘的建築師正為擬建於樓宇 I及樓宇 II之間的

天橋A製備圖則。擬建天橋A的位置載於附錄 3；及  
 
─  在接獲就擬建天橋A提交的建築圖則後，地政總署、

屋宇署及相關部門會考慮及處理所提交的圖則。  
 
 
9.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新界小型屋宇批建事宜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4部第10至 14段 ) 
 
10. 於 2003年 2月公布的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九號報告書曾

討論與新界小型屋宇批建相關的事宜。在委員會就該等事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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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開聆訊期間，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曾於 2002年 12月
承諾在其任內完成對小型屋宇政策的檢討。  
 
 
11. 據在 2013年 5月提交立法會的政府覆文所載：  
 

─  現行的小型屋宇政策行之已久。有關檢討將涉及法

律、環境及土地規劃等複雜問題，這些問題均須要審

慎檢視；及  
 
─  政府當局需與相關的持份者以至整個社會保持溝通。 

 
 
12. 對於委員會詢問當局有否訂定完成小型屋宇政策檢討的

明確時間表，發展局局長在 2014年 1月 30日的函件 (附錄 4)中回應

時表示，由於所涉問題複雜，政府當局未能訂定有關時間表。

儘管如此，政府當局在各方面均取得進展。舉例來說，地政總

署已簡化多項小型屋宇申請程序，以縮短處理時間。  
 
 
13. 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加快進行小型屋宇政策的檢討，並希

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14. 委員會亦建議由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繼續跟進此事。  
 
 
徵用和清理船廠用地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4部第15至 16段 ) 
 
15. 委員會獲悉，土地審裁處於 2012年 10月8日至 19日、2013年
3月 20日至 22日、2013年 4月 23日及 2013年 4月 25日至 26日就前業

主根據《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第 127章 )索償一事進行聆

訊，以裁定須予支付的補償。土地審裁處尚未作出判決。  
 
 
16.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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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標籤和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的營養標籤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4部第21至 23段 ) 
 
17. 委員會獲悉：  
 
 制訂《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  於 2012年 10月 26日至 2013年 2月 28日，政府就《香港

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香港守則》")進行為期 4個
月的公眾諮詢。衞生署已為製造商、分銷商、進口商、

零售商及其他有關各方安排簡報會及會議。政府現正

整理及分析所收到的意見，並仔細考慮所提交的反建

議的可取之處及可行性。政府會在適當時候公布公眾

諮詢結果及未來路向；  
 
─  衞生署和食物安全中心會密切聯繫，並與非政府組織

及專業團體通力合作，以監察業界遵從《香港守則》

的情況；  
 
─  關於特殊膳食食物的營養標籤，食物安全中心就本港

市面上特殊膳食食物的分銷進行初步調查後，現正檢

討食品法典委員會的相關標準，以及研究其他司法管

轄區就特殊膳食食物的營養標籤採用的規管方式。食

物安全中心在考慮本港情況和國際發展後，會就未來

路向提出建議；  
 
營養聲稱及保健聲稱  
 
─  食物安全中心已開始蒐集資料及研究食品法典委員

會和一些海外國家採取的做法，藉此檢視規管嬰幼兒

(36個月以下 )食用配方奶產品和食品的營養和保健聲

稱的事宜。食物安全中心在制訂未來路向時，會考慮

國際做法和本港現況；  
 
─  與此同時，由於有關營養及保健聲稱的條文已納入

《香港守則》內，政府會在推行《香港守則》時，鼓

勵業界如要為擬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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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和食品作出聲稱，便應遵守《香港守則》的相關

指引；  
 
宣傳及公眾教育  
 
─  食物安全中心已完成一項調查，辨識市民對營養標籤

方面的認識差異和資訊需要，以便籌劃日後的宣傳和

教育工作。調查報告建議透過不同平台進行推廣及教

育活動，以接觸各目標羣組；及  
 
─  為達致此目的，食物安全中心於 2013年 6月推出新一

系列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帶，鼓勵市民使用及

比較營養標籤，以選取鈉含量較低的食物。有關使用

營 養 標 籤 以 選 擇 鈉 含 量 較 少 的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的 文

章，已刊載於食物安全中心的簡訊及通訊內。當局亦

曾舉辦巡迴展覽和公眾講座，向市民展示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正確使用營養標籤。當局亦正就營養標籤的教

育擬備新的培訓資料套。  
 
 

18. 委員會亦獲悉當局就審計署發現的個案採取跟進行動的

進展如下：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4章"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的營養標籤" 
 
─  食物安全中心已就審計署發現的 12宗涉及 30款食品

的個案進行調查，其中16款食品的標籤被界定為符合

規定，而 1款食品並無出售。其餘 13款食品的標籤已

作出修訂，正由食物安全中心審核。  
 

 

19.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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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工作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4部第24至 26段 ) 
 
20. 委員會獲悉：  
 
 檔案鑒定及登錄歷史檔案  
 

─  政府檔案處現正積極處理積壓有待鑒定其歷史價值

的檔案及有待登錄的歷史檔案，預計可於 2015年完成

有關工作；  
 

 館藏狀況調查  
 
─  政府檔案處的館藏狀況調查已經完成；及  

 
 政府檔案處的人手  

 
─  為確保有足夠人手處理各類檔案管理工作及應付新

的挑戰，截至 2013年 12月，在 2012-2013年度獲批的新

增職位已獲填補。  
 
 

21.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空氣質素的監測及匯報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7部第1章 ) 
 
22. 委員會獲悉：  
 

空氣污染指數匯報系統的管理  
 
─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已於 2013年 12月 30日採用一個

以健康風險為本的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取代空氣污

染指數；及  
 
─  關於在將軍澳區設立一個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環保

署於 2013年 9月就初步選址諮詢西貢區議會，部分區

議員提出額外選址供環保署考慮。環保署現正研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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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額外選址的可行性。屯門區內的空氣質素監測站正

在進行為期 12個月的基線監測。此監測站自 2013年年

底開始向公眾發放空氣質素監測數據。  
 
 

23.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推行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7部第2章 ) 
 
24. 委員會獲悉：  

 
車輛的排放管制  
 
─  歐盟前期、歐盟 I期和歐盟 II期柴油車的排放   政府當

局已就下述建議諮詢相關業界：採取鼓勵與規管並行

的措施，分階段淘汰歐盟 IV期以前的商業柴油車。當

局亦曾於 2013年 5月 15日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

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在 2013年 5月 25日就這項建議與

來自運輸業界和其他持份者的代表團體會面。經考慮

所得意見後，政府當局提出修訂建議，供環境事務委

員會在 2013年 10月 2日的會議上討論。於獲得環境事

務委員會的支持後，政府當局在 2013年 10月 30日向立

法會提交擬議規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當規

例在完成審議程序獲通過後，政府當局會盡快向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以期在 2014年第一季推

出有關計劃；  
 
─  石油氣和汽油的士及公共小巴的排放   一次過資助

石油氣和汽油的士及小巴車主更換車輛的催化器和

含氧感知器的所有合約已於 2013年 7月批出。更換計

劃已於 2013年 10月展開，需時約 6個月完成。完成更

換計劃後，環保署會隨即使用路邊遙測設備，偵測排

放量過高的石油氣或汽油車輛，並要求車主修妥車輛

的過量排放問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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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的排放管制  
 
─  執 行 國 際 標 準 及 船 隻 排 放 黑 煙 管 制   2013 年 5 月

27日，環境事務委員會對採用力高文圖表上 2號陰暗

色作為測量船隻黑煙排放量的客觀基準的立法建議

表示支持。 2013年 6月 24日，該事務委員會亦支持把

最新的國際海事組織標準納入《商船 (防止空氣污染 )
規例》(第 413章，附屬法例M)的立法建議。運輸及房

屋局現正與海事處和律政司合作加快這兩項立法工

作，以期盡快於 2013-2014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

會提交有關法案及修訂規例。  
 
 

25. 委員會亦獲悉當局已完成或正持續採取跟進行動，以回應

審計署 7項建議的其中 3項。 4項尚待處理的審計署建議包括：  
 
─  制訂更佳策略，減少在街道上行駛的歐盟 IV期以前的

柴油商業車輛數目；  
 

─  推行資助計劃以取代高污染車輛；  
 

─  盡早規定本地船隻和內河船隻在香港水域內使用超

低硫柴油航行；及  
 

─  完成所需的立法程序，以便推行建議的非路面流動機

械排放管制制度。  
 
 

26. 委員會建議由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跟進空氣質素改善

措施的推行的相關事宜。  
 
 
27.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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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醫院的規管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7部第3章 ) 
 
28. 委員會獲悉：  
 
 巡查私家醫院  
 

─  針對巡查私家醫院期間發現違規事項所採取的規管
行動   生署已完成修訂針對私家醫院違規情況的

規管行動守則。該署會根據違規情況的嚴重性，採取

相應程度的規管行動。該署會發出規管信函，對嚴重

的違規情況作出補救。若違規情況對公眾健康造成影

響，生署會要求有關私家醫院予以糾正，作為註冊

條件的一部分；  
 

─  結業安排   生署已制訂一套指引，協助任何擬停止

運作的私家醫院。該套指引列載的事項包括私家醫院

需作出的安排，以便在不影響病人安全的情況下順利

停止運作。衞生署亦會根據指引監察有關過程；  
 
 監察嚴重醫療事件  
 

─   生 署 現 正 檢 討 私 家 醫 院 的 嚴 重 醫 療 事 件 呈 報 系

統，包括呈報準則及向外公布的安排，並會徵詢私營

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的意見。衞生署會根據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的建議，更新嚴重

醫療事件呈報系統的指引；  
 
 醫院收費的透明度  
 

─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將檢討及研究有

助提高私家醫院服務收費透明度的措施，例如披露收

費資料、報價制度、套餐式收費及公布有關醫院收費

的統計資料；  
 
 在管制人員報告中匯報服務表現  
 

─  衞生署將於考慮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

的建議後，改善規管私家醫院的效益／成效指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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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路向  
 

─  私家醫院規管架構的檢討正在進行中，預計私營醫療

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將於 2014年第一季或之前

作出建議，在機構及臨床管治、收費透明度、嚴重醫

療事件呈報系統、投訴管理等範疇內加強對私家醫院

的規管。  
 
 
29. 有關落實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員會各項建議的進度摘要載

於附錄5。  
 
 
30.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批地供私家醫院發展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7部第4章 ) 
 
31. 委員會獲悉：  
 
 對私家醫院所設的特別批地條件  
 

─  政府當局已作出安排，確保日後會適時 (例如在私家醫

院申請修訂契約條件時 )在現有私家醫院的地契或其

他文件內加入適當條件，以落實政府的意向。如措施

偏離適用政策，會尋求政策批准；  
 

─  另外，因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地政總署現正就

管理私人協約土地事宜的一般規程的擬稿，諮詢相關

政策局的意見。有關規程旨在訂定各政策局／部門在

處理私人協約土地方面的職責、在契約或其他協議內

加入適當規定，以及其後監察遵行情況和執法等事

宜；  
 
批地條件的監察及執行  

 
─  關於在部分私家醫院觀察到的違規情況，衞生署及

地政總署已要求醫院澄清有關事實，並與承批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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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宗個案。另一方面，衞生署及地政總署已在總部層

面實施監察制度，以便追查對可能出現的違規情況的

處理事宜。衞生署及地政總署亦正就監察私家醫院遵

行契約條件方面的分工進行商討；  
 
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病床  

 
─  自 2013年 2月起，醫院D已按批地條件增設老人病房，

提供 20張免費病床。該院已在其醫院網頁及入院登記

處宣傳免費病床及申請辦法，並邀請醫院管理局和

非政府機構的社工轉介病人使用免費病床。在 2013年
7月，免費病床的使用率達 95%。至於低收費病床，

醫院D已採取措施以增加其使用量，而衞生署已對此

加強監察。每月使用率已由 2010年至 2012年的 33%至

41%，增加至 2013年 4月至 7月的73%至 88%；  
 
─  關於醫院F的個案，衞生署現正與醫院F的承批人討論

提供低收費病床的方案；  
 
把利潤／盈餘再投資的規定  

 
─  地契中有訂明財務條件的私家醫院每年均會向衞生署

呈交經審核帳目及審計師證明承批人遵從地契條件的

文件；  
 
─  衞生署及地政總署現正檢視有關私家醫院過往的審核

帳目，並會在有需要時作出跟進；  
 
批地條件的土地發展規限  

 
─  醫院 C於 2013年 1月提交長者活動中心的修訂建築圖

則。在相關部門支持下，地政總署於 2013年 5月批准

按地契在批地 4上發展的建築圖則。建築工程已於

2013年年底前完成；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4部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2011-2012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及
第五十九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 ] 

 

 

 -  19  -

賣地供私家醫院發展  
 

─  政府當局在日後批出私家醫院用地時，會考慮私營醫

療服務的供求及服務要求，從而釐定私家醫院用地的

適當面積、發展規模及與醫院有關的契約規定；  
 
未來路向  

 
─  政府當局在批出黃竹坑的土地以發展私家醫院時，已

在土地契約和服務契約中向中標者訂定一系列最低

要求。生署與食物及生局和地政總署磋商後，將

制訂執行守則，監察土地契約和服務契約的執行；及  
 
─  政府當局會適時檢討私家醫院發展的政策和安排，以

及對現時獲私人協約批地的私家醫院所採取的加強

執法措施的成效。  
 
 
32. 自政府覆文於 2013年 5月提交立法會後執行審計署各項建

議的進展摘要載於附錄 6。  
 
 
33.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政府對電影業的財政支援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7部第5章 ) 
 
34. 委員會獲悉：  

 
─  創意香港已於 2013年第四季展開對電影發展基金及

電影貸款保證基金的檢討，並會在適當時候諮詢電影

發展局及相關持份者的意見。該項檢討亦會涵蓋現時

以申請人獲得第三方融資來衡量電影在商業上可行

性的做法，以及電影製作項目的製作融資協議和電影

相關項目的資助協議內有關提交文件的現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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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諮詢律政司的意見，創意香港已修訂電影製作項目

的製作融資協議條款，訂明政府有權審核發行商的帳

簿及紀錄；及  
 
─  關於對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的資助，創意香港現正與

有關方面合作，為該協會所持的累積款項設定上限。 
 

 
35.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有關電影發展基金和

電影貸款保證基金的檢討結果，以及為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所

持的累積款項設定上限的事宜。  
 
 
食物環境衞生署就公眾查詢及投訴的管理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7部第6章 ) 
 
36. 委員會獲悉，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已採取行動開發

新的投訴管理資訊系統，以便更有效地監察投訴個案的處理工

作。截至 2013年 9月，新的投訴管理資訊系統計劃已步進使用者

測試階段。根據目前的時間表，新的投訴管理資訊系統將按計

劃分階段展開，並於 2014年年底全面運作。當局會分階段提供

使用者培訓，以配合所展開的計劃。食環署會繼續密切監察計

劃的進度，以期適時推出新的投訴管理資訊系統。在新的投訴

管理資訊系統全面推行後，食環署會檢討投訴管理組的角色和

人手編制。  
 
 
37.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海事處提供的本地海事服務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7部第7章 ) 
 
38. 委員會獲悉，海事處已採取行動，跟進審計署作出的所有

建議。自政府覆文於2013年 5月提交立法會後執行審計署各項建

議的進展摘要載於附錄 7。  
 
 
39.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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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服務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第 7部第8章 ) 
 
40. 委員會獲悉：  
 

提供支援及協助  
 
─  勞工處已檢討對提供展翅青見計劃 (前稱青少年見習

就業計劃 )個案管理服務的培訓機構的視察安排。該項

檢討於 2013年 3月完成。自 2013年 4月起，勞工處會在

視察期間抽查個案檔案，以監察培訓機構 (包括其個案

經理 )的表現。勞工處人員會同時會見培訓機構的管理

人員，並檢查其個案檔案審查的紀錄，以確定培訓機

構曾就其個案檔案進行定期審查，從而確保其個案經

理已按照《培訓機構資料手冊》的規定，向學員提供

足夠的支援及協助；  
 
─  勞工處已在 2013-2015計劃年度為展翅青見計劃的學

員採購個案管理及就業支援服務的招標文件中，加入

培訓機構須每年提交服務表現報告的規定。勞工處會

每 6個月就培訓機構按照服務合約所達致的表現水平

進行評估；  
 
申請個案管理服務費用  
 
─  在各項為改善處理個案管理服務費用的申領效率而

採取的措施中，勞工處已在下次招標工作的招標文件

中訂明，個案管理服務費用會在接獲全部所需文件或

資料後，於 45個曆日內發放。培訓機構已在 2013年 6月
17日舉行的招標簡報會上獲告知這項服務標準。與此

同時，勞工處已修訂申領個案管理服務費用的工作流

程。根據2013-2015計劃年度的新合約條文，培訓機構

可於完成指定服務目標後申領有關費用；  
 
培訓課程的評審及視察  
 
─  勞工處已完成檢討是否適宜把展翅青見計劃的培訓

課程納入資歷架構的評審範圍，並在立法會人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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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2013年 6月 18日的會議上匯報檢討結果。人力

事務委員會察悉，展翅青見計劃是一項以就業為主的

培訓計劃，旨在讓青少年透過參與各項短期職前培訓

課程，從而更了解工作生涯。該計劃既無設定最低學

歷要求，申請人亦無須通過任何篩選面試，令所有有

志求職的青年均可獲得取錄。把職前培訓課程納入資

歷架構的評審範圍，未必最能照顧背景、興趣及能力

各異的青年的需要；  
 
─  勞工處採取以風險與表現為本的方針，並已檢討其揀

選培訓機構進行視察的準則。自 2013年 6月起，勞工

處會安排視察已較長時間未被視察或已獲准舉辦大

量課程的培訓機構。此外，若某培訓機構獲揀選同時

接受課程及個案管理服務的視察，勞工處會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量安排一次過進行視察；  
 
學員發展調查  
 
─  勞工處已檢討就學員發展進行調查的做法，並採取適

當的改善措施。除了在學員完成為期 12個月的基本個

案管理服務及在職培訓數個月後對一成學員進行調

查外，由2013-2014計劃年度開始，勞工處會對一成這

些學員展開第二輪調查，更長時間跟進學員於所有在

職培訓期完結後的就業情況。勞工處亦會跟進學員的

就業需要。如學員已完成個案管理服務，但未能找到

工作而仍需求職，勞工處會在評估他們是否適合接受

服務後，邀請他們再次參加展翅青見計劃或利用勞工

處的其他就業服務；  
 
採購服務  
 
─  勞工處已按照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規

例》 ")內指定的採購程序草擬招標文件，並徵求中央

投標委員會通過。 2013年 6月 7日，勞工處發出招標

書，邀請各方承投為展翅青見計劃的學員提供個案管

理及就業支援服務。中標者已於 2013年 12月獲批合

約。此外，勞工處現正準備為提供培訓課程而進行招

標，並會按《規例》的規定，提交招標文件予中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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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委員會通過。勞工處會密切監察有關進度，確保可

適時採用新的採購安排；及  
 
檢討青年就業資源中心 ("資源中心 ")的開放時間  
 
─  勞工處現正檢討資源中心的開放時間。勞工處會收集

目標使用者及資源中心會員的意見，並分析中心於不

同時段的使用狀況。勞工處會因應檢討結果及意見，

考慮應否修訂中心的運作時間。  
 

 
41.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為提供培訓課程而進

行招標的籌備工作、採用新的採購安排，以及檢討資源中心開

放時間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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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在 2013年 11月 13日提交立法會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一如往年，委員會認為不必深入調查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提出

的每個事項。因此，委員會只選出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

書中其認為涉及較嚴重的違反常規情形或弊端的章節進行調

查。委員會就這些章節所進行的調查，構成本報告書的主要內

容。  
 
 
2. 會議 委員會先後就本報告書所涵蓋的各個議題召開了

9次會議和 5次公開聆訊。在公開聆訊中，委員會聆聽了 27名證

人，包括 4名局長及 5名部門首長的證供。證人名單載於本報告

書附錄 8。主席在2013年 11月 23日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

書舉行首次公開聆訊中的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9。  
 
 
3. 報告書的編排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所作的證供，以及

委員會根據這些證供及研究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有關章節後所作

出的具體結論和建議，載於下文第 7部第 1至3章。  
 
 
4. 委員會公開聆訊過程的視像及語音紀錄已上載至立法會

網站。  
 
 
5. 鳴謝  委員會衷心感謝所有應邀出席作證的人士，他們都

採取合作的態度；同時，亦很多謝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委

員會法律顧問和秘書，他們一直從旁給予協助，提供有建設性

的意見。此外，審計署署長在編寫其報告書時，採用了客觀而

專業的手法，委員會深表謝意；署長及其屬下人員更在整個研

議期間為委員會提供不少協助，委員會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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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察悉審計署署長 2012-2013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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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審計署就政府如何管理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批予 27個
私人體育會所的 32份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進行了審查工作。  
 
 
背景  
 
2. 政府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把土地批租予 "私人會所 "(政
府當局現稱之為 "私人體育會所 ")以發展體育及康樂設施供其會

員使用，這做法由來已久。這類作私人體育及康樂用途的契約，

通稱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3. 民政事務局是負責監管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政府政策

局。地政總署作為政府地政監督，在管理該等契約方面，為民

政事務局提供支援。截至2013年 3月 31日，當局已批出 69份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予私人體育會所、社會及福利機構、制服團體、

體育總會及公務員團體。在 69份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中，有 51份 (包
括 23份由私人體育會所持有的契約 )已在 2011年或 2012年期滿。

由於政府當局在整段契約期內都免收或少收地價，因此當局免

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批予私人體育會所及

其他機構，實際上等同於為該等會所及機構提供財政資助。  
 
 
4. 委員會於 2013年 11月 23日及 25日舉行了兩次公開聆訊，就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內審計署的研究結果及意見聽取證供。  
 
 
申報利益  
 
5. 在委員會於 2013年 11月 23日及 25日舉行的第一及第二次

公開聆訊開始時：  
 

─  石禮謙議員申報，他是香港鄉村俱樂部、香港足球

會、香港哥爾夫球會、香港賽馬會 ("馬會 ")及香港遊

艇會的會員；  
 
─  謝偉俊議員申報，他是馬會、香港童軍總會及南華體

育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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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傑議員申報，他是馬會的會員；  
 
─  吳亮星議員申報，他是馬會及紀利華木球會的會員； 
 
─ 陳克勤議員申報，他是馬會的會員；  
 
─ 梁繼昌議員申報，他是婦女遊樂會及紀利華木球會的

會員；及  
 
─ 審計署署長孫德基先生申報，他是馬會、南華體育會

及清水灣鄉村俱樂部的會員。  
 

 
民政事務局局長發表序辭  
 
6. 在委員會於 2013年 11月 23日舉行的第一次公開聆訊開始

時，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發表序辭，其內容綜述如下：  
 

─ 1997年 7月，新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
政府決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在到期時可續期 15年，

這決定獲得社會認同； 

 

─ 在為於 2011年或 2012年期滿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

期前，民政事務局曾作出周詳研究，當中考慮了各種

因素，包括法律觀點、公眾利益、體育設施的供求、

私人體育會所多年來投入的資源，以至該等會所會員

的期望等。民政事務局肯定私人體育會所作出的貢

獻，並決定將其契約再續期 15年。在批准續期時，政

府當局已向承租人表明： 

 

(a) 承租人不應期望其契約在到期時必然會按獲續期

契約內相同的條款及條件再予以續期；及  
 
(b) 承租人須與民政事務局商定向外界團體開放其體

育設施的計劃，而所商定的 "開放設施 "計劃會成

為新契約的部分條件；  
 

─ 一如既往，政府當局在支持任何個別的土地契約續期

前，都會確定所涉土地並無規劃作公共用途。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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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內亦載有條款，訂明政府只要先向承租人給予適

當的通知，即有權基於公共用途為理由而收回有關用

地； 

 

─ 到目前為止，地政總署已為 10份由私人體育會所持有

和 4份由非政府機構持有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

部分由該等會所提供的體育設施，屬政府場地並未提

供的設施，因此，這些會所對在香港發展不同類型的

體育項目貢獻良多；  
 

─ 雖然政府現時提供的公共體育設施已較過往為多，但

市民對體育及康樂設施的需求仍然十分殷切。私人體

育會所為超過 14萬名會員提供各種設施，有助紓緩對

公共體育設施的壓力。部分私人體育會所歷經多年發

展，擁有適合主辦大型國際體育活動的體育設施，並

有助吸引國際賽事來港舉行；  
 

─ 民政事務局會繼續監察 "開放設施 "計劃的實施進展，

並會跟進一些開放程度相對較低的個案。對於未有訂

定有效 "開放設施 "計劃的會所，民政事務局及地政總

署不會同意為其契約續期； 

 

─ 現屆政府自就任以來，對土地和房屋供應尤為關注。

基於上述背景，民政事務局於 2013年 9月主動就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展開全面的政策檢討。在進行檢討時，

該局會考慮不同的發展目標、公眾各方面的利益、體

育及康樂方面的長遠政策目標、有關土地的其他潛在

用途和財政收益、私人體育會所的設施與配套硬件，

以至承租人、會所會員和員工的利益等。除民政事務

局外，其他政策局及部門 (例如發展局、地政總署、規

劃署及差餉物業估價署 )亦有參與檢討工作。鑒於檢討

的 範 圍 廣 泛 而 且 性 質 複 雜 ， 民 政 事 務 局 預 期 可 於

2014年年底前得出初步結果；及  
 
─ 他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8和 5.9段載列的各項建

議。至於該報告書內提及懷疑違反契約條件的個案，

政府當局會逐一跟進有關個案。  
 
民政事務局局長的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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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在 1969年和 1979年所作的政策決定  
 
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  
 
7.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2段所述，政府有關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的現行政策主要建基於當時的行政局於 1979年 (即超過

30年前 )通過的原則 (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3至 2.5段 )。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政策主要建基於兩份檢討報告的建議，兩份報告

一份在 1968年發表，另一份則在 1979年。當時的行政局分別在

1969年和 1979年通過 1968年報告及 1979年報告。除了行政會議

於 2011年 7月通過 "進一步開放設施的規定 "，訂明獲續期的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的承租人須進一步開放其體育設施予合資格外界

團體 1使用外，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從未作出重大修訂。  
 
 
8. 委員會詢問，儘管香港的土地短缺問題日趨嚴重，而政府

當局早於 1969年已知會當時的行政局，政府會按公眾利益需

要，在相隔適當的時段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進行全面檢

討，以及部分立法會議員早於 2002年已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

策提出多項建議，為何民政事務局自 1979年以來從未就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政策進行全面的政策檢討。  
 
 
9. 民政事務局局長解釋：  
 

─ 為確保香港在 1997年 7月 1日順利過渡回歸中華人民

共和國主權，所有在1997年 7月 1日之前期滿的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均基本上按與先前契約相同的條款及條

件續期 15年；  
 

─  民政事務局充分了解部分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會議

及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政策提出的建議，該等建議的性質主要關乎要求承

租人進一步開放其體育設施予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 
 

─ 就此而言，民政事務局於 2010年開始檢討，私人體育

會所可在何種程度上加強開放其設施供合資格外界

                                                           
1 合資格外界團體包括學校、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接受民政事務

局資助的制服團體和青年組織，以及體育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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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使用。民政事務局認為，雖然私人體育會所已在

若干程度上開放設施供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 2，但仍可

再擴大開放程度；  
 

─ 行政會議在 2011年 7月通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應按

1979年的政策決定予以續期，但該等會所必須符合各

項續期條件，包括向合資格外界團體進一步開放設施

的經修訂契約條件，即會所須提交 "開放設施 "計劃，

供民政事務局審批，並須就核准計劃下的設施使用率

提交季度報告。根據最近獲續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的核准 "開放設施 "計劃，承租人須向合資格外界團體

開放設施，每月最少 50小時；及 

 

─ 現 行 私 人 遊 樂 場 地 契 約 的 契 約 條 款 在 逾 15年 前 制

訂，部分條款可能已屬不合時宜，例如不准合資格外

界團體的人士使用私人體育會所更衣室內的廁所用

品的條款。在現時獲續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中，該

等不合時宜的條款已予刪除。 

 
 
10. 至於現時對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進行的政策檢討與過往的

同類政策檢討有何分別，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 鑒於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是現屆政府其中一項首要

政策目標，現時的檢討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超過

以往對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所作的檢討。在制訂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政策的未來路向時，民政事務局會考慮多

項因素，包括體育發展需要、土地用途、場地的整體

使用情況、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承租人及其會員的利

益，以及廣大公眾利益等；及 

 

─ 民政事務局可對現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作出修

改的空間甚大，因為當局已明確告知承租人不應期望

其契約下次到期時必然會再次獲得續期，而即使獲得

                                                           
2 按照在 1979年後批出或續期的所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其中一項批地條件，承

租人須按主管當局的要求，容許外界團體預訂使用其體育設施，每星期不多於

3次，每次 3小時，但 "周末或公眾假期除外 "(即 "3 x 3"開放規定 )。主管當局是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教育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社會福利署署長和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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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期，亦未必會以象徵式地價或按與之前相同的條款

及條件再予以續期。 

 
 
11. 委員會詢問，地政總署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

方面會向民政事務局提供何種協助。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女士

回應時表示，有關協助應包括在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條件時

參考其他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 (例如批予私家醫院 )的做法，以及

從規劃和土地用途的角度提供意見。  
 
 
12. 鑒於這項政策檢討有不同政策局和政府部門參與其中，委

員會詢問政府內部是否設有機制，解決政策局／政府部門之間就

某項政策出現的分歧。發展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陳松青先生

答稱，政府內部設有上述機制。  
 
 
13. 至於民政事務局為何不在現屆政府於 2012年 7月就任後隨

即對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展開全面檢討，民政事務局局長解

釋，這是因為民政事務局當時尚有其他迫切問題需要處理。  
 
 
14.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委員會時確認：  
 

─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的全面檢討並不會涵蓋為餘

下 13份已在 2011年或 2012年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續期的事宜，但或會對將於 2014年之後到期的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的續期事宜造成影響；  
 

─  預計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的全面檢討將於 2014年
年底前得出初步結果，民政事務局屆時會就檢討結果

諮詢立法會，然後再就未來路向作出決定；  
 

─ 待於 2011年或 2012年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完成

正式續期程序後，當局便會積極展開全面檢討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政策的工作；及  
 

─ 有關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的工作，將由民

政事務局擔當牽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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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  
 
15.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地政總署是根據民政事務局給予的

政策支持，而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

15年。在考慮是否就某份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續期給予政策支

持時，民政事務局採納以下基本準則：  
 

─ 有關用地是否須作公共用途； 

 

─ 承租人有否明顯抵觸契約條件；及  
 

─ 承租人的會員政策是否不帶歧視性質。 

 
 
16. 委員會詢問，位於人口稠密地區的私人體育會所的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日後會否不獲續期。民政事務局局長答稱未必一定

不獲續期，因為私人體育會所提供的體育及康樂活動可滿足對

該等設施的殷切需求，有助紓緩對公眾設施的壓力。  
 
 
17.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如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營運的私人體

育會所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 ")沒有將其體育設施開放予

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政府當局會否收回有關土地。  
 
 
18.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如在根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批出的土地上營運的私人體育會所從不開放其體育設施予合資

格外界團體使用，民政事務局不會支持該會所為其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續期的申請。如有私人體育會所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仍

未續期，民政事務局會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期

間，研究可如何改善有關情況。  
 
 
19. 至於私人體育會所能否就政府當局不為其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續期的決定提出上訴，民政事務局局長向委員會保證，當

局一直並會繼續採取公平、合理及合法的方式處理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的續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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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委員會詢問，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就加入其會所成為

會員收取高昂入會費，是否帶有歧視性質。民政事務局局長回

應時表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招收新會員須採取不帶歧

視性質的會員政策，這是指在種族、宗教或性別或向申請人批

出會籍的先後次序上作任何形式的歧視。當局現時就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政策進行全面檢討時，現行不帶歧視性質的會員政策

會在考慮之列。  
 
 
21. 委員會指出，儘管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須向合資格外

界團體進一步開放是立法會議員提出的主要訴求，但民政事務

局並沒有對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在 2011年 7月 8日通過的議案

作出回應。該議案提出多項訴求，包括促請政府以 3至 5年的契

約延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並檢討這些契約的條款，令這些會

所設施須向公眾作更大幅度的開放，才進一步延續其契約。  
 
 
22.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民政事務局曾考慮，是否繼

續為已於 2011年或 2012年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 15年，

最後認為這是適合的安排，理由如下：  
 

─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續期過程需時兩年或以上，而新

契約的生效日期會緊接上一份契約的約滿日期 (而非

簽訂新契約的日期 )。假如新契約只獲續期一段短時

間，例如 3年，則民政事務局在 2014年及 2015年便須

再次為分別在 2011年或 2012年到期的契約展開續期

工作。這樣會影響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的時間

表和工作，亦使民政事務局沒有足夠時間妥善評估承

租人有否遵守新的契約條款，以及新條款在何種程度

上有助為社區提供更多參與體育和康樂活動的機會； 

 

─ 大部分承租人在與民政事務局商討時表示，若他們的

契約獲續期少於 15年，而契約到期後當局有可能不再

延續他們的契約，他們將未能投放大量資源發展及維

修設施，更不會再招募新會員。在進一步 "開放設施 "
的安排下，此舉將削弱承租人為會員及廣大社會人士

提供體育及康樂活動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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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承租機構已有過百年歷史，除擁有數以千計的會

員外，亦投放了龐大資源發展設施。有見及此，民政

事務局認為把契約續期 15年 (由現有契約到期日起計 )
是公平的做法，因為承租人將有足夠時間應對完成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後可能出現的重大改變 (包
括結束營運 )；及  

 

─ 大幅縮短續約年期是一項重大的政策改變。民政事務

局認為，在未有建基於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

策所得結果的恰當理據前，貿然逕自改變續約年期並

不合適。 

 
 
23.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8段知悉，政府繼續為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土地上營運的私人體育會所，在推動本港體育發展和提供康樂

及體育設施方面貢獻良多，並可繼續在此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土地上營運的私人體育會所亦有助吸引海

外行政和專業人士來港工作，讓香港維持國際大都會的地位。  
 
 
24. 應委員會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公開聆訊後作出了以

下回應 (附錄 11及 12)：  
 

─ 提供資料，以證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對發展體育

的政策目標 (即在社區推動體育、推動精英體育發展和

促進香港作為國際體壇盛事中心 )有所助益；  
 
─ 就實踐發展體育的政策目標而言，將私人體育會所的

體育設施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營運的體育

設施作一比較；  
 
─ 提供資料，以證明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營運的

體育及康樂設施，有助大幅紓緩對公眾設施的壓力；

及  
 

─ 提供資料，以證明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營運的

體育及康樂設施，有助吸引海外行政和專業人士來港

工作，讓香港維持國際大都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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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委員會詢問，若由政府當局接管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

會營運的體育及康樂設施，估計所涉費用為何。民政事務局局長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現時無法提供此等資料，因為私人體育

會所建造和營運設施的方式與以公帑建造和營運的設施不同。

此外，很多會所建有康文署現時並無營運的設施類別。儘管如

此，民政事務局計劃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時處理

此問題。  
 
 
26. 委員會詢問，政府是否受《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條 3所

規限而繼續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

儘管承批人將繼續每年繳付相等於應課差餉租值 3%的地租。  
 
 
27. 地政總署署長回應時表示：  

 

─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條旨在實施《中英聯合聲明》

附件三第二及三款有關 1985年 5月 27日 (即《中英聯合

聲明》生效日期 )至 1997年 6月 30日期間的契約批租和

續期事宜；  
 
─ 對於香港政府在該段期間內批出或續期而年期超越

1997年 6月 30日的契約，《中英聯合聲明》的有關條

文限制政府從 1997年 7月 1日起徵收額外地價，以回應

承租人對香港特區政府可能會於該日期後大幅徵收

額外地價的關注；  
 
─ 有關限制並不適用於香港特區政府在 1997年 6月 30日

後批出或續期的契約 (包括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及  
 

─ 當局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時，會一併研

究以高於象徵式地價批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或為這

類契約續期的事宜。 

 

 
                                                           
3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 "從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九七年六月

三十日期間批出的，或原沒有續期權利而獲得續期的，超出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年期而不超過二零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的一切土地契約，承租人從一九九七年七月

一日起不補地價，但需每年繳納相當於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百分之三的租金。

此後，隨應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租金。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7部第 1章  

 
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出土地予私人體育會所  

 

 

 -  36  -

28. 應委員會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公開聆訊後提供資

料，說明每個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自 1997年以來每年繳納

的地租款額 (附錄 13)。  
 
 
29. 鑒於民政事務局在支持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續期申請時

所考慮的其中一項因素，是有關會所多年來用於發展及改善會

所設施的開支款額，委員會詢問民政事務局，在決定支持該等

申請與否之前，有否要求會所提供相關資料，例如會所過往用

於發展及改善設施的開支帳目和相關紀錄，以及會所計劃日後

會動用多少開支進一步發展和改善設施。  
 
 
30.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湯李欣欣女士回應時表示，

民政事務局從無審核或調查承租人的帳目，因為民政事務局的主

要職責，是確保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土地得到適當使用，而此事有

助推動本港的體育發展和提供康樂及體育設施。民政事務局局長

補充，在最新一輪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續期工作中，就獲得續

期的所有契約而言，當局肯定有關私人體育會所均有能力繼續

為推動本港的體育發展和提供康樂及體育設施作出貢獻，才將

有關契約續期。  
 
 
31. 委員會進一步知悉，雖然政府當局會以 15年年期批出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或為這類契約續期，但契約中均訂有條件，表明

政府有權收回有關用地作公共用途，只須事先給予承租人 12個
曆月的通知便可。委員會質疑，從保障公眾利益的立場而言，

此舉是否自相矛盾。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此舉並無自

相矛盾之處。事實上，政府過往亦曾收回部分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的土地，以進行公共計劃。  
 
 
新契約條件  
 
32. 委員會詢問，獲續期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契約條件曾作何

修改。地政總署署長回應時表示：  
 

─ 民政事務局於 2010年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展開

檢討，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在 1979年至 2011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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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維持不變。因此，在該段期間內，契約的一般條

件從未作出修改。經檢討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在續

期時，契約內有關向合資格外界團體進一步開放設施

的規定的條文均予以修訂。根據新契約續期條件，承

租人須向民政事務局提交 "開放設施 "計劃以供審批，

並須就核准計劃下設施的使用情況提交季度報告；  
 
─ 此外，契約加入一項新條件 (如現有契約沒有該條

件 )，規定承租人如未事先取得地政總署署長的書面同

意，不得更改或增補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及  
 

─ 若干過時的契約條件亦已刪除。 

 

 
33. 應委員會的要求，地政總署署長在公開聆訊後提供了一覽

表，載列在 2011年完成檢討後，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一般條

款作出的各項全面適用的修訂 (與條款的技術性修訂有關者除

外 )(附錄 14)。  
 
 
34.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由於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只批予非牟

利團體，民政事務局已要求在 2011年或 2012年到期的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的承租人在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增訂條文，

訂明承租機構一旦結束營運，所有款項均須捐贈予慈善團體 (如
該等承租人尚未訂立此項條文 )。  
 
 
C. "開放設施"規定的實施情況  
 
民政事務局就審批 "開放設施 "計劃採納的準則  
 
35.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表示，為鼓勵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承租人進一步配合政府體育發展政策的主要目標，民政事

務局已加入更嚴格的條款，要求承租人進一步開放其設施，當

中包括：  
 

─ 向合資格外界團體開放體育設施，每月最少 5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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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接受合資格外界團體的申請而無須經由主管當

局安排； 

 

─ 讓合資格外界團體較會所會員優先使用核准 "開放設

施 "計劃下的體育設施；  
 

─ 就 合 資 格 外 界 團 體 使 用 會 所 的 體 育 設 施 收 取 的 費

用，須與使用康文署轄下類以體育設施的收費相若； 
 
─ 推行初級會員計劃 4，讓有潛質的年輕運動員得以大幅

降低的入會費加入有關體育會所；  
 
─ 容許體育總會以會所設施進行訓練或比賽，每月最少

10小時；及  
 

─ 在合適的情況下，容許體育總會以會所設施舉辦國際

賽事。 

 

 

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私人體育會所體育設施的情況  
 
36.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0段提述的表二知悉，在

2013年 3月， 19個私人體育會所中有 9個的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

設施時數 5，少於該等會所承諾開放其體育設施予合資格外界團

體使用的設施時數的 10%，當中 4個這類會所更是沒有合資格外

界團體使用其設施。委員會詢問，為何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私

人體育會所設施的比率，會遠低於該等會所在核准 "開放設施 "
計劃下承諾的 "開放設施 "時數。  
 
 

                                                           
4 現時，部分私人體育會所向青少年大幅減收入會費，讓青少年加入其會所成為

初級會員，令年輕運動員得以使用其設施進行練習，以及代表該等體育會所參

加比賽，汲取比賽經驗。當局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時，規定私人體育會所

必須推行初級會員計劃，讓某個年齡以下的男女運動員得以大幅降低的入會費

加入有關體育會所。  
 
5 根據核准 "開放設施 "計劃， "開放設施 "的時數是按使用設施時數來計算，換言

之，使用某項體育設施一小時，便計算作一個使用設施小時。舉例而言，外界

團體使用一張乒乓球桌和一個網球場各一小時，便會計算作兩個使用設施小

時。同樣，使用游泳池 4條泳線一個小時，便會計算作 4個使用設施小時。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7部第 1章  

 
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出土地予私人體育會所  

 

 

 -  39  -

37.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推行核准 "開放設施 "計劃，

並不表示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私人體育會所體育設施的比率必

然會增加。有不少因素可能導致合資格外界團體不願使用該等

會所設施。這些因素包括部分會所傾向預留較熱門的時段 (例如

周末和公眾假期 )予其會員使用。儘管如此，民政事務局會按審

計署所建議，致力制訂措施提高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私人體育

會所的比率。  
 
 
38.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麥敬年先生補充： 

 

─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二所載資料，是合資格外界團體

在 2013年 3月使用私人體育會所體育設施的概況 6。在

2013年 3月，契約並無要求私人體育會所推行新的 "開
放設施 "計劃、宣傳有關計劃及向民政事務局提交季

度報告，因為私人體育會所第一份獲續期的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在 2013年 3月才生效。雖然如此，但對於其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已在 2011年或 2012年到期的所有

私人體育會所，即使其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尚未續期，

民政事務局亦已促請這些會所開始按進一步開放設

施的規定，把其體育設施開放予合資格外界團體使

用，並加強宣傳；  
 
─ 雖然在 2013年 3月錄得的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設施總

時數為 4 455小時 (佔會所承諾每月 "開放設施 "總時數

的 23.3%)，但與過往數年的情況相比，這些數字已大

有改善，因為根據當局的調查結果，過去數年合資格

外界團體使用設施的時數每月只有約 450小時；及 

 

─ 民政事務局並不認為 2013年 3月的數字可以接受。該

局會繼續從各方面加強工作，提高合資格外界團體使

用私人體育會所體育設施的比率。  
 
 

39. 委員會質疑，實施 "開放設施 "規定，能否真正促使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體育會進一步開放其營運的體育設施予合資格外界

團體使用。實施該規定不但會在會所會員與合資格外界團體之
                                                           
6 據民政事務局在公開聆訊後所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二所載資料節錄自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在 2012年 10月至 2013年 3月期間自願提交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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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引起衝突，而且合資格外界團體的需求與會所承諾提供的使

用設施時數之間似乎亦有極大落差。就後者而言，假如某會所

就其每項體育設施只承諾開放使用兩小時，學校便不會預訂使

用該會所的設施以舉辦比賽。另一例子是部分會所的設施無法

容納大量使用人數。  
 
 
40.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回應時表示：  

 

─ 雖然部分會所的設施有限，但亦有其他會所設有多種

不同種類的設施，可容納大批人士同一時間使用。故

此，合資格外界團體應向符合其體育運動需要的會所

預訂設施。事實上，多間會所已開放其設施供學校和

社會團體進行訓練或比賽；  
 
─ 至於設有多種不同種類設施的會所，若該等會所只同

意在不同時段開放轄下不同的設施，民政事務局不會

批准其 "開放設施 "計劃；及  
 

─ 新續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訂有一項條件，訂明民政

事務局局長事先向承租人給予 3個月通知，便可施加

新訂或經修訂的規定，要求承租人進一步開放設施。 
 
 

41.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補充，雖然新續期的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要求承租人向合資格外界團體進一步開放其體育設施，

但承租人如希望向其他市民開放體育設施，他們亦可以這樣

做。因應實施 "開放設施 "規定所得的經驗，民政事務局或會要求

承租人向其他外界團體或市民開放體育設施。 

 
 
42. 委員會詢問，民政事務局採取了甚麼措施，以提高合資格

外界團體使用私人體育會所體育設施的比率。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回應時表示：  
 

─ 當局為已於 2011年或 2012年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續期時，要求承租人在其網站就其核准 "開放設施 "
計劃提供以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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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供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的設施和時段、收費，

以及申請規定；  
 
(b) 可供體育總會運動員或代表隊使用的設施和時

段、收費，以及申請規定；  
 
(c) 舉辦國際賽事的申請規定；及  
 
(d) 初級會員計劃的詳情。  
 
該等資料亦會上載至民政事務局及相關主管當局的

網站； 

 
─ 現時已有 47個核准 "開放設施 "計劃上載至民政事務局

及相關主管當局的網站； 

 

─ 該局亦要求主管當局把承租人處所有體育設施可供

租用一事直接告知合資格外界團體，並向這些團體發

放核准 "開放設施 "計劃的詳細資料；  
 

─ 該局亦已向民政事務總署轄下 18區所有民政事務處

及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提供核准 "開
放設施 "計劃的詳細資料，以供轉發予相關持份者；  

 
─ 為使合資格外界團體更易於預訂由私人體育會所營

運的體育設施，合資格外界團體現時可直接聯絡該等

會所，無須再經主管當局安排；及 

 

─ 當局已在文字媒體刊登廣告，以宣傳根據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營運的處所有體育設施可供使用。 

 

 
43. 應委員會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公開聆訊後提供資

料，說明為宣傳根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營運的處所有體育設施

可供使用而在文字媒體刊登的廣告的詳情 (附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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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委員會詢問，並非由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可否預訂由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營運的體育設施。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

及體育 )回應時表示：  
 

─ 民政事務局一直鼓勵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承租人把其

會所場地和體育設施開放予不屬 "合資格外界團體 "定
義下的非政府機構 (例如母親的抉擇及各個弱勢社群 )
使用。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提交的季度報告顯

示，部分會所已經以低廉收費開放場地及設施予不屬

合資格外界團體的機構使用；及 

 

─ 並非由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如希望使用私人體育

會所營運的體育設施，應聯絡有關會所以租用其設

施。 

 

 

45.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7段所述，儘管 "3 x 3"開放規定

自 1979年起已經實施，但 1979年報告卻沒有界定這項 "3 x 3"開放

規定的計算方法 (例如 "3 x 3"開放規定所指的是個別設施還是整

套設施 )。事實上，過去 30年來，民政事務局從未向私人體育會

所清楚說明，如何計算 "3 x 3"開放規定，而會所亦從未提出查

詢。換言之，在過去 30年，當局從未清晰闡述或嚴格執行 "3 x 3"
開放規定。鑒於上文第 38段所述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私人體育

會所體育設施的比率極低，委員會質疑民政事務局局長在支持

為 10份由私人體育會所持有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時，是否

沒有履行其監管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職責。  
 
 
46. 民政事務局局長並不同意，他在支持為 10份由私人體育會

所持有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時，沒有履行其監管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的職責，理由如下：  
 

─ 合 資 格 外 界 團 體 使 用 私 人 體 育 會 所 體 育 設 施 的 程

度，只是考慮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的因素之一。

其他因素包括法律意見、體育設施的供求情況、私人

體育會所多年來投放的資源及會所會員的期望等。事

實上，大部分私人體育會所已根據 "3 x 3"開放規定，

以 低 廉 收 費 開 放 其 體 育 設 施 予 合 資 格 外 界 團 體 使

用，使用時數有時更超逾上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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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 他 所 知 ， 並 無 立 法 會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不 為 在

2011年或 2012年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及 

 

─ 因應立法會議員對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獲批用地的

私人體育會所提出的意見，民政事務局已作出應有努

力，建議推行 "開放設施 "規定，這項規定並獲行政會

議於 2011年 7月通過。 

 

 

47.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及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
補充：  
 

─ 由於 "3 x 3"開放規定只要求承租人把體育設施開放

予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每星期開放不多於 3個時

段，每個時段 3小時 (周末及公眾假期除外 )，民政事務

局因此並無界定這項規定的計算方法；  
 

─ 雖然並無界定"3 x 3"開放規定的計算方法，但自1979年
開始實施這項規定以來，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有關設

施的次數為數不少，因為很多這些團體都向會所申請

租用其設施，而非經主管當局或民政事務局申請；  
 

─ 難以全面掌握合資格外界團體在 "3 x 3"開放規定下

使用私人體育會所設施的程度，因為契約並無訂明條

件，規定會所須記錄合資格外界團體的使用率，而會

所一般都沒有就有關使用率備存妥善的紀錄；及 

 

─  自實施獲行政會議在 2011年 7月通過的新 "開放設施 "
規定後，加上上文第 42段所述加強宣傳的措施，由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體育會營運的體育設施使用率應會

進一步提高。根據新的 "開放設施 "規定，已在 2011年
或 2012年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承租人，不但須

提交向合資格外界團體每月開放設施最少 50小時 (而
非現行條件所訂的 "每星期開放不多於 3個時段，每個

時段 3小時 ")的 "開放設施 "計劃，供民政事務局審批，

而且他們亦須根據範本表格，就核准 "開放設施 "計劃

下設施的使用率向民政事務局提交季度報告。就仍受

舊契約條件規限的契約而言，有關會所已自 2012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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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季開始以自願形式實施後述安排，但當該等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獲續期時，這項安排即會成為契約條件

之一。  
 

 

監察核准 "開放設施 "計劃  
 
48.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表示： 

 

─ 民政事務局在2011年11月開始邀請在2011年或2012年
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承租人，提交其擬議 "開
放設施 "計劃，供民政事務局考慮和批准； 

 

─ 由2012年10月起，民政事務局要求已在2011年或2012年
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承租人，就其轄下體育設施

的使用率向該局提交季度報告，當中須提供以下資料： 

 

(a) 合資格外界團體、承租人的會員，以及合資格外

界團體以外的機構使用設施的情況；  
 
(b) 使用的性質和詳情，例如使用日期、使用者姓名／

名稱、使用性質及所收取或減免的收費；及  
 
(c) 合資格外界團體申請使用設施被拒的個案，以及

有關詳情；  
 

─ 就已在 2011年或 2012年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

承租人而言，即使其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尚未續期，亦

有向民政事務局提交季度報告；及 

 

─ 民政事務局亦要求所有主管當局在其提交民政事務

局的季度報表中提供以下資料：  
 

(a) 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設施的情況；  
 
(b) 使用的性質和詳情，例如使用日期及使用者姓名／

名稱；及  
 
(c) 合資格外界團體申請使用設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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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委員會質疑，要求已在 2011年或2012年到期的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的承租人提交季度報告，能否確保其遵從核准 "開放設施 "
計劃。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3段知悉，有兩個例子令

人對會所呈報的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率存疑。其中一個例子 (即
例六 )是某會所報告稱，在 2013年 3月，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該會

所設施的時數為 709小時。然而，審計署發現該 709小時包括由

一家非政府機構使用兒童遊樂場 4小時 (兒童遊樂場並非核准 "開
放設施 "計劃所包括的體育設施 )。另一例子 (即例七 )是某會所報

告稱，在 2013年 3月，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該會所設施的時數為

97小時。不過，審計署發現，所呈報的使用時數關乎兩家私人

機構使用設施的時數，而該兩家機構都並非合資格外界團體。  
 
 
50.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回應時表示：  
 

─ 自 2011年 11月起，民政事務局透過舉行 3次簡介會及

其他途徑 (例如會議及電郵 )，一直有向在 2011年或

2012年到期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全部 51個承租人 (包
括由私人體育會所持有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 23個
承租人 )解釋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進一步 "開放設施 "
安排；  

 
─ 據至今收到的季度報告顯示，民政事務局察覺部分會

所在理解應在報告中提供甚麼資料方面仍有困難。民

政事務局初步認為，有關會所並非蓄意在季度報告中

提供虛假資料；  
 

─ 當局於 2012年 10月向私人體育會所發出就 "開放設施 "
計劃提交報告的初步指引。民政事務局其後已接獲私

人體育會所的回應意見，並計劃在 2014年年中前發出

經修訂的指引；  
 

─ 如承租人沒有適時提交準確的季度報告，民政事務局

會先發出警告信。如承租人屢次或蓄意不遵從提交報

告的規定，民政事務局會考慮根據契約條件採取執行

契約的行動。民政事務局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政策時，會更詳細研究就違反契約條件施加罰則的

事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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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改善監察過程，民政事務局現正就成立電子數據庫

申請撥款，並會進行隨機抽查和根據投訴採取行動。

如有充分理據採取執行契約的行動，民政事務局會與

相關執行機構跟進。  
 
 

51. 委員會認為，純粹分析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承租人提交的

季度報告，未必足以確保所呈報的使用率準確無誤。  
 
 
52.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表示，民政事務局已開始核

實所呈報的使用率。一個私人體育會所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首

次續期於2013年3月起生效，而民政事務局現正汲取在載錄呈報

使用率方面的經驗。該局的目標是在 2014年年中前訂定有系統

的方式，以核實呈報使用率。  
 
 
D. 監察遵從契約條件的情況  
 
53. 根據由當時的行政局通過的 1968年及1979年檢討報告，私

人體育會所只應提供屬合理範圍的設施，以進行社交活動和附

屬於主要目的的其他康樂用途。然而，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2.9(b)段所述，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的非體育設施包括食

肆、酒吧、麻雀房、按摩室╱蒸汽浴室、足部反射治療室、理

髮店和私人活動室，而在這些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獲批的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會所往往會從經營餐飲等服務賺取豐

厚收入。委員會認為，由於當局沒有清楚訂明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用地可容許的用途，加上沒有任何規劃標準以決定如何分配

契約用地作各項康樂、社交及附屬設施的用途，會所因而可在

契約用地上營運各式各樣的體育和非體育設施，情況一如審計

署署長報告書第 2.9段中的例一及例二所述。  
 
 
54.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回應時表示：  
 

─  獲當時的行政局通過的 1968年及 1979年檢討報告建

議，在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用作非康樂用途一事

上，應按常理行事，不能亦不應就作康樂及附屬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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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訂明固定比率，因為個別會所的情況各有不

同，須視乎會所的性質、會員及其他因素而定；  
 
─  如地政總署不肯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的非康樂

用途是否合理，民政事務局會按個別情況就何謂合理

範圍的附屬設施提供意見，並就此徵求法律指引；  
 
─  根據民政事務局的一貫政策，若承租人尚未糾正違反

契約條件的情況 (包括在用地上過度提供附屬設施 )，
該局不會支持其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續期申請。以例

一所述的會所為例，雖然民政事務局已核准其 "開放

設施 "計劃，但該會所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申請仍

在根據 "暫緩 "安排等候續期；及  
 
─  因應審計署的建議，當局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政策時會制訂一套評估指引，以確保契約用地的用

途分配合理。  
 
 
55. 地政總署署長補充：  
 

─ 雖然現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未有清楚訂明所批契約

可容許的康樂用途，但契約的特別條件訂明有關土地

不得用作非康樂用途 (例如舉行屬政治性質的會議、遊

行或集會 )、商業用途或商業宣傳；  
 

─ 為更有效協助地政總署人員衡量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用地上的康樂及附屬設施分配是否合理，地政總署將

與民政事務局合作制訂一套評估指引，以確保契約用

地的用途分配合理；及 

 

─ 當局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時，會一併研

究應否把關乎契約用地用途的現有契約條件訂得更

為清晰，以及若然，應如何更清晰訂定有關條件。如

落實修訂現有契約條件，經修訂的條件只會影響在

2014年後期滿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續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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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8段，雖然民政事務局是負責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政策局，但批地條件並沒有訂明，在契約

用地上提供的設施須由該局審批，也沒有訂明該局須確保只有

合理比例的契約用地用作社交及附屬設施。契約條件也沒有訂

明，民政事務局在就契約續期給予政策支持前，必須信納有關

用地的發展繼續符合批地的許可用途。審計署進而知悉，民政

事務局和地政總署對雙方在監察契約用地用作許可用途和進行

實地巡查兩方面各自負責的範圍和職責，並沒有清楚界定。委

員會詢問，在監察遵從契約條件的情況方面，民政事務局及地

政總署現時如何劃分各自的職責。  
 
 
57.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 民政事務局與地政總署會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

的相關事宜 (例如開放體育設施供合資格的外界團體

使用，以及把契約用地用作預定用途 )進行工作層面的

交流；及  
 
─ 當局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時，會一併研

究如何把現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契約條件訂得更

為清晰，以便民政事務局及地政總署能就監察遵從契

約條件的情況更妥善劃分各自負責的範圍和職責。 

 

 

58.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補充：  
 

─ 民政事務局作為政策局，不會透過定期進行實地巡查

以找出違例建築工程，或查核與工程有關的命令有否

得到遵從。該局信賴專業部門 (例如地政總署及屋宇署 )
的專業知識，在有需要時採取執法／執行契約行動。

如有需要，這些專業部門會把有關事項提交民政事務

局，並在有需要時徵求更清晰的政策指引； 

 

─ 民政事務局會密切監察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的

體育設施的使用情況，特別是有否按規定根據核准

"開放設施 "計劃向合資格外界團體進一步開放設施。

民政事務局會以季度報告作為主要的監察工具，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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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偏低的情況，便會向承租人採取跟進行動，亦

會在適當時候抽查季度報告是否準確；及 

 

─ 政府當局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時，會一

併研究如何加強現行機制，以監察契約用地的使用情

況。 

 
 
59. 委員會知悉，鑒於民政事務局和地政總署都沒有定期實地

巡查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土地，政府實難以及時發現違反批地條

件的情況。懷疑違規的情況包括：一個私人體育會所把其契約

用地上的一個船隻貯存庫／泊位租予政府部門，並每月收取租

金 (見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3段例十二第 8段 )；以及最少有兩

個私人體育會所在其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裝設無線電發射

站，並就該等裝置收取特許費用收入，這些收入在其經審核帳

目中呈報 (見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3段例十三 )。  
 
 
60. 地政總署署長表示：  

 

─ 在現行安排下，地政總署並無定期巡查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用地，以確保有關土地用作預定用途。然而，如

接獲投訴／轉介，又或因契約將要續期而須向地區地

政會議提交續期建議，地政總署便會派員巡查；及 

 
─ 地政總署會與民政事務局合作，就巡查契約用地實施

更嚴謹的規定，以確保有關土地的用途符合契約條

件。地政總署及民政事務局亦會藉此機會，進一步理

順雙方各自負責的範圍和職責，以確保承租人遵從契

約條件。  
 

 

61. 地政總署署長進一步表示：  
 

─ 根據相關政府部門提供的資料，有關部門已要求例

十二第 8段所述的會所解釋其安排。待接獲該會所的

回覆後，地政總署會加以跟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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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例十三提及的無線電發射站裝設問題，該會所最

近已因應地政總署的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包括該會所

與各營辦商訂立的特許協議詳情。根據所得資料，地

政總署認為，該承批人已違反契約條件中有關轉讓的

限制。有關當局已致函該會所，要求該會所移除無線

電發射站或申請豁免書；如獲批豁免書，該會所須向

地政總署支付豁免限制費用。 

 
 

62.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0段知悉，雖然不少私人

體育會所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提供各式各樣的體育和非

體育設施，但審計署發現最少兩個會所沒有把契約用地地盡其

用。舉例而言，例三中的會所主要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用

作燒烤區。委員會詢問，如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並非用作預

定用途，政府當局會否收回有關用地。  
 
 
63.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回應時表示：  
 

─ 在最新一輪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工作中，兩份由私

人體育會所以外的機構持有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不

獲續期，因為有關用地不再用作體育及康樂用途；及 

 

─ 民政事務局接受審計署的下述建議：在考慮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續期時，應加強民政事務局與發展局的協

調，以決定應否收回有關用地作公共用途。 

 

 

64.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補充，民政事務局清楚了解

例三所述的個案，現正與承租人商討如何開放該用地供合資格

外界團體使用。倘若該承租人建議的 "開放設施 "計劃不獲民政事

務局批准，該局亦不會支持其續期申請。雖然例三所述的用地

若被閒置或未能地盡其用，政府當局有權收回整幅或部分用

地，但由於當局正與該承租人商討 "開放設施 "的安排，在現階段

行使這項權利實屬言之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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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鑒於地政總署會因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即將續期而派員巡

查有關的契約用地，委員會詢問，巡查時會否同時查核有關用

地如何用作提供體育及康樂設施。  
 
 
66. 地政總署署長解釋，實地巡查的主要目的是查核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用地是否用作預定用途，以及有否在建築物或構築物

上進行加建和改建工程。不過，當局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政策時，會一併考慮將用於預定用途的土地面積納入巡查

計劃內。  
 
 
67.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4(d)段所述，某槍會根據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持有的土地，約有一半位於郊野公園範圍內。委員

會知悉，該會所並無架設圍欄分隔契約用地與郊野公園的其他

地方，而只是根據契約條件豎設警告標誌，警告公眾人士切勿

進入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委員會關注到，沒有合適的圍欄

分隔契約用地與郊野公園的其他地方，可能會對郊野公園遊客

的安全構成威脅。  
 
 
68. 地政總署署長回應時表示：  
 

─ 該槍會在 1961年首次獲批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即在郊

野公園現有界線在 1979年刊登憲報前已經存在； 

 

─ 自 1979年以來，有關契約先後在 1986年和 1995年兩度

續期，並在 2000年進行原址換地 (土地面積減少 )，擴

大會所射擊場的安全緩衝區，以符合香港警務處 ("警
務處 ")有關安全的發牌規定。在進行上述 3項工作時，

地政總署都曾徵詢有關政策局／部門 (例如漁農自然

護理署 )的意見，但沒有任何政策局／部門反對契約續

期和換地。結果，佔用郊野公園的情況一直維持超過

30年；及 

 

─ 地政總署會繼續與有關方面跟進可否架設圍欄分隔

契約用地與郊野公園的其他地方。在進行這項工作

時，地政總署會審慎考慮如何保障公眾安全，同時又

不妨礙公眾進出郊野公園，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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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補充，如警務處不滿意該槍

會為保障公眾安全而採取的安全措施，民政事務局不會支持為

該槍會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  
 
 
70. 委 員 會 從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20段 知 悉 ， 某 會 所 於

1999年 9月以地價 1,000元獲批一份新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年期

為 21年 (由 1999年至 2020年 )。新契約涉及北區一幅面積約 170公
頃的土地，用以取代一份舊契約及一份短期租約 (後者涉及一幅

之前按市值租金租予該會所的土地 )。委員會詢問，為何把該短

期租約納入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一部分，致使政府每年少收

該會所約 80萬元租金。  
 
 
71. 地政總署署長回應時表示：  
 

─ 在 1999年 9月向該會所批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旨在

理順該會所持有的多幅土地，地政總署亦已向民政事

務局取得所需的政策支持；及  
 
─ 地政總署估計，把舊契約和短期租約轉為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後，政府每年可收取的租金總額會由 80萬元增

至 150萬元，而租金會隨着該用地的應課差餉租值上

升而增加。  
 
 

72. 民政事務局局長同意，日後如有涉及大面積土地及／或特

別情況的個案，政府當局應在批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前徵求行

政會議的意見。  
 
 
E. 未來路向  
 
73. 應委員會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局長就實行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第 5.8及 5.9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提交時間表 (附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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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結論及建議  
 
74. 委員會︰  
 

整體意見 

 
─  知悉以下情況︰  
 

(a) 多年來，由於香港的公共康樂及體育設施有限，

政府遂按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契約 ")免地價或

以象徵式地價把土地批予私人體育會所，以發展

體育康樂設施供會員使用。政府按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政策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批地，實際上等

同在整個契約期內為私人體育會所提供巨額財政

資助；  
 
(b) 經過多年發展，位於契約土地上的私人體育會所

在本港已甚具規模。這些會所不但在推動本港體

育發展及提供康體設施方面作出貢獻，亦有助吸

引海外行政和專業人士來港工作，讓香港維持國

際大都會的地位；  
 
(c) 截至 2013年 3月，有 27個私人體育會所獲批共 32份

契約，總共涉及約 430公頃土地。這些會所有超過

14萬名會員，共聘用超過 6 200名全職僱員，每年

總營運開支約 57億元；  
 
(d) 政府有關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現行政策主要是基

於兩份檢討報告的建議，當時的行政局分別在

1969年和 1979年通過該兩份報告；  
 
(e) 根據當時的行政局在 1969年的決定，契約承租人

須在主管當局 (即數個指定的政策局局長／部門

首長 )提出要求時，開放體育設施予外界團體使

用。當時的行政局於 1979年進一步闡釋這項政

策，在契約的特別條件中訂明，這些會所必須讓

外界團體使用會所的場地和設施，每星期最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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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3個時段，每個時段 3小時 ("'3 x 3'開放規定 ")；
及  

 
(f) 為確保香港在 1997年 7月 1日順利過渡回歸中華人

民共和國主權，所有在 1997年 7月 1日之前期滿的

契約均基本上按與先前契約相同的條款及條件續

期 15年；  
 
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  
 
─  認為以下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  
 

(a) 民政事務局沒有充分執行當時的行政局在1969年
和 1979年通過的政策決定，即有需要在契約清楚

訂明可容許的康樂用途，以及會所只應提供屬合

理範圍的設施，以進行社交活動和附屬於主要目

的的其他康樂用途；  
 
(b) 當局沒有清楚訂明契約用地可容許的用途，亦沒

有任何規劃標準以決定契約土地用作各項康樂、

社交及附屬設施的分配比例，以致這些會所可在

契約用地上營運各式各樣的非體育設施，包括食

肆、酒吧、麻雀房、按摩室／蒸汽浴室、足部反

射治療室和理髮店，情況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例一及例二所述；  
 
(c) 儘管自 1979年起，所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均載有

規定，要求這些會所開放設施讓合資格的外界團

體使用，但有關的宣傳工作不足，致令合資格外

界團體多年來從未透過主管當局的安排使用這些

會所的設施；及  
 
(d) 當局沒有清楚說明如何計算 "3 x 3"開放規定，亦

沒有嚴格執行此規定。舉例而言，主管當局並無

訂定準則或程序，以審核合資格的外界團體的申

請；而私人體育會所亦無須定期匯報合資格外界

團體的會所設施使用率，以便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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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悉以下情況︰  
 

(a) 行政會議在 2011年 7月通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應

根據 1979年的政策決定獲續期，但那些會所必須

符合各項續期條件，包括須提交向外界團體開放

設施每月最少 50小時的計劃 ("'開放設施 '計劃 ")，
供民政事務局審批，並須就核准計劃下的設施使

用率提交季度報告；  
 
(b) 雖然有 7份於 2011年或 2012年期滿的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於 2013年 9月前已予續期 (另有 3份契約於

2013年 9月至 11月續期 )，但民政事務局於 2013年
9月才開始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有關

檢討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體育發展需要、土地

用途、場地的整體使用情況、契約承租人及其會

員的利益，以及廣大公眾利益等。民政事務局預

期可於 2014年年底前制訂此政策的未來路向；  
 
(c) 為 了 以 公 平 一 致 的 方 式 處 理 所 有 在 2011 年 或

2012年期滿的契約的續期工作，就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政策進行的全面檢討不會涵蓋目前一輪續期

工作中的餘下 13份在 2011年或 2012年期滿的契

約；及  
 
(d) 為了讓長遠政策檢討的結果不受上文第 (b)段所

述的契約續期工作所影響，當局會告知承租人不

應期望其契約在 15年後到期時必然會再次獲得續

期，或即使獲得續期，亦未必會繼續以免地價或

象徵式地價或按獲續期契約內相同的條款及條件

再予以續期；  
 
─  認為下述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儘管有

以下情況，民政事務局仍計劃於完成在2011年或2012年
期滿的契約的正式續期程序後，才會展開就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政策進行的全面檢討：  
 

(a) 政府當局在 1969年告知當時的行政局，政府會不

時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以確保市民能繼

續從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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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早於 2002年，立法會議員已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

質詢，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

策，而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亦曾就此事提問；

及  
 
(c)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於2011年 7月 8日通過一項

議案，促請政府在完成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條

款及條件進行檢討以向外界團體作更大幅度開放

前，以 3至 5年的較短年期契約延續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  
 
─  認為下述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民政事

務局在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以確保市民

能從中受益方面拖延良久，加上該局在落實開放私人

體育會所的設施予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的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政策方面態度寬鬆，致令合資格的外界團體

無法使用私人體育會所的設施，而這些不足之處亦誤

導了私人體育會所的會員，令他們以為支付了入會費

及月費 (部分的金額相當高昂 )後，會所設施即屬其專

用或優先使用；  
 
─  認為儘管私人體育會所的貢獻應予肯定，其會員優先

使用會所設施的權利亦應獲得尊重，但這些會所應該

透過把設施開放予非會員使用，使公眾能從中受益； 
 
─  促請民政事務局在以 15年期為契約續期時，須確保符

合現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的以下條件︰  
 

(a) 該用地無須作公共用途；  
 
(b) 承租人並無明顯抵觸契約條件；  
 
(c) 承租人的會員政策不帶歧視性質；及  
 
(d) 民政事務局已批准承租人所提交的 "開放設施 "計

劃，以符合進一步開放設施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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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設施 "規定的實施情況  
 
─  認為以下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  
 

(a) 會所 "只招待會員 "的政策，與政府為切合公眾利

益而開放更多會所設施予非會員使用的目標，兩

者在本質上自相矛盾，因此實施核准 "開放設施 "
計劃純屬折衷方案，一方面令私人體育會所得以

繼續存在，另一方面則藉此令公眾信服這些會所

對社會的回饋與其所享用的資源相稱；及  
 
(b) 即使實施核准 "開放設施 "計劃，合資格外界團體

使用私人體育會所體育設施的情況不一定會增

加，原因在於下述多個可能阻礙合資格外界團體

使用會所設施的因素︰私人會所一般被認為只開

放予富裕或有優越社會關係的人士使用；部分會

所的體育設施規模及種類有限，無法再大量開放

轄下設施，以及部分會所並非設於交通方便的地

點；  
 
─  促請民政事務局︰  
 

(a) 盡快制訂詳細指引，以協助私人體育會所在向民政

事務局呈交的季度報告中，匯報其在 "開放設施 "
計劃下的設施使用情況；及  

 
(b) 設立適當機制，以核實會所就外界團體使用其體

育設施的情況而呈報的資料；  
 
監察遵從契約條件的情況  
 
─  認為以下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  
 

(a) 地政總署只會在接獲投訴／轉介，又或因契約將

要續期，才會派員巡查私人體育會所，以確保有

關土地用作預定用途。換言之，如契約期內該署

沒有接獲投訴／轉介，巡查工作只會每隔15年在

契約續期時進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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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鑒於民政事務局和地政總署都沒有定期實地巡查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土地，政府根本無法及時發現

違反批地條件的情況；這情況從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所載述的以下例子可見一斑：  
 

(i) 在例十二中，某私人體育會所被發現在契約

用地上為公眾舉辦婚宴／宴會活動，另一個

會所則被發現把契約用地上的船隻貯存庫／

泊位租予政府部門；  
 
(ii) 在例十三中，某私人體育會所被發現違反契

約條件中有關轉讓的限制，在取得地政總署

發出的豁免書前，容許在會所的處所天台裝

設無線電發射站作商業用途；  
 
(iii) 在例十四中，地政總署自 1995年以來一直沒

有批准一份批予某私人體育會所的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的總綱圖及建築圖則，但該會所仍

繼續進行建築工程；及  
 
(iv) 在例十五中，地政總署並無監察某私人體育

會所有否遵從其中一項契約條件，即容許本

地訪客在平日使用高爾夫球場 (整體上限為

可使用量的 10%)；  
 
─  知悉以下情況︰  
 

(a) 民政事務局及地政總署承諾，會清楚界定各自在

巡查契約用地方面的工作範圍和責任，並會制訂

計劃，說明將如何進行該等例行巡查；及  
 
(b) 為確保對契約用地的使用情況進行監察工作的成

效，地政總署承諾，將聯同民政事務局擬備作業

備考，以協助評估日後應如何把契約用地作合理

分配，從而提供各項體育及非體育設施，以符合

契約的土地用途；及  
 
─  促請民政事務局及地政總署盡快實施上述改善措施，

以保障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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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意見 

 
75. 委員會︰  
 

政府在 1969年和1979年所作的政策決定  
 
─  知悉以下情況︰  
 

(a) 截至2013年3月31日，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共有69份，

當中包括批予 27個私人體育會所的 32份契約，其

中 4個會所各持有兩份或以上契約。在這 32份契約

之中， 23份契約已在 2011年或 2012年期滿，但在

2013年 3月初，這些契約全部仍未獲續期。不過，

截至 2013年 11月， 10份契約已獲續期，餘下 13份
契約則仍然根據 "暫緩 "安排等待續期；  

 
(b) 民政事務局是負責監管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政府

政策局。具體而言，該局負責契約審批和續期的

政策事宜。地政總署在管理契約方面，為民政事

務局提供協助；及  
 
(c) 現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主要建基於兩份檢討

報告的建議，兩份報告一份在 1968年發表，另一

份則在 1979年。當時的行政局分別在 1969年和

1979年通過該兩份報告，包括採納隨 1979年報告

附上的 "康樂會所特別批地條件 "("1979年特別條

件 ")；  
 
─  認為以下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  
 

(a) 儘管香港的土地短缺問題近年日趨嚴重，而政府

當局早於 1969年已知會當時的行政局，政府會按

公眾利益需要，在相隔適當的時段就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政策進行全面檢討，以及部分立法會議員

早於 2002年已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提出多項

建議，但當局自 1979年以來從未就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政策進行全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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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在 1969年和1979年所作的政策決定，當局有

需要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內清楚訂明可容許的康

樂用途，但當局並沒有充分執行該政策決定。具

體而言，儘管根據 1968年報告和 1979年報告的建

議，契約的特別條件應訂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獲

批時的康樂用途，但審計署發現，在現有32份契

約之中，16份仍批予私人體育會所作"康樂會所"、
"體育及康樂會所 "、 "鄉村俱樂部 "或 "社區中心 "
用途。儘管 1968年報告已述明，若規定將場地用

於會所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所訂的用

途，這種規管方式的若干缺點，會令政府的規管

工作難以有效執行。然而，審計署發現，在該32份
契約之中， 14份容許會所把契約用地用作會所在

《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所訂用途；  
 
(c) 儘管 1968年報告和 1979年報告曾建議，私人體育

會所只應提供屬合理範圍的設施，以進行社交活

動和附屬於主要目的的其他康樂用途；然而，鑒

於當局沒有清楚訂明契約用地可容許的用途 (如
上文第 (b)段所述 )，加上政府當局沒有制訂任何

規劃標準，以訂明根據契約持有的土地用作各項

康樂、社交及附屬設施的分配比例，以致現時很

多私人體育會所在契約用地上提供各式各樣的體

育和非體育設施。這些非體育設施包括食肆、酒

吧、麻雀房、按摩室╱蒸汽浴室、足部反射治療

室、理髮店和私人活動室。有關會所從營運部分

該等非體育設施 (尤其是飲食店 )賺取的收入往往

十分豐厚；  
 
(d) 雖然地政總署獲賦權審批契約用地上的發展，但

由於當局沒有清楚訂明契約用地可容許的用途，

亦沒有制訂任何規劃標準以指導如何分配契約用

地，因此，地政總署人員實在難以評估契約用地

的發展是否符合政府的指定用途，也難以確定各

項體育和非體育設施的土地分配是否合理；  
 
(e) 政府內部沒有有效機制監察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

地的使用。與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作其他用途的

土地 (例如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作發展私家醫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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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上沒有規定，須由相關

政策局 (即民政事務局 )審批在契約用地上提供的

設施；及  
 
(f) 雖然不少私人體育會所在契約用地上提供各式各

樣的體育和非體育設施，但亦有會所沒有把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的土地地盡其用。舉例而言，在審

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0段提述的例三中，某會所

佔用了新界海濱一幅超過 1公頃的土地，但會所會

員僅在契約用地上主要作燒烤活動。同樣地，在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0段提述的例四中，某會

所佔用了市區一幅超過 1公頃的土地，但只有約

200名會員，其體育設施不是使用率低，便是關閉

以作維修；  
 
─  認為下述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由於

欠缺有效機制監察契約用地的使用，契約用地上的私

人體育會所在政府以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批出的

土地使用方面有很大自由度，儘管部分會所沒有把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的土地地盡其用；  
 
─  認為以下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  
 

(a) 儘管 1968年報告已述明，私人體育會所應擴大會

員範圍和擴充場地用途，但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第 2.14段表一顯示，部分會所的會員人數至今

仍然有限，部分甚至錄得會員人數減少的情況；  
 
(b) 雖然 1968年報告已述明，政府應不時檢討各會所

的會員人數及場地使用率，以確保市民能從中受

益，但民政事務局甚少向會所收集會員人數和使

用率等資料作監察用途，直至最近大部分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即將到期，該局才收集有關資料。部

分契約用地上的會所會員人數減少，亦令人關注； 
 
(c) 當時的行政局在 1969年及 1979年通過的部分政策

決定，並未得到妥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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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某會所佔用了新界一幅超過 100公頃契約土地

的個案中，其會員人數自2000年起有所減少，但其

後多年來均維持在2 500名。截至2013年9月30日，

該會所有約3 300名債權證持有人，但只有2 500名
會員，這表示約 800名債權證持有人或已退會。在

該 2 500名會員當中，部分並非活躍會員，因為他

們已經知會該會所，有意交還債權證，但他們或

須輪候 20年之久，才可交還所持有的債權證。該

會所的部分設施使用率偏低 (其行政 9洞高爾夫球

場的使用率僅為 10%)；及  
 
(e) 1999年 9月，政府當局在未徵求行政會議的意見

下，把一份新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批予某會所，

契約年期為21年，有關土地位於新界北區，面積約

170公頃。批出該契約是為了取代一份舊契約及一

份涉及 11公頃土地的短期租約，而後者之前是按

市值租金租予該會所。該契約亦容許該會所把契

約用地作居住用途，供會所會員及其家屬及賓客

住宿，此舉偏離了獲當時的行政局通過的1979年
特別條件；根據該特別條件，承租人 (包括私人體

育會所 )"除了為受僱於承批人在該地段工作的人

士提供住宿地方外，不得使用或准許使用該地段

作居住用途 "；  
 
─  認為下述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民政

事 務 局 在 未 經 行 政 會 議 批 准 下 便 給 予 政 策 上 的 支

持，即支持按上文第 (e)段所述向該會所批出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及偏離 1979年特別條件，但卻沒有進一步闡

述，從康樂及體育角度而言，如何證明上述安排具充

分理據。此外，地政總署保留了之前包括於舊契約的

住宿條文，但卻沒有採納 1979年特別條件中要求承租

人提交契約用地發展的總綱圖予地政總署署長審批

的規定；  
 
─  對下述情況深表遺憾，並認為不可接受︰香港的土地

珍貴而有限，但民政事務局在當前環境下，仍然採取

寬鬆方式監管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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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悉民政事務局已於 2013年 9月展開全面的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政策檢討。在檢討中，當局會考慮不同的發

展目標、各方面的公眾利益、長遠的體育及康樂政策

目標、有關地段作其他用途的潛力和收益、私人體育

會所的設施和支援硬件，以及承租人及其會員和員工

的利益。除民政事務局外，其他政策局及部門，例如

發展局、地政總署、規劃署及差餉物業估價署亦會參

與是次檢討。鑒於檢討的範圍廣泛而且性質複雜，民

政事務局預期可於 2014年年底前得出初步結果；  
 
"開放設施 "規定的實施情況  
 
─  知悉以下情況︰  
 

(a) 根據 1969年和 1979年的政策決定，幾乎所有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都訂明，私人體育會所須在主管當局

提出要求時，讓合資格的外界團體使用會所的場

地和設施，每星期開放 3個時段，每個時段 3小時

("'3 x 3'開放規定 ")；  
 
(b) 行政會議在 2011年 7月通過，現有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應根據 1979年的政策決定獲續期，但那些會所

必須符合各項續期條件，包括向合資格外界團體

(當中包括學校、接受民政事務局和社會福利署的

經常資助的非政府機構、體育總會及政府各政策

局和部門 )進一步開放設施的經修訂契約條件；  
 
(c) 根據較近期的契約特別條件，會所須提交 "開放設

施 "計劃，供民政事務局審批，並須就核准計劃下

的設施使用率提交季度報告；及  
 
(d) 雖然很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仍未續期，但在 23份

正進行續期程序的契約之中，民政事務局已批准

20份契約的 "開放設施 "計劃。2013年 6月，即使契

約尚未續期，民政事務局亦促請各會所開始按進

一步開放設施的規定把其體育設施開放予合資格

外界團體使用，以及加強宣傳。除了 10份已獲續

期的契約附有必須就合資格外界團體的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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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交季度報告的契約條件外，另外 13份契約的

會所以自願性質提交使用率季度報告；  
 
─  知 悉 民 政 事 務 局 已 開 始 核 實 會 所 呈 報 的 使 用 率 資

料。一個私人體育會所的契約的首次續期於2013年3月
起生效，而民政事務局現正汲取在載錄呈報使用率方

面的經驗。該局的目標是在 2014年年中前訂定有系統

的方式，以核實呈報使用率；  
 
─  認為以下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  
 

(a) 過去 13年來，主管當局並沒有定期向合資格外界

團體發放信息，表明會所設施可供其使用，亦沒

有收到合資格外界團體就使用私人體育會所設施

提出的任何查詢或要求。直至 2012年年中，民政

事務局才開始公布，合資格外界團體可直接聯絡

會所，在指定時段使用康體設施作體育用途；  
 
(b) 儘管 "3 x 3"開放規定自 1979年起已經實施，但民

政事務局從未向私人體育會所清楚說明，如何計

算 "3 x 3"開放規定，當局亦從未清晰闡述或嚴格

執行 "3 x 3"開放規定；及  
 
(c)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0段表二所述，根據

各會所提交的季度報告，該 20個核准 "開放設施 "
計劃在 2013年 3月的實際使用概況顯示，在大部分

情況下，實際使用時數遠低於會所承諾的 "開放設

施 "時數。由此可見，民政事務局有需要繼續加倍

努力，促請各會所多加宣傳，讓各界得知其體育

設施可供外界團體使用；  
 
─  促請民政事務局加倍努力，提醒各會所多加宣傳，讓

各界得知其體育設施可供外界團體使用；  
 
監察遵從契約條件的情況  
 
─  知悉現有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載有多項主要批地條

件，以訂明用途限制、在契約用地進行重新發展／新

發展的限制，以及有關轉讓和分租契約用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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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部分由其他執法當局 (例如屋宇署 )負責規管。然

而，地政總署須在契約續期工作中，跟進這些仍未解

決的個案，並透過聯絡相關執法當局，確保違規情況

在契約續期前得以解決；  
 
─  認為以下情況不可接受及有關當局難辭其咎︰  
 

(a) 民政事務局及地政總署均沒有進行定期的實地巡

查，以確保根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批出的土地用

作預定用途，並符合契約的用途及相關條件；  
 
(b) 民政事務局和地政總署對雙方在監察契約用地用

作許可用途和進行實地巡查兩方面各自負責的範

圍和職責，並沒有清楚界定；  
 
(c) 地政總署在進行目前一輪契約續期工作期間，在

實地巡查中發現一些常見的違反批地條件情況。

這些常見違規情況包括違例建築工程、斜坡失

修、違反用途限制及佔用政府土地；及  
 
(d) 鑒於民政事務局和地政總署都沒有定期實地巡查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土地，政府根本無法及時發現

違反批地條件的情況。審計署留意到的懷疑違規

情況包括：  
 

懷疑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進行商業活動／
分租  
 
(i) 私人體育會所中許多社交和附屬設施，包括

食肆、酒吧、體育用品店、理髮店、按摩室、

足部反射按摩店、美容院和健身室，均由牟利

的第三方提供；  
 
(ii) 在會所的經審核帳目中，有時會呈報由第三方

提供餐飲服務的豐厚收入；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7部第 1章  

 
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出土地予私人體育會所  

 

 

 -  66  -

在某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舉辦婚宴／宴會
活動  
 
(iii) 在過去 5年，某私人體育會所在契約用地上為

公眾舉辦了約 90場婚宴；  
 
把某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的地方租予政府
部門  
 
(iv) 某私人體育會所把契約用地上的船隻貯存庫／

泊位租予兩個政府部門 (每月收取租金 )；  
 
未經地政總署批准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裝
設無線電發射站  
 
(v) 最少有兩個私人體育會所在其契約用地上裝

設無線電發射站，並在經審核帳目中呈報就

這些裝置獲得特許費用收入；  
 
某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的發展計劃圖未獲地政
總署批准  
 
(vi) 地政總署自 1995年以來一直沒有批准一份批

予某私人體育會所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總

綱圖及建築圖則，但該會所仍繼續進行建築

工程；及  
 
某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的高爾夫球場供公眾
使用的情況  
 
(vii) 公眾使用某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上的高爾

夫球場而須繳付的果嶺費及其修訂，並沒有

根據批地條件的規定一直獲得地政總署批

准。地政總署亦沒有跟進該會所在 1994年後

遺漏提交關於收取果嶺費的建議一事。此

外，地政總署沒有採取措施，宣傳高爾夫球

場開放予公眾使用，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以確保該會所遵守批地條件，容許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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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場，以該會所每日可使用量的 10%
為上限；  

 
─  促請政府當局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設立適當的監察

機制，以確保各會所遵從批地條件並保障公眾利益，

包括研究制訂一套指引，列明各會所理應遵守的契約

條件及規則；  
 
─  促請民政事務局仔細審視現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並

在長遠而言，改善批地條件，當中應考慮審計署所指

出的有用批地條件；  
 
─  知悉以下情況︰  
 

(a) 民政事務局會與地政總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合作，

以確保契約用地的使用符合契約條件；  
 
(b) 民政事務局及地政總署承諾，會清楚界定各自在

巡查契約用地方面的工作範圍和責任，並會制訂

計劃，說明將如何進行該等例行巡查；及  
 
(c) 為確保對契約用地的使用情況進行監察工作的成

效，地政總署承諾，將聯同民政事務局擬備作業

備考，以協助評估日後應如何把契約用地作合理

分配，從而提供各項體育及非體育設施，以符合

契約的土地用途；  
 
未來路向  
 
─  知悉以下情況︰  
 

(a) 在目前一輪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工作中，現有

契約將予續期，惟須符合多項條件，即該用地無

須作公共用途、承租人並無明顯抵觸契約條件、

承租人的會員政策不帶歧視性質，以及民政事務

局已批准會所的 "開放設施 "計劃，以符合進一步

開放設施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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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截至 2013年 11月， 13份批予私人體育會所的私人

遊樂場地契約根據 "暫緩 "安排方式處理，其續期

工作處於不同的處理階段。這些契約的續期主要

根據 1979年的政策決定處理；  
 
(c) 地政總署在考慮是否為某一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

期時，一直負責統籌工作，並會向相關政府部門

(例如規劃署、屋宇署、路政署及運輸署等 )查詢

"用地是否須作公共用途 "。在大多數個案中，後

者會個別回覆，表示無意見／不反對。據審計署

署長報告書第 5.4(a)段所述，採用上述模式評估契

約用地是否須作公共用途，實在過於零散。日後

評估契約用地是否或會否用作公共用途時，須採

取更為協調有度的方式；  
 
(d) 發展局作為負責規劃土地用途的政策局，同意支

援民政事務局進行下述兩項工作：即將進行的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工作，以及評估到期續

約的契約應否予以續期的工作；及  
 
(e) 某槍會獲批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土地，供其會員作

射擊練習，契約用地有一半 (涉及 3公頃土地 )位於

郊野公園範圍內，但該會所並無架設圍欄分隔契

約用地與郊野公園的其他地方，此情況一直維持

超過 30年；  
 
─  促請民政事務局局長跟進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5.4(d)段

提述的例十六，若容許契約用地繼續與郊野公園重

疊，可能會對郊野公園遊客的安全構成威脅；  
 
─  知悉民政事務局同意：  
 

(a) 聯同發展局、地政總署和其他相關政策局／部門，

在 2014年年底前完成有關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

的全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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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即將進行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中，考

慮不同持份者的需要和要求 (即契約土地上的私

人體育會所及其會員的利益，以及廣大公眾利益 )，
以及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內的審計署意見及建議；  

 
(c) 設立有效機制，以監察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的

使用情況，包括規定須經批准才能在契約用地上

進行發展；制訂規劃標準，以協助評估日後應如

何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作合理分配，從而提

供各項體育及非體育設施，以符合契約的土地用

途；以及定期檢討會所的會員人數及其契約用地

的使用情況；及  
 
(d) 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3(b)至 (e)段所述的 37份

批予非政府機構及其他機構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進行類似檢討，以確定當局在處理這些契約時，

是否遇到類似的問題和挑戰；  
 
─  知悉以下情況︰  
 

(a) 民政事務局局長接受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5.8及 5.9段提出的建議，包括日後如出現具充

分重要性的個案，在批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前，

應先徵求行政會議的意見；  
 
(b) 發展局局長和地政總署署長均已作好準備，為民

政事務局即將進行的契約政策檢討提供協助；  
 
(c) 地政總署會支援民政事務局執行檢討所作的政策

決定，並會與民政事務局共同探討如何以最有效

方式監察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土地的用途；及  
 
(d) 地政總署會視乎情況，與民政事務局及其他政策

局╱部門合作，繼續跟進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找

到的個別違規情況╱懷疑違反批地條件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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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行動 

 
76.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協調、監察及規管以免地價或象徵式地價方式直接批

出土地予私人體育會所的制度及程序經優化後的成效，以及就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進行全面檢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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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審計署曾審查政府當局管理路旁環保斗的工作。  
 
 
背景  
 
2. 環保斗是呈長方形的開頂櫃，以鐵製為主。環保斗通常放

置在路旁，並靠近建築工地或正進行修葺工程的樓宇，供暫時

存放從工地或樓宇的建築工程和修葺工程產生的廢料。使用環

保斗處置建築工程和修葺工程的廢料，可有效減少對環境造成

的滋擾，並有助建築業和裝修業以整潔及有序方式處理廢料。  
 
 
3. 近年，關於路旁環保斗造成的問題的公眾投訴顯著增加，

當中包括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對鄰近住戶及商戶和行人造成滋

擾和阻礙、對道路使用者構成阻礙和影響安全、損毀道路，以

及影響環境和公共衞生。  
 
 
4. 委員會在 2013年 12月 2日舉行 1次公開聆訊，聽取有關審計

署署長報告書的審查結果及意見的證供。  
 
 
申報利益  
 
5. 在 2013年 12月 2日委員會的公開聆訊上，石禮謙議員申

報，他是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界別的立法會議員。  
 
 
發展局局長的序辭  
 
6.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先生在 2013年 12月 2日委員會公開聆訊

開始時致序辭，序辭的摘要如下：  
 

─  發展局及地政總署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建議。為

解決路旁環保斗造成的問題，他本人、環境局局長和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同意設立工作小組，聯手檢討環保

斗作業造成的問題和現行執法制度的成效，並制訂方

案以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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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路旁環保斗牽涉多方面多層面的問題，初步擬定

於一年內完成檢討。  
 

發展局局長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17。  
 
 

環境局局長的序辭  
 

7.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在 2013年 12月 2日委員會公開聆訊

開始時致序辭，序辭的摘要如下：  
 

─  環境局及環境保護署 (下稱 "環保署 ")同意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的建議。環境局及環保署會與發展局和運輸及

房屋局合作，共同研究路旁環保斗造成的問題；  
 
─  在共同研究有結果前，環保署會聯同各有關政府部門

向建築及相關的運輸業界加強宣傳，合作推動業界落

實現時有關路旁環保斗的良好作業指引；及  
 
─  雖然環保署的實地視察顯示，路旁環保斗作業一般沒

有造成嚴重的環境滋擾，但若發現違反環境保護法例

的情況，環保署會採取執法行動。  
 

環境局局長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18。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序辭  
 
8.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先生在 2013年 12月 2日委員

會公開聆訊開始時致序辭，序辭的摘要如下：  
 

─  運輸及房屋局和運輸署的政策是提倡和確保道路安

全。從交通及運輸管理的角度而言，環保斗最理想是

放置於地盤內而非在道路上，但運輸及房屋局亦理解

業界的運作未必可以在地盤或施工地點內放置環保

斗；  
 
─  環保斗可能影響道路交通暢順和安全，為了減少環保

斗對市民造成的滋擾，運輸署因應民政事務局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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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行政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1的要求，在

2008年發布了《「環保斗」外觀及放置指引》(下稱 "《運

輸署指引》 ")，訂明環保斗作業的良好守則，以減輕

環保斗作業對人流車流造成的阻礙。當然，環保斗使

用者若要合法地將環保斗放置在政府土地 (包括道路 )
上，必須遵守相關法例。現時法例也有機制處理違法

擺放的環保斗；及  
 
─  為更妥善處理環保斗所帶來的問題，政府會成立一個

聯合工作小組，跟進審計署署長報告書中的建議。運輸

及房屋局和運輸署會從交通及運輸管理角度向聯合

工作小組提供意見和協助，以積極配合聯合工作小組

的工作。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19。  
 
 
B. 政府規管路旁環保斗的行動  
 
對路旁環保斗採取執法行動的成效  
 
9.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得悉，地政總署及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現時就路旁環保斗採取的執法行動成效不彰，原因如

下：  
 

─  雖然地政總署可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第 28章 )
第 6條移走環保斗，但在移走環保斗前，地政總署須

給予 24小時的通知。因此，環保斗使用者只要在根據

《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張貼的通知所訂明的限期之

前移走環保斗，其後再把環保斗移回原來位置，便可

輕易規避地政總署的執法行動。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第 3.8段，在 2008年 1月至 2013年 6月期間，地政總署

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在路旁環保斗張貼了

4 125張通知，並移走 29個於通知期屆滿後仍留在原來

位置的環保斗 (平均每兩個月移走一個 )。在涉及的

4 125個環保斗中，有 4 096個 (99%)於地政總署再視察

                                                           
1 督導委員會由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警務處處長、地政總

署署長和運輸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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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被移走。在餘下的 29個環保斗中，地政總署只能

對 1宗個案提出檢控；及  
 
─  只有在環保斗對使用道路和行人路的公眾人士構成

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情況下，警務處才會根據普通

法移走環保斗，並按《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章 )
第 4A條提出檢控。  

 
 
各政府部門的角色  
 
10. 委員會進一步知悉：  
 

─  2001年 10月，警務處提議運輸署設立制度，以規管

環保斗的移動和放置情況 (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3.2段 )；  
 
─  2007年 1月，民政事務局成立督導委員會，以加強支

援各政府部門的地區管理工作 (包括規管路旁環保

斗 )，因為處理路旁環保斗所導致的問題需要相關部門

之間有效協調 (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段 )；  
 
─  2007年 4月，相關行業協會與環保署和運輸署開會時

表示，與其由政府加強執法行動，他們寧願以某種准

許證制度規管放置在路旁的環保斗 (參閱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4.9(a)段 )；  
 
─  在 2007年 5月的督導委員會會議上，警務處表示歡迎

設立准許證制度，讓警方可在緊急情況下追查環保斗

的擁有人。在該次會議上，地政總署應邀探討可否設

立准許證制度作為長遠措施，以規管路旁環保斗的放

置安排。地政總署在會議上表示，該部門可與相關行

業協會磋商規定環保斗營運商在放置環保斗前須向

當局申請的安排 (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9(b)及
(c)段 )；  

 
─  在 2009年 2月的督導委員會會議上，運輸署表示支持

採用准許證制度規管路旁環保斗，並表示樂於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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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交通管理角度提供專業意見，協助處理相關准

許證申請 (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9(e)段 )；及  
 
─  2009年 2月，督導委員會認為路旁環保斗所造成的問

題未算嚴重，無須立法設立准許證制度予以規管；當

局應先善用現有法定權力，加強對路旁環保斗的執法

工作，因此不會考慮設立相關准許證制度。 2010年
5月，督導委員會認為路旁環保斗問題已大致受控，

此問題暫時不會在該委員會會議上再作探討 (參閱審

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6段 )。  
 
 

11. 委員會認為：  
 

─  督導委員會的結論指路旁環保斗問題已大致受控，並

且不會再探討引入准許證制度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

業的問題，但此結論毫無根據。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第 1.6段圖一所示，警務處和地政總署所處理有關路

旁環保斗的投訴總數由 2008年的 645宗增至 2012年的

1 366宗，增幅為 112%；及  
 
─  在 2009年沒有引入准許證制度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

業，主要原因是地政總署和運輸署均不願設立和管理

准許證制度。地政總署認為路旁環保斗的規管工作關

乎道路安全和規管道路交通，不屬地政總署的專業

範疇。運輸署則認為環保斗並非《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所指的 "車輛 "，因為路旁環保斗與造成阻礙

的一堆建築物料或棄置家具無異。因此，環保斗問題

主要屬地政問題，而非運輸問題。  
 
 

12. 委員會促請：  
 

─  各部門在聯手研究如何解決路旁環保斗造成的問題

時，不會再迴避須設立和管理准許證制度以規管和利

便路旁環保斗作業的責任；  
 
─  鑒於環保斗經常放置在路旁，造成阻礙和影響道路使

用者安全，加上確保車流暢順和道路安全屬運輸及房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7部第 2章  

 
路旁環保斗的管理  

 

 

 -  76  -

屋局和運輸署的政策範疇，故此，運輸及房屋局應領

導工作小組，以期就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引入准許

證制度，並制訂其他行動計劃；及  
 
─  工作小組應把一年完成工作的時間縮短，因為早於

2001年 10月，警務處已建議設立制度，監察環保斗的

移動和放置情況；政務司司長於 2009年 1月與民政事

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開會討論街道管理問題時曾表

示，應引入准許證制度，以規管在路旁放置環保斗的

情況 (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9(d)段 )。  
 
 
13.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  路 旁 環 保 斗 造 成 的 問 題 與 其 他 街 道 管 理 問 題 相 類

似，涉及多個方面，並非只關乎道路安全或交通管理

問題。運輸及房屋局會從交通及道路安全角度提供意

見及協助；  
 
─  雖然《道路交通條例》並無涵蓋路旁環保斗，但警務

處會對構成嚴重阻礙或對公眾有即時危險的環保斗

採取執法行動。此外，當局已勸喻環保斗營運商遵守

運輸署於 2008年 1月發出的《運輸署指引》，該指引

訂明環保斗作業的良好守則，其主要措施旨在減輕環

保斗作業對公眾安全構成的風險和對人流和車流造

成的阻礙；  
 
─  運輸及房屋局、發展局及環境局同意審計署的意見，

承認在路旁環保斗管理方面尚有改善餘地；及  
 
─  必須給予工作小組足夠時間處理路旁環保斗造成的

問題。雖然暫定於一年內完成檢討工作，但當局會盡

力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加快有關工作。  
 
 
14. 發展局局長及環境局局長向委員會保證，政府當局會盡力

加快工作小組的工作。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7部第 2章  

 
路旁環保斗的管理  

 

 

 -  77  -

設立准許證制度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  
 
15.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段得悉，自 2003年 11月
起，地政總署、運輸署和民政事務總署曾在不同會議上討論街

道管理事宜，包括與路旁環保斗有關的事宜。委員會詢問，在

會議上有否提出引入准許證制度規管環保斗作業一事。  
 
 
16. 在聆訊後，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女士在回覆委員會的函件

(附錄 20)中表示：  
 

─  正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段所述，在督導委員會於

2007年年初成立前，多個政府部門在 2003年 11月至

2004年 1月期間曾進行一連串討論 (部分透過書信往來

進行 )，專門商討處理路旁環保斗的問題。參與上述討

論的部門主要有地政總署、警務處、運輸署和路政

署；及  
 
─  在上述討論期間，各方同意如有關環保斗對公眾構成

即時危險或對道路造成嚴重阻礙，警務處會即時採取

行動；至於非緊急個案，則由地政總署根據《土地 (雜
項條文 )條例》安排張貼通知，其後如有需要，再把環

保斗移走。這項協定的理據沒有記錄在地政總署的檔

案內。地政總署相信，這項安排已顧及其他部門提述

的限制和在現行法例下可採取的行動。  
 
 
17. 在聆訊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在回覆委員會的函件

(附錄 21)中表示：  
 

─  自 2001年 10月起，警務處已提出在公共道路放置環保

斗的問題，並建議設立一套制度，以監察在公共道路

移動及放置環保斗的情況；及  
 
─  經過全城清潔策劃小組 2專責街道管理跨部門會議的

討論後，警務處在 2004年 2月答允對嚴重阻礙道路或

                                                           
2  全城清潔策劃小組於 2003年 5月成立，同年 8月解散。策劃小組由政務司司長領

導，成員來自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發展局和地政總署，其使命是制訂

和推廣一套可持續和跨界別的方案，以改善香港的環境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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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眾構成即時危險的環保斗採取執法行動。如不屬

此類的個案，警務處會把所有投訴轉交地政總署採取

土地管制行動。至於對公眾或車輛造成嚴重阻礙或即

時危險的路旁環保斗，警務處會根據普通法將之移

走，並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A條提出檢控。

當時預計此項屬暫時性措施，有待 "等候長遠的解決

方案 "，而當局或需適當地修訂法例。  
 
 

18. 關於督導委員會為何在 2009年沒有推行擬議准許證制

度，以規管環保斗作業，運輸署署長楊何蓓茵女士解釋如下：  
 

─  運輸署當時認為道路安全只是處理環保斗准許證申

請須考慮的因素之一，因此不同意適合由該署處理申

請；及  
 
─  當時環保斗導致的意外未算嚴重，而《簡易程序治罪

條例》第4A條已賦權警務處移走造成嚴重阻礙或對道

路使用者構成即時危險的路旁環保斗。  
 
 

19. 地政總署署長亦解釋：  
 

─  如設立規管環保斗作業的准許證制度，應如英國設立

相關的准許證制度一樣，以管制對公路和街道的干擾

為目的，而非以處理未經授權使用政府土地問題作為

出發點；  
 
─  准許證制度亦應輔以有效的執法機制；就此而言，根

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就違反准許證制度的情況

採取土地管制行動不會取得成效，因為根據《土地 (雜
項條文 )條例》採取的土地管制行動，其性質是針對構

築物佔用土地的情況，而非隨時可移動但造成阻礙或

不便的環保斗；及  
 
─  如擬議准許證制度要取得成效，須制訂新法例或對適

當的法例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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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公開聆訊後，發展局局長、環境局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就工作小組的工作提交了綜合回覆 (附錄 22)。關於由哪一個

政策局領導工作小組的問題，該 3位局長在答覆中總括表示，在

初步階段，發展局會統籌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參與工作小組的

工作 3。至於工作小組完成工作的時間，3位局長在答覆中表示，

工作小組需要一年時間，以確定相關法律問題及研究不同的方

案，以改善現行機制或引入新的規管制度。工作小組亦須給予

相關持份者足夠時間，讓其就所擬定的方案提供意見。  
 
 
21. 委員會詢問，工作小組會否考慮重新研究督導委員會曾研

究的准許證制度，並要求環保斗的擁有人／營運商為放置於路

旁的環保斗購買意外保險；在聆訊後，發展局局長在回覆委員

會的函件 (附錄 22)中表示，工作小組會考慮所提出的上述事宜。 
 
 
警務處採取的行動  
 
22.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1段表四得悉，警務處在

2008年 1月至 2013年 6月期間曾處理 1 592宗路旁環保斗個案，當

中，警務處曾採取行動移走 32個環保斗 (平均每兩個月移走一

個 )，並對涉及 25宗個案的人士提出檢控。委員會詢問為何執法

率偏低。  
 
 
23. 署理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先生在聆訊中作出了解釋；在聆訊

後，警務處處長亦在回覆委員會的函件 (附錄 21)中進一步闡釋： 
 

─  使用環保斗處置建築工程和修葺工程的廢料，可有效

減少對環境造成的滋擾，並有助建築業和裝修業以整

潔及有序方式處理廢料。因此，警方的行動需要因應

現場情況，合理及相稱性地執行；  
 
─  判斷環保斗有否對公眾構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

因素取決於不同的現場環境，例如，道路設計佈局、

交通流量、視野好壞及駕車人士或行人的視線是否受

阻。警務人員須運用專業判斷衡量有關環保斗是否對

                                                           
3  環境局局長在 2014年 1月 14日的函件中告知委員會，環境局由即時起牽頭以統籌

政府當局改善路旁環保斗管理的工作。有關函件載於附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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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造成嚴重阻礙及／或即時危險。若情況屬實，警

長或以上職級的人員會被召到場，決定是否即時移走

環保斗。警務人員必須因應當時的情況作出合理及相

稱的回應；  
 
─  "嚴重阻礙 "及 "即時危險 "兩詞屬專業判斷範疇。判斷

前要先考慮當時所有現場環境，例如道路設計佈局、

交通流量、視野好壞及駕車人士或行人的視線是否受

阻。警務處已提醒前線人員參考《運輸署指引》，以

協助他們判斷 "嚴重阻礙 "或 "即時危險 "的程度；  
 
─  凡對道路及行人路造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環保

斗均須移走；環保斗可由物主應警方要求自行移走，

或由警方僱用承辦商移走。如有足夠證據，警方會以

傳票方式檢控有關環保斗的營運商。若環保斗沒有對

公眾構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個案會轉交地政總署

跟進。然而，個別人員可根據專業判斷以決定何謂處

理現場情況的合適及相稱行動，向有關環保斗營運商

發出勸喻或警告；及  
 
─  自 2010年 5月起，警務處定期提醒前線人員有責任對

公眾造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環保斗採取執法行

動。警務處強調，對路旁環保斗採取甚麼執法行動 (包
括即時移走環保斗及其他行動 )，須視乎情況而定，例

如 (a)如能找到環保斗的營運商，可要求他們將環保斗

移走； (b)向環保斗營運商發出勸喻或警告； (c)申請

傳票檢控；及 (d)轉交地政總署跟進。  
 
 
24. 委員會詢問，警務處有否引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 32條 4要求環保斗營運商移走環保斗，警務處處長在回覆

的函件 (附錄 21)中表示，第 32條不符合實際情況，未能促使造

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路旁環保斗迅速移走。在徵詢律政司

的法律意見後，確認運用該條例第 4A條正確，因該條可達致移

走路旁環保斗的目的，並可在認為恰當及相稱的情況下，對放

                                                           
4  第 32(1)條訂明："任何人如有責任清除髒物或阻礙物，或辦理本條例規定的任何

其他事項，警務處處長可訂出限期，規定該人在限期內進行上述工作；如該人

不遵從警務處處長的規定，則警務處處長可安排他人清除該等髒物或阻礙物，

或親自或安排他人辦理上述的其他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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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環保斗於道路上造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環保斗營運商提

出檢控。  
 
 
25.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5段得悉，在 2009年 11月
至 2013年 6月期間，警務處錄得 10宗涉及環保斗的交通意外，合

共造成 15人受傷 (其中 4人傷勢嚴重 )。然而，根據環境局局長回

覆議員在 2011年 3月 9日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書面質詢，以及發

展局局長回覆議員在 2012年 11月 14日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口頭

質詢，涉及環保斗的交通意外數目在 2010年為 66宗，在 2011年
為 77宗。委員會詢問，為何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數字與答

覆議員的數字有如此巨大差別。  
 
 
26. 發展局局長及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非常重視

議員提出的質詢。當局向其他政策局／部門搜集資料答覆議員

的質詢時，已盡量小心，確保向適當的主管當局索取資料。  
 
 
27. 署理警務處處長對數據出錯表示歉意，並向委員會致歉。

他解釋，導致出錯是因為部分警務人員在電腦系統中誤選 "skip"
而非 "slip"或 "skid"作為意外原因。警務處正把適當的中文名稱

加入系統。他承認警務處一直沒有發現問題，直至審計署在

2013年要求警務處提供有關過去 3年環保斗引致意外數目的資

料時，才發現有關問題。應委員會的要求，署理警務處處長同

意給予詳細的書面解釋 (附錄 24)。  
 
 
地政總署採取的行動  
 
28.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8段，在 2012年 8月至 2013年
4月期間的 9個月內，地政總署共接獲 166宗有關在演藝道放置環

保斗的公眾投訴。委員會詢問，為何容許長期非法佔用道路的

情況發生。  
 
 
29. 地政總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有關在2012年 8月至 2013年 4月
期間於演藝道未經授權而放置環保斗的 166宗投訴，港島東區地

政處已採取行動，並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張貼通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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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環保斗已在該通知的限期屆滿前自行移走。顯然，在該

段期間內，相同或不同的環保斗營運商在港島東區地政處每次

完成土地管制行動後再次佔用有關地方。正如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所述，《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不是規管屬流動性質及容易移

動的環保斗的有效工具。  
 
 
30.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7(b)段，《地政處指示》訂明，

分區地政處人員應在每一個分區地政處編訂並定期更新未經授

權而放置環保斗的黑點名單、制訂巡查黑點計劃，以及把黑點

名單送交相關區議會和民政事務總署轄下民政事務處，請求他

們協助監察在黑點有否放置路旁環保斗，並要求他們把所發現

的個案轉交分區地政處處理。委員會詢問，當局有否為港島東

區制訂黑點名單。  
 
 
31. 地政總署署長在聆訊中作出了回應，並在回覆委員會的函

件 (附錄 20)中進一步闡釋：  
 

─  雖然港島東區地政處沒有編訂列明未經授權而放置

環保斗的黑點名單，但該處已聯同其他部門，根據灣

仔區議會屬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按職權範圍編訂

的環境衞生黑點清單 (可涵蓋路旁環保斗 )定期巡邏。

目 前 該 清 單 涵 蓋 兩 個 未 經 授 權 而 放 置 環 保 斗 的 黑

點，即霎東街和謝斐道／波斯富街 (近信和廣場 )。事

後看來，鑒於經常接獲有關在演藝道放置環保斗的投

訴，演藝道也應包括在清單內；及  
 
─  港島東區地政處現正針對灣仔區議會地區範圍內未

經授權而放置的路旁環保斗編訂黑點名單，並會盡快

把該名單轉交灣仔區議會和灣仔民政事務處，請求他

們協助監控黑點和舉報個案。該名單涵蓋的範圍包括

演藝道、霎東街和謝斐道／波斯富街 (近信和廣場 )一
帶／附近。港島東區地政處亦會檢視是否須就東區區

議會地區範圍編訂類似名單。  
 
 
32.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7段得悉，截至 2013年
6月，在全港 12個分區地政處中，只有一個分區地政處 (即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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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處 )編訂未經授權而放置環保斗的黑點名單；另只有 4個分區

地政處曾向相關區議會和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民政事務處尋求

協助，把所發現的環保斗轉交分區地政處採取土地管制行動。

委員會詢問，其餘 11個分區地政處何時編訂各自的黑點名單，

地政總署署長在聆訊中作出了回應，在聆訊後，她亦在回覆委

員會的函件 (附錄 20)中進一步闡釋：  
 

─  地政總署會提醒所有分區地政處根據觀察所得的證

據，定期檢討是否需要編訂和更新黑點名單。有關黑

點應納入日常土地管制巡查計劃內。此外，分區地政

處亦應把黑點名單轉交相關區議會和民政事務處，請

求他們協助監控黑點和舉報個案；及  
 
─  2009年 5月，地政總署發出有關處理路旁環保斗的新

指引。指引特別縮短採取執法行動的時限。具體而

言，土地管制人員須於任何情況下，在接獲投訴／轉

介當日起計不多於兩個工作天內，盡快視察投訴／轉

介個案所指的地點，並帶備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
例》第 6(1)條發出的通知，一旦證實存在違規情況，

便即時張貼通知。其後，他們須預先知會地區合約承

辦商，可能會在第 6(1)條通知所指明的屆滿日期當日

展開並完成把環保斗移走的清理行動。土地管制人員

應在屆滿日期的早上再次實地視察，如環保斗仍然存

在，他們應指示地區合約承辦商在同日移走該環保

斗。  
 
 
運輸署採取的行動  
 
33. 委員會詢問為何運輸署只發出《運輸署指引》，而非制定

法例規管路旁環保斗。運輸署署長在聆訊中作出了解釋，在聆

訊後，她亦在回覆委員會的函件 (附錄 25)中進一步闡釋：  
 

─  "街上環保斗造成的障礙 "是督導委員會討論的其中一

項跨部門地區管理事宜。在督導委員會於 2007年 5月
舉行第二次會議前，運輸署聯同環保署與 6個同業聯

會 (代表大約 80%的環保斗營運商 )舉行會議，在會議

期間，運輸署提出一些短期措施，以改善環保斗的安

全，例如為環保斗塗上鮮黃色及在晚上裝設黃色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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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以便在環保斗的顏色及外觀方面作出改善。業界

代表普遍支持運輸署的建議；  
 
─  督導委員會在 2007年 5月的會議上同意由運輸署制訂

指引，以改善在道路上放置環保斗的安全情況。與會

者亦同意，運輸署及環保署應在公布指引前諮詢業

界。該指引在 2008月 1月完成及分發給業界；及  
 
─  雖然運輸署沒有權力對路旁環保斗採取任何執法行

動，但該署會：  
 

(a) 繼續與環保斗營運商保持聯繫；  
 
(b) 以建設性的態度參與工作小組，從而制訂規管及

利便環保斗作業的策略及行動方案；及  
 
(c) 安排把 1823熱線收到有關路旁環保斗的投訴個案

抄送運輸署 (現時投訴主要轉交警務處及地政總

署，因為這兩個部門負責執法 )，以便運輸署可掌

握整體情況。運輸署也會覆檢轉交地政總署的個

案 (即劃分為沒有造成嚴重阻礙或對公眾或車輛

構成即時危險的環保斗 )。如在送交地政總署的個

案中，發現造成嚴重阻礙或對公眾或車輛構成即

時危險的個案，運輸署會把有關個案轉交警務處

採取執法行動。  
 
 

34.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2段及 3.18段顯示，環保斗營運商

遵循《運輸署指引》的比率偏低。鑒於遵循該指引屬自願性質，

委員會認為運輸署應更積極教育環保斗營運商，讓他們明白遵

循《運輸署指引》的重要性。就此，委員會要求運輸署在聆訊

後就以下問題提交回應：  
 

─  運輸署於 2008年 1月公布《運輸署指引》時，分別印

備和向環保斗營運商派發了多少份指引；  
 
─  運輸署有否再印備《運輸署指引》；若有，何時再印

備該指引，以及分別印備和向環保斗營運商派發了多

少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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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署有否推行任何活動以教育環保斗營運商，讓他

們明白遵循《運輸署指引》的重要性；及  
 
─  運輸署會否加強教育環保斗營運商，讓他們明白遵循

《運輸署指引》的重要性。  
 
 
35. 運輸署署長在聆訊中作出了解釋，在聆訊後，她亦在回覆

委員會的函件 (附錄 25)中進一步闡釋：  
 

─  在 2008年 1月，共印備了 62 000份指引，包括 6萬份中

文本及 2 000份英文本；  
 
─  運輸署基於以下考慮因素，沒有再印備指引：  
 

(a) 該指引已有足夠存貨備用；  
 

(b) 運輸署理解業界／環保斗營運商已充分知悉該指

引 (包括指引內的建議 )；及  
 
(c) 在運輸署的網頁載有該指引的軟複本。  

 
 運輸署會視乎情況繼續向有關人士派發指引；  
 
─  在 2011年舉行的關注全港廢物處理聯席會議上，運輸

署曾向環保斗營運商闡釋該指引。運輸署亦與環保斗

營運商就有關指引通信，當中清楚顯示業界充分知悉

該指引；及  
 
─  運輸署會加強向業界推廣指引，並會在聯合工作小組

內與其他部門及政策局合作，以制訂規管和利便環保

斗作業的策略及行動方案。  
 
 
環保署採取的行動  
 
36.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2段，在 2007年 12月，環保署

在諮詢相關行業協會後發出指引 (下稱 "《環保署指引》")，要求

環保斗營運商在操作路旁環保斗期間，自願採取以下環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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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斗須用清潔和防水的布帳完全覆蓋；  
 
─  環保斗上須清楚註明不應貯存家居廢物、易燃燒的廢

物、危險廢物和化學廢物；及  
 
─  在公眾假期 (全日 )及在其他日子的晚上 11時至翌日上

午 7時期間，不應操作環保斗。  
 
 
37.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2段得悉，在審計署於

2012年 8月至 2013年 7月進行實地調查期間找到的 470個環保斗

中，沒有一個完全符合《環保署指引》所載的規定。鑒於審計

署署長報告書附錄A所載，環保斗營運商遵循《環保署指引》的

比率偏低，委員會詢問環保署會否採取措施提高遵循指引的比

率，若會如此，所採取的措施為何。  
 
 
38. 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  在 2011年至 2013年 9月期間，環保署每月平均接獲 3宗
有關環保斗的投訴。這些投訴主要有關環保斗沒有用

清潔和防水的布帳完全覆蓋；  
 
─  在上述期間，環保署進行約 100至 200次實地視察跟進

接獲的投訴。在絕大部分個案中，環保斗營運商在接

獲環保署人員的指示後迅速糾正問題；及  
 
─  環保署已於 2013年 11月致函建築業及相關運輸業協

會，以加強宣傳。環保署亦會在未來數月與業界合作

舉辦活動，以推動業界落實《環保署指引》內的良好

作業守則。  
 
 
39. 環境保護署署長王倩儀女士補充，路旁環保斗作業與其他

工商業活動一樣，須受各項污染管制法例管制。若路旁環保斗

作業污染環境或造成滋擾，環保署可按相關條例的要求和準

則，採取跟進及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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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關於環保署會否設立熱線接受有關路旁環保斗造成環境

滋擾的投訴，環境保護署署長表示無此需要。除政府的 1823熱
線外，環保署亦設有顧客服務熱線，直接接聽及處理市民提出

的污染投訴，包括有關路旁環保斗的環境滋擾投訴。  
 
 
食物環境衞生署採取的行動  
 
41.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5(a)段，在過去 10年，食物環

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不曾向環保斗擁有人採取任何執法行

動。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梁卓文先生致函委員會回覆時表示，

如有證據顯示環保斗的擁有人或使用者弄污周圍的地方或造成

環境衞生滋擾，食環署會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
採取適當執法行動。然而，過去並未發現違反該條例的情況，

顯示環保斗的使用者通常會在裝卸廢物後清理周圍的地方。署

長的函件載於附錄 26。  
 
 
C. 利便環保斗作業的政府制度  
 
42.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4段，環保斗擁有人可根據《土

地 (雜項條文 )條例》第 5條向地政總署申請臨時佔用政府土地的

許可證。在 2003年 1月至 2013年 8月期間，地政總署沒有接獲為

在公共道路放置環保斗而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提出的許

可證申請。鑒於警務處及地政總署所處理有關路旁環保斗的投

訴總數由 2008年的 645宗增至 2012年的1 366宗，委員會詢問為何

出現這種情況。  
 
 
43. 地政總署署長解釋，由於環保斗作業佔用土地的時間短，

而且放置地點常變，加上不遵守申請和准許證規定的後果亦輕

微，故沒有誘因促使環保斗營運商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申請臨時許可證。縱使環保斗營運商已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
條例》取得佔用政府土地的許可證，但不能排除他們仍會違反

相關法例的可能性；再者，環保斗營運商日後是否須事先根據

《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取得許可證，將有待工作小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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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3(b)段，如設立發牌制度，而

發牌條件之一是環保斗不得對道路造成阻礙 (這正是路旁環保斗

現時造成的主要問題 )，便不可能發出准許證，而且當局須對所

有環保斗執法。委員會認為，只要訂立清晰的準則述明路旁環

保斗構成問題的情況，設立許可證制度應該不會引致執法上的

困難。  
 
 
45. 地政總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發展局及地政總署不反對設立

許可證規管路旁環保斗。然而，鑒於環保斗作業佔用土地的時

間短，而且放置地點常變，倘若設立許可證制度，必須界定何

謂 "可接受 "和 "不可接受 "的環保斗作業情況。  
 
 
46.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3段顯示，有些裝修公司使用環保

斗存放裝修工程廢料，所以在競投樓宇裝修工程時，把環保斗

違法放置在公共道路所招致的罰款計算入投標價的預算內。審

計署認為此舉並不理想，當局應為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設立

一套更完善的政府制度。委員會詢問，屋宇署是否備有正在作

業的路旁環保斗的資料。  
 
 
47. 發展局局長在回覆委員會的函件 (附錄 22)中表示：  
 

─  屋宇署負責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 )就建築物及

相關工程的規劃、設計和建造訂定條文。根據《建築

物條例》，所有在私人建築物內進行的建築工程均須

事 先 經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有 關 圖 則 及 同 意 展 開 工

程；只有根據該條例第 41條獲豁免的建築工程及《建

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所涵蓋的小型工程不在此限。

有關批准及同意的程序可確保擬進行的工程一般合

乎《建築物條例》及相關規例的要求。此外，除上述

獲豁免的建築工程外，建築工程在真正展開前及完成

後，一般而言均須將有關通知呈交建築事務監督，讓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知 悉 有 關 建 築 工 程 開 展 及 完 成 的 日

期；及  
 
─  路旁環保斗的使用關乎相關認可人士或建築承建商╱

裝 修 工 人 和 業 主 ╱ 委 託 人 在 考 慮 地 盤 限 制 等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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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臨時貯存建築或翻新工程的廢料所選擇的施工

程序。此等臨時貯存方式並不是上文所述的批准、同

意及通知所涵蓋的事項。因此，屋宇署並無作業中的

路旁環保斗的相關資料。路旁環保斗的使用並不屬於

《建築物條例》規管的事項，建築事務監督並不適宜

在批准建築圖則及同意展開建築工程時施加任何與

這方面有關的條件。此外，正如上文解釋，並非所有

建築工程都需要事先由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有關圖則

及同意展開工程。  
 
 
D. 結論及建議  
 
48. 委員會：  
 

整體意見 

 
─  認為：  
 

(a) 應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引入准許證制度，以規

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因為地政總署及香港警務

處 ("警務處 ")現時就路旁環保斗採取的執法行動

成效不彰，原因如下：  
 

(i) 雖然地政總署可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章 )第 6條移走環保斗，但在移走環保斗

前，地政總署須給予 24小時的通知。因此，

環保斗使用者只要在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
條例》張貼的通知所訂明的限期之前移走環

保斗，其後再把環保斗移回原來位置，便可

輕易規避地政總署的執法行動；及  
 

(ii) 只有在環保斗對使用道路和行人路的公眾人

士構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情況下，警務

處才會根據普通法移走環保斗，並按《簡易

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章 )第 4A條提出檢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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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鑒於環保斗經常放置在路旁，造成阻礙和影響道

路使用者安全，況且確保車流暢順和道路安全屬

運輸及房屋局和運輸署的政策範疇，故此，運輸

署應牽頭引入准許證制度，以規管和利便環保斗

作業；  
 

─  對運輸及房屋局毫無悔意表示震驚和強烈不滿，並認

為不可接受，原因是運輸及房屋局迴避責任，沒有指

示運輸署牽頭引入准許證制度，並在切實可行範圍內

盡快落實該制度，以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從而彌

補失去的時間。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展局局長和環

境局局長的綜合回覆 (附錄 22及 23)足可證明這一點，

因為儘管有以下情況：  
 

(a) 放置於公共道路的環保斗對車流和人流造成阻

礙，引致環境及衞生問題，並危害駕駛人士及行

人安全；  
 
(b) 在 2009年 11月至 2013年 6月期間，共有10宗涉及在

路旁放置環保斗的交通意外，合共造成 15人受

傷，其中 4人傷勢嚴重；  
 
(c) 早於 2001年 10月，警務處已建議設立制度，規管

環保斗的移動和放置情況；及  
 
(d) 政務司司長於 2009年 1月與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

務總署開會討論街道管理問題時表示，應引入准

許證制度規管在路旁放置環保斗的情況；  
 
 但運輸及房屋局仍在該函件中重申： "與路旁環保斗

管理相關的問題有多個方面 "；  
 
─  對下述情況表示震驚和強烈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雖然早於 2007年，相關行業協會及相關政府部門 (尤其

是警務處、地政總署及運輸署 )已普遍支持引入准許證

制度，以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但建立准許證制度

的建議最終沒有落實。地政總署認為在路旁放置環保

斗屬道路管理問題，而運輸署則認為屬地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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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政府當局過去以散漫的態度管理路旁環保斗感到

費解和不可接受，以下情況足可證明這種散漫態度： 
 

(a) 並無就環保斗作業進行調查，以確定環保斗所造

成的問題；  
 
(b) 在 12個分區地政處中，只有一個地政處編訂未經

授權而放置環保斗的黑點名單；  
 
(c) 只有 4個分區地政處曾向相關區議會和民政事務

總署轄下的民政事務處尋求協助，把所發現的環

保斗問題轉介分區地政處採取土地管制行動；  
 
(d) 運輸署及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沒有努力確保業

界自願遵守運輸署及環保署的環保斗作業指引，

以致遵守指引的比率極低，甚至為零；及  
 
(e) 自運輸署及環保署於 2008年發出環保斗作業指引

後，沒有對該兩套指引的成效進行評估；  
 

─  促請運輸署及環保署加強教育環保斗營運商，讓他們

明白必須遵守運輸署及環保署的環保斗作業指引；  
 
─  知悉運輸署會安排把經政府熱線 1823接獲的路旁環

保斗投訴個案抄送該署，讓該署可以全面了解有關情

況。運輸署亦會重新審視送交地政總署的投訴個案 (即
被列為沒有對公眾或車輛構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

的個案 )，如當中發現已構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個

案，運輸署會將其轉介警務處採取執法行動；  
 
─  地區行政督導委員會曾於 2010年 5月作出結論，指路

旁環保斗所造成的問題未算嚴重，無須設立准許證制

度規管環保斗作業，但鑒於警務處和地政總署處理的

路旁環保斗投訴總數由 2008年的 645宗增至 2012年的

1 366宗，增幅達 112%，因此認為地區行政督導委員

會的結論毫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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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悉：  
 

(a) 將會成立聯合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小組主要

由發展局、環境局、運輸及房屋局和其他相關部

門參與，負責分析與路旁環保斗有關的問題和討

論解決這些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包括研究由哪個

機關負責環保斗作業的整體管理最為合適、確定

相關的法律問題，以及探討加強現有機制或引入

新規管制度的不同方案。在工作小組成立初期，

環境局會統籌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參與工作小組的

工作；及  
 
(b) 根據工作小組的初步評估，約需一年時間完成工

作。工作小組會盡快展開所需的工作，迅速採取

行動，冀能制訂更有效適切的措施。工作小組會

向委員會提交半年度報告，匯報工作進度；及  
 
─  促請：  
 

(a) 工作小組爭取把完成工作的時間大幅縮短至一年

內，因為路旁環保斗的問題已曠日持久，但仍未

能有效處理，而近年有關路旁環保斗的公眾投訴

已顯著增加；及  
 
(b) 運輸及房屋局指示運輸署牽頭引入准許證制度，

以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不應再有延誤。  
 
 

具體意見 

 
49. 委員會：  
 

路旁環保斗造成的問題  
 
─  知悉審計署根據在 3個地區的實地視察和一年實地調

查結果，共發現 470個路旁環保斗及多種違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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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以下情況表示震驚和強烈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a) 關於路旁環保斗的公眾投訴近年顯著增加 (由
2008年的 645宗增加至 2012年 1 366宗 )；  

 
(b) 路旁環保斗曾引致交通意外及傷亡；  
 
(c) 環保斗營運商普遍不遵守環保署及運輸署分別於

2007年及 2008年就環保斗作業發出的指引；  
 
(d) 上文 (c)項所述的指引並非根據法例制訂，當局只

要求環保斗營運商自願遵守有關指引；  
 
(e) 很多環保斗每日非法佔用政府土地，造成環境及

衞生問題、阻礙車流及人流、損毀道路，以及影

響道路使用者安全；及  
 
(f) 政府沒有關於環保斗營運商數目、作業中的環保

斗數目及每日放置在路旁的環保斗數目的統計資

料；  
 

─  知悉：  
 
(a) 發展局局長、環境局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同

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6(a)及 (c)(i)段的建議，

並會進行調查，以確定環保斗的問題，以及制訂

策略和行動計劃，以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及  
 
(b) 運輸署會安排把經政府熱線 1823接獲的路旁環保

斗投訴個案抄送該署，讓該署全面了解有關情

況。運輸署亦會重新審視送交地政總署的投訴個

案 (即被列為沒有對公眾或車輛構成嚴重阻礙或

即時危險的個案 )，如當中發現已對公眾或車輛構

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個案，運輸署會將其轉

介警務處採取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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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規管路旁環保斗的行動  
 

─  對以下情況感到費解和不可接受：  
 
(a) 《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可能並非規管環保斗作

業的有效工具，因為地政總署根據該條例執法

時，間中需要較長時間；  
 
(b) 地政總署接獲公眾對路旁環保斗的投訴後，會在

一段長時間後才因應投訴進行實地視察，此舉不

符合公眾期望；  
 
(c) 多個分區地政處沒有遵守《地政處指示》，編訂

未經授權而放置環保斗的黑點名單和制訂巡查黑

點計劃；  
 
(d) 審計署的實地調查和視察顯示，在發現的 470個環

保斗中：  
 

(i) 39%的環保斗放置在 "禁止停車 "限制區內，對

公眾可能構成危險；  
 
(ii) 25%的環保斗放置在路口、迴旋處、行人過

路處、公共交通設施或車輛出入口 25米範圍

內的路邊，可能造成交通意外；  
 
(iii) 98%的環保斗沒有在黑夜時間附設黃色閃

燈；  
 
(iv) 19%的環保斗放置在有巴士行走的道路；及  
 
(v) 92%的環保斗不是放置在一般停車灣；及  
 

(e) 警務處每兩個月才移走一個環保斗的執法行動，

或未能反映環保斗的問題；  
 

─  知悉：  
 

(a) 發展局局長、環境局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同

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6(b)及 (e)段的建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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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檢討地政總署和警務處現時就路旁環保斗採取

執法行動的成效；  
 
(b) 地政總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7段的

建議，並會提醒員工遵守《地政處指示》；及  
 
(c) 警務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8段的建

議，並會提醒員工加強對路旁環保斗執法；  
 

利便環保斗作業的政府制度  
 
─  知悉下述情況：雖然環保斗擁有人可根據《土地 (雜項

條文 )條例》第 5條申請臨時佔用政府土地的許可證，

但在過去 10年來，地政總署從未接獲在公共道路放置

環保斗的許可證申請；  
 
─  知悉部分海外政府 (例如澳洲墨爾本市、美國紐約市和

英國西敏市 )已推行准許證制度，以規管放置在路旁的

環保斗；  
 
─  對以下情況表示震驚和強烈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a) 雖然相關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普遍支持引入准許

證制度，以規管環保斗作業，但這種制度仍未在

香港設立；及  
 
(b) 地政總署及運輸署均不願意負起規管環保斗作業

的責任；  
 

─  知悉：  
 
(a) 將會成立工作小組，小組主要由發展局、環境局、

運輸及房屋局和其他相關部門參與，負責分析與

路旁環保斗有關的問題和討論解決這些問題的最

有效方法，包括研究由哪個機關負責環保斗作業

的整體管理最為合適、確定相關的法律問題，以

及探討加強現有機制或引入新規管制度的不同方

案。在工作小組成立初期，環境局會統籌相關政

策局及部門參與工作小組的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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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工作小組的初步評估，約需一年時間完成工

作。工作小組會盡快展開所需的工作，迅速採取

行動，冀能制訂更有效適切的措施；及  
 

─  促請：  
 
(a) 工作小組爭取把完成工作的時間大幅縮短至一年

內，因為路旁環保斗的問題已曠日持久，但仍未

能有效處理，而近年有關路旁環保斗的公眾投訴

已顯著增加；及  
 
(b) 鑒於環保斗經常放置在路旁，造成阻礙和影響道

路使用者安全，況且確保車流暢順和道路安全屬

運輸及房屋局和運輸署的政策範疇，故此，運輸

及房屋局應指示運輸署牽頭引入准許證制度，以

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  
 
 

跟進行動 

 
50.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情況，包括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6(c)(ii)段所載指示一個

政府部門負責規管和利便環保斗作業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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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審計署曾就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單位的編配及運用進行

審查。  
 
 
背景  
 
2.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是根據《房屋條例》 (第283章 )
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制訂和推行公營房屋計劃，以達致政府

的政策目標，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人士解決住屋需要。

房委會的主要角色，是為低入息家庭提供資助公屋。房委會負

責規劃、興建、管理和維修保養公屋單位。  
 
 
3. 房屋署是房委會的執行機關，為房委會及其轄下的小組委

員會提供秘書和行政支援。房屋署亦支援運輸及房屋局處理所

有有關房屋的政策和事務。  
 
 
4. 公共房屋資源十分珍貴，並獲當局大幅資助。房屋署表

示，每個公屋單位的平均建造成本約為 70萬元 (不計土地成本 )，
並需時約 5年建成。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房委會約有 728 000個
公屋單位，容納約 200萬人 (710 000個住戶 )。在房屋署轄下

8 500名員工中，約有 5 000人 (主要隸屬策略處和屋邨管理處 )負
責編配和管理公屋單位。  
 
 
5. 公共屋邨分布在 4個地區 (即市區、擴展市區、新界區和離

島區 )1。根據房委會現行的配屋政策，房屋署會按合資格申請人

所選地區，向他們提供 3個配屋建議，每次一個。  
 
 
6. 房委會備有公屋申請人輪候冊。當局把公屋單位編配予合

資格的一般申請人時，通常會以其申請在輪候冊上的登記次序

為準 (即按先到先得的方式 )，並會考慮他們的家庭成員人數和所

選地區。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輪候冊上有 116 000名一般申請人
                                                           
1 市區包括港島和九龍。擴展市區包括葵涌、馬鞍山、沙田、將軍澳、青衣、荃灣

和東涌。新界區包括粉嶺、上水、大埔、天水圍、屯門和元朗。離島區不包括

東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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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家庭申請人和長者一人申請者 )及 112 000名配額及計分制 2

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房委會現時的目標，是將一般申請人

的平均輪候時間維持於 3年左右，而長者一人申請者 (即 60歲或以

上的申請人 )則約為兩年。房委會並沒有就配額及計分制下的申

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訂立任何目標。  
 
 
委員會報告書  
 
7. 委員會報告書載列委員會收集所得的證據，證據關乎在審

計署署長報告書所發現的事宜。委員會報告書分為以下部分：  
 

─  引言 (第A部 )(第 1段至第 10段 )；  
 
─  編配單位予需要租住公屋的人士 (第B部 )；  
 

(a) 管理一般申請人輪候冊 (第 11段至第 20段 ) 
 
(b) 實施配額及計分制 (第 21段至第28段 ) 
 
(c) 處理申請 (第 29段至第 34段 ) 

 
─  盡量合理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第C部 )；  
 

(a) 管控空置單位 (第 35段至第 50段 ) 
 

(b) 實施富戶政策 (第 51段至第 58段 ) 
 

(c) 公共租住房屋單位寬敞戶 (第 59段至第66段 ) 
 
─  打擊濫用租住公屋 (第D部 )； 

 
(a) 查核申請人資格 (第 67段至第 72段 ) 

 

                                                           
2 配額及計分制於 2005年 9月推出，目的是理順及重訂編配公屋予非長者一人申

請者的優先次序。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者所獲得的分數取決於 3個因素：

( i )遞交申請時的年齡； ( i i)是否公屋居民；以及 ( i i i )輪候時間。根據配額及計分

制，每年配屋限額定為擬編配予輪候冊申請人的單位總數的 8%，以 2 000個單位

為上限。該數目大致上相當於配額及計分制實施前的 10年期內，每年平均編配

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單位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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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富戶政策處理住戶申報 (第 73段至第76段 ) 
 
(c) 按兩年一度家訪調查機制視察單位 (第 77段 至

第78段 ) 
 

(d) 執法行動 (第 79段至第 86段 ) 
 

─  未來路向 (第E部 )(第 87段至第 90段 )；及  
 

─  結論及建議 (第F部 )(第 91段 )。 

 
 

公開聆訊  
 

8. 委員會於 2013年 11月 25日及 28日舉行了兩次公開聆訊，就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內審計署的研究結果及意見聽取證供。  
 
 
申報利益  
 
9. 在委員會於 2013年 11月 25日及 28日舉行的第一及第二次

公開聆訊開始時：  
 

─  梁家傑議員申報，他是房委會現任委員；及 

 

─  梁繼昌議員及吳亮星議員申報，他們是房委會前任

委員。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表序辭  
 
10. 在委員會於 2013年 11月 25日舉行的第一次公開聆訊開始

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發表序辭，其內容綜述如下： 
 

─  為配合房委會的既定政策，房屋署已採取多項措施，

以盡量合理運用公屋資源。面對如此大規模的工作和

服務範疇，政府當局承認在日常公屋的管理上，尚有

進步的空間，包括理順處事程序及提高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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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委會的宗旨，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

家庭提供公屋，並以維持輪候冊一般申請人的平均輪

候時間於 3年左右為目標。在計算一般申請人的平均

輪候時間時，(a)是以過去 12個月獲編配入住公屋的一

般申請人輪候時間的平均數為依據，而 (b)輪候時間是

以登記日期開始計，直至首次編配公屋單位的日期為

止。目前，申請人會有 3次公屋編配機會，以充分照

顧他們的選擇；  
 
─  在增加公屋申請的透明度方面，政府當局與審計署署

長的看法一致，認為有需要定期調查，以找出在輪候

冊上等候了長時間的個案。事實上，房委會自 2011年
開始每年對輪候冊申請人的配屋情況進行分析，其中

包括在輪候冊上輪候時期較長的個案。房委會最近已

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2013年 11月 4日舉行的會

議上向委員匯報 2013年的分析結果。房委會計劃繼續

每年進行該等特別分析，並匯報分析結果；  
 
─  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已於 2013年

9月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 ("諮詢文件 ")，就配額

及計分制提出多項建議，包括給予年逾 45歲的申請人

額外分數，以及制訂機制定期檢視配額及計分制下申

請 人 的 入 息 和 資 產 等 。 公 眾 諮 詢 活 動 將 於 2013年
12月 2日結束；  

 
─  社會人士對富戶政策的意見分歧，有主張收緊，也有

主張放寬甚至取消。諮詢文件進一步邀請公眾人士就

富戶政策發表意見，以助房委會進一步考慮相關問

題，以及更有效運用公共房屋資源；及  
 

─  房委會在考慮審計署署長於 2006-2007年度就處理寬

敞戶問題提出的建議後，於 2007年通過多項中期措

施，並制訂 "優先處理寬敞戶 "界限，以按序處理寬敞

戶個案。房屋署其後分別於 2010年及 2013年再就寬敞

戶政策作出檢討，以修訂 "優先處理寬敞戶 "界限，務

求達致更佳成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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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編配單位予需要租住公屋的人士  
 
管理一般申請人輪候冊  
 
平均輪候時間計算方法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11. 根據房委會目前的定義，公屋輪候時間指在輪候冊上登記

至首次配屋的時間，期間的凍結時段不計在內 3。房委會公布

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3年 6月底，一般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2.7年，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1.5年。自2008-2009年度

起，一般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越來越長 4。  
 
 
12.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8段知悉，審計署曾對在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的 12個月內獲安置的 13 586名一般申請人的

數據加以分析，結果顯示公屋申請人的平均實際等候時間 ("實候

時間 ")由2.91年 (如申請人接受首次配屋 )至 4.12年 (如申請人接受

第三次配屋 )不等。由於這些資料對申請人十分有用，有助他們

決定應否即時接受配屋建議，還是等待下次配屋機會，委員會

詢問當局會否考慮在房委會網頁公布資料，列明公屋申請人由

首次配屋至第二次配屋及由第二次配屋至第三次配屋的平均實

候時間。  
 
 
13.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及房屋署署長栢志高先生補充：  
 

─  政府當局過往曾在多個公開場合提及平均輪候時間

的定義和計算基礎，包括在立法會的會議，亦曾向傳

媒說明；  
 
─  因應審計署署長的建議，政府當局同意加強這方面的

宣傳工作。房委會會將申請人平均輪候時間的定義和

計算方法，以及審計署建議其他可供申請人參考的資

料，在《公屋輪候冊申請須知》小冊子及申請表內列
                                                           
3 根據既定計算方法，輪候時間是以在輪候冊上登記的日期開始計算，直至首次

獲編配公屋單位為止，但不包括申請期內的任何凍結時段 (例如申請人尚未符合

居港 7年的規定、申請人在獄中服刑、申請人正等待家庭成員來港團聚而要求凍

結申請 )。  

4 一 般 申 請 人 的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由 2008-2009年 度 的 1.8年 增 加 至 2012-2013年 度 的

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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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由於房委會的目標，是在 2014年 4月前完成編輯

及印製相關文件，因此房委會計劃於 2014年 4月在房

委會／房屋署網頁宣傳所有資料，屆時有關申請公屋

的新版小冊子及申請表可一併使用；  
 
─  申請必須予以審核，以確定有關申請人符合資格。房

屋署接獲申請的一刻，並不一定代表有關申請人已符

合申請資格而可以獲登記入公屋輪候冊內。申請人有

時候需要提供更多證明文件以支持其申請。因此，申

請人的輪候時間應該在房屋署完成審批申請，確認申

請人符合資格申請入住公屋後才開始計算；  
 
─  雖然合資格申請人可獲提供 3個配屋建議，但他們於

首次配屋時已經獲得安置的機會。換而言之，申請者

若接受首次編配的公屋單位，即可獲得安置。申請人

若拒絕接受首次配屋以等候其後的配屋建議，完全是

個人的決定。因此，輪候時間只會計算至首次配屋為

止。申請人是否接受首次、第二次或第三次配屋建

議，完全取決於申請人，並不在房委會的掌握之中，

因此房委會不宜發布關乎其無法掌控的輪候時間的

資訊；  
 
─  若按照建議公布過往的數字，例如首次配屋至第二次

配屋或第二次配屋至第三次配屋之間的輪候時間，反

而可能具誤導性，亦無助申請人作出知情決定。由於

各次配屋之間的時間取決於當時的供求情況，過往的

趨勢並不代表將來的情況；及  
 
─  儘管如此，當房委會於 2014年就輪候冊申請人的安置

情況進行下一次特別分析時，會考慮提供更多有關輪

候冊申請人的統計數據。  
 
 
"一次過獲提供 3個配屋建議 "的做法  
 
14.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9段所報告，在編配公屋單位

方面，自 2000年起，申請人在 3個不同日期各獲配屋一次。在

2012-2013年度，首次至第二次配屋的平均實候時間為0.43年 (即
超過 22個星期 )，而第二次至第三次配屋的平均實候時間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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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年 (即 0.43年加 0.78年，或逾 62個星期 )，遠遠超過房委會在

2000年預計的 9至 12個星期。為縮短公屋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

間，委員會詢問：  
 

─  會否考慮安排公屋申請人 "一次過獲提供 3個配屋建

議 "；及  
 

─  房 委 會 有 否 在 其 網 頁 提 供 各 區 空 置 公 屋 單 位 的 資

料，以助申請人在選擇地區方面作出知情決定。  
 
 
15. 房屋署署長回應時表示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13年
12月 12日及 2014年 1月 7日的函件 (附錄 28及 29)中答稱：  
 

─  房委會曾在 1999年 4月引進 "一次過獲提供 3個配屋建

議 "的做法，但不為輪候冊申請人歡迎，房委會遂於

2001年 4月回復單一配屋建議的編配方法；  
 
─  根據房委會是次經驗所得，由於須在同一時間預留

3個單位供一名申請人作出決定，而非將 3個單位分別

給予 3名不同申請人考慮， "一次過獲提供 3個配屋建

議 "的安排反會令可供編配單位數目大減，並延長編

配時間；  
 
─  在房屋資源短缺時，在同一時間由電腦隨機編配的

3個配屋建議，可能均處於同一區域，因而未必能切

合個別申請人的特殊情況；  
 
─  房委會認為較適宜維持現時給予申請人 3次單一配屋

的方法。事實上，若申請人接受首次配屋，即可在當

時獲得安置。這方法可給予申請人更好的選擇，公屋

資源的分配亦更具效率；  
 
─  雖然可透過把配屋建議限於兩個而縮短公屋申請人

的平均輪候時間，但房委會不贊同減少配屋建議數目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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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委會一向以善用資源為原則，每當有新建單位落成

或現有空置單位經翻新後，公屋編配小組會盡快把單

位編配給公屋輪候冊及其他安置類別的申請人；   
 
─  公屋空置單位的數目每日都會出現很大變動，若房委

會向公眾發放此資料，反令輪候冊上的申請人對各地

區的公屋空置狀況產生混淆，亦不能幫助他們作出地

區選擇。因此，房委會認為不宜在網頁上公布有關資

料；及  
 
─  儘管如此，房委會現正考慮採取其他措施，以協助公

屋申請人作出地區選擇，包括將公共屋邨分布劃分為

面積較小的地區。  
 
 
輪候冊上積壓已久的申請  
 
16.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24段知悉，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在輪候冊上的 116 927名一般申請人當中，29%已輪候

公屋單位 3年或以上。尤應注意的是， 7%申請人已等候 5年或以

上。委員會詢問，在輪候冊上的一般申請人當中，為何 7%的申

請人需要輪候公屋單位 5年或以上，以及當局曾採取／將採取甚

麼措施，以解決所發現的問題。  
 
 
17. 房屋署署長表示及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王天予女士補充：  
 

─  房委會自 2011年起每年對輪候冊申請人的安置情況

進行特別的分析。有關工作包括以人手詳細翻查部分

個案的檔案，核實檔案中的資料，以仔細分析輪候時

間的分布，以及個別個案輪候時間甚長的原因；  
 
─  房委會在過去 3年對一般申請人安置情況的分析顯

示，輪候時間較長的一般為選擇市區或擴展市區的申

請人。由於市區和擴展市區較受歡迎，因此選擇這兩

個地區公屋單位的申請人，相對於選擇其他地區公屋

單位的申請人而言，輪候時間很可能較長。輪候冊上

家庭成員人數較多的住戶亦傾向輪候較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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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數年，市區和擴展市區的新建單位將會有穩定的

供應量。在 2013-2014年度至 2016-2017年度的新建公

屋當中，約 19%為 1至 2人單位， 25%為 2至 3人單位，

39%為一睡房單位 (供 3至4人居住 )，16%為兩睡房單位

(供 4人或以上居住 )。新供應量有助滿足對市區和擴展

市區公屋的需求，以及 3人至4人家庭的需求；  
 
─  除新建公屋外，房委會亦致力透過回收公屋單位以滿

足對公屋的需求。根據房委會的經驗，房委會透過現

居租戶自願交還單位，以及打擊濫用公屋資源人士的

執法行動，每年平均約有 7 000多個淨回收的公屋單位

可供編配予輪候冊申請人；及  
 
─  房委會會嚴格調查與住用情況有關的個案，當中包括

從公屋租戶中隨機抽選的個案，以及經前線管理人員

轉介和市民舉報的懷疑濫用個案，從而加強採取行

動，打擊濫用公屋資源的問題。在 2012-2013年度，房

屋署主動調查了約 8 700宗個案，收回約 490個被濫用

的公屋單位。此外，為偵察可疑的空置個案，房屋署

於 2012年 7月完成了為期 18個月的 "抄錄公屋單位水

錶讀數行動 "，行動的涵蓋範圍包括全部公屋單位。

有見於這項行動能有效收回公屋單位，房屋署日後會

再次採取類似行動。  
 
 

18. 一 如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27段 所 報 告 ， 房 屋 署 曾 在

2012年展開特別行動，就截至 2012年 6月底輪候冊上一般申請人

已等候 5年或以上但未獲提供任何配屋建議的個案 (約 1 400宗 )
進行調查。房屋署的調查結果發現，在這些個案當中，40%涉及

各種特殊情況。  
 
 
19. 至於當局就其餘 60%(約 860名一般申請人 )等候 5年或以上

但未獲提供任何配屋建議的個案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表示及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補充：  
 
─  由於每宗積壓良久的申請所涉及的特殊情況並沒有

輸入房屋署的電腦系統，房屋署須以人手方式詳細翻

查個別檔案，以及核實檔案中的資料，以確定為何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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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輪候時間甚長。部分積壓良久的申請涉及不同

類別的特殊情況，例如曾經更改住戶資料，以及因社

會／健康理由而指定編配地點等；  
 
─  房屋署曾就截至2013年6月底仍在輪候冊上的118 700名

一般申請人進行特別的研究 (包括以人手方式翻查個

別檔案 )，結果顯示輪候時間較長個案的主要原因包括

以下各項：  
 

(a) 截至 2013年 6月底，在仍在輪候冊上的 118 700名
一般申請人當中，約 16%(即約 19 200名申請人 )
的輪候時間為 3年或以上而未獲提供任何配屋建

議；其中約 2 100宗個案的輪候時間更為 5年或以

上而未獲提供任何配屋建議；  
 
(b) 在這2 100宗個案中，很多個案涉及各種特殊情況，

包括曾經更改住戶資料 (33%)；提供理由拒絕接受

所編配的單位 (13%)；以及取消時段、因社會／健

康理由而指定編配地點和申請綠表資格證明書以

購買居者有其屋 ("居屋 ")單位等其他情況 (8%)；  
 
(c) 在這 19 200名一般申請人中，約45%(即約 8 700宗

個案 )已屆詳細調查階段，符合資格者快將獲得配

屋。至於其餘 55%(即約 10 500宗個案 )，大多數都

選擇市區及擴展市區的單位；  
 
(d) 至於家庭成員人數方面，在這 19 200名一般申請

人中，約70%為選擇市區和擴展市區單位的 3人戶

和 4人戶；及  
 
(e) 輪候冊上某些個案的申請人可能由於不同原因曾

取消有關申請 (例如在詳細調查階段未能符合入

息資格規定、沒有依約出席會晤等 )。為給予申請

人彈性，在房委會的現行政策下，申請人若往後

情況有變，而在特定期限內 5再度符合資格準則，

可要求恢復申請。嚴格來說，申請人在取消申請

起計直至恢復申請這段期間內，並不符合資格。

                                                           
5 舉例而言，申請人因入息或資產超出訂明限額而被取消申請，如其後再次符合

資格，可以在首次取消申請日期起計 6個月後至兩年內要求恢復原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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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電腦系統所限，房屋署在計算平均輪

候時間時，未能把這段期間剔除。鑒於涉及的個

案數目眾多，逐一翻查檔案以剔除相關時段，實

際上並不可行；及  
 
─  房委會計劃繼續每年進行上述特別分析，並向立法會

匯報分析結果。  
 
 

20.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結束後提

供截至 2013年 6月底的暫緩或凍結公屋申請數目，並按原因提供

有關分項數字 (載於附錄28)。  
 
 
實施配額及計分制  
 
固有誘因鼓勵盡早申請公屋  
 
21. 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人所得分數取決於 3個因素，即

申請人提交公屋申請時的年齡；申請人是否公屋住客；以及申

請人的輪候時間 6。由於在配額及計分制的現行機制下，每輪候

多一年可加 12分，而提出申請時的年齡每加一歲只加 3分，以致

成為固有誘因，促使申請人盡早根據配額及計分制申請公屋，

而這情況可能是近年公屋申請數目不斷增加的催化劑。現行制

度變相鼓勵年輕的申請人即使可能沒有迫切的房屋需要，亦盡

早 (最好在 18歲達最低合資格年齡時 )根據配額及計分制申請公

屋。  
 
 
22.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41段，就 2008-2009年度至

2012-2013年度配額及計分制下獲安置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進

行分析的結果顯示，沒有任何 30歲以下的申請人獲配公屋單

位，大部分獲安置申請人為 50歲或以上人士。委員會詢問，房

委會曾否檢討配額及計分制，以評估其成效，並研究是否需要

微調該制度，例如提高在配額及計分制下提出申請的年齡下限。 
 
 

                                                           
6 輪候冊上申請人的相對配屋優次，視乎所得分數而定。申請人的累積分數越高，

便會越早獲配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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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房屋署署長回應時表示︰  
 

─  當局引入配額及計分制的目的，是理順有限的公共房

屋資源的運用，以照顧不同類別的申請者。配額及計

分制並非旨在滿足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需求的

方法。督導委員會支持房委會繼續採取現行政策，即

家庭及長者申請人較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優先獲配公

屋單位；  
 
─  然而，考慮到配額及計分制下年逾 35歲的申請者向上

流動的能力相對有限，督導委員會建議在配額及計分

制下應給予這些申請者較高的優先次序。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督導委員會建議改善配額及計分制，給予年

逾 45歲的申請者額外分數，以增加他們較早獲配公屋

的機會；  
 
─  根據房委會的經驗，一些 18歲或以上的單身年輕人身

處的居住環境或許相當無法接受，他們對公共房屋資

源確有真正需要。房委會因此認為不宜為配額及計分

制申請人訂定較高的年齡限制；  
 
─  亦有建議認為，應以申請人的需要為基礎訂定若干配

屋資格準則，以考慮個別申請人的具體情況。舉例而

言，由於居住在公屋單位的申請人現時會被扣分，當

局 可 考 慮 擴 大 扣 分 的 範 圍 至 登 記 時 為 學 生 的 申 請

人，因為這些申請人畢業後的收入最有可能超逾輪候

冊入息限額。不過，鑒於此事棘手而敏感，房委會管

理公營房屋計劃時必須注意各方的利益，並予以體

恤；及  
 
─  督導委員會會就公眾諮詢工作提交報告。房委會會適

當考慮督導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以及在公眾諮詢期內

接獲的市民意見，然後再就會否及如何改善配額及計

分制作最終決定。  
 
 
24.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結束後

提供資料，述明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多年來的年齡及就業狀況

(載於附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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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輪候冊上不合資格的申請人  
 
25.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35段知悉，根據房委會在

2012年進行的公屋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調查，截至 2012年 12月
底，在該機制下的 106 900名申請人當中，67%(71 500名 )屬 35歲
或以下。在這些年輕申請人中，34%在申請公屋時為學生；47%
具備專上或更高學歷；33%為公屋住客。部分這些較年輕及學歷

較高的申請人日後可能因收入增加而有能力自行改善其居住環

境，最終放棄配額及計分制下的申請。為更準確掌握對公屋的

需求，委員會詢問，當局會否考慮推行定期剔除輪候冊上不合

資格申請人的機制。  
 
 
26.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房委會於 1993年為管理公屋輪候

冊引入複查制度，以便在有關申請到期接受調查前剔除因情況

有變而不合資格的申請人。到了 2000年，由於登記前階段至核

實配屋資格面晤階段的時間差距大幅縮短，以致複查程序變得

可有可無。由於具專上或更高教育程度的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

人數不斷增加，而有限的公屋資源應預留給有相對較大需要協

助的申請人，督導委員會建議房委會訂定機制，對配額及計分

制下的申請人進行定期檢視，以剔除不再符合資格的申請。有

關建議將於 2014年年初提交房委會考慮。  
 
 
27. 對於房委會會否為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訂定平均輪候時

間的目標，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  鑒於公屋資源緊絀，而一般申請人的數目急升，將平

均輪候時間為 3年的目標擴展至配額及計分制申請

人，會使他們佔取更多現時可給予一般申請人的公屋

資源；及  
 
─  然而，督導委員會建議考慮訂出路線圖，循序漸進地

將平均輪候時間為 3年左右的目標，擴展至年逾 35歲
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督導委員會並建議改善配額及

計分制，增加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人每年的公屋配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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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14年 1月 7日的

函件附表二及附表三 (載於附錄 29)中，提供了過去 5年 (2008-2009
年度至 2012-2013年度 )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在獲登記入輪候冊

後及在詳細審查階段，分別由申請人自動放棄申請及被房屋署

取消申請的數字。  
 
 
處理申請  
 
重新遞交的申請  
 
29. 每名公屋申請人須遞交已填妥的申請表，填寫本人及其所

有家庭成員的姓名，並在申請表上申報多項相關資料，包括每

月入息和名下資產淨值。現時，適用於公屋申請的聲明書共有

17款。  
 
 
30. 一 如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62 段 所 載 ， 審 計 署 就 在

2008-2009年度至 2012-2013年度期間獲准登記的申請所進行的

分析顯示，平均而言︰  
 
─  55%申請即時獲准登記，無須重新遞交；  
 
─  36%申請在重新遞交一次後才獲准登記；及  
 
─  9%申請在重新遞交超過一次後才獲准登記。  

 
 
31. 為處理申請人須多次重新遞交申請表這殊不理想的情

況，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表示︰  
 

─  由申請人作出申報，是房屋署採用據實申報制度以處

理申請的重要一環。然而，很多申請人沒有使用適當

的聲明書以支持其申請，以致需要重新遞交申請。部

分申請人似乎不知道如何正確使用這些由房屋署提

供的聲明書；  
 
─  為向申請人提供更多指引，房委會會適當修改公屋申

請表、《公屋輪候冊申請須知》小冊子及有關短片，

就可供採用的聲明書及其正確使用方式為申請人提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7部第 3章  

 
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  111 -

供指引。經修訂的公屋申請表、《公屋輪候冊申請須

知》小冊子及有關短片將於 2014年 4月提供。當局亦

會在《公屋輪候冊申請須知》小冊子及有關申請公屋

的短片中，加載提醒申請人須參閱先前的覆函的提

示；及  
 
─  就重新遞交的申請而言，房屋署在退回申請表予申請

人的信件中已列明有關申請人須補充的資料，並將申

請人的原有申請一併退回，以方便申請人跟進。房屋

署亦已實施新制度，若申請人的申請被退回超過兩

次，房屋署會透過電話或面晤與該申請人聯絡。  
 
 
抽查入息及資產需時甚久  
 
32. 為阻遏申請人作出虛假申報，房屋署屋邨管理處轄下善用

公屋資源分組會每年抽查 300宗申請的入息和資產 (120宗由登記

及公務員配額小組負責的新登記申請，以及 180宗處於配屋階

段、由公屋編配小組負責的申請 )。  
 
 
33.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75段知悉，在過去 5年
(2008-2009年度至 2012-2013年度 )，就登記及公務員配額小組及

公屋編配小組分別轉介的個案進行調查的平均個案調查時間大

幅增加，增幅分別達 43%及 72%。在 2012-2013年度，平均個案

調查時間達 5個月以上 (登記及公務員配額小組所轉介的個案需

時 156日，公屋編配小組所轉介的個案需時 165日 )，超過經商定

的 3個月時限。委員會詢問，房屋署有否採取措施，糾正上述問

題。  
 
 
34. 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廖敬良先生表示︰  
 

─  善用公屋資源分組的調查工作需時過久委實有欠理

想，因為此舉會延誤受影響人士的公屋申請和編配單

位的過程；  
 
─  對於善用公屋資源分組抽查收入和資產需時過久的

情況，房屋署曾經調查箇中原因，並發現調查時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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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主要歸因於申請人未能合作地依約定日期前來會

面，或未能提交相關證明文件 (如工作證明等 )；及  
 
─  房屋署已於 2013年 8月加強內部指引，並提醒調查人

員必須按規定時限查核公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為

加強監察及督導工作，調查人員必須就未能在時限 (即
3個月 )內完成調查的個案向上級報告。督導人員亦必

須定期檢視所有個案的調查進度，確保所有調查工作

能依期完成。  
 
 
C. 盡量合理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管控空置單位  
 
加快編配長期空置的單位  
 
35.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4至 3.5段及第 3.9段所報告，截

至 2013年 3月 31日，空置單位有 12 471個，約佔公屋單位總數的

1.7%。房屋署把空置單位分類為 "不可供出租的單位 "、 "可供出

租的空置單位 "和 "編配中的單位 "7。房屋署在計算空置比率時，

採用 "可供出租的空置單位數目除以可供出租單位總數 "的方程

式，而且只把可供出租的空置單位算作空置單位。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房屋署在計算空置比率時，不可供出租的 4 370個單位

和編配中的 3 964個單位均並不算作空置單位。房屋署自 1997年
起推行特快公屋編配計劃，以加快出租不受歡迎或長期空置的

單位。在過去 3年 (2010年至 2012年 )，透過特快公屋編配計劃集

中編配的單位分別有 2 400、 2 200及 2 500個。  
 
 
36. 委員會詢問，房屋署有否推行措施，以鼓勵合資格申請人

接受 "環境指標 "欠佳的不受歡迎單位。房屋署署長回應時表示及

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補充：  
 

─  每年進行一次的特快公屋編配計劃，旨在邀請輪候冊

上合資格的申請人考慮接受不太受歡迎或長期空置

的單位。該計劃下供編配的單位包括 "環境指標 "欠佳

                                                           
7 "編配中的單位 "有待租戶接收，而按配屋通知書所述，這些手續須於通知書發

出日期起計兩星期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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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受歡迎單位，例如涉及高利貸／謀殺／自殺個

案、位處偏遠地區和長期空置的單位；  
 
─  空置期超過 9個月的單位、拒絕接受率較高的單位、

長者住屋二型單位、改建中轉房屋單位或 "環境指標 "
欠佳的單位均會納入特快公屋編配計劃；及  
 

─  當局已採取下列措施提高此等單位的接受率：  
 

(a) 當局每年會分 4輪收集單位 (即兩輪適合編配予家

庭的單位及兩輪適合編配予一人申請者的單位 )； 
 
(b) 在特快公屋編配計劃的首輪自選單位程序中被揀

選的單位，如其後為申請人拒絕接受，將會納入

同一計劃的第二輪自選單位程序；  
 
(c) 如單位超過 12個月未能出租，接受編配該單位的

租戶可獲得 8至12個月的半租優惠；及  
 
(d) 對於多次嘗試仍未能租出的單位，房屋署會另覓

其他用途，例子包括將龍田邨天利樓改作居屋單

位出售。  
 
 
37.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結束後提

供資料，述明由 2010年至 2012年，每年分別被家庭申請人、長

者一人申請者和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接受編配的特快公屋編配

計劃單位數目，並交代根據特快公屋編配計劃於 2013年租出單

位的工作進展 (載於附錄28)。 

 
 
38.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0段知悉，房屋署報稱，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可供出租的空置單位有 4 137個。審計署就

這些空置單位的空置期進行的分析顯示， 21%(887個 )空置了一

年或以上，以及約有 2%(76個 )空置了 5年或以上。在 887個空置

了一年或以上的單位中， 470個 (53%)沒有納入先前推行的特快

公屋編配計劃。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7部第 3章  

 
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  114 -

39. 至於為何沒有將該 470個單位納入先前推行的特快公屋編

配計劃，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13年 12月 12日的函件 (附錄 28)
中答稱：  
 

─  在該 470單位中，203個屬空置而未出租的單位，這些

單位並未列為 "受歡迎程度較低 "的單位，因為該等單

位曾預留作政府清拆、屋邨清拆等不同安置類別之

用；  
 
─  150個單位屬下述兩種情況其中一種：在房屋署收集

單位時，有關單位正在編配中，並在特快公屋編配計

劃可供揀選單位名單擬定後才為申請人拒絕接受；或

在房屋署收集單位時，有關單位未能租出的時間不足

9個月。因此，該等單位不符合收集單位的條件；  
 
─  116個單位為屋邨或公屋編配小組預留作各類調遷用

途；及  
 
─  餘下 1個單位前身為改建一人單位，於2013年 3月 19日

才可供出租。  
 
 
40. 參考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0段表十七，委員會詢問，房

屋署有否採取措施，以加快出租 46個在 2013年 3月 31日時已空置

10年或以上的單位。  
 
 
41. 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表示：  
 

─  這 46個單位包括 42個於龍田邨的單位、一個位於翠屏

北邨的改建一人單位，以及 3個分別位於鴨脷洲邨、

長康邨及山景邨的單位；  
 
─  就 42個位於大澳龍田邨的單位而言，房委會已通過將

該邨天利樓的出租單位改作居屋單位出售；  
 
─  至於位於翠屏北邨的改建一人單位，空置期包括等待

單位的合伙住客遷出後將單位改建為一個獨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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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以及就單位進行改建及外牆結構維修工程所

需的時間；及  
 
─  在其餘 3個單位當中，一個位於鴨脷洲邨的單位曾作

出 42次編配；兩個分別位於長康邨及山景邨的單位曾

作出 38次編配。這些單位均曾納入特快公屋編配計

劃，申請人如願意接受此等單位可享有 12個月的半租

優惠，但於 2013年 3月 31日仍然未能租出上述單位。

山景邨及長康邨的單位最終分別於 2013年 5月 20日及

2013年 12月 6日成功租出。  
 
 

若干空置單位翻新需時甚久  
 
42. 所有空置單位在重新批租前須予翻新，使其內部終飾和裝

修達到準租戶可接受的水平。房屋署自 2006年起發出指引，容

許單位在騰空後，同步進行重新批租和翻新，讓準租戶可盡早

接受空置單位的編配，甚至在翻新工程完成前接受編配。  
 
 
43. 至於房屋署在翻新空置單位所需的平均時間方面的表

現，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稱： 

 

─  根據房屋署的 2012-2013年度機構計劃，翻新空置單位

平均所需時間以不超過 44天為目標；  
 
─  在 過 去 的 3 年 直 至 2013 年 3 月 ， 房 屋 署 共 翻 新 約

43 500個空置單位，平均的翻新期於 2010-2011年度、

2011-2012 年 度 及 2012-2013 年 度 分 別 為 43.87 天 、

43.55天及 43.85天，全部都能夠履行房屋署在不超過

44天內完成空置單位翻新工程的服務承諾；  
 

─  翻新空置單位的承諾是平均所需時間，而翻新個別單

位 的 完 工 期 會 因 應 翻 新 工 程 的 複 雜 程 度 而 有 所 不

同。例如，有些翻新工程涉及大規模的結構維修、嚴

重 滲 水 維 修 工 程 和 在 空 置 單 位 樓 上 進 行 天 台 工 程

等，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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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3段表十八所列載的單位，屬

於 特 殊 及 單 一 個 案 ， 有 充 分 理 由 需 要 較 長 的 處 理

時間。  
 
 
44.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3段表十八知悉，審計署

選定進行視察的 5個空置單位的翻新期 (由租戶遷出單位至翻新

完成 )頗長 (介乎 5個月至超過 3年 )。  
 
 
45.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結束後解

釋房屋署為何需時甚久，才完成該 5個空置單位的翻新工程 (載於

附錄 28)。 

 

 

監察不可供出租的單位  
 
46.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8段所述，公屋編配小組負責監

督預留空置單位的整體運用和出租情況，亦監察公屋單位預留

及取消預留的情況。房屋署各個分組獲准預留一批單位，以應

付運作需要 (例如遷置受重建影響的居民 )。部分預留單位列入

"不可供出租 "的類別。已預留一段長時間且無迫切需要的單位，

應交回公屋編配小組處理。  
 
 
47. 有關預留公屋單位的原因，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表
示，部分單位由屋邨舍監及房屋署職員用作宿舍單位，部分單

位須待拆卸或改建為居屋單位出售，其他單位則預留作安置受

市區重建局重建計劃影響的居民之用。有關預留單位的事宜，

由區域物業管理總經理負責進行定期覆檢。因應審計署的建

議，房屋署已將覆檢的頻率由每兩個月一次改為每個半月一

次。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結束後提供被抽起不作出租

的不可供出租單位數目，並按預留單位的理由提供有關分項數

字 (載於附錄 28)。 

 

 

48. 參考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8段表十九 (該表列載 4 370個
不可供出租的單位的空置期分析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 ))，委員會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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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有 171個長者住屋一型單位及 367個改建一人單

位空置了 10年或以上；及  
 

─  為何有 598個不可供出租的單位的空置期不詳。  
 
 
49. 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解釋： 

 

─  有 171個長者住屋一型單位及 367個改建一人單位空

置已達 10年或以上，以待改建為一般公屋單位。這些

單位之前曾被間分為 2至 4個房間及共用廚房及廁所

設施，讓當局編配個別長者或單身人士入住單位內的

獨立房間。由於這類單位不受歡迎，房屋署遂分別於

2006年及 2000年推行逐步轉型計劃，把長者住屋一型

單位及改建一人單位凍結，不予出租。由於當局只會

鼓勵長者住屋一型單位的非長者租客自願調遷，因此

當局須在收回單位內最有一個有人居住的房間後，才

可進行改建工程；及  
 

─  由於公屋租務管理附屬系統 ("租務系統 ")沒有收錄有

關單位對上一次租約的終止日期，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該598個單位被歸類為 "空置期不詳 "的個案。該

598個不可供出租的單位包括 463個從未出租的空置

單位、73個單位為員工宿舍及 62宗涉及延後取消租約

和終止額外房間租約的個案。事實上，除了 73個仍有

人居住的員工宿舍單位外，餘下所有空置單位的空置

期皆已從相關的檔案中予以確認。  
 
 
50.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結束後提

供資料，述明由 2008-2009年度至 2012-2013年度，每年收回的長

者住屋一型單位和改建一人單位的數目，以及由此而改建為一

般公屋單位的數目 (載於附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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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富戶政策  
 
富戶政策的目的  
 
51. 房委會鼓勵受惠於入息和資產已有穩定改善的公屋租戶

將公屋單位交還房委會，以重新編配給其他更有需要的家庭。

房委會於 1987年和 1996年分別實施 "公屋住戶資助政策 "("資助

政策 ")及 "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分配政策 "("合理分配政策 ")，統

稱 "富戶政策 "。根據富戶政策，如租戶的家庭入息總額及擁有的

資產淨值均超逾指定限額，或選擇不申報資產，便須遷出所住

的公屋單位。現時的資產淨值限額約為 2013-2014年度輪候公屋

登記冊入息限額 ("輪候冊入息限額 ")的84倍。委員會詢問，為何

在富戶的入息高於某一指定限額 (不論其擁有多少資產 )時，有關

租戶無須遷出所住的公屋單位。  
 
 
52.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房委會在制訂富戶政策的時候，

同時以入息和資產兩個因素來釐定對公屋租戶的資助，是考慮

到租戶若只有收入增加，並不足以繳付購買私人物業時所需的

首期付款。此外，家庭總收入會因社會整體經濟狀況、個別行

業或個人健康狀況的轉變而受到影響。如只有資產增加而沒有

收入的配合，亦不足以讓租戶負擔每月樓按供款／私人住宅租

金。相反，如租戶的家庭總收入及資產均已超逾既定限額，他

們應有足夠能力在居屋或私人物業市場，購置或租用到合適的

居所。  
 
 
達致富戶政策目標的成效  
 
53. 根據 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報告，在 2011年的 719 511個公

屋住戶中，188 877個 (26%)的每月入息在 20,000元或以上，即超

過 2013-2014年度輪候冊 3人家庭每月入息限額為 18,310元的水

平。審計署知悉， 2011年香港所有家庭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數

為 20,200元。由此看來，似乎很多公屋住戶在過去多年來已受惠

於入息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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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委員會從房屋署在首次公開聆訊時提交的補充資料附件二

(載於附錄 30)知悉，在 2008-2009年度至 2012-2013年度期間，平

均而言，每年因各種不同原因而從公屋富戶中收回的公屋單位

有 450個。然而，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6段知悉，截

至 2013年 3月 31日， 20 445個 (3%)公屋住戶按富戶政策繳交額外

租金或市值租金，其中 18 109個繳交倍半租金， 2 321個繳交雙

倍租金， 15個繳交市值租金。  
 
 
55. 對於為何富戶政策未能令富戶交還其公屋單位，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表示：  
 

─ 由於公私營房屋供求均嚴重失衡，私人住宅物業價格

指數和私人住宅租金指數近年屢創歷年高位。物業價

格急升，令富戶缺乏誘因購買自住物業，亦令他們無

法交還其公屋單位；  
 
─ 儘管如此，政府當局已採取措施，以擴展居屋計劃

第二市場至白表買家，同時加快興建公屋單位，以糾

正長久而來的供求失衡情況；及  
 

─ 富戶政策一直甚具爭議性，亦是督導委員會討論的其

中一項議題。督導委員會留意到社會人士對富戶政策

意見分歧。舉例來說，有意見認為，房委會應檢視較

富裕的租戶是否只在入息和資產水平均超出限額時

才須遷離公屋，還是在入息或資產其中一項超出有關

限額的情況下，便須遷離。亦有意見認為，或有需要

檢討一些現行安排，例如首次申報入息的期限 (現訂為

遷入公屋後 10年 )及繼而須申報入息及資產的期限 (現
訂於租戶須申報入息後每兩年 )。諮詢文件進一步邀請

公眾就富戶政策發表意見，而收集所得的意見會轉交

房委會考慮。  
 
 
56.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結束後提

供資料，述明過去 5年 (2008-2009年度至 2012-2013年度 )公屋租戶

在一手市場和第二市場購買未補地價居屋單位的數目 (載於

附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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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豁免按資助政策作出申報的原因  
 
57.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2及 3.34段所報告，租務系統

包含若干有助推行資助政策的重要資料欄 (例如首次入住日期、

租金複審類別、豁免原因等 )。獲豁免按資助政策作出申報的住

戶，在租務系統內的紀錄會輸入豁免標記，使之不會在資助政

策複審周期中被抽出。然而，審計署到屋邨實地視察時發現，

部分應按資助政策接受入息複審的住戶因錯誤輸入或未曾更新

豁免標記而被排除在複審之列。委員會詢問房屋署有否採取措

施，修正錯誤的資料。  
 
 
58. 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回應時表示：  
 

─  房屋署已定期發出便箋及電郵，提醒屋邨職員必須核

對租戶紀錄，以修正租務系統中的異常紀錄；及  
 
─  每年在資助政策申報周期開始前，善用公屋資源分組

會將載有異常個案的報告發給租約事務管理處／屋

邨管理處的房屋事務經理作迅速修正，以確保能準確

地檢索資助政策的申報入息個案。在每年4月資助政策

申報周期開始前，除將異常紀錄的個案報告發給租約

事務管理處／屋邨管理處的房屋事務經理作迅速核

對和修正外，善用公屋資源分組亦會於 2月中將有關

尚未更新資料個案的進度報告發送給租約事務管理

處／屋邨管理處的房屋事務經理跟進，他們在 2月底

完成將尚未更新資料個案予以修正的工作後，須向所

屬的分區高級房屋事務經理報告。  
 
 
公共租住房屋單位寬敞戶  
 
打擊寬敞戶問題不力  
 
59. 按照房委會的一貫政策，房委會會根據住戶的家庭成員人

數，按既定的編配標準，編配公屋單位。租戶可能會因部分家

庭成員遷出、離世、結婚和移民，令餘下成員可享有的平均居

住面積，超過寬敞戶標準所容許的面積，因而成為寬敞戶。房

委會訂有政策，要求居住面積超出寬敞戶標準的住戶，遷往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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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積合適的公屋單位。在 2007年 5月至 2010年 10月期間，居住

密度超過每人 35平方米的住戶，列作 "優先處理寬敞戶 "個案。凡

有殘疾家庭成員或 60歲或以上長者的住戶，排名較低。截至

2013年 9月，須調遷的優先處理寬敞戶可獲提供 4次配屋建議。

如住戶沒有充分理由而拒絕所有 4次單位編配，便會收到遷出通

知書，現行租約即告終止。  
 
 
60.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46至 3.47段知悉，在過去

7 年 ， 寬 敞 戶 的 數 目 由 2007 年 的 35 500 個 增 至 2013 年 的

54 555個，增幅達54%。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在 54 555個寬敞戶

中， 20 845個 (38%)的現居單位超逾最高編配標準 50%，特別是

其中 1 458個 (3%)更超逾最高編配標準 100%。委員會詢問，房屋

署在調遷寬敞戶時面對甚麼挑戰。  
 
 
61.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及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補
充：  
 

─  根據房委會的紀錄，在 2007年約有 35 500個寬敞戶。

房委會於 2007年通過採取多項中期措施並設定寬敞

戶的界限，以分階段處理寬敞戶個案。其後，房委會

分別於 2010年及2013年檢討寬敞戶政策，修訂優先處

理寬敞戶的界限，以改善成效；  
  
─  在過去 6年，房屋署已解決約 21 000宗寬敞戶個案，即

平均每年約解決 3 700宗個案。然而，在同一時期，約

有 40 000個住戶因家庭成員遷出或離世而成為寬敞

戶 ， 以 致 截 至 2013 年 3 月 ， 寬 敞 戶 個 案 累 計 約 有

54 500宗；  
 
─  在過去 6年已解決的 21 000宗寬敞戶個案中， 5 500宗

個案透過住戶遷往較小單位而獲得解決，另有 9 000宗
個案，房委會藉住戶購買居屋／租者置其屋計劃的單

位或自願交還單位等方式收回有關單位。至於餘下的

6 500宗個案，則由於住戶的家庭成員人數增加，以及

部分家庭成員成為殘疾人士或年屆 60歲而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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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其他安置類別的申請人對公屋的需求殷切及小

型單位的供應緊絀，房委會在 2013-2014年度只能預留

約 1 000個單位供寬敞戶調遷編配之用。此外，位於優

先處理寬敞戶所屬區議會分區內的小型單位供應短

缺，亦可能令有關房屋編配的處理時間較長；及  
 
─  優先處理寬敞戶對被強制遷往面積較小的單位均十

分反感，這也是房屋署必須面對的其中一項挑戰。房

屋署在執行寬敞戶政策時，一直採取務實、情理兼備

及體恤的態度來處理每宗個案，尤其那些因為經歷家

庭成員離世而導致家庭成員數目有所改變的個案。至

於那些因健康及社會理由而值得作酌情處理的特殊

個案，屋邨職員會視乎個別情況，請區域物業管理總

經理或分區高級房屋事務經理給予特別批准，以作出

額外的房屋編配或容許有關住戶暫居現住單位。房屋

署已採取關懷體恤而堅持不懈的態度勸說有關租戶

調遷，這樣做難免需要花費較長時間，但卻證明卓具

成效。  
 
 
優先處理寬敞戶個案的處理進度緩慢  
 
62. 2007年，房委會通過按次序處理寬敞戶的措施，並先由優

先處理寬敞戶個案着手。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在 54 555個寬敞

戶中，約有 3%(1 765個 )列為優先處理寬敞戶個案。  
 
 
63. 至於在上述 1 765宗優先處理寬敞戶個案當中，為何有

749宗 (43%)積壓達兩年或以上，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表
示，就上述 749宗優先處理寬敞戶個案而言，其中約 20宗個案為

員工宿舍或受屋邨清拆計劃影響而獲豁免調遷的租戶。此外，

有部分個案因正等待家人短期內來港團聚或因其他健康或社會

理由而獲准暫居現住單位。其餘尚未配房的個案是因為租戶所

居住屋邨或所屬區議會分區內的小型單位供應短缺，令安排編

配時間較長。截至 2013年 11月 30日，尚未解決的優先處理寬敞

戶個案已進一步減少至 486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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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敞戶調遷  
 
64.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54及 3.56段所載，審計署留意

到，在過去 6年，房屋署成功調遷的寬敞戶只有 5 512個，即平均

每年為 919個。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在 54 555個寬敞戶中，只有

2 403個 (4%)曾獲提供配屋建議。自 2007年推行優先處理寬敞戶

政策至 2013年 8月止，房屋署曾向 4個優先處理寬敞戶發出遷出

通知書。結果，當中一個優先處理寬敞戶被終止租約，而其他

3宗個案則已獲修正。委員會詢問：  
 

─  房屋署曾否／會否採取任何改善措施，解決寬敞戶問

題；及  
 
─  當局會否考慮提高住戶搬遷津貼的金額，以鼓勵寬敞

戶遷往較小的單位。  
 
 
65. 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表示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

其 2013年 12月 12日的函件 (附錄 28)中表示：  
 

─  房委會已於 2013年 6月通過有關處理公屋寬敞戶個案

的多項新安排。自 2013年 10月實施修訂措施後，新的

優先處理寬敞戶會獲提供最多 3次配屋建議，鼓勵有

關住戶更快調遷往較小的單位。優先處理寬敞戶的界

限已再收緊，因而令更多家庭成為需要調遷的優先處

理寬敞戶；  
 
─  在 餘 下 的 28 255( 即 54 555 減 26 300) 宗 寬 敞 戶 個 案

中，約 13 000宗涉及 60歲或以上但 70歲以下的長者的

個案會排在須調遷的寬敞戶名單上的最後位置，直至

下次檢討為止。房委會將於該政策實施 3年後進行檢

討；及  
 
─  發放住戶搬遷津貼的目的是協助租戶應付部分搬遷

費用及基本裝修工程開支。有關的搬遷津貼額與政府

採用的搬遷津貼額掛鈎。政府的搬遷津貼額，每年經

跨部門賠償檢討委員會按照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所通

過的基準檢討，並得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獲

授權力予以批准。相同的搬遷津貼數額一律適用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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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所有清拆項目、寬敞戶調遷和為利便管理而調遷

的租戶。  
 
 
66.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結束後

提供資料，述明過去 5年因發出遷出通知書、租戶自願遷出及

租戶因購買居屋單位而遷出公屋所收回的公屋單位數目 (載於

附錄 29)。  
 
 
D. 打擊濫用租住公屋  
 
查核申請人資格  
 
進行初步審查的證明文件  
 
67. 申請人須於申請公屋時把已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所需的證

明文件遞交申請分組，以進行登記資格的初步審查。一如審計

署署長報告書第 4.4段所報告，雖然申請人必須提交與所申報入

息和資產有關的證明文件，但實際上關乎投資和存款的證明文

件，在登記前審查階段可獲豁免，無須提交。由於投資及存款

是公屋申請人最常管有的資產類別，委員會質疑為何當局要求

入息不高的申請人就甚少管有的其他資產提交證明文件，但就

這些申請人普遍管有的資產則反而無須提交證明文件。  
 
 
68. 房屋署署長解釋及房屋署助理署長 (房屋資助 )何樂素芬

女士補充：  
 

─  考慮到投資值及銀行存款金額經常改變，房委會現時

沒有要求公屋申請人在遞交申請表時提供投資及銀

行存款的證明文件。此舉亦有助加快輪候冊申請表的

初步審查工作，讓公屋申請人可在承諾的 3個月內獲

登記入輪候冊；  
 
─  房委會採取據實申報的制度，並要求申請人在遞交申

請表時申報資產數量，申請人的情況如在登記後有轉

變，須即時通知房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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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在接近配屋

時的詳細資格審查階段，申請人須遞交其所有資產的

證明文件；  
 
─  為維持制度的完整性，房屋署的善用公屋資源分組會

在登記前審查階段及詳細調查階段，隨機抽選輪候冊

申請人作深入調查；及  
 
─  現行機制既可避免申請人於申請階段因須遞交過多

的證明文件而引致延誤申請，同時亦有助防止提供虛

假資料，在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房委會會持續

留意有關情況，研究要求申請人於申請階段遞交關乎

投資及銀行存款的證明文件是否可行。  
 
 
深入查核抽選的申請個案  
 
69.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0至 4.11段所報告，房屋署每

年只揀選少量公屋申請進行深入查核 (新登記申請 120宗，配屋中

申請 180宗 )。揀選作深入查核的申請一年合共只有 300宗，在輪

候冊申請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比極低。然而，新登記申請被發現

虛假申報的比率 (2012-2013年度為 35%)，高於配屋中申請的比率

(2012-2013年度為 2%)。此外，在上述兩類申請中被發現虛假申

報的比率，近年持續上升 (尤其是 2012-2013年度 )。為更有效管

理公屋輪候冊，並在不合資格的申請人獲登記入輪候冊前將其

剔除，委員會詢問，當局會否考慮將深入查核工作擴大至涵蓋

全部新申請。  
 
 
70. 房屋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由於在輪候公屋期間，申請人的

入息及資產都可能有所改變，在登記前審查階段剔除不合資格

的申請人，不一定可以保證，在提出首次配屋建議當時，所有

申請均符合資格。由於資源緊絀，房屋署認為不宜就申請人的

入息及資產重複進行深入查核。為確保公共房屋資源得到合理

運用，房屋署會就即將獲得配屋的申請人進行詳細調查，以核

實這些申請人的資格。此外，任何在申請人獲登記入輪候冊之

前所進行的深入詳細資格審查，均難免涉及大量資源，亦會拖

長登記前的處理時間，此舉有違當局的原意，即加快處理過程，

以確定申請人是否合資格獲登記入輪候冊。在資源緊絀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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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房屋署會調整在申請程序的不同階段抽選作深入查核的新

申請數目。房委會亦會持續留意有關情況，研究要求申請人於

申請階段遞交關乎投資及銀行存款的證明文件是否可行。  
 
 
就虛假申報個案採取的跟進行動  
 
71.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4段所載，過去 5年，善用公

屋資源分組發現 67宗新登記申請涉及虛假申報，而截至 2013年
7月底，登記及公務員配額小組跟進了其中46宗個案。該 46宗申

請全部已被取消，並轉介檢控組採取進一步執法行動；以及在

過去 5年，善用公屋資源分組發現 9宗配屋中申請涉及虛假申

報。截至 2013年 7月底，輪候冊小組跟進了其中 8宗。就當中一

宗個案，輪候冊小組並無發現虛假申報。就其餘 7宗個案，輪候

冊小組取消了 3宗申請，並將兩宗轉介予檢控組採取進一步執法

行動。  
 
 
72. 至於房屋署會否劃一申請分組轄下兩個小組 (即登記及公

務員配額小組與輪候冊小組 )在處理處於不同申請階段的虛假申

報個案時的做法，以確保申請人獲得公平對待，房屋署署長給

予正面答覆，並表示房屋署已於 2013年 10月 21日就此事發出內

部指引。  
 
 
按富戶政策處理住戶申報  
 
73. 根據資助政策，租戶須每兩年填寫入息申報表，申報所有

住戶成員的每月入息。根據合理分配政策，租戶須每兩年填寫

資產申報表，申報所有住戶成員的資產淨值。資助政策每兩年

為一個周期，每個周期涉及約 343 000個住戶。  
 
 
74.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27段所報告，在 2008-2009年度

至 2012-2013年度，每年平均約有 156 000個住戶須向房屋署提

交入息／資產申報表。在該段期間，善用公屋資源分組每年

平均查核約 3 700宗個案 (或為須申報住戶數目的 2.4%)，發現約

650宗 (抽查宗數的 18%)涉及虛假申報。被發現虛假申報的個案

比率似乎甚高。委員會詢問，房屋署曾否／會否採取措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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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屋租戶在富戶政策下被發現作出虛假申報的個案比率甚高

的情況。  
 
 
75.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及房屋署署長補充：  
 

─  為防止和偵察虛假申報個案，房屋署採用三管齊下的

方法，即偵察與預防、深入調查與行動，以及宣傳與

教育；  
 
─  房屋署前線管理人員會初步審查所有公屋租戶的入

息和資產申報，並將懷疑／邊緣個案轉交善用公屋資

源分組作深入調查。此外，善用公屋資源分組亦會深

入調查隨機抽選的個案及所有繳交雙倍租金的個案； 
 
─  按富戶政策查核公屋租戶申報的入息和資產須向各

有關部門索取資料，包括土地、房產、應課差餉租值

及土地面積、擁有車輛紀錄及商業登記，亦會向銀行

和僱主查詢；  
 
─  在適當情況下，房屋署的管理層會檢討及修訂現行有

關進行深入查核的指引，以及提醒負責職員必須嚴格

遵從。督導人員會緊密監察調查工作，並就懷疑個案

向調查人員提出意見；  
 
─  在 2013-2014年度，房屋署除了加強前線管理人員的偵

察措施外，亦額外調派 30名經驗豐富的屋邨職員到中

央小組，以加強執行打擊濫用公屋的工作，並審查額

外 5 000個租戶的入息和資產申報；及  
 
─  此外，房屋署亦已加強教育及宣傳活動，以提高對善

用公共房屋資源的意識。  
 
 
76.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結束後提

供資料，述明在過去兩年實施富戶政策所花費的開支，以及在

同一時期從富戶收取的額外租金 (載於附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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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年一度家訪調查機制視察單位  
 
77. 由 2008年 11月 1日起，房屋署實施兩年一度的家訪調查機

制，取代之前的申報制度。每個屋邨的所有家訪，須在 24個月

的周期內全部完成。為處理公屋可能被濫用的問題，房屋署倚

重屋邨職員的單位視察工作，並認為家訪是偵察租戶濫用行為

(例如單位被丟空、被未經許可人士佔用或被分租 )最直接和最有

效的方法。屋邨職員亦須在家庭成員人數有所增減時，查明租

戶的家庭成員人數 (例如增加或刪減了哪些家庭成員 )。  
 
 
78. 至於兩年一度家訪調查機制的成本效益，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表示：  
 

─  現時，約有 970名在前線的屋邨辦事處和租約事務管

理處工作的房屋署職員，須進行兩年一度的家訪工

作。假設每名房屋事務主任需時 10分鐘完成一次家

訪，每年用於進行家訪以偵察寬敞戶的職員開支估計

約為 1,700萬元；  
 
─  公屋居民成為寬敞戶的主要原因，是有家庭成員遷離

公屋單位或離世，以致需要刪除有關成員的戶籍。房

屋署往往可透過兩年一度的家訪工作而得悉有關家

庭成員遷離單位的資料。至於住戶有家庭成員離世的

資料，生死註冊處一直每月向房屋署提供人口死亡紀

錄。當配對紀錄後，房屋署便可得知有關公屋居民離

世的最新資料；及  
 
─  在進行兩年一度的家訪工作期間，房屋署職員不但可

藉此偵察租戶濫用公屋單位的行為，同時亦得悉部分

租戶的特殊需要，及時作出轉介。  
 
 

執法行動  
 
對作出虛假申報的輪候冊申請人提出檢控  
 
79. 善用公屋資源分組擔任中央小組的角色，負責對虛假陳述

個案進行深入調查，包括錄取警誡口供。法律事務分處轄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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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組獲律政司授予權力，可就《房屋條例》和其他條例下各項

相關罪行採取檢控行動。公屋申請人和公屋現租戶須申報家庭

入息及／或資產和家庭狀況，以評估其租住公屋資格或其是

否仍然繼續符合各項房屋管理政策的規定。根據《房屋條例》

第 26(1)條，如有人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即屬違法。《房屋條

例》所訂的罪行多為簡易罪行，設有檢控時限。發現罪行日期

和犯罪日期均為決定檢控時限的相關因素。一旦錯過時限，便

不能提出檢控。  
 
 
80. 房屋署採用據實申報制度來處理公屋申請人和租戶的申

報，只要求他們提供最起碼的證明文件。沒有完整的證明文件，

房屋署人員實難以在申請初期及早偵察虛假陳述，並採取進一

步的執法行動。  
 
 
81. 參考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63段表三十三，委員會詢問為

何申請分組在過去 5年轉介檢控組的虛假申報個案數目有所減

少，由 2008-2009年度的 48%下跌至 2012-2013年度的 14%。  
 
 
82. 房屋署助理署長 (法律事務 )忻林潔儀女士解釋及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在其 2013年 12月 12日的函件 (附錄 28)中表示：  
 

─  檢控率是指交由檢控組考慮作出檢控行動的個案數

目對比最後有作出檢控行動的個案數目計算而成的

百份比；  
 
─  由於檢控與否的決定要視乎有否足夠證據完成相關

的舉證責任以達至定罪，檢控率低可能只表示有很多

交到檢控組的個案並沒有或仍沒有充足的證據以確

保能有合理的定罪機會；  
 
─  將檢控率看作檢控成效的基準或指標，基本上是錯誤

的，因檢控率本身取決於被轉介個案中的證據的質

素；  
 
─  根據房屋署的分析，有數個引致檢控率下降的原因，

例如虛假陳述個案性質的改變，以及具備警誡口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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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面晤人員的個案數目下降。此外，根據律政司的檢

控人員守則，檢控組在 2010年年初起停止給予搜集證

據的指引或預設警誡口供的問題；及  
 
─  最重要的原則是部門的檢控人員須嚴格遵從由律政

司刑事檢控科所訂下的檢控人員守則，而他們只會在

所有控罪元素齊備及可為法庭所接納的情況下才作

出檢控。  
 
 

83.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64(b)段所報告，在 1 117宗不

提檢控的個案中， 1 111宗 (99%)因為證據不足， 6宗 (1%)因為懷

疑個案轉介檢控組前時限已過。  
 
 
84. 至於房屋署曾否就該 1 117宗不提檢控的虛假申報個案採

取跟進行動，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回應時表示：  
 

─  在處理不提檢控的虛假申報個案時，前線職員會約見

個別違例者並發出警告信，提醒他們不可再觸犯違法

行為；  
 
─  前線職員會發信要求因少報入息以致少付租金的租

戶立即繳交由準確資料計算出應繳的新租金及補交

少付的租金。房屋署會終止不符合資格獲編配公屋租

戶的租約和收回單位；及  
 
─  該 1 117宗虛假申報個案主要因可被接納的證據不足

而不提出檢控。他們的公屋申請已基於申請人提供虛

假資料而被取消。  
 
 
85.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65段知悉，檢控個案的定

罪率甚高 (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56段表三十二所示數字計

算，比率超過 90%)，但檢控率則偏低 (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4.63段表三十三所示， 2012-2013年度的檢控率為 14%)。檢控

組的分析結果顯示，檢控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在於沒有足夠證據

確立罪行的 "明知 "元素。委員會詢問，房屋署曾否／會否制訂改

善措施，以加強執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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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表示：  
 

─  房屋署已提醒職員遵守檢控行動的時限。就由屋邨辦

事處發現及處理的違例個案而言，必須依據工作行動

時限，在將個案交檢控組前，將檔案交善用公屋資源

分組轄下的錄取警誡供詞小隊，以收集警誡供詞／證

人口供；  
 
─  一般個案須在發現日期的 14個工作天內作出相應行

動，緊急個案則須縮減至兩個工作天；  
 
─  此外，房屋署已提醒屋邨職員在初步調查個案時使用

核對清單，以確立 "明知 "的元素及記錄會面／陳述過

程；及  
 
─  房屋署已於 2013年 12月發出指引，提醒前線人員須嚴

守規定，必須根據工作行動時限把相關檔案和文件轉

交檢控組。  
 
 
E. 未來路向  
 
87. 委員會詢問，房委會在落實審計署建議方面有何時間表及

行動計劃。  
 
 
88.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稱： 

 
─  審計署建議房屋署應定期調查，以找出在輪候冊上等

候 了 長 時 間 的 個 案 ( 參 見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2.31(b)段 )。事實上，房屋署分別在 2011年、2012年
及 2013年對輪候冊申請人的安置情況進行分析，其中

包括在輪候冊上輪候時期較長的個案。分析報告已上

載至房委會／房屋署網頁，供市民參閱。房屋署會繼

續每年進行特別分析；  
 
─  審 計 署 建 議 房 委 會 應 對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進 行 全 面 檢

視，並考慮是否有需要定期將配額及計分制下不合資

格的申請人剔出 (參見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5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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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會考慮督導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在為期 3個月

的公眾諮詢期內接獲的意見，以及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的 內 容 及 在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聆 訊 席 上 所 聽 取 的 意

見，然後再就會否及如何改善配額及計分制作決定； 
 
─  房屋署會持續為申請分組及屋邨辦事處人員加強法

律培訓。已計劃的項目包括舉辦更多包含角色扮演環

節的經驗分享研習班 (在 2014年 5月開始 )，使他們更具

所需的整套知識、技巧及能力，能夠在處理虛假申報

個案時搜集到足夠證據；及  
 
─  至於其他獲政府當局接納的建議，當局已完成或持續

進行相應的行動。倘有關的跟進行動和執行安排的政

策尚待審批，當局會轉交房委會或其轄下的小組委員

會討論及通過。  
 
 

89. 委員會詢問，房委會作為負責制訂和推行公營房屋計劃的

法定機構，為何自配額及計分制於 2005年 9月推行以來，一直沒

有適時進行檢討，反而留待督導委員會進行有關檢討。  
 
 
90.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  

 
─  富戶政策及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申請公屋的配額及計

分制，都是具爭議性的課題，而社會人士對這些政策

亦意見分歧。事實上，當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轄下

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會討論以上兩項課題時，立法

會議員亦有不同意見；及  
 
─  由於上述兩項課題甚具爭議性，而且社會上意見分

歧，房委會認為應採取審慎的做法，即先行全盤考慮

督導委員會的建議、社會各界在為期 3個月有關長遠

房屋策略的公眾諮詢期內發表的最新觀點，以及審計

署署長報告書的內容及在政府帳目委員會聆訊席上

所聽取的意見，經深思熟慮後才確定立場，擬定未來

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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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結論及建議 

 
91. 委員會：  
 

整體意見 

 
公營房屋計劃能否有效達到其目的  
 
─  知悉以下情況：  
 

(a)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的工作目標，是本着

開明的態度和公允持平的立場，提供服務及房屋

資助，確保公共資源得到合理運用，符合成本

效益；  
 
(b) 建造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單位不僅費時，而且

成本高昂。房屋署表示，每個公屋單位的平均建

造成本約為 70萬元 (不計土地成本 )，每個單位每

年平均營運成本約 16,000元，需時約 5年建成；及  
 
(c) 截至 2013年 3月 31日，房屋署轄下 8 500名員工

中，約有 5 000人 (主要隸屬策略處和屋邨管理處 )
負責編配和管理公屋單位；  

 
─  基於以下各點，對有限的公屋單位供應能否滿足日益

增加的公屋需求表示關注：  
 

(a) 過去 10年，公屋輪候冊上申請人的數目急升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為 228 000人 )，而自 2008-2009年度

起，一般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愈來愈長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為 2.7年 )；及  
 

(b) 公 屋 單 位 的 供 應 量 包 括 房 委 會 現 時 計 劃 在

2012-2013年度至 2016-2017年度的 5年內興建約

79 000個公屋單位，以及當局由現有租戶及藉打

擊濫用公屋資源的執法行動而平均每年收回約

7 000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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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配單位予需要租住公屋的人士  
 
─  對以下情況深表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a) 在告知公屋申請人平均輪候時間的定義和計算方

法一事上，房屋署欠缺透明度；房屋署界定的平

均輪候時間，是指在輪候冊上登記至首次配屋的

時間；  
 

(b) 由於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和編配機制欠缺透明度，

令公屋申請人難以作出知情決定，即應否即時接

受配屋建議，還是安排其他居所，以待下次配屋

建議；  
 
(c) 在 2005年 9月實施配額及計分制，為非長者一人申

請者編配公屋以來，房屋署一直沒有積極推行該

機制；這從以下各點可反映出來：  
 

(i) 一般申請人平均輪候時間約為 3年的目標，不

適用於配額及計分制下的申請人；  
 
(ii) 截 至 2013 年 3 月 底 ， 公 屋 輪 候 冊 上 有

228 000宗申請個案，當中 112 000宗 (49%)為
配額及計分制下的申請；  

 
(iii) 截 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 在 輪 候 冊 上 登 記 的

111 528 名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申 請 人 當 中 ，

33 868名 (30%)申請人已等候超過 3年；及  
 
(iv) 假設沒有新申請人，也無人撤回申請，按每

年不超過 2 000個單位的配額計算，需要多年

時間才可完全滿足現時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

人的需求；及  
 

(d) 基於以下各點，房屋署並無採取有效措施，定期

剔除不合資格的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  
 
(i) 截至 2013年 3月，配額及計分制下不足 30歲的

申請人當中，約有半數具備專上或更高學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7部第 3章  

 
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  135 -

歷；他們學歷較高，部分日後可能因收入增

加而有能力自行改善其居住環境；及  
 

(ii) 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約 14%申請人的輪候時

間長逾 5年，而這些申請人或因情況有變而不

再符合資格。  
 

上述情況無助於提供準確的管理資料，以制訂公

營房屋建設計劃和房屋政策／措施；  
 

─  認為：  
 

(a) 房委會應提供更多有關輪候冊上申請人的統計數

字，包括由登記至第二次配屋及由登記至第三次

配屋的平均輪候時間，以及各區公屋空置單位的

資料，協助申請人作出知情決定；及  
 
(b) 房委會應重推曾於 1993年至 2000年實施的複查制

度，以便剔除輪候期間因情況有變而不符合資格

的申請人；  
 

─  察悉以下情況： 

 

(a)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同意於 2014年 4月或之前，在

《公屋輪候冊申請須知》小冊子及申請表中，加

載公屋申請人平均輪候時間的定義和計算方法；

及  
 
(b) 房委會每年會就一般申請人已輪候 5年或以上但

未獲提供任何配屋建議的個案進行調查，以找出

在輪候冊上積壓已久的個案；  
 

盡量合理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  對以下情況深表不滿： 

 

(a) 儘管空置比率旨在顯示房屋署盡用公屋資源的程

度，但房屋署在計算公屋空置比率時，不可供出

租的單位或 "編配中的單位 "，不會算作空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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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截至2013年 3月 31日，空置單位有 12 471個 (包
括 4 370個不可供出租的單位、 4 137個可供出租

的空置單位和 3 964個 "編配中的單位 ")，約佔公屋

單位總數的 1.7%(服務承諾為 1.5%)；  
 
(b) 在處理可供出租的長期空置單位方面，房屋署反

應緩慢，因而未能盡量加快這些長期空置單位的

流轉。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在 887個空置了一年

或以上的單位中， 470個 (53%)沒有納入先前推行

的特快公屋編配計劃。就46個空置了 10年或上的

單位，房委會已通過把當中 42個單位改建為居者

有其屋計劃 ("居屋計劃 ")單位出售；  
 
(c) 完成翻新空置單位耗時過久，導致準租戶不必要

地等候過長時間。被審計署選定作視察的部分單

位，翻新工程 (包括等候翻新的時間 )需時 5個月至

超過 3年完成。根據房屋署的 2012-2013年度機構

計劃，翻新空置單位平均所需時間以不超過 44天
為目標；  

 
(d) 房屋署未有盡力達到富戶政策的目的；該政策旨

在鼓勵公屋富戶 (選擇不申報資產或其資產淨值

超過 2013-2014年度輪候冊入息限額 84倍的住戶 )
把單位交還房委會，以重新編配給更需要資助房

屋的家庭，從而確保供不應求的公屋資源得到合

理使用；及  
 
(e) 房屋署在調遷優先處理寬敞戶往較小的單位方面

進度緩慢，但每兩年進行一次單位視察工作以偵

察寬敞戶所涉及的職員開支卻每年約達 1,700萬
元。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在 1 765宗優先處理寬

敞戶個案當中， 749宗 (43%)積壓兩年或以上，而

16宗 (1%)已積壓 5年或以上；  
 

─  認為：  
 

(a) 房委會應採取額外措施，確保更善用不可供出租

的單位，並加快 "編配中的單位 "的流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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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房委會應採取更有效措施加快向公屋富戶及寬敞

戶收回單位，以及把改建一人單位和長者住屋單

位改建為一般公屋單位，以增加公屋單位的供應

量；  
 

打擊濫用租住公屋  
 
─  對以下情況深表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a) 儘管有以下情況，房屋署一直對容許申請人就申

請當日的投資和存款無須提交證明文件一事熟視

無睹：  
 

(i) 新登記申請被發現虛假申報的比率，高於配

屋中申請的比率；及  
 
(ii) 規定公屋申請人須就申請當日的投資和存款

提交證明文件，可阻遏申請人冒險虛報；  
 

(b) 房屋署並無採取以風險為本的方法，對公屋申請

人進行深入查核，因為房屋署每年只揀選小量公

屋申請 (300宗申請，當中新登記申請 120宗，將獲

配屋的申請 180宗 )進行深入查核，漠視新登記申

請被發現虛假申報的比率偏高的情況；  
 
(c) 對於涉及虛假申報的申請，房屋署在不同申請階

段的處理方法存在差異。輪候冊小組只會在違規

情況影響到申請人的公屋申請資格時才會取消涉

及虛假申報的申請，而且只會在輪候冊小組認為

有充分證據證明申請人明知而作出虛假申報，才

會把已取消的個案轉介檢控組跟進。相反，登記

及公務員配額小組會把涉及虛假申報的申請一律

取消，並將有關個案轉介檢控組跟進；及  
 
(d) 房屋署職員把有關檔案和文件送交檢控組以採取

進一步執法行動的過程過慢，以致錯過時限，不

能提出檢控。根據檢控組的統計資料，於時限過

後才將有關檔案和文件交予檢控組的個案，在

2011年有 28宗 (2%)， 2012年則有12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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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房委會應收緊其指引和監控措施，以打擊輪候冊

申請人和公屋富戶作出虛假申報及懷疑濫用公屋資

源的個案，並應確保對這些個案採取適時的執法行

動，以收阻嚇作用；  
 

未來路向 

 
─  知悉以下情況： 

 
(a) 2013年 9月，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出任主席的長遠

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發出有關長

遠房屋策略的諮詢文件，進行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

詢。諮詢工作已於 2013年 12月結束。督導委員會

隨後會提交公眾諮詢報告；及  
 
(b) 房委會在制訂長遠房屋策略及相關政策措施 (包

括應否及如何微調配額及計分制 )時，會考慮諮詢

文件所提出的觀點、市民所表達的意見，以及審

計署的意見和建議；  
 

─  認為： 

 

(a) 房委會應擔當更積極的角色，推行改善措施，以

滿足社會上不斷轉變的房屋需要，並應每隔一段

合理時間便適時進行檢討，以確定屬其職權範圍

的公營房屋計劃能否有效達到其目的，而不應只

等待督導委員會進行檢討；及  
 
(b) 房委會在推展督導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時，應確認

對配額及計分制作出的任何修改，均有助確保配

額及計分制有效和持續地達到目的，並應確認有

關的改善措施既可達到預期取得的結果，亦符合

衡工量值的原則；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7部第 3章  

 
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  139 -

具體意見 

 
編配單位予需要租住公屋的人士  
 
─  對下述情況深表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房屋署未能

確保平均輪候時間具透明度，亦未有推行措施，找出

輪候冊上積壓已久的申請，原因如下：  
 

(a) 儘管平均輪候時間對公屋申請人十分重要，但平

均輪候時間的定義及其計算基礎，不曾透過市民

容易接觸到的一般渠道公布；  
 
(b)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輪候冊一般申請人當中，

29%(或超過 33 600人 )已輪候公屋單位 3年或以

上。尤應注意的是， 7%申請人 (或超過 7 550人 )
已等候 5年或以上；及  

 
(c) 房屋署曾在 2012年展開特別行動，當時輪候冊上

已等候 5年或以上但未獲提供任何配屋建議約

1 400宗一般申請中，房屋署在調查報告中並沒有

提及當中 860宗申請有否合理原因導致申請人須

輪候良久，還是純屬遺漏個案；  
 

─  基於以下各點，對房屋署配額及計分制的管理及該機

制的計分方法在達到其目的方面的成效深表不滿，並

認為不可接受：  
 

(a) 存在固有誘因，促使申請人即使可能沒有迫切的

房屋需要，亦盡早 (最好在 18歲達最低合資格年齡

時 )根據配額及計分制申請公屋，而上述情況可能

是近年公屋申請數目不斷增加的催化劑；  
 
(b) 需要多年時間才可滿足配額及計分制下全部現有

申請人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有超過 111 500人 )的
需求，原因是在配額及計分制下，每年配屋限額

定為擬編配予輪候冊申請人的公屋單位數目的

8%，以 2 000個單位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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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配額及計分制下輪候冊申請人的總數來預測

公屋需求，或有誤導成分，因為截至 2013年 3月，

有 60 300名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不足 30歲，當中

約有半數具備專上或更高學歷，他們日後可能因

收入增加而有能力自行改善其居住環境，最終放

棄配額及計分制下的申請；及  
 
(d) 儘管由登記至調查申請人的時間差距可超過5年，

但卻沒有定期剔除輪候冊上不合資格的配額及計

分制申請人。輪候冊上很多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

在輪候期間可能因情況有變而不再符合資格，這

情況不僅會令當局高估公屋需求，亦會提供錯誤

的管理資料，令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和房屋政策／

措施的制訂工作受到誤導；  
 

─  對房屋署沒有採取有效措施，簡化處理公屋申請的工

作深表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由以下情況可見：  
 

(a) 部分申請人已獲編配公屋，但輪候冊上的有關紀

錄仍未刪除；  
 
(b) 很多申請人沒有使用適當的聲明書以證明其申

請，以致需要重新遞交申請；  
 
(c) 過去 5年，平均 45%公屋申請須重新遞交，尤應注

意的是，9%申請在重新遞交超過一次後才獲准登

記；及  
 
(d) 善用公屋資源分組就某申請抽查入息和資產平均

需時 3個月以上才能完成。該等查核工作需時過

久，會延誤受影響人士的公屋申請和編配單位的

過程；  
 

─  知悉以下情況：  
 

(a) 房屋署會定期查核，確保能盡快對輪候冊上已透

過其他途徑獲得安置的申請人採取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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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督導委員會支持房委會的相關政策，即繼續優先

處理公屋單位的一般申請人。督導委員會已探討

相關對策，務求更妥善管理公屋的需求，以及微

調旨在合理地運用公屋資源的現行措施，包括配

額及計分制，以期增加公屋供應量；及  
 
(c) 房屋署署長已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2.31、2.50及 2.79段提出的建議；  
 

─  認為：  
 

(a) 房委會應公布由登記至第二次配屋及由登記至

第三次配屋的平均輪候時間，以增加一般申請人

及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平均輪候時間的透明度；  
 
(b) 房委會應檢討配額及計分制的計分方法，以引入

改善措施，為推行配額及計分制訂定預期取得的

成果；  
 
(c) 房委會應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就配額及計分制申

請人的平均輪候時間訂定目標，並應在訂定該目

標時考慮公屋單位的預期供應量，以及配額及計

分制申請人對公屋的真正需求；  
 
(d) 房委會應加快推行措施，在配額及計分制下正等

待編配單位的申請人中，定期剔除不符合資格的

申請人；及  
 
(e) 房委會應制訂機制，持續監察配額及計分制的運

作情況；  
 

─  察悉以下情況： 

 

(a)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同意於 2014年 4月或之前，在

《公屋輪候冊申請須知》小冊子及申請表中，加

載公屋申請人平均輪候時間的定義和計算方法；  
 

(b) 房委會會修訂公屋申請表、《公屋輪候冊申請須

知》小冊子和有關短片，告知申請人索取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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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徑和如何正確使用該等聲明書，以向申請人

提供更多指引。有關資料將於 2014年 4月提供；  
 
(c) 就重新遞交的申請，房屋署已在致有關申請人的

覆函中列出各項不齊全的資料，需要申請人補

交，並隨附申請人所提交的申請，以便作出跟進； 
 
(d) 房屋署已在 2013年 8月修訂有關的指引，以加快善

用公屋資源分組抽查輪候冊申請人入息和資產的

工作；及  
 
(e) 房屋署已制訂措施，定期抽查未處理的已故人士

紀錄，並採用以風險為本的方法，選取所有積壓

已久的已故人士紀錄作檢查；  
 

 盡量合理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  對房屋署不重視合理運用公屋資源深表不滿；這從以

下各點可反映出來：  
 

(a) 不可供出租或 "編配中 "的空置單位為數不少，而

在發布公屋空置比率的資料時，這些單位的數目

並無公開；  
 
(b) 審計署在進行實地視察時，發現不少 "編配中的單

位 "已空置超過 3個月，部分更超過一年；  
 
(c)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可供出租的空置單位有

21%(887個 )空置一年或以上，有 2%(76個 )則空置

5年或以上。在這些空置單位中，約有 470個並無

納入特快公屋編配計劃，以便加快進行編配；  
 
(d) 審計署視察的部分空置單位的翻新期 (由租戶遷

出單位至翻新工程完成的一段時間 )頗長 (介乎

5個月至超過 3年 )；  
 
(e)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有 109個不可供出租的單位

已被凍結，不予出租，並因 "運作／管理原因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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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預留超過一年。在這些單位中，找不到獲授權

預留的證據的單位有 35個；  
 
(f) 由於錯誤輸入或未曾更新豁免標記，部分應按公

屋住戶資助政策 ("資助政策 ")接受入息複審的住

戶因而被排除在複審之列；  
 
(g)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在 54 555個寬敞戶中，有

42 164 宗 (77%) 個 案 已 積 壓 兩 年 或 以 上 仍 未 解

決，其中 9 224宗 (17%)個案更已積壓 10年或以上

仍未解決；  
 
(h)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在 1 765宗優先處理寬敞戶

個案中，有 43%(749宗 )已積壓兩年或以上仍未解

決，約有三分之一 (585宗 )則未獲房屋署提供任何

配屋建議； 

 
(i)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佔用兩個或以上公屋單位的

寬敞戶有 2 405個，包括9個一人住戶及 224個二人

住戶各佔用兩個單位；及  
 
(j)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有 807個改建一人單位和

1 867 個 長 者 住 屋 單 位 已 列 入 不 可 供 出 租 的 類

別，當中不少單位已空置 5年或以上；  
 

─  基於以下各點，對房屋署並無採取主動積極的方式實

施富戶政策及沒有探討其他方法誘使富戶交回其公

屋單位深表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a) 過去多年，向富戶收回的單位數目並不理想。根據

房屋署的資料，在2008-2009年度至2012-2013年度

的過去 5個年度，向富戶收回的單位每年平均有

450個；  
 
(b) 參考 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報告，不少公屋住戶在

過去多年來應已受惠於入息大幅改善。然而，截

至 2013年 3月 31日，只有 3%公屋住戶按富戶政策

繳交額外租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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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於現時的公屋租金遠低於市值租金，規定富戶

按資助政策繳交額外租金 (即倍半或雙倍淨租金

另加差餉 )，未必能夠誘使他們騰出其公屋單位； 
 

─  知悉以下情況：  
 
(a) 房屋署管理人員已檢視公屋住戶的豁免標記，結

果修正了大約 160宗個案；  
 
(b) 當局藉長遠房屋策略公眾諮詢文件邀請市民就富

戶政策提供意見，收集所得的意見會交予房委會

考慮；及  
 
(c) 房屋署署長已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3.24、3.40及 3.62段提出的建議；  
 

─  認為：  
 
(a) 房委會應提高公屋空置率方面的透明度，尤其應

公開不可供出租或 "編配中 "的空置單位數目；  
 
(b) 房屋署應加強工作，確保更妥善運用不可供出租

的單位，以及加快 "編配中的單位 "的流轉；  
 
(c) 房屋署應採取更主動積極的方式，向富戶及寬敞

戶收回公屋單位，從而騰出更多公屋單位給有需

要的家庭，以及確保公屋資源得到公平分配；及  
 
(d) 房委會應探討有何其他方法，加快改建一人單位

和長者住屋單位的轉型工作，並將改建一人單位

和長者住屋單位改建為一般公屋單位，以增加公

屋單位的供應；  
 

─  察悉以下情況：  
 
(a) 房委會已採取措施，改善長期空置單位的編配情

況。就空置了超過 12個月仍未租出的單位而言，

接收這些單位的租戶在接受配屋後，可獲扣減一

半租金，為期 8至12個月。至於在多次嘗試後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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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租出的單位，房委會會探討這些單位另外可作

哪些用途，例如把這些單位改建為居屋計劃單位

出售；及  
 
(b) 房委會已在 2013年 6月通過處理寬敞戶個案的修

訂措施，包括收緊優先處理寬敞戶的界限，令更

多家庭成為須被強制調遷至較小單位的優先處理

寬敞戶。這些最新的措施已在 2013年 10月 1日生

效，將有助增加公屋單位的供應量。房委會會在

有關政策實施 3年後進行檢討；  
 

 打擊濫用租住公屋  
 

─  對房屋署以寬鬆的態度處理濫用公屋資源的問題及

並無針對此問題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深表不滿，並認

為不可接受；這從以下各點可反映出來：  
 
(a) 雖然公屋申請人必須提交與所申報入息和資產有

關的證明文件，但實際上關乎投資和存款 (投資和

存款是申請人最常管有的資產類別 )的證明文件

在登記前審查階段可獲豁免，無須提交；  
 
(b) 過去 5年，善用公屋資源分組每年平均查核約

3 700宗根據富戶政策申報入息／資產的個案，其

中約 650宗 (18%)個案被發現有虛假申報的情況，

作出虛假申報的比率甚高；  
 
(c) 善用公屋資源分組在深入查核根據富戶政策申報

入息／資產的部分個案時，並無收集足夠證明文

件；  
 
(d) 審計署留意到，在根據富戶政策申報入息／資產

的部分個案中，善用公屋資源分組並無採取足夠

的跟進行動 (例如沒有發出警告信、沒有把再犯個

案轉介檢控組及沒有追回少收的租金 )；  
 
(e) 有些個案涉及遲向檢控組提交相關檔案和文件，

以致妨礙檢控組在時限屆滿前適時採取檢控行

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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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過去 5年，關乎輪候冊申請人作出虛假申報的個案

的檢控率有所下降，由2008-2009年度的48%下跌

至 2012-2013年度的 14%。在 1 117宗不提檢控的個

案中，有 1 111宗 (99%)是因為證據不足而不提檢

控；  
 

─  對房屋署沒有採用以風險為本的方法阻遏申請人和

租戶的虛假申報行為，以及沒有確保以一致的手法處

理所有懷疑濫用公屋資源的個案和虛假申報行為深

表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原因如下：  
 
(a) 房屋署每年只揀選 300宗申請 (120宗新登記申請

及 180宗配屋中申請 )，對公屋申請人進行深入查

核，數目甚少。這個數目在輪候冊申請總數中所

佔的百分比極低，而新登記申請被發現有虛假申

報情況的比率尤其甚高 (2012-2013年度為 35%)；  
 
(b) 不同屋邨職員視察單位的做法不一，而就部分可

疑個案採取的跟進行動亦不足以確定是否可能出

現租戶濫用行為；及  
 
(c) 相比之下，登記及公務員配額小組對新申請人作

出虛假申報的處理方法，較輪候冊小組對已屆配

屋階段的申請人的處理方法更為嚴格。由於兩者

做法有異，可能會令人質疑在申請過程的不同階

段被發現作出虛假申報的申請人，是否受到公平

對待；  
 

─  知悉以下情況：  
 
(a) 房屋署已加強阻遏虛假申報行為的工作，包括額

外調配 30名資深人員以增加查核數目、增加宣傳

預算，以及公布被定罪的虛假申報個案，引起市

民注意；及  
 
(b) 房屋署署長已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4.17、4.35、 4.51及 4.68段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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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應規定公屋申請人必須在登記前審查階段提交

關乎投資和存款的證明文件，以阻遏申請人的虛假申

報行為；  
 

─  察悉以下情況：  
 
(a) 房屋署已在 2013年 10月發出指引，以劃一登記及

公務員配額小組與輪候冊小組對在申請過程的不

同階段所發現的虛假申報個案的處理手法；  
 
(b) 考慮到在申請過程的不同階段所發現的虛假申報

個案比率甚高，房屋署署長已承諾在資源許可的

情況下，每年對更多輪候冊申請人進行深入的查

核；  
 
(c) 房屋署會持續加強在申請分組及屋邨辦事處任職

的房屋署人員的法律訓練，目的是進一步加強他

們在收集足夠證據以處理虛假申報個案方面所須

具備的知識、技巧和能力；  
 
(d) 房屋署會嚴格調查與住用情況有關的個案，當中

包括從公屋租戶中隨機抽選的個案，以及經前線

管理人員轉介和市民舉報的懷疑濫用個案，從而

加強採取行動，處理濫用公屋資源的問題。此外，

為偵察可疑的空置個案，房屋署日後會再次採取

"抄錄公屋單位水錶讀數行動 "或類似行動；及  
 
(e) 房屋署已在 2013年 12月發出指示，提醒前線人員

遵守按照行動時間表向檢控組提交相關檔案和文

件的規定；  
 

未來路向  
 

─  知悉以下情況：  
 

(a) 2013年 9月，督導委員會發出有關長遠房屋策略的

諮詢文件，進行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工作

已於 2013年 12月結束。督導委員會隨後會提交公

眾諮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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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房委會在制訂長遠房屋策略及相關政策措施 (包
括應否及如何微調配額及計分制 )時，會考慮諮詢

文件所提出的觀點、市民所表達的意見，以及審

計署的意見和建議；及  
 
(c)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

告書第 5.8段提出的建議；及  
 
 

跟進行動 

 
─  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  
 

(a) 督導委員會就檢討配額及計分制進行公眾諮詢的

結果及將會推行的任何改善措施，連同具體時間

表及預期取得的成果；  
 
(b) 跟進督導委員會提出的各項建議的進展；及  
 
(c) 實施審計署及委員會提出的各項建議的具體時間

表、行動計劃和所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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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曾審查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在保護郊野公園

及特別地區方面的工作。  
 
 
2. 委員會察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漁護署巡邏郊野公園及 "不包括土地 "(即位於郊野公

園範圍外，而為郊野公園所包圍或在郊野公園毗鄰的

私人或政府土地 )。其巡邏模式有可予改善之處 (例如

巡邏次數未達標，以及沒有視察 "不包括土地 ")；  
 
─  全港共有 77幅 "不包括土地 "，總面積達 2 000公頃。

政府於 2010年決定會把 "不包括土地 "納入郊野公園

範圍，或透過法定規劃確立其合適的用途。現時尚有

28幅 "不包括土地 "不受任何保護措施涵蓋；及  
 
─  1991年，政府批准一個堆填區佔用清水灣郊野公園內

一幅 18公頃土地。至於該幅 18公頃土地會在何時修復

並交還漁護署，則沒有明確的時間表。該幅土地可能

會與郊野公園的自然保育目的不再相符。  
 
 

3.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而是要求當局就巡邏和

執法、規管不協調發展及宣傳與教育活動的事宜作出書面回

應。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的回覆載於附錄 31。  
 
 
4.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有關落實審計署各項

建議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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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曾就消防處的防火工作進行審查。  
 
 
2.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中知悉下列審查結果：  
 

─  在 2012-2013年度， 20 690幢樓宇 (佔 47 000幢樓宇的

44%)沒有提交檢查證明書，以證明其消防裝置及設備

("消防裝置 ")已按法定規定進行年檢；  
 
─  有 7 662 宗 個 案 呈 報 樓 宇 的 主 要 消 防 裝 置 有 欠 妥

之處，但當中 67%個案的欠妥之處在呈報後逾 100天仍

未獲解決；  
 
─  在 2008 年 至 2012 年 ， 警 鐘 誤 鳴 個 案 每 年 平 均 有

26 494宗。警鐘誤鳴耗費消防處大量資源，並對社區

造成負面影響。在 2012年，警鐘誤鳴個案達 10宗或

以上的樓宇有 498幢；及  
 
─  由於輸入系統的資料不全，加上系統出現問題，消防處

並沒有以其電腦系統來監察持牌處所有否遵照規定

每年檢查消防裝置及通風系統。  
 
 
3.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

作出書面回應：監察樓宇的消防裝置；監察持牌處所；監察通風

系統；及處理有關消防安全的投訴。消防處處長的回覆載於

附錄32。  
 
 
4.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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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曾進行審查，檢視根據先後於 1997年及2007年實施

的《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例》(第 502章 )及《消防安全 (建築物 )
條例》 (第 572章 )推行消防安全改善計劃的情況。  
 
 
2.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中知悉下列審查結果：  
 

─  屋宇署及消防處巡查了 72%至 88%的目標建築物／

處所。然而，《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實施已有 6年，

但獲屋宇署及消防處發出改善消防安全設施指示的

目標綜合用途建築物 (商住兩用建築物 )當中，僅有

分別 16%及 27%遵從指示；  
 
─  在 已 發 出 的 指 示 當 中 ， 逾 半 數 未 能 達 致 在 巡 查 後

4個月內發出指示的時間目標。至於擬向 534幢目標

建築物／處所發出的指示，逾期 3年或以上仍未發出； 
 
─  在屋宇署發出合共 66 374份指示當中，有 31 450份

( 佔 47%) 平 均 34 個 月 仍 未 獲 遵 從 。 個 案 研 究 多 次

發現，屋宇署對工程進度查核不足，亦遲遲未就已

完竣的工程進行巡查，以確定指示是否已獲遵從；及  
 
─  個案研究又發現，屋宇署曾在巡查目標建築物／處所

期 間 發 現 具 火 警 危 險 的 違 例 建 築 物 ， 但 沒 有 從 速

跟進，因而令火警風險持續。  
 
 
3.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

作出書面回應：消防安全改善計劃推行情況；巡查及發出消防

安全指示的安排；有關已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的管理工作；及

就巡查期間發現的違例建築物採取跟進行動。消防處處長及

署理屋宇署署長的回覆分別載於附錄 33及 34。  
 
 
4.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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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22日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內  

經政府帳目委員會在報告書研議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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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  
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章節   

 

 

 
 
項目 
 

政府帳目委員會  
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章節  

 
1 免 地 價 或 以 象 徵 式

地價直接批出土地予

私人體育會所  

1 

2 路旁環保斗的管理  2 

3 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

單位  

3 

5 保護郊野公園及特別

地區  

4 

6 消防處的防火工作  5 

7 政 府 改 善 舊 式 樓 宇

消防安全的工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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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72. 政府帳目委員會 
 
 (1)  立法會設有一個名為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負

責研究審計署署長就以下各事宜提交的報告   
 

(a) 政府的帳目；  
 
(b) 委員會認為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其他帳目；及  
 
(c) 委 員 會 認 為 與 審 計 署 署 長 履 行 職 責 或 行 使 職 權

有關的事宜。  
 
 (2)  委員會亦須研究由審計署署長就其審計 (衡工量值審計 )
工作而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報告。在該報告中，審計署署長就政府部

門、憑藉任何條例審計署署長職權範圍所及的公共團體或組織或接

受公帑補助的組織是否符合經濟原則及是否講求效率與效用，進行

審計。  
 
 (3)  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副主席及 5名委員組成，全部均須

為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舉程序任命的議員。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A)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兩名委員。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B)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

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C)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

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

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

須作決定性表決。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4)  第 (1)及 (2)款所述的報告，一經提交立法會省覽，即當

作已由立法會交付委員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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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除主席另有命令外，委員會根據第 (8)款邀請任何人士列

席的會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得准進入會場旁聽。  
 
 (6)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會

議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整天前發給各委員及任何獲邀列

席的人士；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7)  (由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廢除 ) 
 
 (8)  主席或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官員，或報告所指帳目所屬或

與之有關的非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提供委員會在履行其

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紀錄或文件；委員會

亦可就該等資料、解釋、紀錄或文件邀請其他人士提供協助。  
 
 (9)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政府帳目的審計報告提交

立法會省覽之日起3個月內 (或根據《核數條例》(第122章 )第12條決定

的較長時間內 )就該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提交報告。  
 
 (10)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第 (2)款所述的報告提交立法會

省覽之日起 3個月內 (或立法會決定的較長時間內 )，就審計署署長的

報告提交報告。  
 
 (11)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

由委員會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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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1998年 2月 11日臨時立法會會議上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提交臨時立法會的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 
 
 

工作範圍  
 
1.  審計署署長可就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

公共機構或受審核機構在履行其職務時所遵守的經濟原則、取得的

效率和效益進行調查。  
 

2.  "受審核機構 "一詞包括    
 

(i) 審計署署長可根據任何有關條例所賦權力對其帳目加以審

核的任何人士、法人團體或其他團體；  
 

(ii) 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 (但署長亦可根據補助條件中的

一項協議對少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進行類似審核 )；
及  
 

(iii) 行政長官為公眾利益計而根據《核數條例》(第 122章 )第 15條
的規定以書面授權署長對其帳目及紀錄進行審核的機構。  

 
3.  上述工作範圍的定義，不應闡釋為給予審計署署長權利，使

其可對審核中的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公共機

構或受審核機構的政策目標的優劣加以質詢，而依照下列準則，亦

不得質詢求得此等政策目標的方法，但署長可對達到此等目標所用

方法的經濟原則、效率和效益提出質詢。  
 

準則 

 

4.  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時，應享有很大自由。他可以

促請立法會注意他在核數過程中所發現的任何情況，並指出所牽涉

的財政問題。按照準則訂定的範圍，審計署署長不會評論行政會議

及立法會的決策，但可指出此等決策對公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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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計署署長在審查政策目標如何執行的過程中，如有理由相

信有關人員在制訂政策目標和作出決定時，可能缺乏足夠、有關和

可靠的財政及其他資料作為制訂政策目標或作出決定的根據，而一
些重要的基本假設亦可能不夠明確，他都可以進行調查，證實他的

想法是否正確。調查結果如顯示他的想法正確，他便應把有關事項

提交立法會，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進一步質詢。由於進行此類調
查的程序，可能涉及審查政策目標的制訂方法，審計署署長向立法

會作出報告時，不應對有關事項下任何判斷，而只應條陳事實，由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此等事實提出質詢。  
 
6.  審計署署長亦可    
 

(i) 查核有關方面在釐定政策目標及作出決策時，是否有適當的

權力；  
 

(ii) 查核有關方面有否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以期探討、揀選和

評估其他推行政策的辦法；  
 
(iii) 查核既定的政策目標是否已明確界定；其後就推行政策所作

的決定，是否符合核准的目標並由適當階層的人員運用適當

權力作出；向執行人員發出的指示，又是否符合核准的政策
目標和決定，並為有關人員清楚了解；  
 

(iv) 查核各項不同的政策目標，以及所選用的推行辦法，是否有
衝突或可能有衝突；  

 
(v) 查核有關方面在將政策目標演繹為行動目標和成效標準方

面，進展和效用如何；查核有關方面有否考慮其他服務水平

成本及其他有關的因素，以及在成本變動時加以檢討；及  
 
(vi) 有權行使《核數條例》 (第 122章 )第 9條所授予的權力。  

 

程序 
 

7.  審計署署長須將其 "衡工量值式審計 "研究的結果，每年向立

法會報告兩次。第一份報告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 7個月內，或
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呈交立法會主席。報告書須在一

個月內，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提交立法會。第二

份報告書最遲須於每年 4月 7日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日期之前，提
交立法會主席，並且最遲須於 4月 30日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日期

之前，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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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須交付政府帳目委員會

研究。政府帳目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時，須依循立法會

的《議事規則》。  
 

9.  政府就本委員會報告書所提事項擬採取的行動，將在政府覆

文內加以評論，政府覆文須在本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個月

內，提交該會。  
 
10.  本文所提及的立法會，在臨時立法會存在期間指臨時立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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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中區 5 座商業樓宇和 5 條行人天橋的位置 
 
 
 

註 1: 當局會在接獲樓宇 IV 的重建計劃時，一併處理興建行人天橋 D 的事宜。 
 
註 2: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行人天橋 E，樓宇 V 所處地段的契約是一份無限制的契約，因此當局不能

在契約條文中加入興建行人天橋的規定。 
 
 

資料來源：規劃署的紀錄 

行人天橋 E 
(註 2) 行人天橋 A 

 (擬議) 

行人天橋 B 
(已落成) 

行人天橋 C 
(已落成) 

行人天橋 D  
(註 1) 

樓宇 I 
樓宇 V 

樓宇 II 

樓宇 III 

樓宇 IV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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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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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私家醫院的規管 

 

執行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的進展 

 
 

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 2013 年 9 月的進展  

第 2 部分：巡查私家醫院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2.29 段 

(b) 如巡查期間發現嚴重違規事

項，應按照衞生署的指引向

私家醫院發出勸諭／警告

信；及 

已實施有關建議。 

衞生署已於 2013 年 8 月完成

修訂針對私家醫院違規情況

的規管行動守則。該署會發

出規管信函，對嚴重的違規

情況作出補救。  

 (d) 認真檢討衞生署的規管行動

是否足夠，包括假如所發現

的嚴重違規事項未有在合理

時限內加以糾正的話，是否

需要把行動升級。 

已實施有關建議。 

 衞生署已於 2013 年 8 月完成

修訂針對私家醫院違規情況

的規管行動守則。該署會根

據違規情況的嚴重性，採取

相應程度的規管行動。若違

規情況嚴重，對公眾健康造

成影響，衞生署會要求有關

私家醫院予以糾正，作為註

冊條件的一部分。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2.33 段 

(a) 制訂指引，以協助擬停止營

運的私家醫院作出結業安

排；及  

已實施有關建議。 

衞生署已制訂一套指引，訂

明私家醫院的結業安排及衞

生署的監察制度。該套指引

於 2013 年 8 月生效。 

 (b) 制訂程序，以協助衞生署人

員就私家醫院結業進行巡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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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 2013 年 9 月的進展  

第 3 部分：監察嚴重醫療事件及投訴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3.21 段 

(a) 密切監察嚴重醫療事件呈報

系統的有效推行，包括在私

家醫院不依規定程序時向其

發出勸諭／警告信，以及確

保他們迅速採取補救行動；  

已實施有關建議。 

自 2011 年起，衞生署會向未

有在嚴重醫療事件發生後 24
小時內向該署呈報的私家醫

院發出勸諭信。  

 (b) 考慮把涉及專業失當或服務

表現未達水平的嚴重醫療事

件，直接轉介給香港醫務委

員會或香港護士管理局以作

調查和跟進；  

已實施有關建議。 

 衞生署會主動把涉嫌違反法

定條文或對公眾健康構成重

大風險的專業失當行為，交

由規管專業醫護人士的相關

機構跟進。  

 (c) 考慮就嚴重醫療事件的監

測、呈報和管理、相關政策

和程序的制定，尤其是向外

公布嚴重醫療事件的準則等

事宜，向私家醫院發出指

引；及  

衞生署現正檢討私家醫院的

嚴重醫療事件呈報系統，包

括呈報準則及向外公布的安

排，並會根據督導委員會的

建議更新其指引。 

 (d) 考慮適時披露有關嚴重醫療

事件的私家醫院名稱及更多

詳情，包括每間私家醫院發

生嚴重醫療事件的累計數

目。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3.22 段 

考慮盡快劃一私家醫院和公立醫

院公布嚴重醫療事件的制度和做

法。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3.38 段 

(b) 在調查投訴時如發現嚴重違

規情況，向私家醫院發出勸

諭或警告信。  

已實施有關建議。 

衞生署已於 2013 年 8 月完成

修訂針對私家醫院違規情況

的規管行動守則。該署會發

出規管信函，對嚴重的違規

情況(包括源自投訴的個案)
作出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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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 2013 年 9 月的進展  

第 4 部分：醫院收費的透明度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4.17 段 

參考本地及海外所採取的良好做

法，採取措施 (例如修訂《實務

守則》 )，進一步提高私家醫院

收費的透明度。  

自 2013 年起，衞生署在巡查

私家醫院時，已再次提醒私

家醫院須遵守有關披露收費

資料的規定。  

 

 

 

督導委員會將檢討及研究有

助提高私家醫院收費透明度

的 措 施 ， 例 如 披 露 收 費 資

料、報價制度、套餐式收費

及公布有關醫院收費的統計

資料。  

政府帳目委

員會報告書

第 116 頁  

政府帳目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   

(a) 繼續鼓勵私家醫院以套餐服

務收費形式提供更多服務，

從而提高收費透明度；及  

已實施有關建議。 

 食物及衞生局繼續鼓勵私家

醫院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量透過套餐式收費或報價

安排，使病人在接受治療

(尤其是非緊急的治療／手

術)時，可確切知道收費詳

情。  

 (b) 為私家醫院就其收費表採用

劃一格式及用字制訂指引，

以便比較收費。 

督導委員會現正考慮可提高

收費透明度的措施，包括把

私家醫院提供的收費表內容

劃一。 

第 5 部分：在管制人員報告內匯報服務表現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5.7 段  

(a) 就衞生署規管私家醫院的工

作，制訂適當的效益／成效

指標，在管制人員報告中公

布；及  

衞生署會根據督導委員會的

建議，改善規管私家醫院的

效益／成效指標。 

 (b) 考慮在管制人員報告中，提

供巡察每類醫護院舍的分項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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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 2013 年 9 月的進展  

第 6 部分：未來路向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6.14 段 

(a) 在檢討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

架構時，參考審計署意見及

建議，並考慮2000年檢討的

結果及建議；及  

對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架構的

檢討將參考審計署的意見及

建議，並考慮 2000 年檢討的

結果及建議。  

 (c) 探討可否透過修訂法例或其

他行政措施(包括修訂《實務

守則》 ) 等方法，將一系列

適用於新私家醫院的特別要

求擴展至現有私家醫院的可

能性。  

食物及衞生局會在檢討私營

醫療機構的規管架構時，研

究將一系列特別要求擴展至

現有私家醫院的適用程度和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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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批地供私家醫院發展 

 

執行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的進展 

 
 

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第 2 部分：對私家醫院所設的特別批地條件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5.10 段 

審計署建議政府當局應：   

(b) 至於以往直接批予非牟利私

家醫院的土地，應把握時

機，商討施加適當的條件，

以配合政府在推廣套餐式收

費和增加收費透明度方面的

新方針；及  

已實施有關建議。 

政府當局會在非牟利私家醫

院的相關地契加入適當條

件 ， 以 符 合 政 府 的 最 新 意

向。  

  地政總署已發出內部指引，

提醒員工把握時機與食物及

衞生局／衞生署聯絡，把適

當規定納入私家醫院的契約

內。  

 (c) 在批予醫院 F 的批地 8 個

案中，清楚訂明政府的要

求，規定醫院須提供"低收

費病床和服務"；及  

已實施有關建議。 

 衞生署已通知醫院 F 有關提

供低收費病床的政府規定。

衞生署會監察醫院 F 推行低

收費病床的情況。 

  釐清法律定位，研究政府可

否透過利用土地契約中的

  " 遵從現行政策"條件，就醫

院 F 的營運加入其他額外規

定(例如 2011 年所定最低限

度的規定)。  
 

已實施有關建議。  

1981 年的兩項主要規定適用

於醫院 F 的土地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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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政府帳目委

員會報告書

第 152 頁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a) 釐清衞生署及地政總署在下

述事項的責任：把兩項主要

規定納入或持續納入非牟利

私家醫院的私人協約批地條

款，以確保重要規定日後必

定會納入契約條款；及  

地政總署現正就管理私人協約

土地事宜的一般規程的擬稿，

諮詢相關政策局的意見，有關

的規程訂定各政策局／部門在

處理私人協約土地方面的職

責、在契約或其他協議內加入

適當規定，以及其後就遵行情

況的監察和執法等事宜。  

地政總署已發出內部指引，提

醒員工把握時機與食物及衞生

局／衞生署聯絡，把適當規定

納入私家醫院的契約內。  

 (b) 在承批人申請契約續期、為

擴建或重建醫院而申請增批

地段或契約修訂時，把握機

會在非牟利私家醫院的批地

文件中加入兩項主要規定。  

政府當局會在這些情況下，在

非牟利私家醫院的批地文件中

加入適當條件，以符合政府的

意向；及  

地政總署已發出內部指引，提

醒員工把握時機與食物及衞生

局／衞生署聯絡，把適當規定

納入私家醫院的契約內。  

第 3 部分：批地條件的監察及執行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5.10 段 

(e) 設立適當機制和加強政府的

管制，藉以監察私家醫院遵

從批地條件的情況，特別是

有關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病

床"，以及"把利潤／盈餘再

投資"的規定；  

衞生署及地政總署一直就監察

私家醫院遵行契約條件方面的

分工進行商討。  

醫院 D 自 2013 年 2 月起已增

設老人病房，提供 20 張免費

病床。有關使用率在 2013 年

7 月達 95%。  

此外，醫院 D 已採取措施，以

增加其低收費病床的使用量，

而於 2013 年 4 月至 7 月期

間，其每月使用率已增加至

73%至 88%。  

衞生署會監察醫院 F 推行低收

費病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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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f) 在醫院 D 及醫院 F 的個案

中，要求承批人提交確認書

及經審核帳目，以確保醫院

已遵從批地文件內"把利潤

／盈餘再投資"的規定，並

研究第 3.13 段所述的其他事

宜(例如批地條件是否容許與

關連人士交易及攤分盈利安

排)；  

醫院 D 及醫院 F 已向衞生署呈

交經審核帳目及審計師證明承

批人遵從與財政相關的批地條

款的文件。衞生署及地政總署

現正跟進醫院遵行有關規定的

情況。  

衞生署亦已提醒私家醫院向地

政總署申請批准第三方在醫院

內提供服務的業務安排。地政

總署會跟進收到的轉介及申請

個案，並在處理任何有關申請

時，聽取食物及衞生局／衞生

署的意見，以及尋求其政策支

持。  

 

 (g) 在諮詢社署後，要求醫院 C
盡快糾正批地 4 所發現的各

種違規情況；及  

衞生署與地政總署磋商後，已

檢討醫院 C 現時在批地 4 提供

的服務，認為該院所提供的服

務得到生署署長的事先批

准，符合相關批地條款。  

社署認為，醫院 C 就長者活動

中心提交的修訂建築圖則可以

接受。2013 年 5 月，地政總

署批准按地契在批地 4 上發展

的建築圖則。地政總署會與社

署共同密切注視訂於 2013 年

年底竣工的工程。 

 (i) 採取行動以查明其他私家醫

院有否出現類似醫院 E 的情

況，並就第 3.38 段所述的 3
項審計署關注事宜，採取適

當的跟進行動，包括查明在

私人協約批地興建的醫院處

所內設立專科醫療中心(由第

三方營辦) 是否構成分租，

以及醫院管理層會否對這些

醫療中心所提供與醫院有關

的服務負責。  

衞生署已提醒私家醫院向地政

總署申請批准第三方在醫院內

提供服務的業務安排。地政總

署會跟進收到的轉介及申請個

案，並會在處理任何有關申請

時，聽取食物及衞生局／衞生

署的意見，以及尋求其政策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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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第 4 部分:賣地供私家醫院發展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5.11 段  

審計署建議政府當局應從這宗政

府批出醫院土地的個案(包括其

後把醫院土地相當大的部分的用

途 改 作 發 展 私 人 住 宅)汲 取 教

訓。具體而言，政府當局應採取

行動，防止同類情況再次發生，

包括：  

政府當局在日後批出私家醫院

用地時，會考慮私營醫療服務

的供求及服務要求，從而釐定

私家醫院用地的適當面積、發

展規模及與醫院有關的契約規

定；及  

政府當局日後不會容許這些私

家醫院用地的購買人在整段契

約期內任何時間更改土地用

途。  

 

(a) 避免提供超出私家醫院發展

所需的土地面積；及  

 (b) 在同意醫院土地更改用途作

私人住宅發展時，必須充分

考慮任何現有／潛在的醫院

病床短缺情況及其他規劃需

要。  

第 5 部分:未來路向及審計署的建議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5.10 段 

(j) 審計署建議政府當局應定期

評估對現有私家醫院所採取

的加強執法措施的成效，確

保這些醫院遵從批地條件，

並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調

整。  

政府當局會適時檢討對現時獲

私人協約批地的私家醫院所採

取的加強執法措施的成效。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5.12 段 

審計署建議政府當局應：   

(a) 採取行動以確保為在政府土

地上興建新私家醫院所訂定

的 2011 年最低限度規定，

妥為納入政府將與中標者簽

訂的土地契約和服務契約

內；及  

政府當局在批出黃竹坑的土地

以發展私家醫院時，已向中標

者訂定一系列最低要求，涵蓋

土地用途、醫院開始營運日

期、病床數目、服務範疇、套

餐式收費和收費透明度、服務

對象、服務水平、事故匯報

等。這些要求載於土地契約和

服務契約中。 

衞生署與食物及生局和地政

總署磋商後，將制定執行守

則，監察土地契約和服務契約

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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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b) 在日後適當時候，就政府對

私家醫院發展的新政策及安

排進行實施後檢討。  

政府當局會適時檢討私家醫院

發展的政策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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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海事處提供的本地海事服務 

 

執行審計署建議的最新進展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段落編號 

 

 

審計署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第 2 部分：公眾貨物裝卸區的管理  

 

 

2.17 

為空置停泊位重新招標 

 

海事處處長應：  

 
(b) 檢討招標條款，以盡量減低

營運商於退還高價投得停泊

位後以較低投標價重新競投

所退還停泊位的風險。  

 
 
 

 

(b) 海事處已檢討裝卸區的招標

條款。海事處會在下一輪招

標的招標文件中加入限制條

文，禁止已退還停泊位的營

運商在指定時間內再次競投

同一停泊位。  

 

 

2.25 

重新調配員工職位 

 
海事處處長應：  

 
(a) 盡快採取行動，刪除已停止

運作的觀塘和茶果嶺裝卸區

的15個懸空職位；及  

 
 
 

 
 
 

 

(a) 在 15 個懸空職位中，12 個

已於 2013 年 9 月底前刪

除。至於餘下 3 個臨時調配

職位，海事處會在考慮該部

門的人手情況後，於 2013

年 11 月或之前安排長期調

配／刪除這些職位。  

 
 

(b) 就該12個臨時調配職位批給

事後批准，並審慎檢討該等

職位是否切合真實的長遠需

要，以便按照《財務通告第

4/94號》的規定，作出刪除

／作長期調配安排。  

(b) 海事處已安排長期調配該 12 

個職位其中兩個。至於餘下

10 個職位，海事處處長已

就其臨時調配批給事後批

准，並會在考慮這些職位

的長遠需要後，於 2013 年

11 月或之前安排長期調配／

刪除這些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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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段落編號 

 

 

審計署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2.36 

車輛進出自動控制系統 

 

海事處處長應： 

 

(a) 考慮在西區和柴灣裝卸區安

裝合適的車輛進出自動控制

系統，以提高裝卸區的成本

效益和加強監控其運作；及  

 
(b) 加快更換屯門和藍巴勒海峽

裝卸區已不能使用的車輛進

出控制系統。  

 
 

 

 

 

 

(a)及(b) 

 海事處已檢討有關情況，並

會致力在西區和柴灣裝卸區

安裝車輛進出自動控制系

統，以及更換屯門和藍巴勒

海峽裝卸區的車輛進出控制

系統。海事處經諮詢機電工

程署後，已制訂計劃方案，

並訂於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2 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

內安裝及更換有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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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段落編號 

 

 

審計署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第 3 部分：本地船舶的檢驗及發牌 

 

 

3.14 

提供圖則審閱及驗船服務 

 
海事處處長應檢討海事處的驗

船工作安排和規定，以提高該

處同時擔當驗船服務提供者和

規管者的效率和成效。 

 
 

 

 

海事處已完成研究，當中曾校

對本地船隻交由海事處驗船督

察和特許驗船師驗船時的船隻

狀況資料。海事處以該項研究

的結果作為依據，就如何提升

向本地船隻所提供服務的效率

和成效，檢討其驗船工作安排

和規定，包括確認及調動資

源，從而提升其規管工作，加

強對特許驗船師工作的監察。

海事處已制訂技術指引，協助

驗船主任及驗船督察進行圖則

批准及驗船工作。當局會繼續

加強圖則批准及驗船工作，作

為持續進行的措施。  

 

 

3.27 

沒領有效牌照的船隻 

 
海事處處長應： 

 

(e) 進行檢討，以便就逾期續

牌個案制訂適當的檢控指

引。  

 

 

 

 

 

(e) 海事處已檢討現時對過期

牌照的做法，並正修訂有

關處理逾期續牌個案的指

引 ， 包 括 跟 進 行 動 的 程

序。這些改動將於2013年

年底前生效，而當局會正

式通知有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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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段落編號 

 

 

審計署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第 4 部分：私人繫泊設備的管理 

 

 

4.14 

管制私人繫泊設備 

 

海事處處長應： 

 

(a) 要求有關的船東移除閒置的

私人繫泊設備(如第4.10段所

述不再由指定船隻使用的設

備)，以騰出繫泊位供海事處

重新編配予輪候名單上的申

請人；  

 
 
 
 
 
 
 
 

 

 

 

 

(a) 海事處已加強巡邏指定繫泊

區，並正在提升電腦系統，

進一步方便巡邏人員進行實

地檢查。系統提升工作訂於

2014年4月完成。  

 
 海事處已於 2013年 8月完成

更新指定船隻的資料。海事

處會繼續進行實地檢查，如

有空置繫泊位或指定船隻沒

有使用繫泊位，海事處會採

取跟進行動。海事處會遵從

既定程序，向輪候名單上的

申請人重新編配任何騰出的

繫泊位。  

 (c) 理順規管私人繫泊設備轉讓

事宜的行政措施，並於有需

要時徵詢法律意見；  

 
(d) 進行調查以確定分租私人繫

泊設備問題的嚴重程度，並

就所發現的分租個案徵詢法

律意見，以便研究可採取的

執法行動；及  

 
(e) 根據第 4.14 段 (c) 和 (d) 項的

結果，考慮是否需要檢討相

關法律條文，以加強管制私

人繫泊設備的轉讓和使用。 

(c)、(d)及(e) 

 海事處會繼續依法管理私人

繫泊設備。為釋除對私人繫

泊設備可能出現分租情況的

憂慮，海事處現正對照私人

繫泊設備擁有人與指定船隻

的資料，並會在考慮問題的

嚴重程度及法律意見後，制

訂適當的跟進行動。如有需

要，當局會檢討有關法律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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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8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 

(按出席次序排列 ) 
 
 

曾德成先生  民政事務局局長  
 

麥敬年先生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 
 

湯李欣欣女士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 
 

周達明先生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陳松青先生  發展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甯漢豪女士  地政總署署長  
 

盧錦倫先生  地政總署總產業測量師 (總部 )／  
署理助理署長 (總部 ) 
 

張炳良教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栢志高先生  房屋署署長  
 

王天予女士  房屋署副署長 (策略 ) 
 

李國榮先生  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 
 

黎日正先生  房屋署助理署長 (策略規劃 ) 
 

何樂素芬女士  房屋署助理署長 (房屋資助 ) 
 

忻林潔儀女士  房屋署助理署長 (法律事務 ) 
 

廖敬良先生  房屋署助理署長 (屋邨管理 )(三 ) 
 

李冠球先生  房屋署總房屋事務經理 (申請 ) 
 

陳茂波先生  發展局局長  
 

孔翠雲女士  地政總署總產業測量師 (產業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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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星先生  環境局局長  
 

王倩儀女士  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德威先生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環保法規管理 ) 
 

邱誠武先生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羅翠薇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運輸 )3 
 

楊何蓓茵女士  運輸署署長  
 

杜錦標先生  運輸署副署長／策劃及技術服務  
 

盧偉聰先生  署理警務處處長  
 

彭樹雄先生  香港警務處交通總部署理總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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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9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石禮謙議員 , GBS, JP 
在委員會於 2013年 11月 23日 (星期六 ) 
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舉行  

首次公開聆訊中的序辭全文  
 

 
  各位先生、女士，早安，歡迎各位列席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

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報 告 書 進 行 的 公 開

聆訊。該報告書已在 2013年 11月 13日提交立法會。  
 
2.  政府帳目委員會是立法會轄下一個常設委員會。審計署署長

對政府帳目進行審計及對政府和接受政府資助的組織進行衡工量值

審計工作，並將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政府帳目委員會便會研究這

些報告書，藉以監察公共開支。委員會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進行的

研究工作，涉及收集與報告書所載事實有關的證供，讓委員會可抱

着建設性的精神和積極前瞻的態度作出結論及建議。我同時強調一

點，整項研究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從過往經驗中汲取的教訓，以及

委員會對有關官員或其他有關人員的表現所提出的意見，能有助

政府在顧及經濟原則和講求效率及效用的前提下，改善對公帑開支

的控制。  
 
3.  委員會按照既定程序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在有需要的

情況下會舉行公開聆訊，並會進行內部商議及發表委員會的報告

書。委員會已訂定程序，確保有關的各方都有合理的陳詞機會。當

委員會確信本身已確立有關的事實真相後，便會根據這些事實作出

判斷，然後擬訂報告書的結論及建議。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 72條，委員會須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提交立法會省覽當日起計的
3個月內，就該份報告書提交報告。在此之前，我們不會以委員會或
個人名義，發表任何公開言論。  
 
4.  委員會經過初步研究第六十一號報告書後，決定就報告書

中的 3個章節邀請有關官員到委員會前，回答我們的問題。除今天進
行的聆訊外，我們亦已預留 2013年 11月 25日及 12月 2日就其他章節
進行公開聆訊。  
 
5.  今天的公開聆訊是關於第六十一號報告書第 1章，與 "免地價
或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出土地予私人體育會所 "有關的事宜。出席的
證人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麥敬年
先生、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湯李欣欣女士、發展局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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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地政 )陳松青先生、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女士及地政總署總產
業測量師 (總部 )／署理助理署長 (總部 )盧錦倫先生。  
 
6.  我現在邀請委員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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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進行公開聆訊的開場發言： 
 
主席： 
 
  我們這一輩人，當然記得香港曾經有所謂「九七問題」，它最初是由土地契

約問題引發的。後來香港順利回歸，由《基本法》規定五十年不變，土地契約也

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基本法裏有專門的章節講述土地契約，例如第一百二十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已批出、決定、或續期的超越一九九七年六月三

十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約和與土地契約有關的一切權利，均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法律繼續予以承認和保護。」 
 
  所以，一九九七年七月，新成立的特區政府決定，作康樂用途的土地契約期

滿的，可續期十五年。這決定受到社會認同。 
 
  十五年過去，一批契約再面對續期，我們在續期前做了周詳的研究，考慮了

法律觀點、公眾利益、體育設施的供求、會所多年來的投入、以至會員的期望等

因素，肯定以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批出土地的功能，決定可予再續期十五年，並同

時告知有關契約承租人： 
 
（一）不應期望新續的契約到期滿時仍會按原先條件再獲續期； 
 
（二）須與民政事務局商討同意向外界團體擴大開放其體育設施，並寫進新的土

地契約中。 
 
  一如過往，我們支持具體的契約續期前，都會確定所涉土地並無計劃作公共

用途，而且，在契約內亦都載有條款，說明政府只要向承租人給予適當的通知，

即有權基於公共用途為理由而收回契約指定的用地。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為十個私人體育會和四個非政府機構，延續了它們的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這十個私人體育會中，包括南華體育會、九龍木球會、九龍

草地滾球會、九龍印度會、巴基斯坦協會、菲律賓會等。非政府機構中，包括有

香港壘球總會。這些會所裏有政府一般較少提供的設施，有助在香港發展多元化

的體育項目。 
 
  雖然今天政府提供的公共體育設施已比以往為多，但市民對體育康樂設施的

需求仍然十分殷切，私人體育會向超過十四萬會員提供各種設施，有助紓緩對公

共體育設施的壓力。一些私人體育會經過多年的發展，擁有適合主辦大型國際體

育活動的設施，還有助香港舉辦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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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繼續監察「開放計劃」的實施進展，並且會跟進一些開放度偏低的個

案。對於未訂出有效開放計劃的會所，我們不會同意契約續期。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是過去歷史所形成，有些存在已逾百年。我們理解近年社

會民情的變化。本屆特區政府就任以來，尤其關注土地和房屋供應。我們因此已

於今年九月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開始進行全面的政策檢討，涉及綜合的發展目

標、公眾不同方面的利益、體育康樂方面的長遠政策目標、土地的其他潛在用途

和財政收益、會所的設施與配套硬件等，以至契約承租人、會員和員工的利益等。

除民政事務局外，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亦參與檢討工作，包括如發展局、地政總署、

規劃署、差餉物業估價署等。 
 
  正如審計報告中指出，政府把土地批租予私人體育會發展體育康樂設施供會

員使用，由來已久。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涉及各方面的需要和要求，要深入探

討，在各個不同的目標之間取得適當平衡。由於檢討工作涵蓋的範圍既廣泛且複

雜，我們估計於二○一四年底可有初步的結果。 
 
  我感謝審計署就這課題所做的工作和完成的報告。我同意報告書第 5.8 和 5.9
段羅列的各項建議。至於報告書內提及懷疑違反契約的個案，我們會逐一跟進。 
 
  我就作這簡單說明，我和同事們願意回答議員的問題。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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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 

 
 
 
 
 
 

本局檔號  :  SF(3)  HAB/CR 7/7/8  

來函檔號  :  CB(4) /PAC/R61 

電話  :  3509 8124  

圖文傳真  :  2519 7404  

      傳真（ 2840 0716）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蘇美利女士   

  

 

蘇女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考慮審計署署長第 61號報告書第 1章  

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出土地予私人體育會所  

 

 關於你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來信，我們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十八日就部分事項給予回覆。我現獲授權就餘下問題回應如下︰  

 

(d)  提供資料證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能夠配合體育發展的政策目

標（即在社區推動體育；推動精英體育發展；以及促進香港作為國

際體壇盛事中心）  

 

(e)  比較私人體育會所及相關政府部門所營運的體育設施，在達致上文

(d)段所述的體育發展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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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所批土地上營運的私人體育會所，一直並繼續

對香港的體育發展政策目標作出重要貢獻，尤其是在提供體育設施

方面。就體育會所的貢獻，包括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設施的比

較，現舉例闡述如下。  

 

(i) 在社區推動體育︰我們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回覆中

曾就問題 (f)解釋，依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基準來衡量，

香港的公共體育設施並不足夠，尤其在高峰時段。在這些時

段，很多類別的設施均告爆滿，因此市民及體育組織難以找到

場地練習、舉行比賽或一般活動。私人體育會所透過向超過 14

萬名會員及其家人朋友提供設施，在很大程度上大大有助滿足

對公共體育場地的需求。此外，根據我們至今所批准的「開放

設施」計劃，私人體育會所亦須開放讓外界團體預約，而迄今

私人體育會所已承諾每月開放予并非會員的外界團體的設施

時數合共 9 800小時。最近曾受惠使用私人體育會所設施的社區

組織及學校包括聖雅各福群會、母親的抉擇、聖瑪利安老院、

保良局、社區組織協會、佐敦道官立小學及聖保祿學校。  

 

(i i) 推動精英體育發展：在提供場地予體育總會進行訓練及比賽方

面，私人體育會所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對於康文署甚較少提供

相關設施的體育項目，例如板球、欖球、草地滾球、高爾夫球

及風帆船運動等，私人體育會所的功用設施尤為重要。在「開

放設施」計劃下，私人體育會所必須容許體育總會預約特定時

段使用設施。至今，除上文所述撥予外界團體的設施時數以

外，私人體育會所亦承諾每月另開放設施予體育總會 9 000小

時。使用私人體育會所設施進行定期訓練及比賽的體育總會包

括：香港板球總會、香港馬術總會、香港足球總會、香港高爾

夫球總會、香港曲棍球總會、香港草地滾球總會、香港欖球總

會、香港壁球總會、香港帆船運動總會及香港保齡球總會。  

 

 此外，個別頂尖運動員亦曾在私人體育會所接受訓練及參加比

賽，對其體育事業發展甚有助益。有見及此，在延續私人遊樂

場地契約時，政府加入條款要求承租人准許年齡 28歲以下的運

動員以大幅折扣的入會費及會費加入會所。此舉可推動有潛質

加入精英運動員行列的青年運動員，在具備合適設施的私人體

育會所定期操練及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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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促進香港作為國際體壇盛事中心：不少私人體育會所均具備相

應的體育及支援設施 (供工作人員、媒體、機構娛樂的地方，

以及餐飲設施 )以舉行國際體育賽事，亦向有意吸引國際賽事

來港舉行的體育總會提供有關設施。近年，私人體育會所曾舉

辦以下「M」品牌大型國際體育賽事：   

 

  香港公開賽 (高爾夫球 )  

  香港六人板球賽  

  香港國際七人足球賽  

 

此外，私人體育會所近年亦曾舉辦草地滾球、壁球、欖球 (10

人及 15人 )及帆船等體育項目的國際級賽事。有關賽事及「M」

品牌賽事均開放予公眾觀賞，且多屬免費。  

 

(g)  提供資料證明私人體育會所營運的康樂及體育設施有助吸引海外

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來港工作，以及保持香港的國際大都會地位  

 

 體育和康樂設施足夠與否，是評估一個城市生活質素的指標。跨國

機構及公司在考慮派遣員工往海外工作時，會參考國際研究機構就

有關生活質素課題所發表的報告。  

 

 由美世發表的《生活質素調查》是這類報告之一。報告列明「體育

及康樂」是評定城市生活質素的其中一項準則，而有「優良體育會

所可供選擇」的城市在該項獲得較高評分。在二零一二年的美世報

告中，香港在 221個主要城市中排名 70。同樣，由《經濟學人》雜

誌的經濟學人智庫所作的《全球宜居城市指數報告》，把「體育活

動供應」列為「宜居」的其中一項評審準則。經濟學人智庫根據以

下方面對「體育活動供應」進行評估︰本地體育賽事數目、國際體

育賽事數目，以及體育設施是否充足。在最新的二零一三年經濟學

人智庫報告中，香港在 140個城市中排名 31。  

 

(h)  私人體育會所的會員之中，在港工作的海外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人

數及比率資料  

 

 關於如何界定在某一地方工作的「海外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士」，目

前並無普遍接納的定義。在香港，很多外國人最初持有簽證或入境

許可進入香港，但現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因此，私人體育會所不

能就其會員中的「海外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人數及比率提供資

料。不過，我們留意到有些私人體育會所提供特別的會籍類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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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限期會籍」或「公司會籍」），以配合在香港工作的海外專業

人士和行政人員的需要。這些會籍的存在本身，顯示了前來香港從

事較短期的專業工作或事業發展的人士，對私人體育會所會籍有所

需求。  

 

(o)  自一九九七年至今在私人體育會所舉行國際體育活動的統計數字  

 

自二零零四年推出「M」品牌制度以支持香港舉辦大型體育活動以

來，每年均有兩至三個獲得「M」品牌資助或其他形式支援的大型

體育活動定期在私人體育會所舉行。過去三年舉行的「M」品牌活

動載於上文就問題 (d)及 (e)所作答覆的第 (iii)部份。  

 

由於我們沒有並非「M」品牌制度支持的國際體育活動的記錄，現

時我們無法提供自一九九七年起所有在私人體育會所舉行國際體

育活動的詳盡統計數字。如在第 (ii i)部答覆問題 (d)及 (e)時所述，近

年部份體育會所有舉辦並非「M」品牌的國際體育活動。我們將繼

續向體育會所索取有關資料，在取得有關資料後會盡快提供有關活

動的詳盡清單。   

 

(t)  不屬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審計報告）第 3.4段提到的 “外界團體 ”的機

構使用體育設施的資料  

 

根據承租人的報告，不屬 “外界團體 ”的非會員在二零一三年第一季

使用承租人體育設施合共 11 000小時。我們將繼續監察  “外界團體 ”

與其他非會員使用體育會所設施的情況，並於民政事務局網站公布

有關資料。  

 

(u) 各私人體育會所自一九九七年至今每年向政府繳交的地租  

 

有關資料載於附件。    

 

 

民政事務局局長  

(賴俊儀                  代行 ) 

 

 

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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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發展局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地政總署署長  

審計署署長  

*委員會秘書附註：關於本函件的附件，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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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  
 
 
 
 
 
 
 
 
 
 
本局檔號 Our Ref.: SF(3) HAB/CR 7/7/8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61 

電話 Tel.: 3509 8124 

圖文傳真 Fax: 2519 7404 

    

   傳真文件(2840 0716) 
 
香港中區立法會道 1 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秘書處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蘇美利女士 
 
 
蘇女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考慮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第一章 

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出土地予私人體育會所 
 
 
 2013年11月28日來信收悉。信中要求本局就以下22項與標題有關的事

宜作出書面回應。繼12月3日的覆信後，本人現獲授權回覆。謹請注意，我們需

要更多時間向私人體育會所索取資料及與你澄清所需資料的性質後，才可就你

提出的所有問題給予回覆。今次的覆信可視作初步答覆。 

 
 

私人遊樂場地契約政策 
 
(a) 民政事務局按甚麼準則以免地價或象徵式地價向私人體育會所批出私

人遊樂場地契約及為該等契約續期 
 

根據現行政策，地政總署在獲得民政事務局的政策支持後，會以免地

價或象徵式地價為私人遊樂場地契約續期15年。在考慮是否為私人遊

樂場地契約續期給予政策支持時，民政事務局採用以下準則- 

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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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涉土地是否須作公共用途； 

 

 (b) 承租人是否有明顯抵觸契約條款；以及  
 

(c) 承租人的會員政策是否帶歧視性質。 

 
(b) 請確認擬於2014年完成的私人遊樂場地契約政策全面檢討結果是否不

包括餘下13份由私人體育會所持有，並已於2011及2012年到期的契約

的續期事宜，但包括由私人體育會所、制服團體、社福機構、體育總

會及公務員組織持有，並將於2014年後到期的契約的續期事宜 
 

私人遊樂場地契約政策全面檢討將不包括餘下13份已於2011及2012年
到期的契約的續期。不過，檢討或會影響將於2014年後到期的契約的

續期。 
 
(c) 參與上文(b)段提及的私人遊樂場地契約政策全面檢討的政策局／部門

名稱，以及檢討工作將涵蓋／探討的事項 
 

民政事務局將領導上文(b)段提及的私人遊樂場地契約政策全面檢

討工作，而發展局、地政總署、規劃署及差餉物業估價署亦會參

與檢討工作。檢討工作涵蓋的事項包括體育的長遠政策;目標土地

的其它潛在用途;財政考慮；契約承租人、會員和員工的利益；以

及廣大公眾的利益。 

  
(d) 提供資料證明私人遊樂場地契約政策能夠配合體育發展的政策目標

（即在社區推動體育；推動精英體育發展；以及促進香港作為國際體

壇盛事中心） 
 

我們須向有關體育會所索取最新資料後，才可就有關事項給予詳

盡回覆。我們務求在取得有關資料後盡快回覆。  
 
(e) 比較私人體育會所及相關政府部門所營運的體育設施，在達致上文(d)

段所述的體育發展政策目標  
 

我們須向有關體育會所索取最新資料後，才可就有關事項給予詳

盡回覆。我們務求在取得有關資料後盡快回覆。 

  
(f)  提供資料證明私人體育會所營運的康樂及體育設施有助大幅紓緩公共

設施的壓力 
 

下表就私人體育會所和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提供的體育設施

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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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設施 私人體育會所 
提供的設施數目

 

康文署 
轄下設施數目

體育設施的不足數

目 
(依據《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計算)
網球場 97 256 255 
桌球枱 17 22 並無相關標準 

保齡球場  78 0 並無相關標準 
壁球場 40 295 並無相關標準 

羽毛球場 61 597 
 

361 

籃球場 32 492 274 
人造／天然草場 11 311 294 

健身中心 13 71 並無相關標準 
高爾夫球場 6 0 並無相關標準 
曲棍球場 1 2 並無相關標準 
射擊場 5 1  

 
並無相關標準 

  
公眾對體育及康體設施的需求殷切。私人體育會所透過向超過14萬名

會員及其家人朋友提供設施，有助紓緩對公共體育場地的壓力。 
 
根據新的契約條款，會所須〝開放〞其體育設施予合資格的外界團

體，包括在《教育條例》下註冊的學校；獲社會福利署津助的非政府

機構；獲民政事務局津助的制服及青年團體；及獲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暨奧林匹克委員會和相關國際體育聯會認可的本港體育總會。 
 
(g) 提供資料證明私人體育會所營運的康樂及體育設施有助吸引海外行政

人員及專業人士來港工作，以及保持香港的國際大都會地位 
 
 我們12月3日查詢應提交資料的確切性質時，你口頭回應指有關的提問

是基於審計報告內提到的相關資料。我們務求在取得有關資料後盡快

回覆。 
 
(h)  私人體育會所的會員之中，在港工作的海外行政人員及專業人士人數

及百分比資料 
 

請參閱上文(g)的回應。 
 
(i) 自一九九七年至今在私人體育會所舉行國際體育活動的統計數字 

 
我們須向有關體育會所索取最新資料後，才可就有關事項給予詳

盡回覆。我們務求在取得有關資料後盡快回覆。  
 
“開放設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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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私人體育會所須在季度報告中向民政事務局提供的資料，以及主管當

局所需提交的資料 
 

附件1列出了私人體育會所及主管當局每季所須提供的資料。 
 
(k) 何時發出詳細指引以協助私人體育會所在提交民政事務局的季度報告

中，呈報“開放設施＂計劃下的設施使用情況 
 

我們在2012年10月向私人體育會所發出有關呈報“開放設施＂計劃的

初步指引。其後我們接獲私人體育會的回應，並計劃在2014年年中發

出詳細指引。 
 
(l) 何時制訂機制以便民政事務局核實私人體育會所呈報的使用情況 

 
我們已開展核實呈報使用情況的工作。首份由私人體育會所持有的契

約獲續期的生效日期為2013年3月，而我們現正就記錄呈報使用情況累

積經驗。我們旨在於2014年中之前推行一套核實呈報資料的機制。 
 
(m) 如私人體育會所未能提交“開放設施＂計劃下體育設施使用情況的季

度報告，或在季度報告中提供不正確的資料將受到哪些懲罰（如有） 
 

如契約承租人未能適時及準確地提交季度報告，我們首先會發出警告

信。遇上屢次或蓄意違反呈報規定的個案，我們會考慮根據契約條件

採取執法行動。我們會在進行私人遊樂場契約政策的檢討工作時，詳

盡地考慮就違反契約條件給予懲罰的事宜。 
 

(n) 為宣傳根據契約營運的處所有體育設施可供使用而在文字媒體刊登廣

告的數目；刊登該等廣告的文字媒體名稱及日期；廣告篇幅；各廣告

在文字媒體上刊登的頁數；有關廣告的樣本 
 
 有關廣告的詳情見附件2。 
 
(o) 不屬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審計報告）第3.4段提到的“外界團體＂的機

構使用體育設施的資料 
 

我們需要更多時間收集及處理本範疇的資料。我們務求在取得有

關資料後盡快回覆。 

 
(p) 有關私人體育會所承諾的每月“開放設施＂時數及呈報的使用時數背

景資料（參閱審計報告表二） 
 

審計報告表二指民政事務局截至2013年3月所獲得的資料。首份由

私人體育會所持有的契約獲續期的生效日期為2013年3月，故在此日期

前並無會所須按契約執行「開放設施」計劃、宣傳有關計劃或提交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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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報告。表二所載的資料是取自2012年10月至2013年3月期間自

願提交的回覆。 

 
遵從契約條件 
 
(q) 為何要求私人體育會所就設施使用情況提交季度報告可確保會所遵從

進一步開放設施的要求 
 
季度報告載有契約承租人所提供的體育設施資料、該等設施的整體使

用情況、外界團體使用該等設施的情況，以及拒絕外界團體預訂設施

的個案數字。透過分析報表，民政事務局可找出使用率偏低的個案，

再與契約承租人作出跟進，例如加強宣傳、鼓勵接觸鄰近學校及福利

機構使用其設施等。 
 
(r) 已續期契約的額外條件 
 

地政總署署長已於2013年12月9日回覆信件的附件內提供有關的資料。  
 
(s) 定期／嚴格地進行實地巡查以確保私人體育會所遵從契約條件的計劃 

 
作為政策局，民政事務局並無條件進行定期巡查，以找出違例建築工

程，或核實由其他當局簽發施工令的遵從情況。民政事務局會與地政

總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確保私人體育會所遵從相關的契約條件。 
 
另外，民政事務局會密切監察契約用地上的體育設施的使用情況，尤

其是根據已核准的開放設施計劃向外界團體進一步開放設施的情況。

我們以季度報表作為主要監察工具，與使用率偏低個案的契約承租人

作出跟進。我們亦會視乎情況進行抽查，以核實季度報告的準確程

度。 
 
未來路向 
 
(t) 落實審計報告第5.8及5.9段所列建議的時間表 

 
 我們就實施審計報告建議現時的時間表載於附件3。 
 
其他 
 
(u) 各私人體育會所自1997年至今向政府繳交的租金 
 

 差餉物業估價署正編製有關資料。我們會在取得有關資料後盡快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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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估計政府接管私人體育會所在契約用地上營運的康樂及體育設施的所

需費用 
 

私人體育會所的設施在興建及營運方面 ，均與公帑資助的設施大相逕

庭。此外，不少私人體育會所具備康文署現時並些無營運的設施。基

於這些原因，我們現時無法提供因接管私人體育會所營運設施而所需

費用的穩妥估算。我們打算在進行契約政策全面檢討工作時處理有

關事宜。 
  
  
  

民政事務局局長 
(  賴俊儀                  代行) 

 
 
2013年12月18日 
 
副本送： 

發展局局長 

地政總署署長 

 

 

 

 

*委員會秘書附註：關於本函件的附件2及3，請參閱此報告書的
附錄15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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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人體育會所及主管當局須在季度報告中提供的資料 

 

 

 

 私人體育會所須在季度報告提供以下資料： 

 

 合資格外界團體、承租人會員，以及合資格外界團體以外的其他機構使

用設施的資料； 

 

 使用設施的性質及詳情，例如使用日期、使用者名稱、用途性質、收取

／豁免的費用等；以及 

 

 外界團體申請使用設施被拒的個案資料及相關詳情。 

 

 

 

 主管當局須在季度報表提供以下資料： 

 

 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設施的資料； 

 

 使用設施的性質及詳情，例如使用日期、使用者名稱等；以及 

 

 有關申請結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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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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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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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宣傳可供外界團體使用的私人遊樂場地設施廣告詳情  

 
 

廣告刊登日期 文字媒體名稱 廣告篇幅及頁數 

2012  
 

  

7 月 25 日 

 

頭條日報 半頁；第 48 頁 

7 月 26 日 

 
The Standard 半頁；第 9 頁 

7 月 26 日 

 
Metropop 半頁；第 18 頁 

7 月 27 日 

 

都市日報  半頁；第 20 頁    

2013 
 

  

5 月 14 日 

 

頭條日報 半頁；第 22 頁 

5 月 14 日 

 

蘋果日報 半頁；第 C13 頁 

5 月 14 日 

 
The Standard 半頁；第 7 頁 

5 月 16 日 

 
Metropop 半頁；第 16 頁 （在“This 

Week What’s Up”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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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民政事務局實施審計報告建議的時間表 

 

建議段落 建議內容 實施建議的時間表/ 

其它回應 

5.8(a) 就政策檢討制訂時間表，以期在多

份契約到期前，定出對私人遊樂場

地契約的新政策方針(見第2.30 及

5.6 段) 

  

5.8(b) 因應各有關方面的需要和要求(即

契約土地上的私人體育會所及其會

員的利益，以及廣大公眾利益)，

在各個不同的目標之間取得適當平

衡(見第3.32 及5.5 至5.7 段) 

  

5.8(c) 就現有私人遊樂場地契約的續期以

及新契約的審批，定出日後採用的

主要原則，以期更加符合公眾利益

(見第5.7 段) 

 

5.8(d) 就 第 1.3(b) 至 (e) 段 所 述 的 37 

份批予非政府機構及其他機構的私

人遊樂場地契約進行類似檢討，以

確定當局在處理這些契約時，是否

遇到類似的問題和挑戰(見第1.19 

及5.6 段) 

  

全面政策檢討已經開始，

估計於2014年底可有初

步的結果。 

5.9(a) 根據在即將進行的私人遊樂場地契

約政策檢討中所定出的主要原則，

逐一審視個別契約，並研究應如何

因應環境改變而修訂／改善這些契

約 ( 見 第 2.9(a) 、 2.12 及 2.29 

段) 

  

在現有私人遊樂場地契

約到期時，地政總署會

徵 求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意

見，按個別契約的情況

考慮新的續約條款。 

5.9(b) 設立有效機制，以監察私人遊樂場

地契約用地的使用情況，包括規定

須經批准才能在契約用地上進行發

展，以及按民政事務局／地政總署

的執法制度進行定期的實地巡查

(見第2.11 及4.7 至4.10 段) 

 

加強監察機制，將是全面

政策檢討的一部份，估計

於2014年底可有初步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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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段落 建議內容 實施建議的時間表/ 

其它回應 

5.9(c) 制定規劃標準，以協助評估日後應

如何把私人遊樂場地契約用地合理

地分配，從而提供各項體育及非體

育設施，以符合契約的土地用途

(見第2.12 段) 

  

制定評估指引確保私人遊

樂場地契約用地的合理分

配，將是全面政策檢討的

一部份，估計於2014年

底可有初步的結果。 

5.9(d) 定期檢討會所的會員人數及其契約

用地的使用情況(見第2.17 段)  

全 面 政 策 檢 討 會 總 結

“開放設施＂計劃在過

去一年多實行的經驗，

並就如何定期檢討“開

放 設 施 ＂ 計 劃 制 定 方

向。估計於2014年底可

有初步的結果。 

 
5.9(e) 加強規管，以確保就私人遊樂場地

契約政策向行政局／行政會議作出

的承諾，日後都得以妥善遵行(見

第2.17 段)  

當局一直依據行政局通

過的政策決定，處理私

人遊樂場地契約相關的

事宜。一如既往，我們

在完成新一輪的政策檢

討報告後，會向行政局

滙報，並在行政局的政

策指引下，執行新的政

策和措施。 
 

5.9(f) 日後如出現具充分重要性的個案，

在批出私人遊樂場地契約前，徵求

行政會議的意見(見第2.24 段)  

民政事務局會與地政總

署緊密合作，倘若有充

份的理據，民政事務局

會 徵 求 行 政 會 議 的 意

見。 
 

5.9(g) 定期檢討個別私人體育會所的核准

“開放設施＂計劃，並監察外界團

體按該計劃使用設施的情況(見第

3.21 段)  

全 面 政 策 檢 討 會 總 結

“開放設施＂計劃實行

的經驗，並就如何定期

檢討“開放設施＂計劃

制定方向。估計於2014

年底可有初步的結果。 

 

5.9(h) 在批准第3.22 段所述會所(例三的

會所) 就其私人遊樂場地契約而擬

議的“開放設施＂計劃前，密切監

察該會所將如何落實其計劃 

我 們 在 批 核 「 開 放 計

劃」計劃時，會切實審

核該會所如何落實其計

劃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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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段落 建議內容 實施建議的時間表/ 

其它回應 

5.9(i) 發出詳細指引，以協助私人體育會

所在向民政事務局呈交的季度報告

中，匯報其在“開放設施＂計劃下

的設施使用情況(見第3.24 段)  

我們會總結過去一年多

要求私人體育會所呈交

季度報告的經驗，預計

在2014年中發出新的詳

細指引，以協助私人體

育會所更詳細、準確地

報告其體育措施的使用

情況。 

 

5.9(j) 設立適當機制，以核實會所就外界

團體使用其體育設施的情況而呈報

的資料(見第3.24 段)  

我們會總結過去一年多

要求私人體育會所呈交

季 度 報 告 的 經 驗 ， 在

2014年中發出新的詳細

指引後，加強核實季度

報告。 
 

5.9(k) 繼續加強宣傳，讓各界得知會所設

施可供外界團體使用，並繼續聯同

教育局，鼓勵在會所附近的學校更

多使用會所的設施 (見第 3.26 及

3.29 段)  

 

5.9(l) 留意可能阻礙外界團體使用會所設

施的障礙，並盡量採取措施克服這

些障礙(見第3.33 段)  

在2014年，我們會聯同

教育局，鼓勵學校更多

使用會所的設施。我們

會對外界團體使用率偏

低的私人體育會作個別

跟進，例如調整宣傳方

法，以改善使用情況。 
我們會在2014年第一季

度，再次在媒體刊登相

關廣告。 
 

5.9(m) 跟進例九至例十五所報告的違規／

懷疑違反批地條件的情況 (見第

4.11 至4.13 段)  

 

5.9(n) 查核第4.13 段例十二所述的懷疑

進行商業活動／分租的個案，如有

需要，可把查核範圍擴大至其他持

有私人遊樂場地契約的私人體育會

所，以全面掌握這些做法的情況及

確定其是否恰當 

 

地政總署正就審計署提

出的個案逐一跟進，並

在有需要的時候，徵求

民政事務局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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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段落 建議內容 實施建議的時間表/ 

其它回應 

5.9(o) 仔細審視現行私人遊樂場地契約，

並在長遠而言，改善批地條件，當

中應考慮部分現行契約中的有用特

別條件，這樣或有助於有效執行政

府有關私人遊樂場地契約的政策

(見第4.14 及4.15 段) 

  

在現有私人遊樂場地契

約到期時，地政總署會

徵 求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意

見，按個別契約的情況

考慮新的續約條款。 

5.9(p) 與發展局局長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

首長協作，共同評估到期續約的契

約應否予以續期(見第5.4(a) 段) 

是否為到期的私人遊樂

場地契約續期，將是全

面政策檢討的一部份，

估計於2014年底可有初

步的結果。 

 

5.9(q) 檢視現行做法(即只就自上次契約

續期起，會所對《組織章程大綱及

章程細則》所作的改動，進行評

估)，研究其是否足以確保所有私

人遊樂場地契約用地上的會所，均

符合會員政策不帶歧視性質的規定

(見第5.4(b) 段)  

在考慮個別私人遊樂場

地續期申請時，我們會

全面審視相關會所現行

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

程細則》，以確保所有

私人遊樂場地契約用地

上的會所，均符合會員

政策不帶歧視性質的規

定。 
 

5.9(r) 監察第5.4(c) 段所述16 份期滿契

約的續期工作進度，包括第4.11及

4.12 段所述已提交時間表糾正違

反契約的會所 

直 至 本 年 11 月 30 日 為

止，審計報告第 5.4(c) 
段所述16 份期滿待續的

私人遊樂場地契約，已

有 3份完成續約程序；

其中包括一份第4.11及
4.12 段所提及的會所，

該會所在完成相關的糾

正工作後，獲得續約。

我們的目標是餘下13張
契 約 在 2014 年 完 成 續

約。 
 

5.9(s) 解決例十六所述私人遊樂場地契約

的部分用地與郊野公園重疊的問題

(見第5.4(d) 段)  

該會所在 1961 年首次

獲 批 私 人 遊 樂 場 地 契

約，而郊野公園現有界

線則在 1979 年才刊登

憲報存在。根據香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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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段落 建議內容 實施建議的時間表/ 

其它回應 

務處的意見，考慮到最

新 有 關 安 全 的 發 牌 規

定，修訂契約地段界線

的做法並不恰當。 
 

5.9(t) 檢討第5.4(e) 段所述契約的目前

狀況，這份契約已在一九九六年到

期，但仍逐季根據“暫緩＂安排方

式處理；並審慎研究應否繼續採用

現行的“暫緩＂安排 

由 於 該 地 段 有 發 展 計

劃，該承租人自1996年
12月25日契約屆滿後只

獲按季續用有關地段，

而當局只需給予三個月

通知期便可終止續用。

據我們了解，有關政府

部門會按既定的機制，

決定有關地段何時需要

被 收 回 作 其 他 公 共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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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2013 年 12 月 2 日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二章：路旁環保斗的管理 

發展局局長建議開場發言要點  

 

主 席 、 各 位 帳 委 會 委 員 ：  

 

 正 如 審 計 署 於 報 告 書 中 指 出，路 旁 環 保 斗 造 成 的 問 題 涉 及 多 個

方 面，包 括 對 道 路 使 用 者 構 成 阻 礙 和 影 響 交 通 安 全、影 響 環 境

和 公 共 衛 生、對 鄰 近 住 戶 及 商 戶 造 成 滋 擾 和 阻 礙、對 道 路 構 成

破 壞 及 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等 等。應 對 這 些 問 題 的 層 面 包 括 地 區

街 道 管 理、交 通 運 輸、公 共 道 路 維 修、廢 物 清 理 和 地 政，牽 涉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和 執 行 部 門 。 審 計 署 建 議 相 關 政 策 局 ， 即 發 展

局 、 環 境 局 及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作 出 跟 進 。  

 

 我 與 環 境 局 局 長 和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就 報 告 的 內 容 和 建 議 初

步 交 換 了 意 見。整 體 上，我 們 同 意 審 計 報 告 對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的

未 來 路 向，即 我 們 三 個 政 策 局 需 要 聯 手 檢 討 環 保 斗 作 業 造 成 的

問 題、現 時 執 法 行 動 的 成 效，以 及 就 如 何 規 管 和 利 便 環 保 斗 作

業 制 訂 方 案。我 們 三 個 政 策 局 會 設 立 一 個 聯 合 工 作 小 組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 以 及 跟 進 報 告 書 內 其 他 跨 局 跨 部 門 的 相 關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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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時，各 相 關 部 門 是 根 據 環 保 斗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的 性 質，以 各 自

部 門 分 別 適 用 的 法 例 及 行 政 措 施 來 處 理，是 一 個 跨 部 門 既 分 工

又 合 作 的 規 管 方 式。例 如，環 保 署 及 運 輸 署 分 別 擬 定 指 引，訂

明 環 保 斗 作 業 的 良 好 守 則；就 環 保 斗 對 公 眾 人 士 或 車 輛 造 成 嚴

重 阻 礙 或 即 時 危 險 的 個 案，警 務 處 會 即 時 移 走 環 保 斗 及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根 據《 簡 易 程 序 冶 罪 條 例 》作 出 檢 控；而 對 於 非 緊 急 的

個 案 ， 地 政 總 署 會 根 據 《 土 地 (雜 項 條 文 )條 例 》 執 行 土 地 管 制

工 作 。  

 

 將 來 跨 部 門 聯 合 工 作 小 組 在 進 行 檢 討 時 ， 會 考 慮 一 系 列 因 素 ：

包 括 環 保 斗 業 界 的 運 作 模 式 及 需 要、相 關 部 門 以 往 管 理 環 保 斗

的 經 驗、相 關 法 例 和 行 政 措 施 的 適 用 性 和 適 切 性、以 及 其 他 相

關 的 法 律 和 行 政 事 宜。鑑 於 路 旁 環 保 斗 牽 涉 多 方 面 多 層 面 的 問

題，我 們 初 步 擬 定 於 一 年 內 完 成 檢 討，並 適 時 向 帳 目 委 員 會 報

告 檢 討 進 度 ， 並 按 需 要 諮 詢 相 關 的 立 法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  

 

 我 現 在 希 望 就 發 展 局 的 範 疇，即 地 政 總 署 負 責 的 在 地 政 管 理 方

面 的 工 作 扼 要 做 些 說 明 。 現 時 ， 地 政 總 署 是 根 據 《 土 地 (雜 項

條 文 ) 條 例 》 有 關 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條 文 來 處 理 路 旁 環 保

斗，根 據 有 關 法 例，地 政 總 署 須 先 張 貼 通 告 要 求 土 地 佔 用 人 停

止 佔 用，倘 佔 用 人 不 遵 從 有 關 通 告，署 方 才 可 移 走 環 保 斗 並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提 出 檢 控。現 時 地 政 當 局 引 用 的 法 例 着 眼 於 土 地 管

理 和 管 制 ， 尤 其 是 對 政 府 土 地 權 益 有 長 遠 影 響 的 事 宜 (例 如 ：

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構 築 物 和 未 經 授 權 的 發 展 )， 正 如 審 計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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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指 出，這 並 不 是 規 管 路 旁 環 保 斗 作 業 的 有 效 工 具。對 於 審 計

報 告 中 就 有 關 地 政 總 署 日 後 工 作 的 建 議，署 方 會 作 出 跟 進，包

括 加 強 採 取 執 法 行 動。在 這 方 面 我 們 亦 會 定 期 向 帳 目 委 員 會 報

告 。  

 

 接 下 來 我 請 環 境 局 局 長 及 署 理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分 別 向 帳 委

會 發 言 。  

 

發 展 局  

地 政 總 署  

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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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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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 

 
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聆訊  

討論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  
第2章：路旁環保斗的管理  

 
署理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  

 

主席：  

 

 首先，我們感謝審計署就路旁環保斗的管理工作進行審

計，並提供了寶貴意見；也感謝政府帳目委員會給予我們機會，

向大家進一步解釋我們的政策及工作。  

 

2.  正如報告書中所講，環保斗通常放置在路旁及靠近建築

或正進行修葺的工地，供裝修業和建造業暫時存放從工地或樓宇

建築或修葺工程所產生的廢料，以便減輕對環境造成滋擾及整齊

有序地處置有關廢料。  

 

3. 現行各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包括發展局、環保局、運

輸及房屋局、地政總署、環保署、運輸署和香港警務處，會根據

其政策目標及法例所赋予的權限，對環保斗作出相應的監管及執

法行動。 

 

4. 運輸及房屋局和運輸署的政策是提倡和確保道路安全

。從交通及運輸管理的角度而言，環保斗最理想是放置於地盤內

而非在道路上，但我們亦理解業界的運作未必可以在地盤或施工

地點內放置環保斗。為了減少環保斗擺放在路旁對市民造成的滋

擾，致影響道路交通暢順和安全，運輸署因應民政事務局成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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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行政督導委員會的要求，在二零零八年發布了«「環保斗」外

觀及放置指引»，訂明環保斗作業的良好守則，以減輕環保斗作業

對人流車流造成的阻礙。當然，環保斗使用者若要合法地將環保

斗放置在官地(包括道路)上，還須遵守相關法例。現時法例也有

機制處理違法擺放的環保斗。  

 

5. 正如剛才發展局局長所講，為更妥善處理環保斗所帶來

的問題，政府會成立一個聯合工作小組，跟進審計報告中的建議

。運輸及房屋局和運輸署會積極配合聯合工作小組的工作，並會

從交通及運輸管理角度向聯合工作小組提供意見和協助。  

 

6. 主席，以上是我們就審計報告的簡單回應，我們歡迎委

員會的提問及建議。  

 

7.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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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總署地政處 
LANDS ADMINISTRATION OFFICE

LANDS DEPARTMENT 

附錄 20  

 
 
 
 
 
 
 
 
 

 
 
 
 
 
 

（中文譯本） 

 

(傳真急件：2840 0716)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經辦人：蘇美利女士) 

 

 

蘇女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第 2 章  

路旁環保斗的管理  

 

 政府帳目委員會 2013 年 12 月 4 日的來函收悉，本署現就信

中一連串的提問順序回覆如下： 

 

(a) 正如審計報告第 3.3 段所述，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 月

期間，多個政府部門就處理路旁環保斗進行了一連串跨部

門專責會議討論(當中部分以通信形式進行)。然而，地區行

政督導委員會於 2007 年年初才成立。上述專責會議討論主

要涉及地政總署、警方、運輸署和路政署。 

我們矢志努力不懈，提供盡善盡美的土地行政服務。 

We strive to achieve excellence in land administration. 
香港北角渣華道三三三號北角政府合署二十樓 
20/F, NORTH POINT GOVERNMENT OFFICES 
333 JAVA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 www.landsd.gov.hk 

電  話 Tel:   2231 3130 

圖文傳真 Fax:   2868 4707 

電郵地址 Email:   adem@landsd.gov.hk 

本署檔號 Our Ref:  (71) in LDC 3/1010/13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61 

 
來函請註明本署檔號 
Please quote our reference in your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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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討論進行期間，各方同意如有關環保斗對公眾構成

即時危險或對道路造成嚴重阻礙，警方會即時採取行動；

至於非緊急個案，則由地政總署根據香港法例第 28 章(「第

28 章」)安排張貼通知，其後在需要時把環保斗移走。這項

協定的理據沒有記錄在本署的檔案內。本署相信，這項安

排已顧及其他部門提述的限制，以及在現行法例下可採取

的行動。 

 

(b) 有關在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期間於演藝道未經授權而

放置環保斗的 166 宗投訴，港島東區地政處已採取行動，並

根據第 28 章張貼通知。所有相關環保斗已於第 28 章通知的

限期屆滿前自行移走。很明顯，在該段期間內，相同或不同

的環保斗營運商在港島東區地政處每次完成土地管制行動後

再次佔用有關地方。正如審計報告所述，第 28 章不是規管

屬流動性質及容易移動的環保斗的有效工具。 

 

(c) 雖然港島東區地政處沒有編訂列明未經授權而放置環保斗的

黑點名單，但該處已聯同其他部門，就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

環境衞生委員會按職權範圍編訂的環境衞生黑點清單 (可涵

蓋路旁環保斗 )定期進行巡邏。目前該清單涵蓋兩個未經授

權而放置環保斗的黑點，即霎東街和謝斐道／波斯富街 (近

信和廣場 )。事後看來，鑑於接獲投訴的次數，演藝道也應

包括在內。 

 

 港島東區地政處現正針對灣仔區議會地區範圍內未經授權

而放置的路旁環保斗編訂黑點名單，並會盡快把該名單轉交

灣仔區議會和灣仔民政事務處，尋求他們協助監控黑點和

舉報個案。該名單涵蓋的範圍包括演藝道、霎東街和謝斐

道／波斯富街(近信和廣場)一帶／附近。港島東區地政處亦

會檢視是否須就東區區議會地區範圍編訂類似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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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除了西貢地政處已編訂路旁環保斗黑點名單外，地政總署

會提醒所有分區地政處根據觀察所得的證據，定期檢討是

否有需要編訂和更新黑點名單。有關黑點應納入日常土地

管制巡查計劃內。此外，分區地政處亦應把黑點名單轉交

相關區議會和民政事務處，尋求他們協助監控黑點和舉報

個案。 

 

(e)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在 2009 年建議的「混合式制度」，運輸

署會負責接收和處理環保斗准許證的申請，以及從道路安

全及道路交通規例角度審研申請是否可行；而地政總署則

負責按照運輸署建議根據第 28 章第 5 條發出許可證。當上

述建議在 2009 年討論時，地政總署認為： 

 

(i) 如 設 立 有 關 制 度 ， 應 如 英 國 設 立 相 關 的 准 許 證 制 度 一

樣，是以管制對公路和街道的干擾為目的，而非以未經

授權使用政府土地問題作為出發點； 

 

(ii) 該制度亦應輔以有效的執法機制；就此而言，根據第 28

章就違反准許證制度的情況採取土地管制行動是不會取

得成效的，因為第 28 章下的土地管制行動，性質是針

對構築物佔用土地的情況，而非隨時可移動但造成阻礙

或不便的環保斗； 

 

(iii) 如擬議的准許證制度要取得成效，則須制訂新法例或對

適當的法例作出修訂。 

 

(f) 2009 年 5 月，地政總署就處理路旁環保斗發出新指引。指

引特別縮短採取執法行動的時限。具體而言，土地管制人

員須於任何情況下，在接獲投訴／轉介當日起計不多於兩

個工作天內，盡快視察投訴／轉介個案所指的地點，並帶

備根據第 28 章第 6(1)條發出的通知，一旦證實有違規情

況，便即時張貼通知。其後，他們須預先知會地區合約承

辦商，可能會在第 6(1)條通知所指明的屆滿日期當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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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完成把環保斗移走的清理行動。土地管制人員應在屆滿

日期的早上再次進行實地視察。如環保斗仍然存在，他們

應指示地區合約承辦商在同日移走該環保斗。 

 

(g) 經考慮審計報告的建議後，運輸及房屋局、環境局和發展

局已着手成立一個聯合工作小組，以研究有關路旁環保斗

的各項事宜。就此而言，未必需要或適宜在民政事務局召

開的地區行政督導委員會會議上提出討論相同事宜。儘管

如此，我們相信，民政事務局及現正參與該督導委員會的

其他相關決策局／部門會獲邀向工作小組提供意見。 

 

 

地政總署署長  

 

(林惠霞   代 行 )  

 

 

 

副本分送： 發展局局長 傳真號碼：2151 5303 

 環境局局長 傳真號碼：2537 7278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傳真號碼：2537 6519 

 環境保護署署長 傳真號碼：2891 2512 

 運輸署署長 傳真號碼：2598 5575 

 警務處處長 傳真號碼：2520 121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2583 9063 

 

 

2013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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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香 港 警 察 總 部  

香 港 軍 器 廠 街  

 

HONG KONG POLICE FORCE 
HEADQUARTERS, 

ARSENAL STREET, 
HONG KONG. 

 

警察網頁 POLICE HOMEPAGE :  http://www.info.gov.hk/police 
本署檔號 OUR REF.:  (34) in CP SUP T/4-35/1 C Pt. 2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61 
電 話 TELEPHONE:  2860 2012 
傳 真 FAX NO.:  2200 4328 

 
 

 (傳真急件 :  2840 0716 及  
電郵： sywan@legco.gov.hk)  

 

香港中區  
立法會道 1 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蘇美利女士  
 
 
蘇女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考慮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  

第 2 章：路旁環保斗的管理  

 
( 條訂版本  ) 

 
 謝謝 貴會於 2013 年 12 月 4 日及 5 日來函要求本處提供

補充資料，供委員會進一步審議上述審計告書。有關資料載列如下：   

 
(a)  在 2004 年 2 月，因應讓各部門可認定一些實際的方案去

處理街道管理問題而成立的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專責街道

管理跨部門會議 (全城清潔策劃小組 )討論後，警務處同

意對造成嚴重阻礙及 /或即時危險的環保斗採取執法行

動，否則，地政總署會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例》 (第

28 章 )就土地管制範疇採取行動。當時計劃屬暫時性措

施，有待「等候長遠的解決方案」，並在有需要時恰當

地對法例作出修訂。  

 
(b)  使用環保斗處置建築工程和修葺工程的廢料，可有效減

少對環境造成的滋擾，並有助建築業和裝修業以整潔及

有序方式處理廢料。因此，警方行動需要因應現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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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合理及相稱性地執行。自 2001 年 10 月起，警務處

已就放置在公眾街道上的環保斗建議設立一套制度，以

監察擺放在公眾街道的環保斗的情況。在 2004 年 2 月，

全城清潔策劃小組達成協議，對放置在道路上而造成嚴

重阻礙，或對公眾人士造成即時危險的環保斗，警方會

在現場採取即時行動。否則，所有投訴將會被轉介至地

政總署就土地管制範疇採取行動。至於對公眾人士或車

輛造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路旁環保斗，警方將會根

據普通法將之移走，並根據《簡易程序治罪條例》第 4A

條提出檢控。  

 
(c)  判斷一個環保斗有否對公眾構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

因素是取決於不同的現場環境，例如，道路設計佈局、

交通流量、視野好壞及駕車人士或行人的視線是否受

阻。警務人員須運用其專業判斷衡量有關環保斗是否對

公衆造成嚴重阻礙及 /或即時危險。若情況屬實，一名

警長或以上職級的人員會被召到場，就對要即時移走環

保斗事宜作出決定。警務人員的行動必須是按照當時環

境情況下作出合理及相稱的回應。  

 
(d)  「嚴重阻礙」及「即時危險」兩詞屬專業判斷範疇。判

斷前要先考慮所有當時現場環境，例如道路設計佈局、

交通流量、視野好壞及駕車人士或行人的視線是否受

阻。前線人員應參考運輸署的有關指引，以協助他們判

斷「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程度。  

 
(e)  凡對道路及行人路造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環保斗都

須移走；此舉可由物主因應警方要求自行進行或由警方

僱用承辦商進行。如有足夠證據，警方會以傳票方式檢

控有關環保斗營運者。若環保斗並沒有對公眾構成嚴重

阻礙或即時危險，個案會轉介至地政總署跟進。然而，

個別人員可根據其專業判斷，根據合適及相稱性原則，

處理現場情況，向有關環保斗營運者作出勸喻或發出警

告。  

 
(f)  自 2010 年 5 月起，香港警務處定期提醒前線人員對公眾

造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環保斗的執法責任。但在此

必須強調，對路旁環保斗的執法，包括即時移走及其他

警方行動，應因應現場實際情況，包括 (a)如果能找到環

保斗營運者的話，便可要求他們將環保斗移走； (b)向

環保斗營運者發出勸喻或警告； (c)申請傳票檢控；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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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地政總署作出跟進行動。  

 
根據現存記錄，香港警務處在過往並沒有引用《簡易程

序治罪條例》 (第 228 章 )第 32 條要求營運者將屬於他們

的環保斗移走。第 32(1)條規定：  

 
「任何人如有責任清除髒物或阻礙物，或辦理本條例規

定的任何其他事項，警務處處長可訂出限期，規定該人

在限期內進行上述工作 ;如該人不遵從警務處處長的規

定，則警務處處長可安排他人清除該等髒物或阻礙物，

或親自或安排他人辦理上述的其他事項。」  

 
對公眾造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環保斗，須因應當時

情況迅速將之移走。礙於條文所限，第 32 條未能迅速

移走對引致嚴重阻礙或即時危險的路旁環保斗。律政司

提供的法律意見確認運用現行法例第 4A 條正確，因其

可有效達成移走路旁環保斗的目的及可在認為是恰當及

相稱的情況下，向放置在街道上造成嚴重阻礙或即時危

險的環保斗營運者提出檢控。  

 

 

 

 
警務處處長  

 

 

 
(林文榮       代行 ) 

 

 
副本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2013 年 12 月 11 日  



- 220 -  

附錄 22 

 
政 府 總 部  
發 展 局  

規 劃 地 政 科  
 

香港添馬添美道二號 
政府總部西翼十七樓 

 

 

Planning and Lands Branch
Development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17/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DEVB(PL-CR)1-160/20 Pt.3 電話 Tel.: 3509 8830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61 傳真 Fax : 2845 3489 

 
(中文譯本) 

 

香港中區 

立法會道一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秘書處 

政府帳目委員會書記 

蘇美利女士 

(傳真：2840 0716) 

 

蘇女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考慮審計署署長第 61 號報告書第二章 

路旁環保斗的管理 

 

 我們備悉委員會於 2013 年 12 月 4 日致發展局局長

的來函，並獲授權予以回覆。 

 

 我們就來函中的問題的回覆如下。其中，委員會致

環境局局長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信件中亦有提出問題(a)

及(b)。就此兩個問題本信的答覆為三個決策局的綜合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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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哪一個政策局會領導就處理路旁環保斗所構成問題

而設立的聯合工作小組 

 

 一如當局在政府帳目委員會 2013 年 12 月 2 日的會

議中所告知，與路旁環保斗管理相關的問題有多個

方面，涉及不同的範疇，包括對道路使用者構成的

阻礙和危險、環境和公眾衛生的惡化、對社區和行

人的滋擾和阻礙、道路的損壞及非法佔用政府土

地。有見於所牽涉問題性質複雜及多樣，當局會成

立一聯合工作小組(“工作小組＂)，主要成員為三

個決策局，並包括其他相關部門。工作小組會分析

路旁環保斗的問題，討論可如何作有效處理，並擬

定適當的策略及行動計劃以更好地規管及便利環保

斗的妥善運作。工作小組亦會研究處理環保斗整體

運作的最合適機構。在現時初步階段，發展局會綜

合各相關政策局及政府部門就有關工作小組研究事

項的工作。 

 

(b) 就提出有效措施以處理路旁環保斗的問題，包括決

定這些問題應屬於地政抑或交通管理及道路安全方

面，和劃定運輸署及地政總署在處理這些問題上的

責任，能否縮短聯合工作小組的一年工作時間；若

可，可於何時完成 

 

工作小組必須小心檢視關於路旁環保斗的不同問

題、確定相關法律事項及研究不同的選項，以改善

現行機制或引入新的規管系統。工作小組亦須給予

相關持份者足夠時間，讓其就所擬定的選項提供意

見。預留足夠時間予上述工作非常重要，我們的初

步評估是大約需要一年時間。即便如此，有見於政

府帳目委員會的意見，工作小組會盡快開展所需工

作，及加快探討更有效的合適措施。工作小組會在

其半年一次的報告中向委員會報告工作進度。 

 

(c) 會否考慮重新研究實施由民政事務署建議的“混

合＂准許證制度，由運輸署在考慮道路安全及交通

的情況下處理准許證的申請，而地政總署作為發出

准許證的機構，從而規管環保斗的運作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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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會否考慮要求環保斗的擁有人為其放置於路旁的環

保斗購買意外保險 

  

 正如上述，工作小組會分析路旁環保斗的問題，討

論可如何作有效處理。其中，工作小組會考慮政府

帳目委員會所提出的上述事宜。 

 

(d) 當局是否同意有關使用政府土地的短期租約與根據

《土地(雜項條文)條例》(第 28 章)第五條就臨時佔

用政府土地向地政總署申請的許可證，兩者的性質

本身並不相同 

 

 地政總署簽發的短期租約是作為地主的政府與作為

承租人的申請人之間就使用政府土地而簽訂的合約

協議，當中帶有地主與承租人的關係，並向承租人

授予法律上的產權。短期租約的租期通常為三個月

至三年的固定租期，並可能載有續租條文。地主可

自行釐定所收取的租金，以及按照租賃協議的條文

作出調整。 

 

另一方面，根據第 28 章第五條發出的許可證是按照

法定條文純粹批准佔用未批租土地(政府土地)，當

中既不帶有地主與承租人的關係，也沒有把任何法

律上的產權授予承租人。這些許可證一般有固定限

期，並可能載有續期條文。收取的費用是根據《土

地（雜項條文）規例》附表一 ─ 三訂明。 

   

除可根據第 28 章發出許可證的方式外，地政總署也

可以私人地主的身分透過發出「不反對通知書」准

許臨時佔用政府土地。舉例說，地政總署就臨時佔

用特定地點的申請發出「不反對通知書」，以便一

些臨時活動(例如在公用行人路設置籌款櫃枱和豎

立花牌)得以舉行。這些申請是關於性質特別的臨時

活動，甚少涉及佔用道路的情況。 

 

(e) 就現時於建築及翻新工程地盤使用的作業中環保斗

的相關數字，屋宇署有何資料 

 

屋宇署負責根據《建築物條例》(第 123 章) 就建築

物及相關工程的規劃、設計和建造訂定條文。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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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條例》，所有在私人建築物內進行的建築

工程均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就有關圖則的批准

及同意工程的展開；只有根據該條例第 41 條獲豁免

的建築工程及《建築物（小型工程）規例》所涵蓋

的小型工程不在此限。有關批准及同意的程序可確

保擬進行的工程一般合乎《建築物條例》及相關規

例的要求。此外，除上述獲豁免的建築工程外，建

築工程在真正展開前及完成後，一般而言均須將有

關通知呈交建築事務監督，讓建築事務監督知悉有

關建築工程開展及完成的日期。 

 

路旁環保斗的使用關乎相關認可人士或建築承建商

╱裝修工人和業主╱委託人在考慮地盤限制等因素

後，就臨時貯存建築或翻新工程的廢料所選擇的施

工程序。此等臨時貯存方式並不是上文所述的批

准、同意及通知所涵蓋的事項。因此，屋宇署並無

作業中的路旁環保斗的相關數字。路旁環保斗的使

用並不屬於《建築物條例》規管的事項，建築事務

監督並不適宜在批准建築圖則及同意展開建築工程

時施加入任何與這方面有關的條件。此外，如以上

所解釋，並非所有建築工程都需要事先獲得建築事

務監督就有關圖則的批准及同意工程的展開。 

 

 發展局局長 

 

 ( 羅建偉         代行) 

 

二零一三年十二月十六日 
 
副本抄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2523 9187 

環境局局長 2537 7278 

民政事務局局長 2537 6319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2834 5103 

環境保護署署長 2891 2512 

地政總署署長 2152 0450 

運輸署署長 2598 5575 

警務處處長 2520 121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2583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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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來函檔號： 

本函檔號：CB(4)/PAC/R61 

電  話：3919 3419 

圖文傳真：2840 0716 

(傳真急件：2151 5303) 
 

香港添馬 
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西翼 18 樓 
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先生, MH, JP 

 
 
陳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研究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第 2 章 
 

路旁環保斗的管理 
 

 
  謝謝你出席 2013 年 12 月 2 日的公開聆訊。 

 
  為方便本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上述章節，煩請提供下列事宜的書面回應： 

 
(a) 哪一個政策局會領導就處理路旁環保斗所構成問題而設立的"

聯合工作小組"；  

 
(b) 就提出有效措施以處理路旁環保斗的問題，包括決定這些問題

應屬於地政抑或交通管理及道路安全方面，和劃定運輸署及地

政總署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的責任，能否縮短"聯合工作小組"的
一年工作時間；若可，可於何時完成；  

 
(c) 會否考慮重新研究實施由民政事務署建議的 "混合 "准許

證制度，由運輸署在考慮道路安全及交通的情況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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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證的申請，而地政總署作為發出准許證的機構，從

而規管環保斗的運作；  

 
(d) 當局是否同意有關使用政府土地的短期租約與根據《土

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第 5 條就臨時佔用政府土

地向地政總署申請的許可證，兩者的性質本身並不相同； 

 
(e) 就現時於建築及翻新工程地盤使用的作業中環保斗的相

關數字，屋宇署有何資料；及  

 
(f) 會否考慮要求環保斗的擁有人為其放置於路旁的環保斗

購買意外保險。  
 

  謹請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或該日前將你的書面回應送達本委

員會。按照我們的慣常做法，你的回應或會編入委員會的報告書內作為附錄，

而該報告書會同時備有中英文本。因此，亦請提供你於同一日期所作回應的中

譯本。與此同時，請把你的回應的電子複本(採用 Microsoft Word 格式)以電郵

方式傳送至 sywan@legco.gov.hk。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蘇美利) 

 

2013 年 12 月 4 日 

 

副本致： 環境局局長 (傳真號碼：2537 7278)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傳真號碼：2537 6519) 

 環境保護署署長 (傳真號碼：2891 2512) 

 地政總署署長 (傳真號碼：2152 0450) 

 運輸署署長 (傳真號碼：2598 5575) 

 警務處處長 (傳真號碼：2520 121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2583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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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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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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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 

 

 

 

 

本 署 檔 號  OUR REF: TD DS/4-35/6 C 

來 函 檔 號  YOUR REF: CB(4)/PAC/R61 

電     話  TEL: 2829 5810 

圖 文 傳 真  FAX: 2824 0433 

 
(中文譯本 )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書記  
蘇美利女士  

 
 
蘇女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第 2 章 
路旁環保斗的管理 

 
 

我備悉政府帳目委員會於 2013 年 12 月 4 日致運輸署署長

的來函，及我們在 12 月 13 日的電話談話。  

 
現僅附上附件一份，詳述本署對委員會提出的問題的回

應，以供參考。  

 
 

  運輸署署長  

 
 
  (杜錦標       代行  ) 

 
連附件 

 
2013 年 12 月 17 日  

郵遞及傳真 (2840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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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分送：  發展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51 5303 
  環境局局長  傳真號碼： 2537 7278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傳真號碼： 2537 6519 
  環境保護署署長  傳真號碼： 2891 2512 
  警務處處長  傳真號碼： 2520 121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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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鐘道六十六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四十五樓

45/F,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66 Queensway, Hong Kong

    電話 Tel : 2867 5795 傳真 Fax : 2530 1368

附錄 26  

 

 

 

 

 

 

本署檔號：(19) in FEHD Cl&PC/32-60/10/1C 

來函檔號：CB(4)/PAC/R61 

 

(譯 本) 

 
香 港 中 區  
立 法 會 道 1 號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經 辦 人 : 蘇 美 利 女 士 )   
[傳 真 : 2840 0716] 

 

蘇 女 士 ：  

 
政府帳目委員會 

有關研究《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第 2 章 

路旁環保斗的管理 

 
你 本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就 標 題 所 述 事 項 來 函 ， 要 求 食 物 環 境生

署（ 食 環 署 ）就 上 述 報 告 書 第 3.5(a)段 作 出 書 面 回 應，闡 明 食 環 署

在 過 去 十 年 沒 有 向 環 保 斗 的 擁 有 人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的 原 因 。  

 

根 據 食 環 署 與 地 政 總 署 、 香 港 警 務 處 、 運 輸 署 、 路 政 署 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就 處 理 路 旁 環 保 斗 問 題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所 訂 的 跨 部 門 協

議 ， 食 環 署 會 將 收 到 的 投 訴 個 案 以 傳 真 方 式 轉 交 相 關 的 分 區 地 政

處（ 副 本 送 交 香 港 警 務 處 ），以 便 有 關 部 門 根 據《 土 地（ 雜 項 條 文 ）

條 例 》 (第 28 章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 如 路 旁 的 環 保 斗 對 公 眾 人 士 或 交

通 造 成 阻 礙 、 不 便 或 危 險 ， 警 方 可 根 據 《 簡 易 程 序 治 罪 條 例 》 (第

228 章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 如 有 人 在 使 用 環 保 斗 裝 卸 廢 物 時 弄 污 周 圍

的 地 方 ， 食 環 署 會 要 求 有 關 人 士 清 理 弄 污 的 地 方 ， 或 根 據 《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32 章 )採 取 適 當 執 法 行 動 。  



- 241 -  

 

由 於 環 保 斗 一 般 是 固 定 地 放 置 於 地 面 上 ， 其 底 部 應 不 會 積 存

廢 物 。 食 環 署 過 往 的 觀 察 發 現 環 保 斗 的 使 用 者 通 常 會 在 裝 卸 廢 物

後 清 理 周 圍 的 地 方。我 們 並 未 發 現 有 違 反《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的 情 況 。 如 有 證 據 顯 示 環 保 斗 的 擁 有 人 或 使 用 者 弄 污 周 圍 的 地 方

或 造 成 環 境 衞 生 滋 擾 ， 食 環 署 會 採 取 適 當 執 法 行 動 。  

 

  

食 物 環 境生 署 署 長  

（ 余 民 鋒  代 行 ）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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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7 

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第 3 章 

香港房屋委員會：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房屋署是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行政機構，負責執行房

委會制定的政策。房屋署負責管理 730 000 個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的單位。

截至 2013 年 6 月底，輪候公屋者包括約 118 700 個一般申請（即長者及家

庭申請者）和約 115 600 個「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我

歡迎由審計署署長和他的同事所進行獨立的衡工量值審計，在房屋署內部

審計體系以外，提供重要的外部審計機制。 

 

2.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肯定了房屋署在房委會既定的政策下，已

採取一系列的措施，以盡量合理運用公屋資源。面對如此大規模的工作和

服務範疇，我們承認在日常公屋的管理上，尚有進步的空間，包括理順處

事程序、提高透明度等。一如公眾期望，我們會致力確保以最佳的方法運

用公屋資源，以更有效地回應廣大合資格市民的住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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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宗旨，是為沒有能力租住私人樓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

屋，並以維持輪候冊一般申請者的平均輪候時間於約三年為目標。我必須

指出，一般申請者的平均輪候時間計算，是根據（一）在過去 12 個月獲安

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請者輪候時間的平均數，而（二）輪候時間是以輪候

冊登記日期開始計，直至首次編配公屋為止。目前申請者有三次公屋編配

機會，以充分照顧他們的選擇。過去，我們已多次在公開場合，包括在立

法會會議及向媒體闡述平均輪候時間的定義及其計算基礎，但鑑於審計署

署長的建議，我們同意加強這方面的宣傳，例如在房委會網頁及申請指引

內加入相關的資訊。 

 

4. 就增加輪候公屋申請的透明度方面，我們與審計署署長的看法

一致，認為有需要定期調查，以找出在輪候冊上等候了長時間的個案。事

實上，我們自 2011 年開始每年進行了對輪候冊申請者安置情況的分析，其

中包括在輪候冊上輪候時期較長的個案。就 2013 年的分析結果，我們最近

已在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2013 年 11 月 4 日的會議上向委員匯報。我

們亦計劃未來繼續每年進行和公布同類分析。 

 

5. 一些申請者在申請期間，或因出現不符合資格的條件變化(例如

申請人因家庭收入及/或總資產淨值超出規定限額等)而令其申請中斷直至

恢復資格為止，因而會令其整體輪候時間延長。我們會考慮如何就這些延

長輪候期個案，作加說明，並使有關的申請者明白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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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鑑於公屋資源緊絀及公屋輪候冊申請數目不斷增加，我們認為

相比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公屋單位應繼續優先編配予一般申請者（包括家

庭申請者和年長申請者）。不過，我們充分明白社會上有建議改善「配額及

計分制」。由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下稱「長策會」）發表的「長遠房

屋策略諮詢文件」當中，亦提出改善配額及計分制的建議，包括給予年逾

45 歲的申請者額外分數、制訂定期檢視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者的入息和資

產的機制等。公眾諮詢期將於 2013 年 12 月 2 日結束。我們會把長策會有

關編配和運用公屋資源的建議、在諮詢期內所蒐集到市民這方面的意見以

及審計署署長的觀察和建議，轉介房委會，以供一併考慮和適當落實。 

 

7. 一直以來，我們依從既定的政策及良好的守則，致力確保公屋

的申請能得到迅速及有效率的處理。我們會確保以公開及公平的態度編配

公屋單位。 

 

8. 就近年公屋輪候冊申請人數日益增多和申請者平均輪候時間持

續增加，審計署認為房委會須慎重地檢討「富戶政策」，審視可否從不同的

範疇優化統稱為「富戶政策」下的「公屋住戶資助政策」及「維護公屋資

源的合理分配政策」，以作進一步改善。 

 

9. 長策會留意到社會人士對「富戶政策」的意見分歧，有主張收

緊，也有主張放寬甚至取消。其諮詢文件現正進一步邀請公眾人士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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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策」發表意見，以助房委會進一步考慮相關問題，以更好地運用公屋

資源。 

 

10. 房屋署制定有效措施，以偵查濫用公屋個案。在 2013/14 年度，

房屋署除了加強前線管理人員偵察公屋單位有否被濫用外，亦額外調派 30

名經驗豐富的前線管理人員到中央小組，以加強執行打擊濫用公屋的工

作，並審查額外 5  000 個租戶的入息和資產申報。此外，房屋署亦已加強

教育及宣傳活動，以提高善用公屋資源的意識。 

 

11. 房委會在考慮審計署於 2006/07 年度就寬敞戶問題的建議後，

於 2007 年通過多項中期措施，並制訂「優先處理寬敞戶」界限，以按序處

理寬敞戶個案。房屋署其後分別於 2010 年及 2013 年再就寬敞戶政策作出

檢討，及一再修訂「優先處理寬敞戶」界限，以達致更佳成效。審計署報

告書內所列的 54 555 個尚未解決的寬敞戶個案，房委會會繼續以務實及情

理兼備的政策處理這些個案，目前共有 1 765 個屬於優先處理，其餘的個

案因涉及長者、殘障戶及未達至「優先處理寬敞戶」居住密度的家庭，房

委會不擬輕率處理。 

 

12. 一如我開始時所言，我歡迎就編配及運用公屋所進行的審計檢

討。我要感謝審計署在這次審查中的專業態度，尤其是在確定其報告書前，

讓房屋署的同事可以回應及釐清當中發現的問題。我們整體上接受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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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並會予以跟進及落實。倘有涉及房委會政策者，我們會轉交房委

會或其轄下小組委員會討論和審批。 

 

13. 我們已準備了一些補充資料和有關審計署報告書內提及情況異

常的個案清單，以便委員更了解箇中的項目。這些資料經已傳閱。 

 

14. 主席：我及房屋署署長及其同事會樂於解答委員的問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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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8 

中文翻譯本 

 

 

 

 

來函檔號： CB(4)/PAC/R61 電話 : 2761 5878 

本函檔號 :  L/M in HD 3-8/EM3/4-35/1 圖文傳真 : 2761 7630 

 

  

香港中區立法會道 1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議會秘書 

(經辦人：蘇女士) 
 

蘇女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第 3章 

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位的考慮 
 

  就貴處在 2013 年 12 月 4 日標題事宜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的查詢，本人現將政府的中英文回覆夾於附件，以供參閱。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鍾國存         代行) 

 

2013 年 12 月 12 日 

附件 

副本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審計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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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llocation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PRH”) flats 

 

(a) total cost of a PRH flat including the costs for the construction, repair 

and maintenance, staff cost, etc; 

 租住公屋（下稱「公屋」）單位一次性的建築成本平均每個

約為$700,000（不包括土地成本）。在 2013/14 年度，管理

租住單位的營運開支，包括職員薪俸、保養及改善工程、地

租及差餉和其他營運費用，平均每個公屋單位每年約為

$16,000。 

 

(b) why PRH applicants are not required to submit supporting documents 

for investments and deposits at the date of application for preliminary 

vetting; 

為加快公屋輪候冊申請表的初步審核，以達到在承諾的三個

月內通知公屋申請人審核結果，並考慮到投資值及現金額經

常改變，我們現時無須申請人在遞交申請表時提供投資及銀

行存款的證明文件。現時實施的是誠實申報制度，我們要求

申請人遞交申請表時申報資產價值，在登記後申請人的情況

若有轉變，須即時通知房屋署。至於在接近配屋時的詳細資

格審查階段，申請人則須遞交其所有資產的文件，以核實其

配房資格。為維持制度的完整性，房屋署的善用公屋資源分



 

- 249 -  

組會隨機抽取經初步審核及詳細資格審查的申請個案作深

入調查。現時的機制，可避免申請人於申請階段因須遞交過

多的證明文件而引致延誤申請和防止提供虛假資料兩者之

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我們會繼續留意要求申請人於初步審

核階段時即遞交投資及銀行存款的證明文件是否可行。 

 

(c) timetable for publicizing on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HA")'s website, PRH pamphlets, brochures and application forms 

the definition and computation method of average waiting time 

("AWT") for family applicants, single elderly applicants as well as 

non-elderly one-person applicants placed under the Quota and Points 

System ("QPS"); 

 我們會將「平均輪候時間的定義和計算方法」，以及審計

署建議其他可供申請人參考的資料在「公屋輪候冊-申請須

知」小冊子及申請表內列出。由於預計可於 2014 年 3 月完

成編輯及印製相關文件，我們計劃於 2014 年 4 月在香港房

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房屋署網頁宣傳所有的資料，

屆時新版的小冊子及申請表可一併使用。 

 

(d) whether information on the average of waiting times from the 

confirmed receipt of the applicant's application to the registration date 

on the Waiting List ("WL"), from the first offer to the second offer, 

and from the second offer to the third offer as well a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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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ance of offer and commencement of tenanc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RH applicants would be publicized on the HA's website; and if so, 

the timetable;  

 申請人的輪候時間應該在確定他們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後

才開始計算。房屋署接獲申請的一刻，並不一定代表有關申

請人已符合申請資格而可以獲登記入公屋輪候冊內。申請必

須經審核，以確定申請人符合資格；申請人有時候需提供更

多的證明文件以確認其資格。因此，申請人的輪候時間應該

在房屋署完成申請審批，確認申請人符合資格後才開始計

算。 

雖然合資格申請人最多可獲三次編配公屋單位，但申請人

於首次編配時已經獲得安置的機會。換句話說，申請者若

接受首次編配的公屋單位，即可獲得安置。申請人是否接

納首次編配，或等候餘下的編配機會，完全是個人的決定。

因此，輪候時間應計算至首次編配機會為止。申請人是否

接納第一、第二或第三次編配的決定，並不在房委會的掌

握之中，因此房委會並不適宜發布有關此類輪候時間的資

訊。 

此外，由於各次編配之間的時間取決於當時的供求情況，

過往的趨勢並不代表將來的情況。因此，公布過往的數字

例如首次和第二次編配之間，或第二和第三次編配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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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候時間，反而可能具誤導性，亦無助申請人作出有根據

的決定。 

儘管如此，當房委會在 2014 年進行下一次輪候冊申請人安

置情況的特別分析時，我們會考慮提供額外有關輪候冊申

請人的數據。 

 

(e) information on the age and occupation of non-elderly one-person 

applicants over the years; 

根據房委會行政檔案紀錄，過去五年配額及計分制下非長

者一人申請者按年齡分布的數字載列於下表。 

 

配額及計分制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 

(於每年的 3 月底) 

年齡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30 歲以下 16 400 21 000 29 100 45 600 60 300 

30-39 歲 10 600 12 600 14 700 18 400 22 300 

40-49 歲 9 700 10 800 11 700 14 100 17 200 

50 歲或以上 6 000 6 900 7 900 9 700 11 800 

總數 42 700 51 300 63 400 87 800 111 500

註: 由於四捨五入，數字相加未必等於其總數。 

我們的行政檔案紀錄內並沒有非長者一人申請者職業的相

關資料。作為參考，房屋署每年均會進行公屋輪候冊申請人

統計調查，以蒐集申請人的最新情況，當中包括申請人在登

記時的就業/生活狀況。就申請人在登記時的就業/生活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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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調查結果載列於下表。 

非長者一人申請者 登記時的生活狀況 

2010 輪候冊 

統計調查 

2011 輪候冊 

統計調查 

2012 輪候冊

統計調查 

僱員／僱主／自僱 72% 62% 67% 

無業／失業 8% 12% 9% 

學生 18% 23% 23% 

其他（持家者／家庭

主婦／退休人士／

待業）  

2% 3% 2% 

總數 100% 100% 100% 

註:  (1)  由於四捨五入，數字相加未必等於其總數。 

 (2) 我們在2010輪候冊統計調查起才開始蒐集非長者一人

  申請者在登記時的生活狀況。 

  

(f) reasons for the 7% of general applicants on the WL (as at 31 March 

2013) having waited for 5 years or more for the allocation of PRH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24 of the Audit Report, and measures that 

had been/would be taken to address the issues identified;  

 鑑於公屋申請人數不斷增加，以及公眾對輪候冊申請人輪

候時間的關注，房委會自 2011 年起每年對輪候冊申請人的

安置情況，進行一個特別的專題分析。有關工作包括以人

手詳細翻查部分個案的檔案，核實檔案中的資料，以仔細

分析輪候時間的分布，以及個別個案輪候時間較長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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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去三年對一般申請人安置情況的分析顯示，輪候時間

較長的一般為選擇市區或擴展市區的申請人。由於市區和

擴展市區較受歡迎，因此選擇這兩個地區公屋的申請人，

相對於選擇其他地區的申請人而言，輪候時間可能較長。

輪候冊上家庭人數較多的住戶亦傾向有較長的輪候時間。 

 於 2013 年 6 月底，輪候冊上輪候時間為五年或以上而仍未

獲配屋的個案有 2 100 宗。就此 2 100 宗個案，房委會曾

特別進行了研究分析。結果顯示，當中很多個案涉及不同

的特殊情況，包括曾經更改住戶資料(33%)、提供理由拒絕

接受所編配的單位(13%)，以及取消時段、因社會／健康理

由而指定編配地點、申請綠表資格證明書購買居者有其屋

計劃（下稱「居屋」）單位(8%)等其他情況。 

 市區和擴展市區的新建單位將會有穩定的供應量。再者，

在 2013/14 至 2016/17 年度的新建公屋當中，約 19%為一

至二人單位，25%為二至三人單位，39%為一睡房單位（供

三至四人居住），16%為兩睡房單位（供四人或以上居住）。

新供應量有助滿足對市區和擴展市區公屋的需求，以及三

人至四人家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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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新建公屋外，房委會致力以回收公屋單位滿足對公屋的

需求。根據房委會的經驗，房委會透過現居租戶自願交還

單位，及打擊濫用公屋資源人士的執法行動，每年平均約

有 7 000 多個淨回收的公屋單位可供編配予輪候冊申請

人。 

 為合理運用公共房屋資源，房委會最近檢討了寬敞戶政

策，並通過一系列在 2013 年 10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修訂措

施。根據房委會的經驗，從寬敞戶收回的單位大多是適合

三人至四人家庭居住的一睡房單位。此舉應有助增加公屋

單位的供應量，尤其是對於三至四人家庭而言。 

 房委會亦會透過嚴格調查與住用情況有關的個案，加強打

擊濫用公屋資源的行動，當中包括從公屋租戶中隨機抽選

的個案，以及經前線管理人員轉介和公眾舉報的懷疑濫用

個案。在 2012/13 年度，房屋署主動調查了約 8 700 宗個

案，收回 490 個被濫用的公屋單位。此外，為偵察可疑的

空置個案，房屋署於 2012 年 7 月完成了一個為期 18 個月

的「抄錄公屋單位水錶讀數行動」。有見於這項行動有效收

回公屋單位，房屋署會在將來推出類似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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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whether consideration would be given to making "3 offers in one 

go" to an applicant in the allocation of PRH flats with a view to 

shortening the AWT; if not, why not;  

房委會曾在 1999 年引進「一次過編配三個單位」的安排，

但其後證實不為輪候冊申請人歡迎，房委會遂於 2001 年 4

月回復單一配屋建議的編配方法。根據是次經驗所得，由

於須在同一時間預留三個單位供一名申請人考慮，而非將

三個單位分別給予三個不同申請人考慮，「一次過編配三

個單位」的安排反會令可供編配單位數目大減，並延長編

配時間。此外，在公屋資源短缺時，在同一時間由電腦隨

機編配的配屋建議，可能均處於同一區域，因而未必能滿

足個別申請人的特殊情況。總括來說，我們認為較適宜維

持現時給予申請人三次單一配屋的方法。事實上，若申請

人接受首次編配，即可在當時獲得安置。這方法可給予申

請人更好的選擇及令公屋資源分配更具效率。 

  

(h) breakdown by reasons of PRH applications put on hold or frozen due 

to failure to fulfil residence requirement, imprisonment of applicants, 

or pending arrival of applicants' family member(s) for family reunion;  

 在2013年6月底，在118 700宗一般輪候冊申請中，有5 590

宗個案因尚待符合居港年期的規定而須凍結，60 宗個案因

申請人在囚，而 130 宗個案則應申請人要求，例如等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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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聚或提供離婚文件而凍結。 

 

(i)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d average case investigation time by the Public 

Housing Resources Management Sub-section ("PHRM") for the 

period 2008-2009 to 2012-2013 (up to July 2013);  

 根據現行機制，房屋署的申請分組職員會在接見申請人及

初步審查他們提供的入息和資產證明文件。善用公屋資源

分組需約在三個月內完成被抽樣審查個案的入息和資產調

查。不過，若申請人未能合作地依約定日期前來會面或提

交證明文件如入息證明等，調查時間或會延長。再者，善

用公屋資源分組在過去兩年亦須調配人手集中處理打擊濫

用公屋個案。 

 

(j) internal guidelines issued to deal with the unduly long time taken by 

PHRM for the random checking of applicants' income and assets in 

the past few year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74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Audit Report");  

基於審計署的發現，我們已加強內部指引及提醒調查人員必

須遵從規定時限處理公屋申請的入息及資產審查個案。我們

亦會加强監督及管理，規定調查人員須就未能在期限（即三

個月）內完成調查的個案向上級報告。監督人員亦會定期檢

視所有個案的調查進度，確保所有調查工作能依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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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whether consideration would be given to reinstating the revalidation 

check system to screen out ineligible PRH applicant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if so, the timetable;   

因應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下稱「長策會」）及審計署

的建議，並考慮到資源的限制，我們優先的工作是為配額

及計分制擬訂定期檢視機制，以剔除當中不再符合資格的

申請者。有關建議將於 2014 年初提交房委會考慮。 

 

(l)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the audit recommendation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79 of the Audit Report;  

就第(a)項，我們會適當地修改公屋申請表、「公屋輪候冊

申請須知」小冊子及錄像短片，說明如何索取相關的聲明

文件及其正確使用情況，在 2014 年 4 月供申請人使用。 

就第(b)項，我們在退回申請表予申請人的信件中已列明申

請人須補充的資料，以方便申請人重遞申請表時跟進。 

就第(c )至(e)項，公屋輪候冊上已去世人士的名字已被刪

除。我們並已採取措施，定期抽查尚未處理的已去世人士

個案的紀錄。此外，我們亦已採取“以風險為依據＂的方

法，抽查一些長期在紀錄上仍未處理的個案。 

有關(f)及(g)項，有關善用公屋資源分組因用過長時間審

查篩選的入息和資產個案的調查已於 2013 年 9 月完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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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已於2013年 8月修正內部指引加快善用公屋資源分組審

查篩選的入息和資產個案。 

 

Maximising the rational utilisation of PRH flats 

 

(m) breakdown by reasons of reservation of unlettable flats withheld from 

allocation referred to in Table 16 of the Audit Report;   

4 370 個不能出租單位包括: 

1. 1 867 個長者住屋一型單位和 807 個改建一人單位。待

剩餘合伙租客遷出後，這些單位會被收回並改建為一般

租住單位; 

2. 135 個由社監／屋宇事務助理職系人員佔用的宿舍單

位; 

3. 689 個不能再作編配的單位，原因是它們部份須等待拆

卸 (納入白田邨清拆的單位)及部份為大澳龍田邨天利

樓等待改建為居者有其屋計劃（下稱「居屋」）的單位； 

4. 252 個為市區重建局預留予安置其清拆戶的單位；及 

5. 620 個單位預留作屋邨管理／行動用途，例如結構工

程、改建工程、示範單位、重鋪電綫工程、臨時辦公室、

租約終止後等待前租客上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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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物業總經理現時會定期覆檢這些單位以決定是否繼續

預留。因應審計報告的建議，我們會將覆檢的頻率由每兩個

月一次改為每個半月一次。 

 

(n) ageing analysis of "under offer" flats referred to in Table 16 of the 

Audit Report;  

 如審計報告內第三章第 3.6 段所述，此等「在編配中單位」

大部分現已出租;這些單位的前租約終止日期因而未能在電

腦系統中取回，我們亦因此未能就這些單位作出空置期的分

析。 

 

(o) any improvement measures that had been/would be put in place to 

tackle the issue of those unpopular flats with adverse "Environmental 

Indicator"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9 of the Audit Report; 

超過九個月仍未能成功出租的單位、位於拒絕接受率較高屋

邨的單位、長者住屋二型單位、改建一人單位及具「負面環

境因素」的單位均會納入「特快公屋編配計劃」。我們已採

取下列措施提高此等單位的接受率： 

1. 超過 12 個月未能出租的單位，接受編配的租戶可獲得 8

至 12 個月的半租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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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每年會分四輪收集單位(即兩輪適合編配予家庭的

單位及兩輪適合編配予一人申請者的單位)。在「特快公

屋編配計劃」的首輪自選單位程序中被揀選的單位，如

其後為申請人拒絕接受，將會納入同一計劃的第二輪自

選單位程序；及 

3. 對於多次嘗試仍未能租出的單位，我們會找尋其他用

途，例子包括將龍田邨天利樓改作居屋單位出售。 

 

(p) an account of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letting of those flats pooled for 

the Express Flat Allocation Scheme ("EFAS") in 2013 and the 

number of EFAS flats taken up each year by family applicants, single 

elderly applicants and applicants placed under QPS respectively from 

2010 to 2012;  

現正進行的一期「特快公屋編配計劃」於2013年7月推出，

家庭申請者的首輪揀選單位程序已於2013年11月28日完

結，共有991個家庭揀選單位，而截至2013年11月30日共有

500個家庭接受編配。一人申請者的首輪揀選單位程序亦已

於2013年12月5日展開。 

 

由 2010 至 2012 年為不同類別申請人租用的單位，其分析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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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特快公屋編配計劃」為不同類別申請人租用的單位  

年份 

(期數) 

家庭申請者 長者一人

申請者 

非長者一人

申請者 

總數 

2010 (15 期) 996 171 702 1,869 

2011 (16 期) 898 489 383 1,770 

2012 (17 期) 1,237 664 188 2,089 

總數 3,131 1,324 1,273 5,728 

 

(q) why 470 (53%) out of 4 137 vacant flats available for letting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10 of the Audit Report had not been included in 

previous EFAS exercises; 

該 470 個單位未有列入之前的「特快公屋編配計劃」的原

因表列如下： 

單位數目 未有列入「特快公屋編配計劃」的原因 

 

203 這些空置而未出租的單位並未列為「受歡迎

程度較低」的單位是因為他們曾預留作政府

清拆、屋邨清拆等不同安置類別之用。 

 

150 這些單位因在收集單位時正在編配中，而在

可供揀選單位名單已經擬定後才為申請人拒

絕接受;或在收集單位時未能出租不足九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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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因而未符合收集單位的條件。 

116 這些單位為屋邨或公屋編配組預留作各類調

遷用途。 

1 這個單位前身為改建一人單位，於 2013 年

3 月 19 日才可供出租。 

 

(r) why 46 out of 4 137 vacant flats available for letting referred to in 

Table 17 of the Audit Report had remained vacant for 10 years or more, 

and measures that had been/would be taken to expedite the letting of 

these 46 vacant flats;  

這 46 個單位包括: 

1)  42 個於大澳龍田邨的單位。房委會已通過將該邨天利

樓的單位改作居屋單位出售。 

2)  一個位於翠屏北邨的改建一人單位，空置期包括等待

單位的合伙住客遷出後將單位改建為一個獨立單位的

時間，及就單位進行改建及外牆結構維修工程所需的

時間。 

 

3)  其餘三個單位包括一個位於鴨脷洲邨並曾作出42次編

配的單位、及兩個分別位於長康邨及山景邨並曾作出

38 次編配的單位。這些單位均曾納入「特快公屋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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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申請人如願意接受此等單位可享有 12 個月的

半租優惠，但於 2013 年 3 月 31 日仍然未能租出。山

景邨及長康邨的單位最終已分別於 2013 年 5 月 20 日

及 2013 年 12 月 6 日成功租出。 

 

(s) reasons for the long refurbishment period for the five vacant flats 

referred to in Table 18 of the Audit Report; 

在過去的三年直至 2013 年 3 月，本署共完成了處理 43,500

張空置單位翻新工程施工令，平均的翻新期於 2010/11、

2011/12 及 2012/13 年度分別為 43.87 天、43.55 天及

43.85 天，全部都能夠履行房屋署在不超過 44 天完成空置

單位翻新工程的服務承諾。表十八所述的個案屬於特殊或單

一個案，有充分理由需要額外的處理時間。 

表十八中的1號和2號單位是位於某一屋邨內同一座樓宇的

頂層單位，並涉及天台樓板結構重建及/或重鋪天台防水工

程。由於在進行有關之結構重建工程前，須先向獨立審查小

組遞交申請文件，待獲得批核和同意後才可展開工程，以致

需要較長的處理時間。事實上，在 1號單位內之結構重建工

程完成及收回 2號單位後，相關之空置單位翻新工程施工令

隨即在 2010 年 3 月及 5月份發出，並分別於 42 及 41 天即

2010 年 4 月和 6 月份內完工。惜其後兩個單位均發現有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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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情況，由於滲水問題在前述之天台工程的保證期內發現，

負責天台工程之承建商花了數月時間確證滲水的原因非屬

其保證責任。雖然本署亦隨即於 2011 年 7 月向當時的定期

保養承辦商，發出重鋪部分天台防水工程之施工令，但因該

保養承辦商的表現未如理想，有關之維修工程要數月才能竣

工，本署亦就此向該承辦商發出了共 4封警告信。 

表十八中的其餘 3 個單位全都屬於在翻新工程中牽涉較複

雜工序的改建一人單位。這些工序包括但並不止限於，在

電腦系統內更改單位數目的資料、更新相關電腦系統的單

位資料、重新釐訂租金、向水務署申請安裝水錶及向消防

處申請批准拆除在長者住屋單位內的消防設施。3號單位是

特意預留作臨時儲物及方便維修工人利用該單位進出樓宇

外牆進行修補工程之用。房屋署在 2012 年 2 月至 2013 年 5

月期間在該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進行全面石屎修補工程，

但屋邨的業主立案法團拒絕提供儲存工具和物料的地方予

本署。至於在 2013 年 1 月收回的 4號單位，本署需額外時

間擬備單位內的喉管設計圖以向水務署申請安裝水錶。相

關申請表格於 2013 年 3 月呈交水務署並於 5月獲批核，而

單位之翻新工程及水錶安裝則於 2013 年 7 月完工。表十八

中的 5號單位是在 2013 年 2 月下旬收回的。一如前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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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人單位的工程有別於一般的翻新工程，牽涉較為複雜

的工序。 

 

(t) why 171 Housing for Senior Citizens Type 1 flats and 367 Converted 

One Person flats referred to in Table 19 of the Audit Report had 

remained vacant for 10 years or more pending conversion to ordinary 

PRH;  

 就審計報告表十九指出，有 171 個「長者住屋一型設計」

單位及 367 個「改建一人單位」空置已達 10 年或以上仍待

改建為一般公屋單位，這些單位之前曾被間分為 2 至 4 個

房間及共用廚房及廁所設施。當收回單位內餘下有人居住

的房間後，改建工程才可進行。 

 

(u) why the vacancy period of 598 unlettable flats referred to in Table 19 
of the Audit Report was unknown; 

 審計署要求房屋署提供相關 598 個「不可供出租單位」的最

後租約取消日期，以釐定它們的空置期，由於這些單位(包

括 463 個單位從未出租、73 個單位為員工宿舍及 62 個延後

取消租約和額外單位的租約取消個案等)於 2013 年 3 月 31

日時是沒有租約取消日期，因此它們被歸納為空置期不詳的

類別。事實上，除了 73 個有人居住的單位外，其他單位的

空置期記錄皆可從相關的檔案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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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heckings involved in the vetting and investigation of income and asset 

declarations submitted by PRH tenants under the "Well-off Tenants 

Policies";  

向各部門索取查核資料，包括土地、房產、應課差餉租值及

土地面積、擁有車輛紀錄及商業登記，亦會向銀行和僱主查

詢。 

 

(w) any improvement measures that had been/would be put in place to 

address the high rates of false declarations by PRH tenants under the 

"Well-off Tenants Policies";  

為防止和偵察虛報資料，我們採用三管齊下的方法，包括偵

察/預防、深入調查，以及宣傳/教育。房屋署前線管理人員

會初步審查所有公屋租戶的入息/資產申報，並將懷疑/邊緣

個案轉交善用公屋資源分組作深入調查。此外，善用公屋資

源分組亦會深入調查隨機抽選及所有懷疑個案。 

在適當情況下，管理層會檢討及修訂現行的內部指引及提醒

負責職員必須嚴格遵從。督導人員會緊密監督調查工作，並

就存疑個案向調查人員提出意見。 

 

(x) any improvement measures that had been/would be put in place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incorrect input of the exemption indicator in 

the Domestic Tenancy Management Sub-system referred to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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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 3.34 of the Audit Report;  

 房屋署已定期發出便箋及電郵，提醒屋邨職員必須核對租戶

紀錄及在「租務管理附屬系統」更新異常記錄。 

每年在「公屋住戶資助政策」申報週期開始前，善用公屋資

源分組會將載有異常個案的報告發給租約事務管理處/屋邨

經理作迅速更新，以確保「公屋住戶資助政策」申報入息個

案能準確地檢索。在每年四月「公屋住戶資助政策」申報週

期開始前，除將異常記錄的個案發給租約事務管理處/屋邨

經理作核對和更正外，善用公屋資源分組亦會於二月中將尚

未更新資料的進度報告發送租約事務管理處/屋邨經理跟

進，他們在二月底完成資料核對和更新後須向分區高級房屋

事務經理報告。 

  

(y) money spent on implementing the "Well-off Tenants Policies" in the 

past two years and amount of rent plus rates received from well-off 

tenants over the same period;  

 按善用公屋資源分組目前的人手編制，約有 2/5 名高級房屋

事務經理、 2 名房屋事務經理、 5 名副房屋事務經理、 34

名房屋事務主任、5名助理文書主任、1名合約普通文員、1

名文書助理及 1 名辦公室助理員，在 2011/12 及 2012/13

年度參與執行「富戶政策」，總部層面的員工成本分別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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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2仟 7佰萬元和港幣 2仟 9佰萬元。而前線屋邨職員在

執行這項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並不顯著。 

 在 2011/12 及 2012/13 年度，節省的房屋資助，即從富戶

收取的額外租金分別為2億 6千 3佰萬元和2億 4千 5佰 6

拾萬元。 

 

(z) rationale/consideration(s) behind the requirement laid down under the 

"Well-off Tenants Policies" for households whose total household 

income and net asset value both exceed the prescribed limits, or those 

who choose not to declare their assets, to vacate their PRH flats; 

 房委會在制定「富戶政策」的時候，同時以「入息」和「資

產」兩個因素來釐定對公屋租戶的資助，是考慮到租戶若只

有收入增加，並不足以繳付購買私人物業時所需的首期付

款，況且家庭總收入會因應社會整體經濟狀況、個別行業或

個人健康狀況的轉變而有所影響；至於只有資產增加而沒有

收入的配合，亦不足以讓租戶負擔每月樓按供款/私人住宅

租金。相反，如租戶的家庭總收入及資產均已超逾既定限

額，他們會有足夠的能力在居屋或私人物業市場，購置或租

用到合適的居所。 

 長策會留意到社會人士對「富戶政策」的意見分歧，諮詢

文件現正進一步邀請公眾人士就「富戶政策」發表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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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收集的意見轉交房委會考慮。 

 

(aa) any improvement measures that had been/would be put in place to 

tackle the well-off tenants issue;  

 「富戶政策」具爭議性，亦是長策會討論的其中一項議題。

長策會留意到社會人士對「富戶政策」的意見分歧，長策

諮詢文件正進一步邀請公眾就「富戶政策」發表意見，收

集的意見將轉交房委會考慮。 

 

(bb) measures in place to identify those under-occupied ("UO")  

households, number of Housing Department ("HD") staff deployed 

and annual expenditure on paying home visit to PRH tenants for this 

purpose;  

 公屋居民成為寬敞戶的原因是因為有家庭成員遷離公屋單

位或離世而引致需要刪除戶籍。而事實上，從每兩年一度的

家訪視察單位，我們可獲取有關家庭成員遷離單位的資料。

此外，生死註冊處一直向房屋署提供人口死亡記錄。當我們

配對房屋署的記錄後，便可得知哪些公屋居民新近離世。 

 現時，我們約有 970 名職員工作於前線的屋邨辦事處和租約

事務管理處及需要進行每兩年一度的家訪工作。假設每名房

屋事務主任用十分鐘去完成家訪工作，每年用於家訪偵測寬

敞戶的費用估計為一千七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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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an account of the progress made in dealing with the transfer priority 

list over the past years and reasons for the 749 most serious cases of 

UO households that had remained outstanding for two years or mor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52 of the Audit Report;  

 過去六年，我們在解決了 21 000 宗寬敞戶個案的同時，亦

錄得約 40 000 宗的新增個案。期間居住密度在每人 34 平

方米以上的「優先處理寬敞戶」個案數目由 4 400 宗減少

至 1 700 宗，顯示雖然同期有約 2 900 宗新增個案，「優

先處理寬敞戶」的數目仍然錄得實質減少 2 700 宗（即百

分之六十）。 

 至於審計署報告書中第3.52段所述的749宗積壓兩年或以

上尚未解決的「優先處理寬敞戶」個案，其中約 20 宗個案

為員工宿舍或受屋邨清拆計劃影響而獲豁免調遷的租戶。

此外，有部分個案因正等待家人短期內來港團聚或具其他

醫療或社會因素已獲批准暫居現時單位。其餘尚未配房的

個案是因為租戶所屬區議會分區的小型單位供應短缺，令

安排編配時間較長。截至 2013 年 11 月底，上述「優先處

理寬敞戶」個案已減少至 486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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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why six housing offers had been given to the tenant referred to in 

Case 7 of paragraph 3.56 of the Audit Report from July 2011 to March 

2013;  

 「優先處理寬敞戶」可獲最多 4 個位於原邨或所屬區議會

分區的房屋編配。若他們無理地拒絶所有 4 個編配，可被

終止租約。然而，對於值得體恤的特殊個案，區域物業管

理總經理會酌情考慮批准給予租戶額外的房屋編配。有關

審計署報告書中提及的個案 7，其中一個房屋編配被視為可

被接納的拒絕編配。此外，有關的區域物業管理總經理在

審視此個案後，因應租戶值得體恤的理由而運用酌情權，

批准給予第六次房屋編配。該名租戶最後接受了編配給他

的較小單位，有關租約於 2013 年 8 月中生效，給予第六次

的編配使房屋署無須經歷漫長的上訴程序而能早日收回該

一睡房單位。 

 

(ee) challenges facing the HD in the transfer of UO households;  

 由於其他安置類別的申請人對公屋的需求大增及小型單位

的供應緊絀，房委會在 2013/14 年度只能平均預留約 1 000

個單位供寬敞戶調遷編配之用。此外，位於「優先處理寬

敞戶」所屬區議會分區內的小型單位供應短缺亦是令處理

房屋編配需時較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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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處理寬敞戶」對被強制遷往小型單位均十分反感，

這也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房委會在執行寬敞戶政策

時，一直是採取務實、情理兼備及體恤的態度來處理每宗

個案，尤其那些因為經歷家庭成員離世而成為「優先處理

寬敞戶」的個案。至於那些具備健康理由或社會因素而值

得體恤的特殊個案，屋邨職員會視乎個別情況呈交區域物

業管理總經理或分區高級房屋事務經理考慮批准額外的房

屋編配或容許他/她們暫時留居現住單位。我們會繼續採取

堅持及關懷體恤的態度勸喻有關的租戶調遷，這樣做無可

避免所需的時間會較長，但事實證明具有成效。 

 

(ff) any improvement measures that had been/would be put in place to 

tackle the UO issue in order to avail more PRH flats for the needy 

families and ensure equitable allocation of PRH resources;  

 房委會已於 2013 年 6 月再行檢討寬敞戶政策及通過一系列

修訂措施處理公屋寬敞戶個案。自 2013 年 10 月實施修訂措

施後，「優先處理寬敞戶」的界限已再收緊，因而令更多家

庭成為「優先處理寬敞戶」，須要調遷至較細的單位。 我

們會於政策實施三年後再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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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whether consideration would be given to offering a higher level of 

Domestic Removal Allowance in order to encourage UO households' 

transfer to smaller flats; 

 發放住戶搬遷津貼的目的是協助租戶應付部分搬遷費用以

及基本裝修工程開支。我們的搬遷津貼額與政府採用的搬

遷津貼額掛鈎。政府的搬遷津貼額，每年經跨部門賠償檢

討委員會按照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所通過的基準檢討，並得

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所獲授權力核准。相同的搬

遷津貼數額適用於房委會的清拆項目、寬敞戶調遷和利便

管理調遷的租戶。 

 

Tackling abuse of PRH 

 

(hh) whether in view of the high rates of detected false declarations, 

consideration would be given to conducting more in-depth checking 

on new applications; if not, why not;  

 任何在申請人登記在輪候冊之前所作的深入詳細資格審

查，均會無可避免涉及大量資源及加長申請表的處理時間，

此舉有違加快審核申請表的原意。我們會繼續留意要求申請

人於初步審核階段時即遞交投資及銀行存款的證明文件是

否可行。 

(ii) internal guidelines for the alignment of practices within the 

Applications Sub-section between the Registration and Civil Service 

Unit (RCSU) and the Waiting List Unit (WLU) in handling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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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cases identified by PHRM; 

 我們已於 2013 年 10 月 21 日發出內部指引，以統一登記及

公務員配額小組和輪候冊小組職員處理虛假資料個案的手

法。因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的要求，現將該內部指引夾於附錄

以供委員參考。由於該指引只供內部參考，請不要夾附在向

公眾發放的報告中。 

 

 

(jj) why the prosecution rate of WL applicants making false declarations 

referred to in Table 33 of the Audit Report had decrease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from 48% in 2008-2009 to 14% in 2012-2013;  

檢控率是指交由檢控組考慮作出檢控行動的個案數目對比

最後有作出檢控行動的個案數目計算而成的百份比。由於檢

控與否的決定要視乎有否足夠證據完成相關的舉證責任以

達至定罪，檢控率低可能只表示有很多交到檢控組的個案並

沒有或仍沒有充足的證據以確保能有合理的定罪機會。 

最重要的原則是部門的檢控人員須嚴格遵從由律政司刑事

檢控科所訂下的檢控指引，而他們只會在所有控罪原素齊備

及可為法庭所接納的情況下才作出檢控。 

根據我們的分析，有數個引致檢控率下降的原因。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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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律政司的檢控人員守則 - 檢控人員不可以主導調查工

作 

律政司的檢控人員守則訂明檢控人員不可以掌管或主

導調查工作，即調查人員與檢控人員應行使不同的職

能，儘管他們在執行職務時互相支援。 根據此守則，

檢控組在 2010 年初起停止給予搜集證據的指引或預設

警誡口供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假若調查人員並不熟悉

何謂法庭可接納的證據，證據的質素可能受到影響。 

(2) 虛假陳述個案類型的改變 

虛假陳述可涉及不同的性質，包括隱瞞入息或物業，這

類個案只需取得僱員薪金證明書及土地查冊記錄便可

較輕易證明虛假原素。在 2008-09 年度，大部份的虛假

陳述個案均涉及隱瞞入息或物業，即佔超逾 50%轉介給

檢控組的虛假陳述個案，但在 2012-13 年度，這類型的

個案卻下跌至低於 33%。 

虛假陳述亦包括一些較難舉證的個案，例如隱瞞保險

單、證券(例如信託基金)及業務擁有權。此類個案的比

率，由 2008-09 年度的 14%顯著增加至 2012-13 年度的

30%。為此類虛假陳述個案舉證時，控方必須證明所隱

瞞項目在關鍵時間(即作出虛假陳述的時間)的資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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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利息收入。然而，就這一方面法庭可接納的證據往往

是難以搜集。 

在隱瞞銀行存款結餘方面，控方通常可透過涉案人士在

有關申請表或聲明書上的同意書，向銀行提出要求確認

涉案人士的存款結餘，但如果同意書上的簽名式樣與銀

行户口的式樣不符，有關銀行可拒絕提供任何相關户口

資料。 

(3)  具備警誡口供或有面晤人員的個案數目下降 

為了證明在房屋條例第 26(1)(c)條所訂明的虛假陳述

罪行，控方必須在毫無合理疑點下證明以下元素： 

(a) 一名人士於一份租契申請書上簽署； 

(b) 他/她在該份申請書上作出一項聲明； 

(c) 該項聲明是虛假的；及 

(d) 該項虛假聲明是明知而作出的。 

在大部份轉介到檢控組的個案中，就算搜集到的證據為

可接納、實質及可靠的證據，都只能確立所作出的聲明

是虛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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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的元素，即上述(a)、(b)及(d)項，只能依賴面晤

人員的證供或涉案人士的警誡口供加以證實。 

根據檢控組的數據顯示，於 2008-09 年度轉介到檢控組

的個案中，有 71.3% 成功錄取到涉案人士的警誡口供作

為證據，但於 2011-12 年度及 2012-13 年度，相關比率

分別減少至 27.7% 及 30.8%。 

此外，沒有面晤人員及/或警誡口供的個案比例，由

2008-09 年度的 22%大幅上升至 2011-12 年度的 49.7%

及 2012-13 年度的 53.3%。換句話說，在 2011-12 及

2012-13 的兩個年度，有約半數的個案並沒有可接納的

證據來證實在房屋條例中訂明的明知的元素。 

在沒有面晤人員或警誡口供的情況下，控方難以在毫無

合理疑點下證明涉案人士在關鍵時間明知而作出虛假

陳述，即控罪元素(a)、(b)及(d)。 

 

總結 

將檢控率看作檢控成效的基準或指標，基本上是錯誤的，因

檢控率本身取決於被轉介個案裏所具備證據的質素。如上所

述，部門檢控人員必須遵循律政司的檢控人員守則，即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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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掌握充分的證據，並有合理機會達至定罪的情況下，才

會提出檢控。在每一個案中，須顧及平衡社會大眾及涉案人

士的利益，極小心地確保就著檢控與否作出一個正確的決

定。 

  

(kk) what follow-up actions had been taken against the 1 117 false 

declaration cases with no prosecution ac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4.64(b) of the Audit Report; 

 在處理不被檢控的涉嫌虛假陳述個案時，前線職員會約見

個別違例者並發出警告信，提醒他們不可再觸犯違法行為。 

 前線職員會發信要求因少報入息以致少付租金的租戶立即

繳交由準確資料計算出應繳的新租金及補交少付的租金。

我們會終止不符合資格獲編配公屋租戶的租約和收回單

位。 

該 1 117 宗虛報資料個案主要因證據不足而不提出檢控。

他們的公屋申請已基於申請人提供虛假資料而被取消。 

 

(ll) any improvement measures that had been/would be put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HD staff are aware of and observe the requirements to 

submit relevant files and documents to the Prosecutions Section for 

taking prosecution action at least two months before the time bar; 

 我們已提醒職員遵守檢控行動的時限。屋邨職員發現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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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違例個案時，在將個案交檢控組前，必須依據檢控時限

將檔案交善用公屋資源分組的錄取警誡供詞小隊收集警誡

供詞/證人口供。一般個案須在發現日期的 14 個工作天內

作出相應行動，至於緊急個案則須縮減至 2 個工作天。此

外，我們已提醒屋邨職員在初步調查個案時使用核對清

單，以確立明知故犯的元素及作會面/陳述的記錄。 

 房屋署將於 2013 年 12 月發出指引，提醒前線人員須根據

工作行動時限把相關檔案和文件轉介檢控組採取檢控行

動。 

 

Others 

 

(mm)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the audit recommendations in the short- 

and medium-term; 

 審計署建議房屋署應定期調查，以找出在輪候冊上等候了

長時間的個案(第 2.31(b)段)。事實上，我們在 2011、2012

及 2013 年分別進行了對輪候冊申請人安置情況的分析，

其中包括在輪候冊上輪候時期較長的個案。分析報告已經

上載至房委會/房屋署網頁，供市民參閱。我們亦於 2013

年 11月 4日向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簡介對2013年 6月

底輪候冊情況所作的分析。我們會繼續每年進行特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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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審計署建議房屋署應對配額及計分制進行一個全面的檢

視，並考慮定期篩出配額及計分制下不合資格的申請人

(第 2.50 段)。長策會已經在長遠房屋策略檢討下，檢視

了輪候冊上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情況，研究改善配額及計

分制的方案。長策會最近剛完成為期三個月的長遠房屋策

略公眾諮詢，包括就配額及計分制的各項改善建議徵詢公

眾意見。房委會將考慮長策會的建議、在三個月諮詢期內

所蒐集的公眾意見，以及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和立法會政府

帳目委員會公開聆訊中的意見，以決定應否和如何修改配

額及計分制。 

 我們會持續地為申請分組及屋邨辦事處人員加強法律培

訓。已計劃的項目包括舉辦更多包含角色扮演環節的經

驗分享研習班(在 2014 年 5 月開始)，使他們更具所需的

整套知識、技巧及能力，在處理虛假陳述個案時，能搜

集足夠證供。 

 至於其他獲當局接納的建議，我們已完成或持續進行相

應的行動。倘有關的跟進行動和執行安排涉及房屋政

策，我們會轉交房委會或其轄下小組委員會討論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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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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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0 

 

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 

就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第 3章 

公開聽證 

 

補充資料 

 

附件 主題 

一 房屋委員會職權範圍 

二 輪候冊申請人及平均輪候時間 -  

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 

“截至 2013 年 6 月月底公屋輪候冊申請人

的安置情況分析＂ 

三 富戶政策 

四 公屋單位的寬敞戶 

五 審計報告書內提及的個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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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職權範圍 

 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與其他和房屋有關的公營及私營機構保持聯繫，並就有關房屋

的事宜向行政長官提供意見。 

 自行規劃、興建和重建租住屋邨、資助自置居所計劃、中轉房

屋、臨時收容中心、非住宅大廈或建築物，以及這些地方的附

屬設施，或與其他機構合作，進行有關工作。 

 管理、保養和改善房委會轄下的屋邨、非住宅大廈或建築物，

以及這些地方的附屬設施。 

 常務小組委員會 

 策劃小組委員會 

 根據房委會所訂政策及目標，檢討及通過房委會的機構計

劃，並制定策略指引及規劃指標，以便提交房委會通過。 

 建築小組委員會 

 就有關實施建築計劃和大型改善、翻新及復修計劃的政策，

向房委會提供意見，並監察這些計劃的進展情況。 

 商業樓宇小組委員會 

 就有關房委會的商業、工業和其他非住宅設施的政策，向房

委會提供意見，以期在投資方面獲得最佳收益。 

 財務小組委員會 

 就房委會的財政政策及事宜，其中包括《房屋條例》第4(3)、

第4(4)條，以及第12至第15條所述的事宜，向房委會提供意

見。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就有關房委會轄下屋邨及附屬設施的編配、管理和維修保養

政策，向房委會提供意見。 

 投標小組委員會 

 審議並決定所有超逾房屋署投標委員會主席獲授權力上限

的採購、投標和報價相關事宜（租賃非住宅樓宇事宜者除

外）。有關的上限由房委會不時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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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輪候冊申請人及平均輪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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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富戶政策簡介  

 
 
背景  

 

   香港房屋委會（房委會）自1987年4月1日起實施「公

屋住戶資助政策」，旨在向那些經濟情況已有所改善

的公屋租戶減少提供房屋資助。另房委會在 1996年 4

月通過實施「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以入

息及資產兩項準則，作為衡量公屋租戶繼續接受公屋

資助的資格。上述兩項政策一般統稱為「富戶政策」。 

 

公屋住戶資助政策 

 

   根據「公屋住戶資助政策」，租戶在公屋住滿十年或

以上須每兩年申報入息一次。租戶如家庭總入息介乎

公屋輪候冊入息限額的兩至三倍之間，便須繳交倍半

淨租金另加差餉；如家庭總入息超逾公屋輪候冊入息

限額三倍或選擇不申報入息，租戶須繳交雙倍淨租金

另加差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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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 

 

   根據「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凡繳交雙倍

淨租金另加差餉的租戶，須每兩年申報資產一次；若

家庭總資產超逾指定的資產淨值限額，或選擇不申報

資產，租戶便須把公屋單位騰空及交回房委會。須遷

出公屋單位的租戶，如有暫時的住屋需要，可申請「定

期暫准居住證」在該單位暫住，為期不得超逾12個月，

在暫住期間，他們須繳交相等於雙倍淨租金另加差餉

或市值租金(以較高者為準)的暫准證費。 

 

與「富戶政策」相關的統計資料 

 附錄 A - 在 2008 至 2013 年截至 4 月 1 日的「富戶」 註 

統計資料 

 附錄 B - 過去 5 年「富戶」交回公屋單位的統計數字 

 附錄 C - 在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下須要

申報的資產 

 附錄 D - 資助入息限額及資產淨值限額 

 

註  「富戶」指須繳交倍半淨租金另加差餉、雙倍淨租金另加差餉

及市值租金的公屋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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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在 2008 至 2013 的 4 月 1 日「富戶政策」 註 的統計資料 

 
 

須繳交額外租金的租戶
 註二 

年份 

須要每兩年

申報入息的

住戶數目
註一 

倍半淨

租金另

加差餉 

雙倍淨

租金另

加差餉 

市值

租金 

須繳交額外租

金的所有租戶

2008/09 170 000 24 600 4 700 120 29 420 
2009/10 170 000 26 300 5 700 140 32 140 
2010/11 190 000 24 900 4 700 100 29 700 
2011/12 180 000 25 100 4 400 130 29 630 
2012/13 220 000 22 700 3 600 80 26 380 
2013/14 200 000 21 500 3 200 80 24 780 

 
註一:  凡在公屋住滿十年的公屋租戶，須每兩年申報其家庭入

息。 

註二: 租戶的入息/資產超逾指定的限額便須在來年的 4 月 1 日

繳付合適水平的額外租金。如租戶的家庭入息連續三個

月下降至低於指定的入息/資產限額，或因刪除家庭的經

濟支柱入息即時下降至低於指定的入息限額，便可按實

際情況申請繳付合適水平的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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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過去 5 年「富戶」交回公屋單位統計數字 

 
 

「富戶」交回公屋單位統計數目 
交回單位 
的租戶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維護公屋資源

的合理分配 

政策 

100 76 114 81 46 

上述政策以外 436 286 658 237 215 

合共 536 362 772 318 261 

 每年平均由「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的租戶收回 83
個公屋單位 

 過去 5 年，因各種不同的原因從公屋富戶中收回約 2 249 個

公屋單位(每年平均約 450 個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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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在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下須要申報的資產 
 

 
資產種類  
 

1. 土地 

2. 房產 

3. 車輛 

4. 的士/公共小型巴士牌照(連車輛) 

5. 投資 

6. 存款及現金 

7. 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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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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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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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公屋單位的寬敞戶 

 

 

 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一直按序處理寬敞戶1及於

2007 年訂定最嚴重寬敞戶（現稱優先處理寬敞戶）的定義。於 2007

年，大約有 35 000 個寬敞戶個案。過去六年，房委會已解決了

21  000 宗個案，顯示平均每年約解決了 3 700 宗個案。但同期因

家庭成員遷出或離世而刪除戶籍被界定為寬敞戶的新個案約有

40  000 宗。故此於 2013 年 3 月的寬敞戶個案增加至 54  500 宗。 

 

 在已解決的 21 000 宗個案當中，5 500 宗已調遷往較細單

位，其餘 9 000 宗個案則是透過購買居者有其屋/租者置其屋計劃

單位、自願遷出等而收回他們的單位，最後餘下的 6 500 宗個案

則因為加入了家庭成員、成為殘障或長者戶而不須調遷。當寬敞

戶修訂措施2於 2013 年 10 月實施後，有殘障或年屆 70 歲或以上年

長家庭成員的租戶，已從寬敞戶名單中剔除，而所有非「優先處

理寬敞戶」包括有年屆 60 至 69 歲年長家庭成員的家庭均無須調

遷，直至 2016 年下一次政策檢討。 

 
                                          
1 現行的寬敞戶標準  
家庭人數 1 2 3 4 5 6 

寬敞戶標準 － 

室內樓面面積超過（平方米） 
25 35 44 56 62 71 

 
2 2013 年 10 月 1 日生效的「優先處理寬敞戶」標準 

家庭人數 1 2 3 4 5 6 

優先處理寬敞戶標準- 

室內樓面面積超過（平方米） 
30 42 53 67 7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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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年 8 月至 2013 年 3 月期間已解決的寬敞戶個案分析 

已解決的寬敞戶個案 

 
調遷往合

適單位 

(a) 

其他收房類

別(例如：購

買居者有其

屋/租者置其

屋 計 劃 單

位、自願遷出

及調遷等 

(b) 

 

收回單位個案

總數   

(c)  

= (a) + (b) 

 

成為非「優先

處理寬敞戶」

或非寛敞戶個

案數目 

 

(例如：加戶、

成為殘障或 

年長戶) 

(d) 

總計 

(e)  

= (c) + (d) 

 

 

每年 

平均計 

5 500 14 500 21 000 

總計 

(優先處
理 

寬敞戶:  
3 000 

非優先處
理 

寬敞戶:  
2 500) 

9 000 

(優先處理 
寬敞戶:  
3 600 

非優先處理
寬敞戶: 
10 900) 

6 500 

(優先處理 
寬敞戶: 
5 590 

非優先處理 
寬敞戶: 
15 410) 

3 700 

平均

計 
970 1 580 2 550 1 150 3 700 3 700 

備註：於 2005 年和 2006 年期間，大約每年平均錄得 500 宗調遷的解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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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審計報告書內提及的個案清單 

（截至 2013 年 11 月 25 日） 

 

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個案 1 

(第 26 頁) 

 

一位「配額及計分制」類別

的公屋申請人已於 2010 年

7 月透過體恤安置入住公

屋，但有關申請並未在輪候

冊刪除。該輪候冊申請其後

於 2013 年 7 月被取消。 

現時我們的電腦系統

內已設有警告機制，

防止重複編配單位給

已透過其他途徑入住

公屋的申請人。 

我們會在資源情況許

可下定期進行檢查，

以確保迅速跟進已從

其他途徑入住公屋的

申請個案。 

 

個案 2 

(第 32 頁) 

 

有關新申請人提交資料/文

件時，審核主任並沒有給予

他們足夠的提示，引致其重

遞的申請表需要再次被退

回。 

我們會致力給予申請

人更清晰的提示。 

為使公屋申請更簡易

化，我們將會於 2014

年初優化公屋申請

表、申請須知及有關

公屋申請的錄像短

片。 

個案 3 

(第 33 頁) 

 

雖然原先的審核主任曽多

次要求新申請人提交其中

國國內物業的估價報告，但

申請人並沒有提交。該申請

人其後遞交一份新的申請

我們會提醒申請人於

重遞公屋申請時須參

閱夾附於退回申請表

的信件中所列的欠缺

資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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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表時，並沒有申報其國內物

業。 

由於與原先的審核主任協

調不足，另一審核主任於審

核有關申請時，並沒有要求

該申請人澄清其國內物業

的最新情況，便登記有關申

請於公屋輪候冊內。我們已

就有關申請進行深入調查。

 

並將會於申請須知及

有關公屋申請的錄像

短片內，加入有關提

醒申請人於重遞公屋

申請時，須參閱較早

前退回信件的温馨提

示。 

個案 4 

(第 35 頁) 

 

一個公屋輪候冊申請之家

庭成員於 2011 年 10 月 12

日去世。申請人已於 2011

年 12 月獲預先編配一個即

將落成的公屋單位，但電腦

系統內的已故人士記錄在

2012 年 2 月才更新相關資

料。由於沒有及時更新紀

錄，申請人於 2012 年 5 月

遞交了一份偽造去世家庭

成員簽名的入住公屋的聲

明書，從而獲配一間超越編

配標準的單位。這位公屋租

戶其後被判有罪，而公屋單

位亦被收回。 

 

 

 

我們會採取措施以確

保盡快刪除公屋申請

中已去世人士的記

錄。 

 

個案 5 

(第 107 頁) 

一個租住公屋的五人家庭

被錯誤地輸入＂共享頤年

優先配屋計劃＂的豁免標

有關豁免標記已於

2013 年 7 月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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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記於租務管理附屬系統，致

使遺漏該戶在公屋住戶資

助政策下所須兩年一度入

息申報。 

 

個案 6 

(第 108 頁) 

一個租住公屋的四人家

庭，成員由 26 歲至 63 歲，

其租務記錄被錯誤地輸

入＂合租租約＂ 的豁免標

記，致令遺漏該戶在公屋住

戶資助政策下所須兩年一

度入息申報。 

 

有關豁免標記已於

2013 年 7 月被移除。

個案 7 

(第 66 頁) 

一個最嚴重寬敞戶獲超過

四個房屋編配。 

其中一個房屋編配屬

於有合理原因拒絕而

獲區域物業管理總經

理給予額外一個房屋

編配。租戶其後接受

細單位編配，有關租

約在 2013 年 8 月生

效。 

 

個案 8 

(第 68 頁) 

一個有兩名家庭成員的寬

敞戶住用兩個公屋單位。 
租戶在 2013 年 10 月

24 日加入成年女兒。

現時該 3 人租戶已不

再屬於優先處理寬敞

戶。 

 



 

- 318  -  

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個案 9 

(第 73 頁) 

 

一位公屋輪候冊申請人於

2009 年 3 月申請公屋，但

他只申報銀行存款及現金

分別為$2,000 及$960。申

請人及其妻子其後被發現

隱瞞了銀行存款，4個銀行

戶口及保險資產，超逾了申

請時之資產限額。 

這宗申請最終被取消而個

案亦於 2012 年 5 月轉介予

檢控組採取行動。 

 

這個案是因為申請人

蓄意提供虛假資料所

致。 

本署於較早前回應審

計署時，已解釋房署

較著重於配屋前之詳

細資格審查。因此，

我們在初步審查階段

時，袛要求申請人為

申報的主要資產提供

證明文件。某些資產

項目例如銀行存款、

上市公司股票等，申

請人則無須提供證

明，但他們在遞交申

請時須要就這些項目

作出申報。當申請到

達詳細審查階段時，

申請人須提供證明文

件供本署審查。倘若

我們發現這些項目的

價值與遞交申請時有

差異，便會以提供虛

假資料理由取消有關

申請及考慮檢控。因

此，現行機制已平衡

了避免在申請階段要

求申請人提供過多證

明文件而延誤申請過

程，以及另一方面防

止申請人提供虛假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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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為避免申請人可能錯

誤地申報，我們自

2013 年 9 月起已提醒

申請人必須如實申報

銀行賬戶數額。 

個案 10 

(第 86 頁) 

一名公屋租戶的成員於

1996 年在內地去世。其兒

子分別於 2000 年曾申報居

住情況，於 2010 年職員亦

曾進行兩年一度的家訪調

查。直至 2012 年其兒子才

向屋邨辦事處披露其父親

已去世及辦理刪除戶籍手

續。 

 

在發現事件後，管理

人員已採取適時行動

取消該去世人士紀

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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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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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第五章  

保護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  

 

漁護署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書面提問的回應  

 

 

巡 邏 和 執 法  

 

巡 邏 模 式  

 

(a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漁 護 署 ")會 否 為 例 行 徒 步 巡 邏 路 線 設 定

切 實 可 行 的 目 標 次 數 ， 而 不 是 把 現 時 為 例 行 徒 步 巡 邏 路 線

所 定 的 目 標 次 數 當 作 粗 略 指 引 ， 旨 在 方 便 有 關 上 司 為 前 線

人 員 編 排 巡 邏 工 作 (見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10 (a )段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漁 護 署 ) 現 正 檢 討 各 郊 野 公 園 的 巡 邏 路

線 ， 包 括 路 線 長 度 、 覆 蓋 範 圍 、 檢 查 點 和 目 標 巡 邏 次 數 ，

並 會 考 慮 在 不 同 情 況 下 的 巡 邏 目 的 及 實 際 的 操 作 需 要 。 當

有 關 的 檢 討 完 成 後 ， 署 方 會 為 每 條 巡 邏 路 線 制 定 一 套 切 實

可 行 的 「 目 標 巡 邏 次 數 」 予 各 分 區 主 管 以 計 劃 前 線 人 員 的

巡 邏 任 務 和 監 察 實 際 的 巡 邏 次 數 。 署 方 將 會 建 立 一 套 合 適

的 記 錄 系 統 以 監 察 已 進 行 的 巡 邏 次 數 ， 如 有 需 要 ， 會 修 改

個別巡邏路線的「目標巡邏次數」並會記錄其原因。  

 

(b )  漁 護 署 會 採 取 甚 麼 步 驟 改 善 其 巡 邏 模 式 ， 以 回 應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12 及 2 .16 至 2 .18 段 指 出 的 問 題 ， 即 沒 有 定

期 檢 視 巡 邏 路 線 的 途 經 範 圍 、 為 巡 邏 路 線 設 定 的 檢 查 點 數

目 甚 少 ， 以 及 對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土 地 ( "不 包 括 土 地 ")的 視

察 不 足 ？  

 

 漁 護 署 現 正 檢 討 各 郊 野 公 園 的 巡 邏 路 線 ， 務 求 涵 蓋 所 有 重

要 的 檢 查 點 。 一 般 而 言 ， 檢 查 點 的 設 立 是 基 於 一 些 準 則 ，

例如違法活動黑點、主要康樂設施、緊急求助電話亭、「不

包 括 土 地 」 和 路 標 等 均 會 被 考 慮 為 檢 查 點 。 各 分 區 主 管 會

定 期 檢 討 每 條 巡 邏 路 線 的 檢 查 點 ， 如 有 需 要 ， 會 增 減 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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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數 目 和 修 改 其 位 置 。 署 方 會 密 切 監 察 新 的 巡 邏 路 線 的 成

效 。 同 時 ， 會 就 制 定 及 監 察 各 條 巡 邏 路 線 ， 向 各 分 區 主 管

發放新的工作指引，以供參考。  

  

( c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改 變 就 主 要 涉 及 私 人 土 地 的 不 包 括 土 地 進 行

視 察 的 做 法 ， 建 議 巡 邏 人 員 在 進 入 不 包 括 土 地 時 如 遇 到 困

難 (例 如 不 包 括 土 地 的 四 周 築 有 圍 欄，或 居 於 不 包 括 土 地 的

村 民 意 圖 放 狗 襲 擊 巡 邏 人 員 )， 才 停 止 視 察 那 些 不 包 括 土

地 ？ 根 據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19 (a )段，鑒 於 大 部 分 不 包

括 土 地 的 性 質 涉 及 私 人 土 地 ， 基 於 可 能 引 起 的 法 律 問 題 ，

以 及 與 村 民 之 間 可 能 出 現 的 衝 突 ， 漁 護 署 人 員 應 盡 量 避 免

擅 自 進 入 不 包 括 土 地 。  

 

 漁護署可沿現有的路徑或從附近觀察點巡查「不包括土地」

可有任何違規情況出現，如大規模挖掘、開墾或砍伐樹木、

開 闢 道 路 、 駛 進 挖 泥 機 或 推 土 機 等 。 漁 護 署 雖 然 盡 量 避 免

進 入 「 不 包 括 土 地 」 內 的 私 人 土 地 ， 該 署 人 員 仍 可 在 私 人

土地附近的政府土地或其他觀察點進行監察。  

 

(d )  漁 護 署 是 否 認 為 ， 在 適 當 位 置 為 不 包 括 土 地 拍 照 ， 已 足 以

確 保 不 包 括 土 地 沒 有 不 協 調 發 展 ？ 根 據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19 (c )段，雖 然 部 分 不 包 括 土 地 沒 有 列 作 須 視 察 的 檢 查

點 ， 巡 邏 人 員 仍 會 盡 量 沿 巡 邏 路 線 視 察 這 些 土 地 ， 並 在 不

進 入 這 些 不 包 括 土 地 的 情 況 下 ， 在 適 當 位 置 拍 照 存 檔 。  

 

 漁 護 署 如 未 能 沿 現 有 路 徑 進 入 「 不 包 括 土 地 」 巡 查 ， 該 署

會 於 附 近 的 觀 察 點 進 行 監 察 ， 有 需 要 時 亦 會 利 用 望 遠 鏡 協

助 。 漁 護 署 會 拍 下 「 不 包 括 土 地 」 的 現 場 情 況 並 將 照 片 存

檔以作記錄及日後參考之用。  

 

( e )  鑒 於 在 偏 遠 的 政 府 土 地 上 曾 發 現 違 例 發 展 ， 例 如 搭 建 了 骨

灰 龕 ， 當 局 應 否 以 地 點 偏 遠 及 交 通 不 便 作 為 不 前 往 不 包 括

土 地 進 行 例 行 巡 邏 的 準 則 (見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24 (c )

段 )；以 及 釐 定 某 幅 不 包 括 土 地 為 地 點 偏 遠 及 交 通 不 便 的 客

觀 標 準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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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 護 署 會 基 於 風 險 管 理 的 原 則 來 考 慮 優 先 投 放 資 源 予 發 展

風險較高的「不包括土地」。沒有現行道路、路徑或碼頭接

駁 的 「 不 包 括 土 地 」 會 被 視 為 偏 遠 及 接 駁 困 難 的 地 點 ， 而

這 些 「 不 包 括 土 地 」 的 發 展 風 險 相 對 較 低 ， 因 此 漁 護 署 在

這 些 「 不 包 括 土 地 」 的 巡 查 頻 率 亦 相 對 較 低 。 為 加 強 監 察

偏遠的「不包括土地」，漁護署會考慮利用直升機或船隻在

上 空 或 海 面 進 行 監 察 ， 亦 會 參 考 地 政 總 署 提 供 的 航 空 照 片

來監察「不包括土地」的情況。  

 

( f )  當 局 如 何 就 目 前 不 在 任 何 例 行 徒 步 巡 邏 路 線 途 經 範 圍 內 的

10 幅 不 包 括 土 地 進 行 不 定 期 視 察；每 隔 多 久 進 行 這 類 不 定

期 視 察 ； 以 及 會 否 考 慮 採 用 徒 步 巡 邏 以 外 的 方 式 ， 以 保 護

不 包 括 土 地 免 受 任 何 可 能 與 自 然 環 境 不 協 調 的 活 動 影 響 ，

例 如 利 用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在 不 同 時 期 為 不 包 括 土 地 拍 攝 的

航 空 照 片 ， 以 檢 查 不 包 括 土 地 的 土 地 情 況 有 否 改 變 ？  

 

 在該 10 幅不在現有的巡邏路線覆蓋的「不包括土地」，漁

護 署 所 進 行 的 巡 查 的 頻 率 相 對 較 低 。 巡 查 形 式 包 括 實 地 巡

邏，及在觀察點或在船上進行監察。於 2012 年，該 10 幅

「 不 包 括 土 地 」 的 巡 查 頻 率 分 別 為 一 至 五 次 ， 漁 護 署 正 檢

討有關的巡查頻率。為加強監察偏遠的「不包括土地」，漁

護署亦會檢討現有的巡邏路線並盡可能將該 10 幅「不包括

土 地 」 納 入 巡 邏 路 線 內 ， 有 需 要 時 亦 會 利 用 直 升 機 或 船 隻

在 上 空 或 海 面 進 行 監 察 ， 以 及 參 考 地 政 總 署 提 供 的 航 空 照

片來監察「不包括土地」的情況。  

 

(g )  於 2013 年 4 月至 7 月 期 間，為 巡 邏 人 員 提 供 的 電 子 手 帳 的

全 球 衞 星 定 位 系 統 ("GPS")功 能 出 現 故 障 的 原 因 為 何；以及

當 局 會 採 取 甚 麼 步 驟 ， 以 盡 量 減 少 出 現 故 障 的 情 況 ？  

 

 GPS  功 能 暫 停 運 作 的 主 因 是 伺 服 器 上 的 地 圖 產 生 程 式 出

現問題，導致網上應用介面未能顯示 GP S 地圖。該問題已

於 2013 年 8 月 更 新 伺 服 器 內 的 相 關 程 式 後 得 以 解 決。為盡

量 減 少 該 問 題 再 次 發 生 ， 已 建 議 於 下 一 次 的 更 新 中 加 入 相

關 程 式 ， 確 保 伺 服 器 上 的 地 圖 產 生 程 式 運 作 若 發 生 問 題 會

盡 早 被 察 覺 ， 並 可 立 即 執 行 補 救 措 施 。 然 而 ， 在 郊 野 公 園

的某些位置，因 G P S 信 號 較 差 而 影 響 系 統 運 作。這 問 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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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硬件的固有限制因而不能完全解決。  

 

(h )  為 巡 邏 人 員 提 供 的 電 子 手 帳 的 GPS 功 能 上 一 次 更 新 的 時 間

為 何 ？  

 

 GPS 功 能 於 2013 年 8 月 曾 進 行 程 式 更 新，並 會 於 需 要 時 再

進行更新。  

 

露 營 規 管  

 

( i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增 加 在 郊 野 公 園 提 供 的 指 定 露 營 地 點 (現 為

40 個 )；若會，會 否 考 慮 在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內 提 供 ／ 改 善 露 營

設 施 ， 例 如 水 電 供 應 ？  

 

 郊 野 公 園 設 置 指 定 露 營 地 點 是 為 了 方 便 市 民 體 驗 郊 野 的 自

然 環 境 及 長 途 遠 足 人 士 中 途 歇 息 之 用 。 因 此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會 在 長 途 遠 足 徑 (如 麥 里 浩 徑 和 鳳 凰 徑 )附 近 的 地 方 設

置 較 多 的 露 營 地 點 。 署 方 在 設 置 指 定 露 營 地 點 前 ， 會 考 慮

有 關 地 點 的 地 勢 、 可 達 性 、 水 源 、 景 觀 、 山 火 的 危 險 、 露

營活動對附近生態環境及村民 /居民的影響等。一般而言，

營 地 設 施 包 括 燒 烤 爐、煮 食 灶 頭、檯、櫈、晾 衫 架、涼 亭 、

洗 手 間 及 水 源 。 在 某 些 露 營 地 點 ， 署 方 亦 設 置 浴 室 供 遊 人

使 用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會 不 時 檢 討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露 營 地 點

之 設 施 ， 以 配 合 遊 人 的 需 要 。 除 了 現 時 提 供 的 露 營 場 地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亦 會 繼 續 在 郊 野 公 園 內 尋 找 合 適 的 地 點 設

置新的指定露營地點。  

 

防 止 山 火  

 

( j )  儘 管 部 分 內 地 ／ 海 外 城 市 已 採 用 自 動 化 山 火 偵 察 系 統 ， 漁

護 署 仍 繼 續 以 人 手 偵 察 山 火 的 原 因 為 何 ？  

 

 漁 護 署 曾 於 2010 年 在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測 試 一 套 應 用 紅 外 線

感 應 山 火 的 自 動 監 控 系 統 。 測 試 結 果 顯 示 ， 該 山 火 自 動 監

控 系 統 的 表 現 受 一 些 環 境 因 素 所 限 制 ， 其 中 包 括 郊 區 通 訊

網 絡 接 收 不 穩 定  ˴  供 電 不 穩 及 系 統 容 易 受 其 他 環 境 光 源

(如 郊 野 公 園 附 近 村 落 的 燈 光 )所 干 擾 。 基 於 測 試 結 果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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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限 制 ， 漁 護 署 認 為 該 山 火 自 動 監 測 系 統 暫 時 未 能 完 全 代

替山火瞭望台的人手監測。  

 

( k )  在 2010 年 後，漁 護 署 曾 否 就 採 用 紅 外 線 熱 量 遙 感 技 術 偵 察

山 火 進 行 進 一 步 測 試 ； 以 及 會 否 考 慮 測 試 其 他 自 動 化 山 火

偵 察 系 統 ？  

 

 自 2010 年的測試，漁護署未有再次測試紅外線自動山火監

測 系 統 。 鑑 於 科 技 的 進 步 ， 漁 護 署 將 繼 續 搜 集 有 關 自 動 山

火 監 控 技 術 的 開 發 和 應 用 的 資 料 ， 並 探 索 在 郊 野 公 園 應 用

的可行性。  

 

( l )  漁 護 署 會 否 加 強 措 施 ， 盡 量 減 低 郊 野 公 園 的 火 災 風 險 ； 若

會 ， 這 些 措 施 為 何 ？  

 

 根 據 漁 護 署 的 紀 錄 ， 在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地 區 發 生 的 山 火 數

字由 2 0 0 8 - 0 9 年度的 51 宗下降 65%至 2 0 1 2 - 1 3 年度的 18

宗 。 漁 護 署 認 為 現 行 的 防 止 山 火 工 作 行 之 有 效 並 將 繼 續 現

行 的 防 火 工 作 。 就 審 計 報 告 關 於 在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地 區 內

實 行 禁 煙 以 進 一 步 降 低 山 火 風 險 ， 漁 護 署 將 會 檢 視 將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地 區 納 入 禁 煙 區 或 只 能 於 指 定 的 區 域 吸 煙 的 可

取性及可行性，必要時會諮詢衛生署控煙辦公室的意見。  

 

規 管 不 協 調 發 展  

 

(m )  有 何 客 觀 準 則 評 估 目 前 不 受《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第 208章 )保

護的 54幅 不 包 括 土 地 應 ( i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或 ( i i )透過法

定 規 劃 程 序 (即 透 過 擬 備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和 其 後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確 立 其 合 適 的 用 途；以 及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在 上 述 兩

項 保 護 措 施 或 其 他 保 護 措 施 中 ， 哪 一 項 對 這 些 不 包 括 土 地

較 為 合 適 ， 可 在 發 展 和 自 然 保 育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  

 

 當 局 會 按 各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的 實 際 情 況 ， 包 括 該 地 點 的 保

育 價 值 、 景 觀 及 美 學 價 值 、 地 理 位 置 、 現 有 民 居 的 規 模 ，

以 及 面 對 發 展 壓 力 等 因 素 ， 作 出 評 估 ， 以 考 慮 將 其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或 透 過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確 立 其 合 適 用 途 ， 以 照

顧保育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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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把 清 水 灣 郊 野 公 園 18公 頃 土 地 交 還 漁 護 署 的 預 計 時 間 表 為

何 ； 以 及 政 府 當 局 就 交 還 土 地 的 用 途 有 何 計 劃 ？  

 

 環 境 保 護 署 估 算 現 有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將 於 2015年 關 閉 。 在

18 公 頃 現 用 作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的 郊 野 公 園 用 地 當 中 ， 約

9  公 頃 的 土 地 可 於 堆 填 區 關 閉 後 約 兩 年 完 成 復 修 工 程 ， 然

後 歸 還 漁 護 署 。 另 外 約 9  公 頃 的 土 地 則 位 於 擬 議 的 堆 填 區

擴 建 計 劃 的 範 圍 內 ， 而 擴 建 計 劃 的 撥 款 申 請 仍 有 待 立 法 會

的 批 准 。 如 撥 款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 擴 建 後 的 堆 填 區 會 延 續 運

作 約 六 年 。 完 成 運 作 後 ， 工 地 內 的 郊 野 公 園 土 地 亦 需 約 兩

年完成有關的復修工程，隨後亦可歸還漁護署。  

 

宣 傳 與 教 育 活 動  

 

(o )  在 2010 年 10 月 ， 漁 護 署 為 協 助 教 師 在 學 校 推 廣 自 然 保 育

而 推 出 中 學 教 材 套 ， 但 該 教 材 套 的 網 站 點 擊 率 一 直 逐 步 下

降 ， 漁 護 署 有 否 進 行 任 何 研 究 ， 以 了 解 原 因 ； 若 有 ， 原 因

為 何 ？  

 

 中 學 教 材 套 的 內 容 包 括 教 師 教 材 及 備 用 資 料 ， 如 教 師 參 考

資 料 、 協 助 進 行 野 外 研 習 的 相 片 集 、 地 圖 、 工 作 紙 和 標 準

答 案 等 。 此 教 材 套 專 為 教 師 帶 領 學 生 到 郊 野 公 園 及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中 心 進 行 野 外 研 習 時 使 用 而 設 計 。 所 有 教 材 均 可 以

從教材套網頁下載，因此，如教師已經下載了所需的教材，

他 們 並 不 需 要 重 新 進 入 該 網 站 。 故 此 ， 該 網 站 的 點 擊 率 下

降是預期的。  

 

為 了 進 一 步 鼓 勵 及 支 援 學 生 進 行 戶 外 體 驗 活 動 ， 漁 護 署 在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中 心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學 校 教 育 活 動 ， 並 根 據 遊

客 中 心 學 校 教 育 活 動 的 內 容 更 新 中 學 教 材 套 的 工 作 紙 ， 以

協 助 老 師 及 學 生 發 掘 郊 野 公 園 奇 妙 的 自 然 生 態 ， 並 提 昇 他

們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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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2 

 
消    防    處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康莊道１號 

消防總部大廈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FIRE SERVICES HEADQUARTERS BUILDING,

No.1 Hong Chong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本處檔號 Our Ref.: (11) in FSD 8/150/01C III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61 

圖文傳真 Fax: 852-2723 2197  

電    話 Tel. No. 852-2733 7744 

電子郵件 E-mail: hkfsdenq@hkfsd.gov.hk 

 

 

 

 

香港中區立法會道 1 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蘇美利女士 

 

蘇女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第 6 章 

消防處的防火工作 

 

   二零一三年十二月十二日來函收悉。現將本處對提問的回應載於附

錄，以便委員會審議標題所述的報告書章次。有關回應的中譯本會盡快送

上。  

   如有任何疑問，請撥電 2733 7744 與助理處長(牌照及審批)劉克能先

生聯絡。 

 

  消防處處長陳楚鑫 

 

 

副本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傳真 : 2147 5239) 

 保安局局長(傳真 : 2877 0636) 

 審計署署長(傳真 : 2583 9063) 

連附件 

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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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第6章 

消防處的防火工作 

 

對問題的回應 

 

監察樓宇的消防裝置及設備 

(a) 2012年 4月，消防處推出綜合發牌、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 (綜合系統 )，

為防火工作提供更佳支援。更新和核實該系統內的消防裝置資料的進度

如何 

 由於有大量樓宇消防裝置資料 (FS21)及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FS251)的

紙張式文件需轉換為數碼資料，並把資料輸入綜合系統和進行核實，本

處已額外聘請臨時職員處理有關工作。  

把 FS21文件轉換為數碼資料的工作已於 2013年 11月完成。綜合系統的承

辦商將於 2014年第一季完成將已轉換的資料轉移至綜合系統資料庫的

工作。 

(b) 消防處已經／將會採取哪些行動，以確保 (i)綜合系統中 47 000幢樓宇所

裝設的消防裝置資料準確無誤，以及 (ii)綜合系統能確定那些有證據證

明已進行年檢的樓宇 (即有FS251的樓宇 )，其裝設的全部消防裝置均已

接受檢查 

 消防處自 2012年 12月起額外聘請臨時職員，負責把樓宇消防裝置資料

(FS21)文件轉換為數碼資料，以輸入綜合系統。他們亦負責將 FS251的

年檢資料輸入綜合系統。只要將 FS21及 FS251的資料互相對照，便能找

出有關記錄不相符之處，再詳加核實，以確保資料準確無誤。消防處可

憑藉綜合系統中已更新及準確的樓宇消防裝置記錄，確保樓宇裝設的所

有消防裝置均已接受年檢。  

本處會繼續調配人員把新收到的 FS21和 FS251資料輸入綜合系統，並加

以核實，以確保日後監察樓宇消防裝置年檢的資料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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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2013年 4月前，消防處有沒有查核該 47 000幢樓宇是否有FS251；如曾

進行有關工作，與 2013年 4月進行的查核結果相比，過去的查核工作成

效如何。根據報告書第 2.10段，消防處在 2013年 4月利用綜合系統，將

47 000項樓宇記錄與由 2012年 4月起計 12個月內收到的大約 135 000份

FS251的記錄互相核對。消防處發現，沒有收到 20 690幢樓宇 (佔 47 000

幢的 44%)的FS251，顯示該等樓宇的消防裝置並無進行年檢 

 在綜合系統啟用前，消防處無法輕易找出沒有進行消防裝置年檢的樓宇

。綜合系統可支援FS251與 FS21的對照工作，因此在推行有關系統後，

能快捷地找出沒有進行消防裝置年檢的各類樓宇。綜合系統找出了大量

沒有進行消防裝置年檢的樓宇個案須予跟進，因而令轄下人員的工作量

大增。 

(d) 上文 (c)提及的 20 690幢樓宇當中，有多少幢尚未向消防處提交FS251 

 根據綜合系統的記錄，截至 2013年 12月 17日，在 20 690幢樓宇當中，約

有 6 000幢樓宇的消防裝置已接受年檢。由於尚有約 15 000份 FS251的資

料有待輸入綜合系統，餘下的 14 690幢樓宇中，部分樓宇可能已進行消

防裝置年檢，並已提交 FS251。就此，消防處已聘請額外臨時職員加快

輸入資料。 

(e) 消防處向上文 (c)所述的 20 690幢樓宇的業主、佔用人或管理處發出勸諭

信後，為何到了 2013年 8月 31日仍未能取得詳細資料，說明該處收到哪

些樓宇的FS251(見報告書第 2.11段 ) 

 消防處於 2013年 4月向 20 690幢樓宇的業主、佔用人或管理處發出勸諭

信後，在 2013年 5月至 11月期間每月收到 17 000至 31 000份 FS251。消防

處須把 FS251的資料輸入綜合系統以作核對，從而找出有關的 20 690幢

樓宇中，已進行和未進行消防裝置年檢的樓宇。消防處已聘請額外臨時

職員協助輸入資料，務求盡快找出仍未進行消防裝置年檢的樓宇，以便

採取進一步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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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消防處就監察欠妥消防裝置的修正情況向轄下人員提供的指引 (見報告

書第 2.16段 )中，有否列明應在何時發出勸諭信及警告信 

 本處已就監察欠妥消防裝置的修正情況向轄下人員提供指示，訂明在哪

些情況下應發出勸諭信和警告信。 

(g) 仍未完成處理的主要消防裝置欠妥個案的最新案齡分析為何。根據報告

書第 2.22(c)段，消防處已重新調配人員的職責，以應付額外工作量。綜

合系統亦會加設額外功能，以找出超過期限仍未處理的個案，以便負責

人員採取跟進行動 

 根據消防處在 2013年 12月就主要消防裝置欠妥的個案進行的案齡分析 (

見附件 I)，在該 7 662宗個案當中， 2 081宗已獲處理和完成。消防處已

重新調配人手和重整工作程序，以加快處理餘下的 5 581宗個案。消防

處預期可在 2014年第一季內完成仍未處理的個案。  

長遠而言，消防處會進一步檢討工作程序，並為綜合系統增加功能，以

簡化個案處理和縮短處理時間。 

(h) 報告書提到有七宗個案的負責人員曾就欠妥的主要消防裝置建議採取

不同的跟進行動，但主管人員並無就有關的跟進行動給予任何指示(見

報告書第 2.19(a)段)；另有三宗消防安全投訴個案，負責人員並未按主

管人員指示在指明日期前進行跟進行動(見報告書第 6.9(a)(i)段)。請問

消防處 (i)有否調查為何有關人員沒有依時採取跟進行動； (ii)有否對有

關人員採取任何紀律行動； (iii)已採取哪些行動來處理問題；及 (iv)能

否提供尚未完成處理的投訴個案的最新案齡分析資料 

 在綜合系統推行初期，個案主任須適應工作程序上的重大轉變。此外，

綜合系統識別違規個案的效率甚高，令個案量增加(如(c)所述)。工作

量大增，導致個案主任及主管級人員的個案積壓。經研究報告書中提及

的七個個案後，消防處認為，雖然有關人員在處理個案方面有改善空間

，但並不涉及須考慮採取紀律行動的不當行為。本處已提醒有關人員多

加注意，確保日後依時及妥為處理個案。 

在工序方面，本處將檢討個案處理流程，並增加綜合系統的功能，以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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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個案主任及主管人員處理個案的流程，並縮短處理時間。消防處已徵

詢效率促進組的意見，並會繼續採用「風險為本」的巡查方式，優先處

理有重大欠妥之處的主要消防裝置的個案。 

有關尚未完成處理的投訴個案的最新案齡分析，請參閱附件II。 

(i) 消防處就警鐘誤鳴個案進行的分析，結果為何；以及消防處曾在 2006

年成立研究小組，為找出減少警鐘誤鳴次數的方法進行檢討，該小組有

否提出任何新措施，以解決問題。如有，建議措施為何 

 本處已檢視 2012年警鐘誤鳴個案的成因，當中四大成因載列於附件 III

。 

消防處於2006年進行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i ) 在住宅樓宇的電機房，停止電話直線的連接； 

i i ) 把機房的煙霧偵測器更換為熱力偵測器，或採用「交互區」

啟動或複合式感應偵測器； 

i i i )  自動啟動裝置的偵測器停止與電話直線的連接； 

iv) 學生宿舍如供非短暫住宿之用，其用途不視作具「休眠風險

」； 

v) 在沒有訪客使用的房間，停止自動火警偵測系統的連接； 

vi) 在供非短暫住宿之用的宿舍使用獨立的聲響警報基座偵測器

； 

vii)  檢討不同用途的處所的警報劃分區域安排； 

vii i) 某些樓宇的手動火警系統不再與自動火警警報系統連接； 

ix) 為酒店/賓館提供聲響警報基座偵測器；以及 

x) 教育公眾，並定期查訪警鐘經常誤鳴的處所。  

消防處已聯絡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香港物業管理公司協會、政

府物業保養服務提供者等組織，提醒他們必須妥為安裝和保養自動火警

偵測系統，以減少警鐘誤鳴。本處又製作多款有關警鐘誤鳴的小冊子和

海報，向有關人士派發，並會繼續播放宣傳妥善維修消防裝置的政府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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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聲帶和短片。 

監察持牌處所 

(j) 報告書第3.8段指有五宗延遲進行食物業處所查證視察的個案，延遲查證是否因為

消防處屬員疏忽職守所導致。如屬實，當局有否對有關屬員進行紀律處分及有否採

取補救行動以避免有關延誤再次發生 

 在進行查證視察前，個案主任通常會聯絡牌照申請人或申請人聘請的承辦商／牌

照顧問議定視察日期。因此，若雙方未能按承諾時間議定視察日期，食物業處所的

查證視察或會延遲進行。在報告書所述的五宗個案中，並無顯示有關屬員有任何需

要考慮採取紀律行動的不當行為。 

鑑於審計署的意見，本處已於2013年8月發出指示，提醒所有個案主任必須於七個

工作天內進行暫准牌照查證視察。若個案主任未能與持牌人按承諾時間議定視

察日期，則須把這個情況記錄在案。 

(k) 為何消防處未有就十宗不符合消防安全規定的個案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

。根據報告書第3.10段，在全部17 宗不符合規定的個案中，消防處發信通知暫准

食物業牌照持牌人立即採取補救行動。不過，消防處只就七宗個案同時知會食環署

；至於其餘十宗個案，消防處何以沒有知會食環署，則沒有文件記錄有關原因 

 在報告書所指的17宗個案中，暫准食物業牌照持牌人未能出示聚氨酯乳膠家具的發

票及／或測試證明書。在獲發暫准牌照時，申請人未取得全套證明文件以證明聚氨

酯乳膠家具符合可燃標準的情況頗為普遍。 

在某些個案中，當個案主任有足夠理由相信該等處所內的聚氨酯乳膠家具應已

符合所要求的可燃性標準，例如家具上已附有「可燃性標準合格標籤」或申請人能

提交其他證明文件顯示家具以經核證的物料製成，則使用該等家具不會被視為違反

消防安全規定，亦不會因而導致暫准牌照被取消。在此情況下，有關個案不會轉介

食環署。 

鑑於審計署的意見，本處已於2013年8月發出修訂指引以協調各辦事處的發牌程序

。本處亦已提醒各個案主任必須把行動的原因記錄在案，亦須把違規個案通知食環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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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有七個持牌處所由2009-2010年度至2012-2013年度的四年間均沒有向消防處提交

FS251(見報告書第3.16段)，為何當局沒有對有關處所採取執法行動 

 考慮到現有的資源，本處採用以風險為本的方法，監察持牌處所的消防安全。按此

巡查方法，持牌處所不一定需要每年接受本處巡查。如發現處所在消防安全方面違

反牌照規定，本處的視察人員會採取適切行動，包括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或提

出檢控。 

審計署指出的違規情況，按照現行法例的規定，該類申訴或告發須分別於其所涉事

項發生後起計的六個月內提出。換言之，由於檢控有上述的時限，該等個案須以其

他執法行動處理，例如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 

(m) 消防處對選定須予檢查的處所及巡查次數有何準則，以避免出現如報告書第3.23段

所述，巡查沒有營運的處所，以及在短時間內再度巡查沒有發現違規的處所，以致

浪費寶貴資源 

 消防處經諮詢效率促進組後，由2011年12月起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進行巡查。火警

風險較高的持牌處所，例如樓面面積超過230平方米及並非處於地下樓層的處所、

窗戶密封的處所等，巡查的次數會較為頻密；至於火警風險較低的持牌處所，巡查

次數則不會太頻密。消防處會每年檢討選定樓宇的準則及巡查次數。 

至於審計署指出的情況，本處已於2013年9月發出指引，規定視察人員檢視個案檔

案、綜合系統記錄或向適當的發牌當局確認個案情況，以避免不必要的巡視。 

(n) 消防處在短時間內兩度巡查該所學校(見報告書第3.23(b)段)，其原因為何沒有記錄

在案 

 視察人員(甲)按照風險為本的方式於2012年7月抽樣巡查該所學校。視察人員(乙)

由於未有檢視綜合系統的巡查記錄，故不知道該所學校已接受巡查，以致在

同年12月再抽樣巡查同一所學校。 

為免同類事件再次發生，消防處已於2013年9月向所有視察人員發出指引，規定進

行巡查前須先檢視個案檔案、綜合系統記錄或向適當的發牌當局確認個案情況。

(o) 在2010年1月至2013年6月期間，為何消防處沒有申請命令以沒收非法燃油。根據《

危險品條例》(第295章)，如已違反該條例的任何規定，無論是否有任何人因該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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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起訴，裁判官均可命令沒收有關危險品 

 在部分危險品個案中，消防處確曾根據第295章《危險品條例》向法庭申請命令以

沒收有關的危險品。不過，第95F章《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例》並沒有條文賦予消

防處權力，可沒收涉及非法加油活動的燃油。 

消防處已於2012年制定行動方案，以加強打擊非法加油活動，我們亦會監察其成效

。如有觸犯非法加油活動罪行的人士被控違反第295章，本處會在適當情況下，盡

力向法庭申請命令以沒收涉及非法加油活動的燃油，以收阻嚇之效。 

監察通風系統 

(p) 消防處會採取甚麼行動以糾正報告書第4.5段所述有關樓宇通風系統記錄不齊全的

情況 

 就2001年之前落成的樓宇而言，存有較高火警及性命風險(例如食肆、戲院及劇院

等)並裝有通風系統的處所，大部分為持牌處所，並受相關發牌當局的發牌機制規

管。因此，這些樓宇在通風系統方面的消防安全已有足夠的監察。 

本處認為持牌處所通風系統資料庫，連同綜合系統內有關2001年之後落成的樓宇的

通風系統記錄能提供足夠的資料，監察須按法規進行年檢的通風系統。儘管如此，

本處將會聯絡有關發牌當局以設立機制，定期更新和核實通風系統記錄。 

(q) 為何消防處沒有就60宗涉及未具檢查證明書的通風系統個案發出警告信或採取跟

進行動(見報告書第4.7段) 

 綜合系統自2012年首季投入運作後，本處人員遇到運作初期的問題，需要時間去熟

習該系統的運作。系統曾出現程式錯誤，影響樓宇通風系統年檢監察工作，須由系

統承辦商修正。該問題於2013年10月解決，部門已於2013年9月向該60宗逾期個案

中的通風系統擁有人發出勸諭信。 

(r) 截至2013年6月30日，有4 262份通風系統檢查證明書的資料未輸入綜合系統，原因

為何；是否因職員疏忽所致 

 綜合系統投入運作時，所有涉及牌照申請及年檢證書的資料均須以人手輸入該系統

。考慮到現有資源，我們已聘請額外的臨時職員，以協助把紙張式的年檢證書資料

輸入綜合系統。本處並沒有發現有職員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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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在72宗曾報告通風系統欠妥而被選定核實檢查證明書是否準確的個案中(見報告書

第4.12段)，為何有63宗個案，是消防處在收到檢查證明書後超過20天才進行巡查 

 在現有資源下，本處只能在收到的年檢證明書中抽選部分進行查核。現時並沒有特

定要求，規定巡查工作必須在指定時限內完成。 

因應審計署的觀察所得，本處將會採用以風險為本的巡查計劃，即優先處理通風系

統有重大欠妥之處的個案。 

處理有關消防安全的投訴 

(t) 為什麼在45宗目標回應時間為十個工作天內的投訴個案中，有六宗要花上13至89

個工作天才能完成處理，而且批准延遲調查的原因並無記錄在案；另外，上述45

宗投訴個案的其中15宗，有13宗並無記錄證明投訴人曾獲告知調查結果，餘下兩宗

個案的投訴人分別在38及174個工作天後才獲告知調查結果（見報告書第6.4段），

原因為何；以及 

 在綜合系統推行初期，個案主任須適應工作程序上的重大轉變。此外，綜合系統識

別違規個案的效率甚高，令個案量增加(如(c)所述)。工作量大增，導致個案積壓。

消防處認為，雖然有關人員在處理個案方面有改善空間，但並不涉及須考慮採取紀

律行動的不當行為。 

本處已於2013年10月發出指示，提醒所有個案主任須嚴格遵守相關的服務承諾。此

外，所有與個案有關的資料，包括個案審查情況、與其他部門的聯繫、告知投訴人

巡查結果的日期，以及未能達到服務承諾的原因等，均應妥為記錄在案。 

(u) 消防處是否有制度懲罰犯了上述(t)段所述錯誤的人員；如無，會否考慮訂立相關

制度。 

 《消防條例》的法定條文及《消防處常務訓令》內的紀律守則已對消防處人員所履

行的職責有所規管。 

至於上述(t)段所提及的情況，消防處由2013年11月起已推行一套主動匯報機制。

此外，主管級人員亦會抽選個案進行審核，確保符合相關規定。如有證據顯示有人

員在履行職務的過程中行為不當，處方會相應採取適當的紀律行動/行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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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主要消防裝置欠妥個案的案齡分析  

未完成處理個案

的時間  

(天 ) 

截至 2013年 8月 5日  

的個案數目  

截至 2013年 12月 20日已完成

的個案數目  

100 或以下  2 552 572 

101 至 150 973 239 

151 至 200 1 069 244 

201 至 250 997 312 

251 至 350 1 375 458 

超過 350 696 256 

總計：  7 662  2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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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尚未完成處理的投訴個案的案齡分析 

未完成處理個案  

的時間  

(天 ) 

截至 2013年 7月 15日

的個案數目  

截至 2013年 12月 20日  

已完成的個案數目  

30或以下  167 113 

31至 90 457 292 

91至 180 322 173 

181至 360 422 228 

超過 360 157 77 

總計：  1 525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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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2012 年警鐘誤鳴個案的四大成因  

排序 成因 2012年的個案數字 

1 感應器故障 7 267 

2 控制板故障 6 691 

3 人為因素，如吸煙、煮食、燒焊

等 

6 674 

4 環境影響，如高濕度和太多塵埃

等 

1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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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 

 

 

 

 

 

 

 

 

 
香 港 中 區 立 法 會 道 1 號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蘇 美 利 女 士  
 
蘇 女 士 ：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審 議 《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一 號 報 告 書 》 第 7 章  

政 府 改 善 舊 式 樓 宇 消 防 安 全 的 工 作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來 函 收 悉 。 現 將 本 處 對 提 問 的 回 應
載 於 附 錄 ， 以 便 委 員 會 審 議 標 題 所 述 的 報 告 書 章 次 。 有 關 回 應 的
中 譯 本 亦 一 併 附 上 。  
 
  如 有 任 何 疑 問，請 撥 電 2170 9696 與 署 理 助 理 處 長 (消 防 安 全 ) 
謝 炳 豪 先 生 聯 絡 。  
 
 

消 防 處 處 長 陳 楚 鑫  
 
 
副 本 送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傳 真 ： 2147 5239) 
    保 安 局 局 長 (傳 真 ： 2877 0636) 
    審 計 署 署 長 (傳 真 ： 2583 9063) 
    FSD/CR 4-35/12C 
 
連 附 件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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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第7章 
政府改善舊式樓宇消防安全的工作 

 
對問題的回應 

 

消防安全改善計劃推行情況 

(a) 為何消防處從2011-2012年度起，不再在管制人員報告內列載每年遵從指示的數目
及有關遵從指示情況的累計資料？ 
 

 為了簡化管制人員報告的陳述方式，亦考慮到報告的目的是為監察表現，慣常只列

載每年的實際／估計數字，而非累計資料，因此，消防處從2011-2012年度起，不

再在報告內提供遵從指示情況的累計資料以補充每年遵從指示的數目。雖然不在報

告提供累計數字，但本處有備存該等資料供內部參考。 
 
為使持份者更清楚在改善訂明商業處所／指明商業建築物／目標綜合用途建築物

消防安全設施方面的工作進度，本處現正考慮並諮詢屋宇署有關公布遵從指示情況

累計資料的適當方法，例如把有關資料上載部門網頁，並定期更新，以供公眾人士

參考。 
 

(b) 報告書第2.16段指，由於《消防安全(建築物)條例》(第572章)已實施約六年，向目
標綜合用途建築物發出的指示，遵從比率偏低的情況實在值得關注。消防處有何措
施改善上述遵從比率，措施會否包括考慮為未遵從指示的目標綜合建築物訂定遵從
指示的時間表，並考慮採取中期措施，評估該等不遵從指示的個案所帶來的風險？
 

 消防處得悉有一些建築物業主或礙於其建築物的實質限制及／或受空間所限，以及

缺乏足夠的財政支持，有真正困難而無法遵從某些消防裝置規定。消防處在不損害

基本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按個別個案的情況，採取靈活和務實的方法考慮業主的

其他建議。 
 
本處將採取以下措施，改善目標綜合用途建築物就發出的指示的遵從比率： 
(i) 進行更多視察／巡查及向業主立案法團／業主／佔用人發出催辦信／警告

信 
本處已提醒個案主任適時進行定期的進度查核，如發現在施工方面毫無進

展，便會發出催辦信／警告信。本處會在首次發出消防安全指示的第一年，

每季查核目標綜合用途建築物。按一般安排，催辦信會在進行第三及第六個

月的查核後分別發出。如未有明顯的進展，本處會分別在進行第九及第十二

個月的查核後發出警告信。為確保較簡單的消防安全規定(例如應急照明系

統及機械通風系統的自動停止裝置方面的規定)能在六個月內獲得遵從，警

告信會在進行第三及第六個月的進度查核後發出。 
 
至於首三次獲批准延長遵從指示期限十二個月的目標綜合用途建築物的業

主／佔用人，本處會在每次批准延期後的第九及第十二個月定期查核其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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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無任何進展，本處會發出警告信。本處會考慮對延期期限屆滿仍未有

任何進展的個案採取檢控行動。 
 
至於獲第四次延期的個案屬特殊個案，須由首長級人員考慮及批准，本處會

每季查核這類個案的進度，以加強監察正在進行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ii) 積極安排與業主立案法團／業主／佔用人會晤 

本處會按地區／區域為有關目標綜合建築物的業主立案法團／業主／佔用

人安排專題講座，以加深他們對《消防安全(建築物)條例》(第 572 章)的認

識。 

 
(iii) 繼續探討和運用靈活而務實的方式，協助業主立案法團／業主／佔用人遵從

消防安全改善措施。 
 
當局會按《消防安全(建築物)條例》立法時的承諾採取靈活務實的方式執行

條例。相關的常見例子包括： 
 
 受建築物結構／空間所限的目標綜合用途或住用建築物，如不高於六

層而消防車輛可直達該建築物臨街正面，可無須安裝消防栓系統。 

 消防喉轆系統的水缸標準存水量為2 000公升，但本處會按個別個案

的情況考慮減少消防水缸的存水量。在實際上無法安裝消防水缸的例

外情況下，或可裝設手提滅火筒代替整套消防喉轆系統。 
 本處或會接納受空間所限的建築物安裝較短膠喉或把消防喉轆安裝

在較高位置，以及批准在建築物正面主要範圍以外的位置安裝消防入

水口。 

 
消防處現正研究消防喉轆系統水缸容量可放寬的範圍，以便業主／佔用人在

遵從消防安全方面更加靈活。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例》的目的是使目標綜合用途及住用建築物的佔用人、使用

人及訪客得到更佳的消防安全保障。雖然建築物的消防裝置會按條例的規定進行改

善工程，使裝置得以提升至符合現今標準，在該等工程完成前，有關建築物的現有

消防安全設施仍能提供一定程度的保障，故不會造成即時危險。然而，消防處會致

力完成未遵從指示的目標綜合用途建築物個案，並正檢討工作時間表，這項檢討工

作是與屋宇署聯合進行的全面檢討的項目之一。 
 

巡查及發出消防安全指示的安排 

(c) 根據報告書第3.6段，某些售賣家具和家居用品的連鎖商店，被列入訂明商業處所
巡查清單，但其他出售相類貨品的連鎖商店卻未被納入；就訂明商業處所巡查清
單，(i)選定訂明商業處所列入巡查清單所採用的指引或修訂指引(如有的話)為何；
(ii)連同屋宇署檢討清單以檢視在識別訂明商業處所時有否不一致及遺漏的情況，
其進度如何；及 (iii)經檢討後，至今列入清單的訂明商業處所數目為何。 
 

 (i) 消防處聯同屋宇署經參考《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例》(第502章)後，選定列

入巡查清單的訂明商業處所。根據此條例，「訂明商業處所」指用作進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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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指明的商業活動的任何建築物或建築物的任何部分，而該建築物或該

建築物的部分的總樓面面積超逾230平方米。就《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例》

而言，訂明商業活動涵蓋： 
(a)銀行業務(商人銀行業務除外)； 
(b)場外投注； 
(c)在設有保安區的處所經營的珠寶或金飾業務； 
(d)作超級市場、特大超級市場或百貨公司用途； 
(e)作商場用途。 
而「百貨公司」則專指有多種類貨品(例如男女服裝、家具、電器及金屬製

品)在不同部門售賣的商店。 
 

為方便識別列入巡查清單的訂明商業處所，兩個部門已制定相關指引供職員

參考。例如「超級市場或特大超級市場」指售賣食品、家居用品的大型自助

店舖，當中顧客須從貨架取下貨品，然後於前面的收銀處付款；而「在設有

保安區的處所的珠寶或金飾業務」指用作珠寶店的某部分處所，而該部分是

由保安隔板，如防彈玻璃，將其與公眾人士通常可進入的該處所的部分分隔

的。 
 
消防處現正積極與屋宇署檢討現行的指引，以更新該指引供職員參考，並有

助他們以更一致、全面的方式識別訂明商業處所。 
 
(ii) 消防處與屋宇署已成立工作小組推展訂明商業處所巡查清單的檢討工作，以

確保清單的準確性及完整性。 
 
(iii) 根據消防處／屋宇署工作小組的工作計劃，訂明商業處所的普查工作會於

2013 年 12 月至 2014 年 5 月進行。該項工作完成後，便可計出應列入巡查

清單的訂明商業處所的種類及數目。 
 

(d) 消防處在巡查公用事業設施建築物及就其消防安全設施的不足之處採取跟進行動
方面的角色為何(見報告書第3.10段)？ 
 

 《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例》的目的，是向訂明商業處所及指明商業建築物的佔用

人、使用人及訪客提供更佳的防火保障。如公用事業設施建築物被列為指明商業建

築物，消防處會與屋宇署聯合巡查該建築物，並在議定的日期向建築物業主／佔用

人發出改善消防安全指示，當中會列明須改善以符合消防安全規定之處。如在初步

及跟進巡查中發現這類建築物存在《消防條例》(第95章)所界定的火警危險，消防

處會向有關公用事業設施建築物的業主／佔用人採取消除火警危險的行動。 
 

(e) 何時完成訂明商業處所巡查清單的檢討工作？鑑於消防安全設施有不足之處會對
生命或財產構成迫切危險，消防處會否考慮向相關的立法會委員會報告有關事宜，
以便跟進？  
 

 訂明商業處所巡查清單的檢討工作，包括上文(c)(iii)項所述的普查工作，預計於2014
年5月左右完成。為免生疑問，進行消防裝置改善工程的目的，是要提升訂明商業

處所的消防安全標準，以符合《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例》所載的要求，這並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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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關處所有任何迫切的火警危險。如處所並無火警危險並且妥為管理，該等處所

的佔用人／使用人／訪客在消防安全方面仍受合理程度的保障，因此，有關訂明商

業處所的消防安全設施，不會視為對生命或財產構成任何迫切危險，因而亦無須向

相關的立法會委員會報告。 
 

(f) 鑑於發出消防安全指示需時良久(見報告書第3.19段)，消防處聯同屋宇署就發出消
防安全指示的適當服務表現目標進行全面檢討，有關工作的進度或結果如何，以及
完成處理逾期仍未向目標樓宇／處所發出消防安全指示的積壓個案的時間表為
何？ 
 

 消防處及屋宇署成立了由首長級人員領導的工作小組，以研究及跟進審計署所提出

的觀察及建議。小組現正共同磋商，並已因應兩個部門的可用人手及資源，就適時

發出消防安全指示及完成處理相關積壓個案的時間表，制定不同的改善方案，以供

進一步考慮。預計改善計劃將於2014年5月左右定案。 
 
除了就適時發出指示和完成處理積壓個案制定改善計劃外，消防處亦會提升有關電

腦系統(綜合系統)的效能，以加強對發出消防安全指示的監察及監管工作。 
 

有關已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的管理工作 

(g) 有關在報告書第4.5段提及用以進行個案管理及監察就已發出指示採取的跟進行動
的電腦系統，(i)消防處的系統提升工作進度如何；(ii)主要資料(即指示的屆滿日期
及批准延期的詳情)是否需要以人手輸入系統；及(iii)這個系統是否即報告書第6章
「消防處的防火工作」中提及的「綜合發牌、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 
 

 (i)及(iii) 隨着「綜合發牌、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綜合系統)(即報告書第6章「消

防處的防火工作」中提及的系統)於2012年啟用，消防處可透過加入所

需的提示功能，提升綜合系統的效能，以加強個案管理和監察跟進行

動。雖然消防處已有計劃提升系統，但儲存於以往使用的原電腦系統的

主要資料，包括初步巡查、提交巡查報告、發出指示及指示的屆滿日期，

以及須進行定期檢查的日期，均須以人手輸入綜合系統。這項資料輸入

工作現正進行中，預期於2014年2月左右完成。系統提升工作完成後，

如個案主任未能適時處理個案，系統會自動發出通知，提醒有關的個案

主任及其主管人員。 
 
(ii) 綜合系統的資料輸入及提升工作完成後，有關系統會自動提供主要資料

(即指示的屆滿日期及批准延期的詳情)，以便管理個案。 
 

(h) 消防處有否／會否採取行動，以改善其各個電腦化管理資訊系統的功能，例如備存
最新資料的能力，以及減少這些系統的停機時間；如有，有關行動為何？ 
 

 消防處已提醒個案主任在綜合系統更新其負責的個案的最新進度。除了由消防處人

員每日密切監察有關系統，以減少其停機時間外，消防處亦已設置一個備份伺服

器，以確保在系統故障時能復原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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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巡查期間發現的違例建築物採取跟進行動 

 (i) 消防處會採取甚麼行動，以免對所需工程的進度查核不足？根據報告書第4.8段的
個案五，由2002年至2009年，消防處先後六次批准延期進行所需工程，並進行了25
次進度查核。截至2009年6月，消防處發出的81份指示當中，73份已獲遵從。至於
其餘八份，消防處在2009年8月中就每份指示發出一封警告信。及後消防處於2009
年8月底至2012年8月三次批准延期，惟只在2012年8月進行了一次進度查核。此後，
雖然該八份指示已逾期11個月而未獲遵從，但消防處沒有進行任何進度查核，或採
取任何執法行動。 
 

 本處已提醒個案主任適時進行定期進度檢查。如上文(g) (i)及(iii)項所述，消防處將

提升綜合系統的效能，以加強個案管理和監察跟進行動。這些強化功能將於所需的

資料輸入及系統提升工作完成後應用。 
 

(j) 關於報告書第4.10至第4.11段所述的個案七，(i)有相關處所的業主／佔用人沒有合
理辯解而沒有遵從所發出的指示，但消防處需時甚久才對他們提出檢控，原因為
何；以及(ii)延遲採取執法行動有沒有涉及職員疏忽；如有，有否對有關職員作出
任何紀律處分或有否推行任何改善措施，以免再次出現上述情況？ 
 

 為免生疑問，相關處所在落成時符合當時的消防安全規定。因此，在按指示完成所

需的改善消防安全工程前，該處所仍能提供一定水平的消防安全保障。關於報告書

中提及的個案： 
 
未能適時跟進，是由於當時使用的原電腦系統的監察及提示功能有限。 
 
消防處審視過該個案的情況，認為雖然在個案處理方面有改善空間，但有關人員並

無觸犯任何須考慮採取紀律行動的不當行為。消防處已提醒轄下所有個案主任，須

按照程序指令對不遵從指示的業主／佔用人採取執法行動，亦已提醒主管人員在這

方面加緊監管。此外，如上文(g) (i)及(iii)項所述，消防處將提升綜合系統的效能，

以加強個案管理及監察遵辦已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的進度，以免再次出現上述情

況。 

 
 

(k) 關於報告書第4.15(b)(ii)段提及的消防處回應，請提供對不遵從指示的業主／佔用人
採取執法行動時，沒有嚴格遵從消防處的程序指令的詳細原因；以及已經／將會採
取哪些改善措施處理有關問題。 
 

 某些個案沒有嚴格遵從程序指令，主要是由於當時使用的原電腦系統的監察及個案

管理功能有限，相關答覆見上文(g) (i)及(iii)項。 
 
除了提醒個案主任嚴格遵從程序指令外，本處亦已提醒主管人員加緊監察。 
 

就巡查期間發現的違例建築物採取跟進行動 

(l) 消防處有沒有責任協助屋宇署規管違例建築物；如有，責任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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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建築物條例》(第123章)，屋宇署獲授法定權力，對違例建築物及樓宇結構的

改動採取執法行動，這些執法工作並不屬消防處的管轄範圍。消防處人員如在巡查

或進行進度查核時發現懷疑違例建築物及樓宇結構被改動，會將個案轉介屋宇署處

理。 
 

(m) 就報告書第5.5段所述的個案八及個案九而言，消防處有沒有責任協助屋宇署對違
例建築物採取跟進行動；如有，消防處在這方面的工作為何，如沒有，消防處會否
考慮與屋宇署合作解決問題？ 
 

 如上文(l)項所述，消防處會將懷疑違例建築物及樓宇結構被改動的個案轉介屋宇署

處理。同時，消防處會採取執法行動，消除任何發現符合《消防條例》(第95章)所
界定的火警危險，例如逃生途徑遭阻塞或鎖上，或防煙門遭楔開等。 
 
由於舊式住用和綜合用途樓宇的公用部分，尤其是公用的逃生樓梯，容易出現管理

和保養維修欠佳的問題，導致樓宇的耐火結構及逃生途徑出現違規情況，影響樓宇

的消防安全。因此，除上述的持續措施外，屋宇署及消防處自2013年4月起展開為

期一年的聯合行動，巡查約6 500幢上述樓宇的公用逃生途徑。屋宇署和消防處會

根據巡查結果和蒐集所得的證據，按照相關法例對違規事項採取適當執法行動。有

關部門亦會於巡查期間派發宣傳單張，以提升這些舊式樓宇的住客的消防安全意

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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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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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對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問 題 的 回 應  
 
( a )  為 何 屋 宇 署 從 2 0 11 - 2 0 1 2 年 度 起 ， 不 再 在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內 列 載 每 年 遵 從 指 示 的 數 字 及 有 關 遵 從 指 示 情 況 的 累
計 資 料 ？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審 計 署 署 長 在 2 0 0 4 年 的 審 計 報 告 書 建 議 ， 消 防 處 處 長

和 屋 宇 署 署 長 應 在 其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中 ， 就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和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遵 從 指 示 的 情 況 作 出 報 告 。  
 
經 檢 討 後 ， 從 2 0 0 6 - 2 0 0 7 年 度 起 ，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已 於

各 自 的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內 列 出 以 下 資 料 ：  

  目 標 － 已 巡 查 的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和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的

數 字 ；  

  指 標 － 已 發 出 的 指 示 和 已 遵 從 ／ 撤 銷 的 指 示 的 數

字 ； 以 及  

  有 關 推 行 計 劃 累 計 進 展 的 敍 述 ， 以 作 補 充 資 料 。  
 
鑑 於 每 年 度 的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一 般 只 提 供 相 關 年 度 的 工

作 表 現 資 料 而 累 計 數 字 則 通 常 不 會 列 出 ， 屋 宇 署 由

2 0 1 1 - 1 2 年 度 起 不 再 在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內 就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和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提 供 有 關 遵 從 指 示 情 況 的 累 計 資

料 。 然 而 ， 這 些 資 料 一 直 有 送 交 屋 宇 署 的 高 級 管 理 層 作

監 察 之 用 。  
 
為 回 應 現 時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2 . 2 3 ( a )段 的 建 議，屋 宇 署 現 考

慮 把 遵 從 指 示 累 計 資 料 上 載 該 署 的 網 頁 及 定 期 更 新 ， 以

方 便 公 眾 人 士 查 閱 有 關 資 料 ， 並 讓 持 份 者 監 察 遵 從 指 示

的 情 況 。 屋 宇 署 並 正 與 消 防 處 就 此 事 進 行 商 議 。  
 
 

( b )  為 何 屋 宇 署 向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發 出 指 示 的 遵 從 百 分 比 ， 遠
低 於 消 防 處 向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發 出 指 示 的 遵 從 百 分 比 （ 見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 1 2 段 圖 一 ）； 屋 宇 署 將 採 取 什 麼
行 動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規 定 進 行 的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 其 涵 蓋

範 圍 及 性 質 均 有 所 不 同 ， 因 此 不 能 直 接 比 較 兩 個 部 門 發

出 的 指 示 的 遵 從 比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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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宇 署 規 定 進 行 的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須 符 合 建 造 規

定 ， 涉 及 的 建 築 工 程 通 常 需 較 長 時 間 協 調 及 完 成 。 我 們

知 悉 一 些 樓 宇 業 主 在 遵 從 屋 宇 署 所 訂 定 的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規 定 時 ， 遇 到 實 際 困 難 。 這 些 困 難 可 能 源 於 該 等 現 存

建 築 物 的 實 際 限 制 及 ／ 或 結 構 問 題 。 此 外 ， 由 於 租 戶 往

往 擔 心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會 影 響 其 業 務 ， 故 不 願 意 遷 就 樓 宇

業 主 進 行 規 定 的 改 善 工 程 。  
 
屋 宇 署 一 向 本 着 靈 活 務 實 的 方 針 ， 在 不 削 弱 基 本 消 防 安

全 的 原 則 下 ，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考 慮 由 業 主 提 出 能 達 到

同 等 標 準 的 替 代 方 案 。  
 
我 們 會 繼 續 協 助 業 主 遵 從 有 關 指 示 。 相 關 措 施 包 括 ：  

  提 供 技 術 意 見 ， 以 及 與 業 主 及 其 委 聘 顧 問 會 面 ；  

  推 行 樓 宇 安 全 貸 款 計 劃 ， 提 供 財 政 援 助 ；  

  參 與 地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 防 火 安 全 嘉 年 華 會 ／ 地 區 防

火 講 座 ， 提 倡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的 觀 念 。  
 
 

( c )  屋 宇 署 會 採 取 什 麼 措 施 ， 以 改 善 目 標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遵
從 該 署 所 發 指 示 的 比 率 ， 包 括 會 否 考 慮 為 未 遵 從 指 示 的
目 標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訂 定 遵 從 指 示 時 間 表 ； 以 及 先 行 評
估 指 示 未 獲 遵 從 所 引 致 的 風 險 ？ 按 照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2 . 1 6
段 所 述 ， 由 於 《 消 防 安 全 （ 建 築 物 ） 條 例 》（ 第 5 7 2 章 ）
已 實 施 約 6 年 ， 屋 宇 署 向 目 標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發 出 的 指
示 ， 遵 從 比 率 偏 低 的 情 況 實 在 值 得 關 注 。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我 們 知 悉 一 些 樓 宇 業 主 在 遵 從 某 些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規 定

時 ， 遇 到 實 際 困 難 。 這 些 困 難 可 能 源 於 建 築 物 的 實 際 限

制 及 ／ 或 樓 宇 的 結 構 問 題 ， 以 及 財 政 援 助 不 足 。 屋 宇 署

一 向 本 着 靈 活 務 實 的 方 針 ， 在 不 削 弱 基 本 消 防 安 全 的 大

原 則 下 ，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考 慮 由 業 主 提 出 能 達 到 同 等

標 準 的 替 代 方 案 。  
 
我 們 會 繼 續 協 助 業 主 遵 從 指 示 。 相 關 措 施 包 括 ：  

  提 供 技 術 意 見 ， 以 及 與 業 主 及 其 委 聘 顧 問 會 面 ；  

  推 行 樓 宇 安 全 貸 款 計 劃 ， 提 供 財 政 援 助 ；  

  與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合 作 ， 協 助 業 主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以 及  

  參 與 地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 防 火 安 全 嘉 年 華 ／ 地 區 防 火

講 座 ， 提 倡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的 觀 念 。  
 
這 些 目 標 建 築 物 在 興 建 時 須 符 合 《 建 築 物 條 例 》 當 時 所

訂 的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規 定 。 雖 然 我 們 為 提 升 這 些 建 築 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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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安 全 而 向 其 發 出 指 示 ， 但 這 些 建 築 物 其 實 已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消 防 安 全 保 障 ， 並 不 構 成 迫 切 危 險 。 一 旦 有 關

建 築 物 對 公 眾 構 成 迫 切 危 險 ， 屋 宇 署 會 採 取 所 需 的 執 法

行 動 。 儘 管 如 此 ， 屋 宇 署 將 會 考 慮 制 訂 適 當 的 時 間 表 ，

以 處 理 目 標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所 有 逾 期 仍 未 遵 從 的 指

示 ， 以 期 善 用 資 源 。 有 關 事 項 會 納 入 將 與 消 防 處 聯 手 進

行 的 全 面 檢 討 。  
 
 

( d )  就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3 . 1 0 段 提 及 的 兩 幢 公 用 設 施 建 築 物，為
何 屋 宇 署 要 花 約 1 0 年 時 間 才 能 決 定 該 兩 幢 建 築 物 不 應
獲 豁 免 受 《 消 防 安 全 （ 商 業 處 所 ） 條 例 》（ 第 5 0 2 章 ）
管 限 ？ 目 前 有 多 少 幢 公 用 設 施 建 築 物 獲 屋 宇 署 考 慮 豁
免 受 第 5 0 2 章 管 限 或 給 予 其 他 寬 限 ； 以 及 屋 宇 署 有 否 訂
明 豁 免 條 件 ？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屋 宇 署 一 直 在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 然 而 ， 屋 宇 署 同 事 間 對 個

案 有 不 同 看 法 ， 而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不 同 ， 亦 使

問 題 更 趨 複 雜 。  
 
屋 宇 署 的 一 宗 正 在 考 慮 個 案 涉 及 一 幢 公 用 設 施 建 築 物

（ 個 案 1 的 建 築 物 C） 應 否 受 《 消 防 安 全 （ 商 業 處 所 ）

條 例 》 管 限 。 屋 宇 署 會 根 據 建 築 物 的 用 途 ／ 建 造 及 《 消

防 安 全 （ 商 業 處 所 ） 條 例 》 的 規 定 ，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考 慮 《 消 防 安 全 （ 商 業 處 所 ） 條 例 》 是 否 適 用 。  
 
 

( e )  關 於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需 時 良 久 ( 見 審 計 署 報 告 書 第
3 . 1 9 段 )，屋 宇 署 聯 同 消 防 處 就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適 當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進 行 的 全 面 檢 討 有 何 進 展 或 結 果 ， 以 及 屋
宇 署 就 清 理 逾 期 向 目 標 建 築 物 ／ 處 所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積 壓 工 作 訂 定 的 時 限 為 何 ？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已 分 別 成 立 由 首 長 級 人 員 領 導 的 工 作

小 組 ， 負 責 研 究 及 跟 進 審 計 署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 雙 方

的 工 作 小 組 亦 已 召 開 多 次 聯 席 會 議 ， 討 論 落 實 有 關 建 議

的 未 來 路 向 。  
 
工 作 小 組 經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 如 人 手 及 資 源 的 限 制 ， 以 及

配 合 其 他 大 型 樓 宇 維 修 ／ 勘 測 工 程 同 步 採 取 行 動 等 ， 已

為 適 時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和 清 理 逾 期 發 出 指 示 的 積 壓

工 作 提 出 改 善 方 案 ， 供 進 一 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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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小 組 會 進 一 步 商 討 擬 議 方 案 。 預 期 可 在 2 0 1 4 年 5
月 左 右 為 適 時 發 出 指 示 和 清 理 積 壓 個 案 制 訂 改 善 方 案 。  
 
除 為 適 時 發 出 指 示 和 清 理 積 壓 個 案 而 制 訂 改 善 方 案

外 ， 屋 宇 署 亦 着 手 提 升 監 察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電 腦 系

統 。  
 
另 一 方 面 ， 對 於 因 應 屋 宇 署 近 年 展 開 的 其 他 大 規 模 行 動

而 進 行 大 型 維 修 工 程 的 個 案 ， 為 免 在 短 期 內 一 再 對 樓 宇

業 主 造 成 滋 擾 ， 屋 宇 署 決 定 推 遲 向 其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行 動 。 屋 宇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有 關 個 案 ， 務 求 從 速 發 出 指

示 。  
 
 

( f )  就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4 . 1 0 - 4 . 11 段 提 及 的 個 案 7， ( i )對 未 有 遵
從 屋 宇 署 就 有 關 處 所 發 出 的 指 示 而 又 無 合 理 解 釋 的 業
主 ／ 佔 用 人 ， 署 方 為 何 需 時 良 久 才 提 出 檢 控 ； 以 及 ( i i )
執 法 行 動 有 所 延 誤 ， 是 否 涉 及 人 員 疏 忽 ； 如 是 ， 曾 否 向
有 關 人 員 作 出 任 何 紀 律 處 分 ， 或 有 否 訂 立 任 何 改 善 措 施
以 防 止 同 類 情 況 再 次 發 生 ？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有 關 處 所 在 興 建 時 符 合 當 時 的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規 定 。 雖 然

我 們 為 提 升 該 處 所 的 消 防 安 全 而 向 其 發 出 指 示 ， 但 該 處

所 其 實 已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消 防 安 全 保 障 ， 並 不 構 成 迫 切

危 險 。  
 
如 上 文 ( b )段 所 述，屋 宇 署 知 悉 樓 宇 業 主 面 對 實 際 困 難 ，

這 或 會 拖 延 遵 從 有 關 指 示 的 進 度 。 因 此 ， 雖 然 樓 宇 業 主

須 在 指 明 期 限 內 遵 從 有 關 指 示 ， 但 如 有 合 理 解 釋 ， 他 們

可 申 請 延 長 遵 從 期 限 。 與 此 同 時 ， 如 上 文 ( c )段 所 述 ， 屋

宇 署 會 採 取 各 種 措 施 協 助 業 主 遵 從 指 示 。 我 們 只 在 業 主

不 在 指 明 期 間 內 遵 從 指 示 而 又 沒 有 合 理 辯 解 的 情 況

下 ， 才 會 提 出 檢 控 。 截 至 2 0 1 3 年 1 2 月 3 1 日 ， 有 1  0 7 9
份 限 期 已 過 的 指 示 須 予 跟 進 。   
 
我 們 一 直 密 切 監 察 有 關 個 案 ， 而 該 業 主 近 同 意 把 工 程

時 間 表 提 交 屋 宇 署 考 慮 。  
 
我 們 將 改 善 監 察 未 獲 遵 從 個 案 的 機 制 ， 並 以 善 用 資 源 的

方 法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 包 括 加 強 對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逾 期 已 久

仍 未 遵 從 指 示 的 個 案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  
 
 
 
 
 
 



- 351  -  

( g )  關 於 屋 宇 署 就 劏 房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 ( i )尚 待 屋 宇 署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的 劏 房 為 數 多 少 ； 業 主 在 指 明 期 限 過 後 仍 未 清
拆 的 該 等 劏 房 為 數 多 少；以 及 ( i i )屋 宇 署 會 否 優 先 處 理 這
些 劏 房 ？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屋 宇 署 除 了 處 理 市 民 就 住 宅 用 途 的 劏 房 作 出 的 舉 報

外，亦 自 2 0 1 1 年 4 月 起 展 開 多 個 大 規 模 行 動，以 對 付 全

港 與 劏 房 相 關 的 違 規 建 築 工 程 和 ／ 或 不 適 當 改 變 用 途

問 題 。  
 
自 2 0 1 1 年 4 月 起，屋 宇 署 在 各 個 大 規 模 行 動 中 發 現 3  7 9 8
個 劏 房 分 布 於 4 8 5 幢 目 標 樓 宇 內 ， 因 而 發 出 1  4 4 5 份 法

定 命 令 ， 着 令 糾 正 與 劏 房 相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的 違 規 之 處 。

截 至 2 0 1 3 年 1 2 月 底 ， 獲 遵 從 的 命 令 有 4 1 0 份 ， 尚 待 採

取 進 一 步 執 法 行 動 （ 包 括 向 沒 有 遵 從 法 定 命 令 的 業 主 採

取 檢 控 行 動 ） 的 命 令 則 有 1  0 3 5 份 。  
 
如 發 現 建 築 工 程 違 規 之 處 或 不 適 當 的 用 途 改 變 對 佔 用

人 構 成 嚴 重 風 險 ， 屋 宇 署 會 對 其 優 先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 屋

宇 署 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採 取 緊 急 執 法 行 動 ， 包 括 在 業 主 沒

有 遵 從 命 令 時 糾 正 有 關 違 規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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